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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自 1987 年十三大之後，絕大部分年邁的革命元老退出政治局常委會、政治

局，一部分的元老也退出軍委會，使得這些高層領導機構出現年輕化。同時，

中共也已經發展出解決現任領導人年齡偏高的機制。雖然學界普遍對於中共中

央領導人之任期制或年齡限制等慣例，是否即代表中共政治繼承朝向制度化方

向，仍有相當大的分歧。有人認為中共已經克服制度化的障礙，顯示威權政權

也具有相當的韌性。制度化的具體表現在政治繼承過程逐漸受到規範與約束，

許多學者均曾經強調中國大陸政治繼承的制度化傾向。例如鄭永年，白魯恂

（Lucian W. Pye），謝淑麗（Susan L.Shirk）等人，都撰文討論中共權力安排制

度化意涵。 

此外，1987 年寇健文亦認為中共政治繼承確實在制度化的過程中，雖然尚

未達到完全制度化的程度，但未來制度化的程度應會繼續提高。1但亦有部分的

學者認為中共高層仍充滿黑箱作業與幕後交易，甚至認為中共政治繼承不但沒

有制度化，而且是「非制度化」。2李英明認為研究中共繼承問題，不能以二元

對立方式去看待，因為制度力量和制度外力量是相互支持而非二元對立，制度

                                                 

1 寇健文，「權力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臺北：

新新聞事業公司，2002 年），頁 53-72。 
2 Joseph Fewsmith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The Succession that Didn’t Happen, ” 

China Quarterly , No. 173 (March2003), p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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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必須通過制度外力量來擴大其影響力。3 

然而制度化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自十四大以後，制度因素對中共領導階層

交替的重要性越來越大，非制度因素仍具有影響力，但只能從制度因素的框架

下產生作用。例如 1997 年十五大時，中共高層做出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原

則上」70 歲劃線離退的協定。2001 年中共高層又達成協定，十六屆政治局常委

的最高年齡不得超過 70 歲，並由香港《文匯報》於當年 9 月公開報導此一協定。

4十五大至十七大連續適用類似的年齡限制，而且十六大規定比十五大更為嚴格，

建立現任領導人「劃線離退」的慣例，十七大更進一步將離退年齡降到 68 歲。 

從十七大 68 歲離退年齡七上八下的原則，九名政治局常委除習近平、李克

強二人能夠續任外，屬於第四代的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李長春、

賀國強、周永康等 7 人，因年齡逾 68 歲均須於 2012 年退下。目前若十八大仍

維持 9 席，除現已是常委，預定分別接任總書記、總理的習近平及李克強外尚

餘 7 席，符合年齡限制之政治局委員包括有副總理王岐山（1948 年生）、中宣

部長劉雲山（1947 年生）、國務委員劉延東（1945 年生）、中組部長李源潮（1950

年生）、廣東省委書記汪洋（1955 年生）、天津市委書記張高麗（1946 年生）、

副總理張德江（1946 年生）、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1945 年生）等 8 位現任政

治局委員中產生，5而此其中有七位政治局委員將晉升政治局常委並與習近平與

李克強共組第五代領導班子，值得吾人持續關注後續發展。 

 

 

                                                 

3 李英明，閱讀中國-政策、權力與意識形態的辯證，(生智出版社，2003 年)，頁 168。 
4 「內地政壇大批新人崛起」，文匯報（香港），2001 年 9 月 27 日，第 A2 版。 
5 2009 年中共重要人事評析專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頁 1~7，2009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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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在 2002 年十六大之前，許多學者承認權力運作的法規與慣例不斷出現，但

對於中共政治繼承是否可以完全制度化的問題卻還沒有共識。然在十六大結束

之後，學界普遍認為政治繼承雖面臨許多挑戰，但願意採取肯定的態度看待這

樣的發展。這些探討中共政治繼承的制度化的文獻大致有兩個焦點。第一個焦

點是領導人的更替的正式規則、非正式慣例，如年齡限制、任期限制、地方資

歷等。第二個焦點則是決策模式逐漸明朗，如集體領導逐漸確立，領導機關間

的權責劃分也越來越清楚，並走向法制化。 

自從十五大以來人事佈局，中共已形成政治局常委屆齡不尋求連任的慣例，

退休年齡也從十五大的 70 歲降到十七大的 68 歲，此將對派系政治產生深遠的

影響。此外，中共亦透過「梯隊接班」模式來長期培養中青年幹部的方法，避

免現任領導人死亡或解職後出現權力真空的狀態，並有效降低派系使用暴力手

段解決政治繼承問題，有助於政局穩定。 

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 1990 年以後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承，並就其年

齡限制、任期制、梯隊接班與集體領導等制度面向觀察，以及分析影響中共政

治繼承制度化之因素，來評估中共政治繼承是否進一步深化與制度化，並希望

透過本論文的探討，據以窺測中共領導階層之政治繼承未來可能之走向與發展

趨勢。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分析 1990 來以來，中共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承研究，主要以兩岸

與美國學者為主，早期中共政治繼承經常透過派系政治瞭解中共政治繼承運作

方式，惟自1990年以來，開始有學者思考老人政治衰退後對中共政治繼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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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真思考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問題。在此同時，中共也遂行一連串制度化改

革，包括廢除領導職務終身制，推動幹部年輕化，著手改善國家領導體制與黨

內政治生活，並逐步落實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及集體領導。此外，從

江澤民政權於十六大平順的轉移至胡錦濤政權也證明出派系政治途徑的妥協與

侷限性，而制度化研究正可填補派系政治研究的不足。因此，筆者將相關文獻

回顧歸納為制度研究途徑及派系研究途徑二大途徑，茲分述如下： 

一、制度研究途徑 

隨著中共革命元老不斷凋零，自 1990 年代初期起，已有學者開始思考老人

政治衰退對中共政治繼承之影響，巴克曼(David Bachman)可說是注意中共權力

轉移過程出現制度化趨勢的先驅者。他認為 1978 年後逐漸形成的規範（norms）

或其他結構因素將會制約中共權力鬥爭的激烈程度。根據他的分析，後鄧時期

政治菁英間的權力鬥爭受到三個因素制約：第一、維持政局穩定和國家統一；

第二、將權力競爭侷限為宮廷政爭，排除一般民眾介入的機會；第三、降低競

爭失敗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避免權力鬥爭成為生死之爭。6 

巴克曼(David Bachman)的觀點受到羅德明(Lowell Dittmer)和沈大偉(David 

Shambaugh)支持，羅德明指出，中共尚未步入集體領導和理性選擇的穩定時代，

但在江澤民時代中共政治確實出現制度化的趨勢。許多鄧小平時代開始進行的

幹部制度改革，如任期制與退休制，都已經確立發展方向。7沈大偉認為中共高

層運作的制度化展現在兩方面：第一、決策過程必須經過諮詢機構和不同決策

者的共同研議。8第二、在 1980 年代時，退休制度只是原則性規範，但在 1990

                                                 

6 David Bachman,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32, No.11(November 
1992), pp.1051~1053. 

7 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of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China Journal, No.45(January 
2001), p.58. 

8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China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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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後期已經落實在高層幹部身上，現在已經沒有永遠的領袖以及老人政治。中

共政治繼承已經不是零合遊戲，權力不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整個制度。9從羅

德明(Lowell Dittmer)的論述觀察近年的中共政治繼承確實也出現許多制度化的

新成分，包括年齡限制與任期限制，甚至還包含相關職務的歷練等因素，顯示

出這些規範都降低「人治色彩」，使得制度化成為政治繼承中的重要因素。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也承認制度因素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經增

加。10他認為過度強調權力鬥爭的分析方式忽略政治繼承制度化的趨勢，並低

估毛死後政治菁英非常重視穩定與團結的心態。11由於中共領導人已經發展出

一些鬆散、準制度性的標準，因此江澤民時代的權力轉移是一種「受駕馭的制

度主義」(managed institutionalism)─意指繼承程式已經部份制度化，這些標準

包括年滿 70 歲者必須從政治局或其他領導人職務退休；總書記、國家主席、總

理兩任十年的任期限制；每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都會甄補一些年輕、受過良好

教育的幹部進入政治局，預先培養下一世代接班人；政治局成員代表不同機構、

不同專業與不同地方利益；政治局成員連任制退休年齡為止；在接班前一屆(五

年)就確定接班人選，以減少權力轉移過程中的不確定性。12因此，根據泰偉斯

的論述，筆者也認為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尚未完成，但制度化確實是發展中的

趨勢。 

香港資深專欄作家丁望「北京跨世紀接班人」一書中，歸納出中共選拔任

用幹部規範，主要內容包括「年齡邊界」（各領導幹部離退年齡規定）、「任

                                                                                                                                            

no.45(January 2001), pp.104~105. 
9 Ibid., pp.106~107. 
10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55~94. 
11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Previous Patterns and New Process,”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3), pp. 21~58. 

12 Ibid., pp.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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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邊界」（國家重要職務之任期與連任次數）、「十五大模式」（年滿 70 歲者

不能進中委會之共識）。其他還包括「權威確認」（有上級領導鼎力支持）、

「資歷優勢」（職務歷練）、「順位優勢」（領導層級高）、「政見與政績優

勢」（與最高當權者理念相符）、「群體代表性優勢」（少數族群或婦女幹部），

13他的作品以年齡限制及任期限制、少數族群等作為任用選拔之標準，丁望歸

納出這些任用標準，相當貼切當前中共政治繼承之現狀，此可作為我們檢視中

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標準。 

鄭世平認為現今中共政治繼承已非強人政治，沒有激烈意識形態鬥爭，退

休成為政治退場(political exit)的機制，軍方也不再介入政治繼承的過程。14他認

為仕途資歷的完整性(在中央和地方都擔任過黨務和政府要職)、年齡限制等組

織規範越來越重要，在權力轉移過程中制約非正式關係的濫用。15在鄭世平的

論述我們可以瞭解到中共政治繼承雖然已朝向制度化方向發展，但並不代表非

制度化因素就消失，中共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看得出非制度化因素的痕跡，

因為儘管中共人事運作制度化、法制化之規範日益嚴謹，但是握有實權領袖對

於權力之掌控、遊戲規則之界定、政治忠誠之認知、政治菁英年齡的擢拔標準、

權力分派與重組，仍握有解釋權與操控能力。因此，與其表面認為中共人事運

作已全面制度化，恐與現實有差距。 

寇建文也注意中共選拔任用幹部逐漸制度化的趨勢，並且指出中共十六大

是決定權力繼承是否會進一步制度化的重要關鍵。16他認為中共推動「幹部年

                                                 

13 丁望，北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 年），頁 164-167。 
14 Shiping Zheng, “The New Era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Vol.41, No.1(March 

2005), pp.190~203. 
15 Shiping Zheng, “Crossing the Political Minefields of Succession”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p.59~85. 
16 寇建文，「中共『幹部年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陸，第 44 卷第 5 期(2001 年 5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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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化」後出現的規範，如離退年齡與任期限制，已成為重要的遊戲規則，並影

響不同派系間與不同世代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同時也提供寶貴分析線索17。寇

健文所觀察這些變化，將可減少本文在分析上產生盲點。 

此外，寇健文在其發表「邁向權力核心之路─1987 年以後中共文人領袖的

政治流動」一文中，從制度化觀點以十七大為例行測試，推估 2012 年十八大可

能擔任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之人選。寇氏於文中表示，早期外界大都從非

正式關係的角度探討中共政治繼承的議題，然自 1990 年以代中期以後，制度因

素對中共領導人新老交替的重要性越來越大，非制度因素仍具有影響力，但只

能從制度因素的框架下產生作用。因此，寇氏認為中共高層的政治甄補出現固

定模式和發展趨勢，實際上反映出統治菁英內部對權力分配的遊戲規則已形成

共識，致使政治繼承制度化帶來高層人事更替的可預測性。18 

雖然許多學者認為制度化是江澤民時代中共政治繼承的一大特徵，對於制

度化是否持續下去的看法並不一致，巴克曼、李成(David Bachman、Cheng Li )

等人強調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中已經制度化的部分，這些新發展正好襯托出鄧

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的最大差別。不過其他學者抱持保留的態度。羅德明

(Lowell Dittmer)雖承認制度化確實存在，但尚未發展到穩定的狀態。19謝淑麗

(Susan L. Shirk)認為中共最高領導階層的制度化，如總書記以外的政治局常委

年滿 70 歲時就必須退休，可以減少政治上的不可預測性。不過，她也指出，這

些遊戲規則儘管有助於規範權力競爭與提升決策品質，但還沒有完全改變中共

政治的品質。20她甚至引用杭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觀點指出，在位者會為

                                                 

17 寇建文，「權力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同前引書，頁 68~69。 
18 寇健文，「邁向權力核心之路-1978 年以後中共文人領袖的政治流動」，政治科學論叢，第 45

期（2010 年 9 月），頁 1-36。 
19 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 53~67. 
20 Susan L.Shirk,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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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維持本身權力而設計制度，因此制度化是可逆轉的過程。即使第三代領導人

下臺，江澤民及其他同僚可能效法鄧小平，實施老人政治。21泰偉斯則認為中

共政治體制與繼承政治規範仍然很脆弱。未來中共將面臨兩個困難的抉擇。第

一個抉擇是如何在補充政治局新血，現有成員連任至退休年齡兩個選項之間取

得平衡點。第二個抉擇是在貫徹領導人的退休年齡、維持領導班子傳承與穩定

之間找到平衡點。寇健文也是抱持較為謹慎的態度。他認為權力金字塔頂端的

「黨和國家領導人」職務是否能制度化目前不夠明朗。 

綜上所述，許多文獻均強調年齡限制、任期限制、階梯式晉升規律、省級

地方歷練等制度因素在領導人流動過程中的影響力，然這些文獻並不否認非制

度因素的角色，但普遍認為 1990 年代中期以後，制度因素對中共政治繼承的重

要性越來越大，非制度因素(如派系等因素)，只能在制度因素的框架下發揮作

用，凸顯中共高層政治繼承已逐漸發展出固定接班模式，致使研究者有可依循

之管道去作預測與判斷。 

二、派系研究途徑 

1970 年代以後研究中共菁英政治主軸從菁英集體或個人特質轉向權力運

作與決策過程，於是強調「菁英衝突」為出發點之「派系政治」途徑遂成為主

流，其影響力延續迄今。該研究途徑指出中共缺乏權力競爭之遊戲規則，政治

繼承常成為不同派系間之零和遊戲，不但造成欽定接班人接掌權力困難，亦導

致政局不穩定，故 70 年代後「派系政治」逐漸成為研究中共政治繼承之最重要

途徑22。 

                                                                                                                                            

Succession?”China Journal, no.45(January 2001), pp.139~142. 
21 Ibid., p. 139. 
22 寇健文，「政治繼承與共黨政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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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安友（Andrew Nathan）在所著之「中國共產黨派系主義模式」一文指出，

中共派系以「扈從關係」（clientelisttie）或「特別形式主從關係」（a particular 

type of leader-follower relationship），形成動員結構，而派系政治則按「共識－

衝突－危機」規律不斷循環。白魯恂（LucianPye）所書之「變動中的中國政治」，

表示中國文化強調領導人間應表現同心協力，且建立上司與下屬間之特殊關係，

此係官場明哲保身之道23。從其論述我們可以暸解，1980 年代研究中共菁英政

治之分析，基本上是依循「派系政治」途徑為研究方向。24 

學者苟德斯坦（Avery Goldstein）之「中共之政治精英與機構之研究趨勢」

一書中表示，原本諸多人士認為鄧小平之人事改革，能使正式職務重要性不受

非正式影響力干擾，然革命元老干政卻加速中共權力制度化夭折，諸如 1987

與 1989 年，元老協力罷黜胡耀邦與趙紫陽兩人，以及 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

迫使江澤民公開宣示續遵改革開放路線。苟氏分析此事件重點在於此事件是「派

系政治」。途徑持續主導中共菁英政治研究。因此，外界普遍認為在 1980 年代

後期，決定中共高層菁英互動之關鍵在於領導人非正式影響力，而非所具之正

式職務。25 

學者對於中共派系政治形成原因有不同看法，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權力鬥爭

模式實導因於領導人間之權鬥，權力分配是派系鬥爭關鍵，菁英之政策分歧僅

為政爭工具，例如白魯恂認同此一看法。26渠認為透過「保護與被保護」關係，

已建立起可靠私人關係。因此，政策辯論僅是一種表態行為，象徵性意義大過

                                                                                                                                            

年 3 月），頁 58-60。 
23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China Quarterly, no.53(January 1973)， 

p.33~66. 
24 Lucian W. Pi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Massachusetts:Oelgeschalager﹐ 

Cun & Hain, 1981), p.127. 
25 Avery Goldstein,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 p.715. 
26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alager, 

Gun&Hain, 1981),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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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意義。27黎安友亦抱持類似看法，黎氏認為中共派系在意識型態與政策路

線之差異其實不大，然該等差異在權力鬥爭中被擴大，以凸顯派系間敵我關係28，

惟大致上是從「權力鬥爭」、「政策歧見」、「官僚組織利益」三個角度解釋

派系政治發生原因。29馬克法誇（Roderick MacFarquhar）所著之「文化大革命

之源起」，也從權力鬥爭分析毛澤東、劉少奇、周恩來、鄧小平等彼此關係後

指出，渠等經常因自身權力與地位爭奪而發生嚴重磨擦。30 

特維斯（FrederickC.Teiwes）在「高崗與 1950 年代初期之中共派系」一文

則指出中共派系關切之焦點是職務分配而非政策；早期中共政治菁英間之和諧

係建立在毛澤東權威與各派系間職務分配平均；31郭華倫在其所撰之「中共史

論」一書中，以權力鬥爭角度分析中共派系政治，渠認為黨內鬥爭常將路線與

權力鬥爭糾結在一起，然而權力分配仍是鬥爭本質，政策路線歧異僅為次要，

路線正確與否之解釋操在當權派手中，而路線錯誤僅為攻擊政敵之有效利器。32 

苟德斯坦（Avery Goldstein）認為在 1949 至 1966 年間，中共菁英政治呈

現「向優勢者靠攏」（bandwagon）現象，此係當政治鬥爭之優勢者出線後，

其他菁英將即刻向其表態效忠以求自保。然而在 1966 年至 1978 年間，中共派

系政治則轉變成類似國際關係中無政府狀態（anarchy）之「權力平衡」

（balanceofpower）。各派系彼此合縱連橫，防止另一派系過於強大威脅本身利

                                                 

27 Ibid, pp., 159~196.  
28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3(January 1973)， 

p.49. 
29 Jing Huang, FactionalisminChineseCommunist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 pp.29-34. 
3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 Vol. 1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3. 
31 Friedrick C.Teases, PoliticsatMao’s Court: GaoGangandParty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New York：M. E. Sharpe, 1990), p.144. 
32 郭華倫，中共史論，第四版（臺北市：中國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政大東亞研究所，1982

年），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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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在「像優勢者靠攏」主導期間，鬥爭失敗者不致面臨嚴厲整肅命運，同時

保有自我批評，或改變立場加入鬥爭勝利派系之機會。然而在「權力平衡」主

導期間，權力角逐者擔心鬥爭失敗後受到整肅，導致渠等缺乏「安全感」。33 

鄒黨(Tang Tsou)在「中共高層政治」一書中則表達與上述相左之觀點，認

為中共派系政治是「勝者全拿」之零和遊戲，鬥爭結果始終是一個派系徹底打

敗或消滅另一派系。34其批評黎安友忽略正式組織與制度對於派系政治運作之

影響，當一個派系掌握中共黨機器時，這個派系比其他派系擁有更多資源35，

諸如毛澤東時代儘管派系不斷鬥爭，惟毛氏能以最高領導人威望輕易壓制反對

他之派系，故在文革期間並未出現苟德斯坦所說權力平衡現象。 

佛史密斯（Joseph  Fewsmith）「中國大陸在政治與經濟改革之困境」一

書中，認為即使中共政治中不乏議價妥協之現象，惟政治菁英對於「領導核心」

權位之爭奪必定是一派完全壓倒另一派。36特維斯則將文革前之中共菁英政治

類比為中國古代宮廷政治，毛澤東如同皇帝一般，其他領導人則像大臣一樣，

必須揣測上意而調整自身立場，而鄧小平時代亦延續毛時代之特徵。同時革命

建國功勳元老擁有個人化政治權威，而正式職務與實際政治權力運作呈現不協

調特徵。 

綜觀研究中共派系學者之論點，筆者體認毛澤東與鄧小平通常藉職務與自

身人脈雄厚之便，拉幫結派擴大權力基礎，尤以在毛主政時期更挾建國勳業與

意識型態形塑個人「造神」運動，初期雖強調集體領導之重要性，然建國後隨

                                                 

33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7. 

34 Tang Tsou﹐“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Factionalism of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of Win All,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131.  

35 Tsou, Tang.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 China Quarterly﹐
No. 65 (March 1976), p.101. 

36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New York：M.E. Sharpe, 1994), p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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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力基礎不斷穩固，對於可能對其形成威脅之領導高幹，以羅織違反中國共

產黨與「走資派」罪名，竭盡己力加以打壓，並不斷強化其類似中國古代帝王

之權力與操弄部屬人性弱點，要求對本人絕對效忠；而在鄧時期雖力倡人事改

革與政治繼承制度化，然革命元老干政卻使中共人事制度化嚴重受挫，加之鄧

小平所拔擢之胡耀邦與趙紫陽因未能貫徹鄧氏路線，其中胡耀邦因曾贊成「鄧

小平全退」，被鄧氏認為胡在政治上有異心；以及趙紫陽同情「六四」學運（因

多數學生不滿胡耀邦遭到罷黜、鄧小平與元老干政、政治體制改革緩慢），此

一作為恐將危及鄧小平歷史功勳與權力基礎，於是鄧贊同趙紫陽離開權力核心，

此亦凸顯權力鬥爭與實權者權力戀棧實係導致中共高層人事制度化遲未能推進

之最大障礙，遂中共所言之路線錯誤僅為攻擊政敵之藉口，同時領導核心權位

之爭奪在毛鄧時期應屬零合遊戲。 

鄧後時期，中共已不在擁有強人政治，並逐漸建構制度化之權力繼承機制，

以鞏固其權力接班之穩定性，此時適值中共第五代權力核心即將接班，「十八

大」召開日期逐漸逼近，部分學者亦表示中共十八大前後的政治情勢，正是胡

溫勢力（或稱「團派」）、上海幫和太子黨之間政治派系集團的三方博弈，故

在高層人事安排和政治權力分配協調方面較難形成共識，不利中共維持政治穩

定的局面，如其參與權力競逐的各個派系集團未能達成人事安排的妥協和共識，

則高層政治菁英和集團彼此間發生衝突對抗之情形實乃在所難免。37 

總結上述二派的觀點，研究鄧後中央政治繼承之學者，已有從 70 至 80 年

代以扈從關係、保護與被保護者、權力鬥爭、政策歧見、官僚組織利益角度分

析中共派系政治，轉向現今以制度主義角度分析領導幹部離退休年齡規定、任

期與連任次數、職務歷練、政績優勢、人格特質等制度面向觀察，凸顯中國大

                                                 

37 陳華昇，「中共十八大前後高層政治動態觀察方向評析」，國政評論，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2010 年 8 月 11 日。http://www.npf.org.tw/post/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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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隨著政治體制進一步之深化，制度化將逐日扮演更為重要之角色。然此不意

味派系研究自此失去研究價值。事實上，派系途徑仍在中共非制度面扮演一定

之角色，惟所佔比重將隨中共邁向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中，其所遊走

之空間將會逐漸受到壓縮，相對的制度化之比例將隨中共政治菁英不斷增加，

渠等為在日後政治舞臺扮演更為重要之角色，要求機會均等之聲浪將不斷升高，

將使中共制度化之遊戲規則將更為具體化與透明化。 

因此，從制度化的觀點看中共高層政治繼承問題，在鄧小平之後，中共高

層政治逐漸形成穩定的集體領導模式，制度化因素對中共政治繼承運作已產生

深遠影響。舉例說來，從十五大到十七大的人事佈局來看，中共已形成政治局

常委屆齡不尋求連任的慣例，退休年齡則由十五大的70歲降到十七大的68歲，

如果這項年齡繼續存在，將對派系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且由於中共革命元老退

出政壇後，主要派系領袖都是政治局常委，由於派系形成的基礎是以領導人為

主，若主要派系領袖屆齡退休，勢必會影響派系分合，並促使派系因素對政治

繼承制度化的幹擾逐漸弱化。 

同時，中共也透過「梯隊接班」模式和幹部選拔的制度化，不斷甄補中青

年幹部，以防止現任領導人老化時，接班人沒有足夠的歷練問題，這些方法雖

不能完全屏除派系鬥爭，卻可透過長期培養，歷練中青年幹部的方法，逐漸形

成權力競賽中的領先群。由於「梯隊接班」降低未來繼承人選不確定程度，並

可避免現任領導人死亡或解職後出現權力真空的狀態。這種發展中的繼承機制

降低派系使用暴力解決權力轉移的可能性，也限制派系鬥爭激烈程度，有助於

政局穩定。因此，我們應該思考中共政治繼承將可能逐漸朝制度化方向發展，

故研究中共之政治繼承制度化問題，應將派系鬥爭放在制度化的框架中討論，

並重新解讀中共的政治繼承問題。換言之，制度化應該是未來研究中共政治繼

承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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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概念界定 

本研究以中共權力移轉及領導核心接班為研究主題，論文中所談到的政治

繼承、制度化、派系、集體領導等概念界定如下： 

一、政治繼承（political succession） 

政治繼承是指國家權力從一位統治者或政府轉移到接替的過程。它研究的

焦點是「某一個人或團體，在一個制度或環境下，對一個政治職位的繼承，以

及此繼承過程對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之結構和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38Myron Rush 對政治繼承的看法是：主權權力（sovereign power）從一個統治

者或一個政府轉移到另一個繼承者手中。這樣的變換通常是由統治者死亡所引

起的，但也不必然要等到統治者死亡時才會發生。由於統治者並不一定能掌控

所有外在時空和環境的改變。因此，繼任者會運用人為的力量和法律的規定，

迫使原統治者交出其政權。39董立文則認為探討政治繼承通常是分析「在特定

制度或環境下某個人或團體繼承一個政治職位，以及此繼承過程對一個國家政

治體系的結構和政策所造成的影響」。換言之，政治繼承應包含權力繼承及政

治體系與政策的變遷，它包括「人事安排」、「制度調整」、「理論繼承」等

三面向。40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政治繼承可從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及

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等面向，來討論政治繼承。 

對於共產黨而言，政治領袖（political leader）權力的轉移，往往會形成政

                                                 

38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5. 

39 Myron Rush﹐”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in Communist Regim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2, No.2(Fall/Winter, 1978), p.170. 

40 董立文，「中共十八大權力繼承初步觀察」，台灣智庫，2010.10.15。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964&Itemid=117&use
rid=92&content_type=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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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難題；因為這會影響到國家整個體系穩定與否的關鍵。對於派系眾多的

共產國家而言，繼承問題是最為敏感和鬥爭激烈的事項。Aldred G. Meyer指出：

政治繼承是共產國家的主要弱點，更是導致整個體系不穩定的主要原因。41中

共每次領導者的更迭，其權力結構、政策、意識形態等，也會因此而產生變動，

所以經過政治衝突後的政治輪替，必然會決定結構和政策性質的改變。 

Myron Rush 指出，當共產國家統治者的權力做轉移時，將使整個政權面臨

所謂的繼承危機（The Succession Crisis）。42典型的繼承危機，通常也是一種雙

重危機（A Double Crisis）。即第一次危機發生在一位新領袖上臺時，他所接掌

的職位已於政治鬥爭中失去主導全域的力量。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一位新領袖上

臺時，意欲獨霸所有權力之際；突遭前任獨裁者發動奇襲，打入失勢的行列。

什麼是繼承危機？政治體系會轉變嗎？主要內容就是領導階層對內以奪權為目

的的衝突加大，領導階層對下級機構的領導權威又發生實際指揮不動的變化，

社會控制變為鬆弛，政治體系才有轉變的可能。同時他又指出，共產國家繼承

危機的產生，主要是基於缺乏長期公認擁有權威性的決策中心，以及缺乏合理

又可靠的權力轉移制度；因此共產國家共有的政治通病就是繼承問題。 

二、制度化(institutionalization) 

艾森斯塔(Samuel N. Eisenstadt)在研究古代帝國與宗教組織發展時指出，制

度化是「社會行為規範系統的架構朝向解決社會生活中某種重大問題的方向發

展」43從制度化的角度分析政治發展的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制度化

                                                 

41 Aldred G. Meyer, “Communism and Leade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Vol. 16, 
No. 3(Autumn﹐1983), p.63. 

42 Myron Rush, How Communist States Change Their Rul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dd﹐
1998), pp.26-29. 

43 Shmuel N. Eisenstadt,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hang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9, 
No.2(April 1964),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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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組織與程式獲得價值與穩定的過程」。44鄒讜(Tang Tsou)則認為制度化是

「正式政治(formal politics)與正式關係(formal relationship)逐漸常態性地戰勝

(prevail)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及非正式關係(informal relationship)的過

程。」45
 

Selznick(1957)認為制度化是組織長期發展的一種程式，反應組織特有的歷

史、組織中曾參與的人們、組織中團體及其創造的利益，以及組織調適環境的

結果。Abercrombieetal(1986)則認為制度化是一種使社會事實變成充分地規則變

化與持續的一種程式，使得制度形成，這也顯示社會實務之所以改變，在於修

正既有的制度或創造新的制度形式，由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制度是有形或無形

的形式，而制度化則是一種程式。46 

寇健文將制度化定義為「一個團體建立、維持解決問題的行為規範與程式

的過程，以求能適應環境需要。」把這個概念用來分析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

是指「有關權力分配、權力轉移的規範與程式，逐漸被多數政治精英承認與遵

守的過程。」47由於權力鬥爭的根源是政治精英爭奪稀有性資源，是一個不變

的現象，制度化無法完全消除權力鬥爭的根源，使得稀有性資源不再具有「稀

有性」。制度化的價值在於非正式關係雖然仍然存在，但已無法突破正式關係

設定的行為規範。因此，使得非正式政治已經無法破壞正式政治的運作，因而

降低暴力（或威脅使用暴力）介入政爭的可能性。此外，在「共產黨的領導地

                                                 

44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d Politics, Vol.17, 
No.3(April 1965), p.394. 

45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to Win All？op. cit., p.102.  

46 Andrew J. Nathan﹐“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op.cit., pp.42-44. 
47 這個制度化的定義與賈格瑞柏(Helio Jaguaribe)的定義不同。賈格瑞柏把制度化定義成政治動

員、政治整合、政治代表增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與集體目標的協調性增強，使得政

治系統的共識性提高，並使得政權依賴強制手段(coercive means)的程度降低。Hello Jaguarib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General Theory and a Latin American Case Study(New York：
Happer&Row, 1973), pp2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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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統治原則下，其他政黨無法爭取政府控制權。因此，中共政治繼承制度

化的焦點應集中在中共黨內精英是否能建立，以及如何建立一套規範，解決權

力競爭與資源分配的問題，避免暴力介入政治鬥爭，其制度化的內涵包含四個

面向： 

(一)自立性：組織邊界清楚，能將自己與環境區隔開來。領導人由組織內部

甄補出來，而次一階職務歷練成為晉升的必備條件。 

(二)繁複性：組織內部結構相對複雜，輔以制度來規範內部功能分化。各部

門互相依賴，分工清楚，幕僚機構與後勤資源增加。領導人甄補與調職

按常規模式進行。 

(三)凝結性：組織逐漸使用普遍慣例與規則，領導人自由裁量的範圍相對縮

小制度規模，逐漸取代個人偏好成為行為準則，績優制逐漸取代徇私、

裙帶關係成為主要甄補標準。前例逐漸被遵守，對排解紛爭的程式形成

共識。 

(四)適應性：組織能適應環境挑戰而繼續存在，並能維持其主要功能。在相

當程度上，自立性、繁複性、凝結性三個面向的發展會帶動適應性的增

強。 

三、派系(faction) 

研究中共派系政治的文獻相當豐富，不過彼此的觀點未必相同，舉例來說，

學者對於「派系」一詞的內涵與用法、派系政治形成的原因、派系鬥爭的性質

都曾發生重大爭辯。例如，「派系」的內涵與用法方面，美國學者曾任哥倫比

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黎安友（Andrew J. Nathan）認為「扈從關係」（clientelist 

tie）－組成派系的基礎－是一種建立在交易基礎上的非依附性（non-ascri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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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人關係。在交易過程中，雙方都充分理解彼此的權利和義務。家族血緣關係、

社團會員等共用的關係（corporate ties）惟因缺乏利益或服務交易的內涵，不包

含在「扈從關係」的範圍內。同時，組織內上司與下屬間的權力關係也不在「扈

從關係」的範圍內。這是因為下屬除了服從外，別無他途，並沒有交易的性質。

因此，「扈從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以領導人核心輻射出去的人際網路，派系

成員間具有上下位階不同的垂直特性。48黎安友教授認為派系具有以下之特

徵： 

(一)派系內成員深知無法絕對壓垮或消滅其他派系對手，為了避免報復，少

有對其他派系成員施用暴力手段，殺害、監禁或沒收他們的財產。 

(二)由於派系的互動非零和結構，因此防衛性的戰略考量和運用遠超過主動

出擊。 

(三)當派系要主動出擊時，通常是秘密的準備和出奇不意的攻擊，以便使對

手的防禦可能性降至最低。 

(四)面對突然改變的政治型態，其他派系會聯合起來反對，防止有人成為強

人領袖。 

(五)由於派系的屬性是浮動的，因此它們的結盟是基於對現實的考量和需要，

朋友和敵人的界線會隨時改變。 

(六)當派系之間為權力資源爭奪時，都會以意識形態相近者為結盟依據。 

(七)派系一方面會防止體系內強人領袖的出現，另一方面也會反對企圖摧毀

                                                 

48 Andrew Nathan, op. cit., p.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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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體系的力量，藉以維繫派系的運作；面對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反對力

量，派系都會尋求平衡點，以防止派系組織的崩潰。 

另外，鄒讜反對「派系」一詞的用法，他認為「非正式團體」（informal group）

或「政治行動團體」（political action group）較為恰當，因為構成派系的關係

網路不僅有上下位階的「扈從關係」，也有同儕間的個人關係。49Lowell Dittmer

更以「非正式關係的政治」（informal politics）取代「派系政治」，以擴充內

涵。50美國學者白魯恂（Lucian W. Pye）曾指出：中共的派系，很少清楚的表

示其制度性，世代和地域性的利益；當然也不表示，這些利益考量不會成為派

系形成與維繫的因素。 

學者蘇喜宏曾對中共派系定義為：「具有思想上共同的基礎的成員所組成非

正式政治團體，其間存在某種特定關係網路藉以維繫其凝聚力，而以權力的取

得、維持和擴大為主要目的。」51研究中共派系政治學者，普遍廣義解釋派系，

指在任何一個政黨或組織內，擁有相近理念或利害攸關的一群人，基於政治或

其他利益的考量，結合成一團體，以相互支援和組織的方式形成新的勢力和力

量。 

四、集體領導（collective leadership）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意識到國家權力取決於一人的不良後果，故鄧小平

在掌權後，強調終止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及個人崇拜，努力實行「民主集中制」，

並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中共中央應實行「集體領導」，十一屆五中

全會中《關於黨內政治活動的若干準則》明訂「集體領導是黨的最高領導原則

                                                 

49 Tang Tsou, op. cit., p.100. 
50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12. 
51 蘇喜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臺北：永然文化出版，1992 年），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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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從中共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的委員會，都要按照此一原則實行集體領導

和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度。凡是涉及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

任務的部署，幹部的重要任免、調動和處理，群眾利益方面的重要問題，以及

上級領導機關規定應由黨委集體決定的問題，應該根據情況分別提交黨的委員

會、常委會或書記處、黨組集體討論決定、而不是由個人專斷。」52 

1994 年 9 月中共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

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透露中共在防止個人獨裁，堅持民主集中制

時，開始注意制度建設的問題，並強調「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度

和領導制度，制度建設更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必須進一步

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列制度，使之不因領導人的改變而改變，不因為

領導人的看法和注意力的改變而改變，必須提高全黨特別是領導幹部執行民主

集中制的自覺性，反對違背和否定這一制度的各種錯誤傾向，防止個人專斷和

極端民主化。」53 

《決定》同時重申實行「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度，在集體領

導方面，該《決定》規範必須交由黨委集體決定的事項，補充 1980 年 2 月十一

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

凡屬全域性的問題，凡屬重要幹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都要由中央或地方黨

委集體決定。重大問題的決定，要充分醞釀、協商和討論，並按照少數服從多

數的原則表決。對集體的決定，任何無權改變，個人或少數人有不同意見允許

保留，但必須無條件服從，並行動上積極執行。」54 

                                                 

52「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中共中央文獻選編，1980 年 2 月，頁 100。 
53 江澤民，「在中央紀委第六次全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北京)，1996 年 3 月 1 日，第 4 版。 
54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例」，人民網(北京)，2004 年 2 月 16 日，網址: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344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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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可分為集體領導經歷幾個重要發展時期：鄧小平時期，基本上

屬於元老集體安定局面，鄧掌軍委，李先念等掌全國人大，黨及國務院交給較

年輕的胡耀邦、趙紫陽，基本上是三權分立局面，係以元老做為集體領導核心。

江澤民時期，國家主席與總書記集於江一人，黨政一把抓，但鄧仍掌握軍委迄

至死亡。胡錦濤時期，中央政治局的地位突顯，九人小組實際掌握了國家機器

的運作，逐漸回復中央政治局集體領導局面。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1990 年中期以後，革命元老陸續凋零，江澤民等第三代領導人逐漸擺脫革

命元老的牽制，逐步落實集體領導、任期制和屆齡退休制、最高領導人「三位

一體」制和「梯隊接班」制，為鄧後時代權力繼承奠立良好基礎。本文研究範

圍包括有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及胡錦濤時期之政治繼承之沿

革外，並就 1990 年十四大以來政治局常委之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集

體領導等情況加以分析與研究，以瞭解中共自 1990 年以來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

承情形，並作為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觀察指標。 

二、研究限制 

外界對於中共政治體制的研究與觀察，多受於資料取得與考證的困難，因

而往往總是消息密聞滿天，但無一中的，或是偶有言中，但卻又無從考據出處

來源。每五年舉行一次的中共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雖然會議的進行過程與結果，

可能早就已經在會議正式召開以前，就經過多次私下的醞釀與協商拍板定案，

加上會議的公報與對外新聞發佈稿，多是幾經潤飾的官樣版本，但是這些經過

協商妥協後發佈的官方版消息資訊，卻仍是對進行中共政治體制研究者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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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最為明確可靠的研究資料。 

在人治的集權主義國家，政策的不透明化與政策執行上的彈性向來是研究

者最難克服的難題。研究中國大陸更是如此，尤其是領導權力繼承問題，這是

變數最大的「人」的問題，增添過多的不確定因素，除毛澤東立林彪為指定接

班人破天荒列入憲法外，中共權力繼承無具體的法條可循。再者，隨著中國大

陸與世界交往日愈密切，其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相互交錯所產生的影響，以

及相關問題的複雜性，亦益增添研究脈絡上梳理的困難度。 

此外，影響中共中央領導階層之政治繼承因素除有制度性因素外，還有非

制度性因素。非制度性因素包括派系、彼此之間私人情誼、利害關係、各自政

治立場等不同的社會網絡表現形式。這些影響政治繼承的因素並非基於明文的

規定運作，而是依循幹部與幹部間權力角力與服務的交換來展現。由於這些非

制度性因素缺乏制度化的的運作規則，下列幾點研究限制分述如次： 

(一)核心資料缺乏 

國內關於中共政治繼承領域的研究多偏重權力運作及菁英政治之層面研究，

本篇論文受到核心資料取得不易的侷限，故在相關議題的論述上，便無法做一

全面且廣泛的討論，只能針對重點式的議題進行研究。其次，中共本身對人事

安排、組織定位仍屬敏感問題，導致研究結果理論基礎與缺乏經驗性與持續性。

另外，中共以黨領政，屬於黨的權力行政機關職權永遠無法取代，最大極限也

許就是以「內部檢討」、「內部交代」手段逼迫個人去留，故相關領導階層人

事作業，除既有規章之外，實難有較制度化規則可循。本文採用不少中共官方

資料，如何正確檢視資料的可靠性是非常困難的。另外，許多資料亦帶有強烈

的政治立場，皆為研究上之限制。本論文據以引用的資料有上揭限制，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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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分析及相關推論不足之處難以避免。 

(二)中共黨內資料不易取得 

中共政治繼承相關原始資料而言，除了有不易蒐集的難度之外，也由於政

治繼承是中共黨政內部相當敏感的政治問題，幾乎所有涉及權力鬥爭的資料都

是隠晦不明，甚至是在刻意修飾過後才對外發表的。中共對於黨、軍部門內部

的運作均採取嚴格的保密措施，不易獲得最新資料，尤其是本文涉及中共黨內

中央領導人甄選制度，其非制度化因素，諸如派系政治、意識形態掌握、軍權

領導等，人為的政治妥協情形甚至高於法令規章，造成層次愈高的資料，愈難

取得，故資料取得不易與驗證困難的事實，也都成為本文研究上不易克服的限

制；再者，研究中共問題，在主觀上發生「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現象

非常普遍。 

(三)人為因素仍可能影響未來趨勢預測 

筆者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對未來局勢預測，能力尚屬有限，尤其面對的是

高深莫測的中南海，有關中共高層政治的研究，在資料來源的取得上少有中共

的第一手資料，且趨勢的探討只能靠研究者做歷史資料及檔的比對分析，從中

找出相互的關連性，尤其面對中共領導階層選拔向來無法透明化的例子，使得

對於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趨向的研究，受到相關極大的人為因素限制。 

(四)接班體制缺乏透明化機制 

中共最高領導階層的產生過程，因為缺乏一套透明化機制，所謂指定接班、

隔代接班及協商接班說法籠罩著未來可能的國家領導人，造成人云亦云產生茶

壺裡的風暴，由於不確定性，激烈的競爭不亞於民主國家的選舉制度。而這樣

由上而下的接班模式，決定權集中在少數幾個人的身上，甚至由領導核心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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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自然形成派系政治。毛澤東係創黨人之一，又是開國先鋒，權力至高無

上，縱使在文革之後仍是屹立不搖，已被神格化；而鄧小平三度復出，審時度

勢，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提升中國經濟，權威鞏固，都屬強人型政治領袖。 

綜上所述，吾人觀察第三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領導集體，最高領導人的權

威已不似毛、鄧時期，而進入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領導集體，在江澤民仍

把持中央軍委主席的時期，也使得胡錦濤的權力被分割，55即將接班之第五代

將以習近平為核心之領導體制，也將面臨胡錦濤是否仍將軍權交給習近平，以

避免類似窘境再度發生。由上述可知「上代壓力」與「世代變遷」在中共政治

繼承上扮演著極重要的關鍵因素，觀察江、胡權力接班的中共「十六大」，也

是在充滿妥協色彩之下所完成，相對客觀性自)然受影響，此為「人治」體制社

會無法避免之限制因素。另外，面對第五代接班體制之安排，習近平於前(2010)

年 10 月十七屆五中全會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進入中央軍委歷練，顯示習

近平接班地位逐漸穩固，應可順利於「十八大」接任總書記一職，至於軍委主

席職務接任時機，是否將循胡錦濤模式或有創新舉措一步到位，尚待觀察。 

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文對於「政治繼承」的議題內容之選擇，主要以大陸及西方學者對中國

大陸有關政治繼承所採取的論點與主張，作為研究中共政治局常委建構之分析，

並以「制度主義」為研究途徑，觀察中共自 1990 年後革命元老陸續凋零，江澤

民等第三代領導班子逐漸擺脫元老的牽制，江澤民為了掌握軍權，修改相關法

                                                 

55 潘錫堂，「看『江』影隨行的胡錦濤時代」，兩岸關係與大陸政策（臺北：新聞經開發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04 年），頁 7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壹章  緒論 

25 

規。同時，老人政治衰退帶來新的權力格局，強人政治不再出現，集體領導模

式則被加強，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漸漸成為真正的決策中心，本文擬針對政

治局常委之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及集體領導來檢驗中共政治繼承之制

度化傾向。 

研究中共高層的政治權力運作或繼承問題上，學者經常使用的是制度主義，

傳統學者認為派系研究途徑著重於突顯派系政治繼承中的作用和影響力，但也

因此常被認為忽略了制度因素的制約，而制度主義的研究途徑則是因為過分強

調制度和法規的侷限，被認為忽視了許多非制度性因素，如派系或是世代政治

在高層權力運作中的角色。56 

事實上，1990 年代末期以後，學者們逐漸注意到中共高層政治出現制度化

的趨勢，以及即將面臨的挑戰。在 2002 年十六大結束之後，更多學者討論制度

化的相關議題，普遍認為正式關係的重要性已經顯著提升，不再是一個可有可

無的因素。這些探討中共菁英政治制度化的文獻大致有兩個焦點。第一焦點是

領導人更替的正式規則、非正式慣例或實例逐漸形成，如年齡限制與任期限制；

第二個焦點則是決策模式逐漸確立，個人獨裁不再出現。政治局、國務院、中

央書記處等領導機關的權責也越來越清楚，並走向法制化。雖然這些學者多半

認為中共政治的制度化面臨許多挑戰，但制度化的現象確實存在。隨著制度性

因素重要性的增加，分析中共領導人甄補時就不得不考量這些因素的影響。57 

此外，隨著中共高層新舊交替逐漸朝著制度化的方向發展，更多文獻轉而

強調制度因素在領導人流動過程中的影響力，包括年齡限制、任期限制、階梯

式晉升規律、省級地方歷練等等。許多文獻強調年齡限制、任期限制、階梯式

                                                 

56 李英明，同前引書，頁 43~45。 
5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 1978-2004 年，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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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規律、省級地方歷練等制度因素在領導人流動過程中的影響力。這些文獻

並不否認非制度因素的角色，但認為 1990 年代中期以後，制度因素對中共政治

繼承的重要性越來越大，非制度因素只能在制度因素的框架下發揮作用。此可

從寇建文在近期發表「邁向權力核心之路-1987 年以後中共文人領袖的政治流

動」一文瞭解，寇氏認為中共高層的政治甄補出現固定模式和發展趨勢，實際

上反映出統治菁英內部對權力分配的遊戲規則已形成共識，致使政治繼承制度

化帶來高層人事更替的可預測性。58 

二、研究方法 

本論文之研究方法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所謂「文獻分

析法」，除了媒體相關報導外，特別著重分析中共官方檔。這些文件散見各種工

具書、重要文獻彙編、大事記、期刊雜誌與中共官方新聞網站。透過分析這些

檔的內容，我們得以就中共領導階層之任期制、年齡限制、集體領導及任務分

工等因素，予以分析中共政治繼承是否有制度化規律出現。 

另外，為基於研究方便，筆者將中共領導階層設定在政治局常委範圍作分

析，採用此種研究法的必要性，是基於本研究議題具高度政治敏感性，許多問

題無法以實際現地調查，故僅能利用現有大陸相關出版品、國內專家學者的研

究成果，再輔以國內外出版之相關書籍與香港雜誌評論報導，以為立論的佐證

依據。 

第六節 章節架構 

本研究架構將探討中共政治繼承以領導人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建構分析，

                                                 

58 寇健文，「邁向權力核心之路：一九八七年以後中共文人領袖的政治流動」，同前引文，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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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八大以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之政治繼承的模式，分別論述毛澤東

時期、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及胡錦濤時期，並預判第五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可能人選之分析，並探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繼承之內涵，包括任期

制、年齡因素、梯隊接班及集體領導，並分別從領導人權力來源對制度化之影

響、派系領導對制度化之影響及集體領導對制度化之影響來評估中共之政治繼

承。 

本研究架構以中共政治繼承為主軸，並劃分「制度化」與「非制度化」兩

大因素分析，進而探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繼承之未來發展。本論文在結

構上，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為緒論，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範

圍與限制、研究途徑與方法及研究架構等五節。第二章討論中共政治繼承之沿

革，區分為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胡錦濤時期，並探討八大

以來最高領導人及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承運作之特性。第三章將進而分析中共

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內涵。本章探討十四大至十七大，制度因素對中共政治繼承

之重要性，並從政治局常委之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集體領導來分析

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制度化趨勢。第四章為影響中共政治繼承之因素分析，本章

將從中共政治體制之特質、中共意識形態、理論與派系以及集體領導模式之建

構等因素分析對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影響。第五章將對中共政治繼承提出評

估，分析從領導人權力來源對制度化之影響、派系領導對制度化之影響、老人

政治對制度化之影響力降低及集體領導對制度化之影響，來評估中共政治繼承。

第六章是結論。本章將提出本文之研究發現，並展望未來相關研究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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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共政治繼承之沿革 

「政治繼承」攸關一國政權穩定與發展，在西方先進國家，民主選舉制度

確保政權可和平有序轉移。然多數共產政權因缺乏制度性權力繼承機制，執政

者盡可能延長掌權時間，以降低權力繼承成本和風險，不但常淪為「老人政治」，

1且因缺乏退出機制，最高領導人為終身職，是以每次權力更迭幾乎都伴隨激烈

鬥爭，甚至引發政變，2前蘇聯即為例證。毛澤東雖記取蘇共教訓，先後指定劉

少奇、林彪、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為接班人，但均告失敗，並引發多次現

任領導與接班人、接班人與其同儕間的激烈權鬥，嚴重影響政局穩定。 

鄧小平自 1978 年「十一屆三中全會」掌權後，歸納毛澤東和其他共黨國家

權力繼承經驗及教訓，試圖淡化最高領導人作用，並積極建章立制，但因無法

擺脫元老及派系鬥爭幹擾，3加上制度規範未有效落實，導致接連兩任接班人胡

耀邦、趙紫陽被鬥下臺，且指定接班人方式亦難脫「強人政治」的色彩，但其

提出並逐步獲落實的幹部「四化」方針、任期制和屆齡退休制、最高領導人「三

位一體」制和「梯隊接班」制等，卻為鄧後時代權力繼承奠立良好基礎。1992

年「十四大」以來，隨著政治老人日益凋零，第三代領導核心江澤民權力基礎

漸趨穩固，除任期制和省(部)級幹部屆齡退休制徹底落實外，1997 年「十五大」

復形成 70 歲不再進入中央領導機構的屆齡退休制，2002 年「十六大」江澤民

並帶頭退出黨的領導階層，進行高層整體性新老交替，使權力繼承進一步規範

                                                 

1 「老人政治」有兩意涵、一是在位者普遍年齡偏高，二是政治老人表面退位，但卻在幕後操

控決策，以中共而言，毛澤東後期和鄧小平初掌權時屬於前者，鄧小平掌權中後期則屬於後

者，在此指前者。參見：易陽生，「中共探索權力繼承新體制」，廣角鏡月刊（香港），2002
年 9 月 16 日～10 月 15 日，頁 14～17；鄭永年，政治漸進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前景（臺北：中華歐亞教育基金會），2000 年 2 月，頁 60～63。 
2 寇建文，「政治繼承與共黨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臺北），第 39 卷第 3
期，2000 年 3 月，頁 57～73。 

3 鄭永年即曾歸納革命元老干政導致分裂政治、非責任政治、無效率被動政府等三方面惡果，

參見：鄭永年，前引書，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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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後分別在 2003 年、2004 年將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職位交予「十六大」

時接任總書記的胡錦濤，使最高領導人權力交班制度化，不但對未來高層權力

交接的規範化產生深遠影響，且可防止激烈權鬥再現。儘管外界仍習於從派系

鬥爭角度觀察中共政治運作，且普遍認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等關

鍵職位未有明確任期限制，將影響中共高層權力的有序移轉，並導致權鬥。然

本文認為歷經 30 餘年的建章立制，加上二次最高權力平和移轉探索，已形成諸

多不成文規範和共識，此有助吾人研判未來權力繼承情況。而權力鬥爭雖仍難

免，但已非蘇共和毛共時期你死我活的「零和式」較量，應將其置於制度框架

下來討論。4本文將回顧毛澤東時期以來中共高層領導人及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

承概況，歸納當年已形成的制度規範，藉以展望未來。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 

1949 年中共建政時，以毛澤東為首的 13 位高層領導適值壯年，平均年齡

52 歲，5且正待享受「革命成果」，未出現繼承問題。1953 年，蘇共總書記史

達林在臨死前倉促指定馬林科夫為接班人，但後者因權力基礎薄弱，引發嚴重

鬥爭，使毛澤東開始思考接班問題，並提出由預定接班人選擔任一線工作、自

己退居二線主張。61956 年「八大」時修改黨章納入「必要時可設立中央委員

會名譽主席一人」規定，7即是為毛澤東在適當時機卸下黨主席預作準備，其後

雖未辭去該職，但委由接班人劉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且在 1959 年辭去國家

                                                 

4 寇建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陸研究（臺北），第 47 卷第 3 期，2004
年 9 月，頁 21。 

5 斯時中共權力核心為 1945 年「七大」選出的政治局，未設常委，13 位委員依排名為：毛澤

東、朱德、劉少奇、周恩來、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林伯渠、張聞天、

彭德懷。參見：丁望，北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 年 1 月，頁 18。 
6 任大立，「黨的領導核心新老交替的歷程和經驗」，中國共產黨（北京），2003 年 6 月第 6 期，

頁 61～65。 
7 中共「八大」黨章第 37 條，參見：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79 年 6 月，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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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由劉少奇接替，並多次在接見外賓時強調劉的接班地位。 

1964 年，毛澤東首次提出接班人應具備五項條件：一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者，二是全心全意為絕大多數人謀利益，三是團結大多數人，四是貫徹民主集

中制，五是勇於自我批評和改正錯誤。8然均為思想政治或工作作風等方面條件，

未觸及具體的年齡、學歷、經歷等制度化因素，強調的是「根正苗紅」，敵視

具獨立思考能力的知識份子和專業人才。其後受蘇共領袖赫魯雪夫全盤否定史

達林歷史功績、黨內極左思潮興起即認為劉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背離其路線方

針等影響，遂發動「文革」訴諸群眾鬥垮刻意培養的劉少奇。之後雖再相繼選

定林彪、王洪文、鄧小平為接班人，9甚至曾於 1969 年「九大」時將林彪接班

地位明文寫入憲章，但因奪權意圖過於明顯、能力不足擔當重任或有違背其路

線之虞，均以失敗告終，林彪甚至倉皇出逃墜機身亡。10 

歸納毛澤東指定接班人的動作，皆是毛澤東任意所為，並未建構有關政治

繼承機制，一旦指定接班人威脅到毛的權勢時，即迅速將他欽定的接班人鬥倒

或撤換，11危及政局穩定。最終選定的華國鋒雖在其死後於與「四人幫」的權

力鬥爭中獲勝，順利出任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理等黨政軍最高職務（國

家主席自「文革」起即未再設立），但因能力有限，加上權力基礎不穩，遂在

與鄧小平權鬥中敗陣下臺。以下將詳細探討八大至十大時期之政治繼承概況。 

                                                 

8 丁望，前揭書，頁 7；任大立，前揭文，頁 64。 
9 大部分論者均未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接班人進行論述，但毛除在「八大」時將鄧拔擢為黨總

書記（相當於秘書長職務），將其視為劉少奇外另一個接班人之外，復在 1973 年底、74 年初

起委任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理、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參謀長，

並實際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顯示斯時鄧的接班地位。參見：楊繼繩，鄧小平時代：1976～
1997（香港：三聯書店有限公司），1999 年 7 月，頁 55～73；薛慶超，「1975 年，毛澤東選

擇鄧小平」，黨史博覽（鄭州），2003 年 12 月第 12 期，頁 19～25。 
10 中共「十大」政治報告對林彪意圖叛變及出逃身亡情況有明文記載，參見：周恩來，「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建匯編（北京：

人民出版社），1973 年 9 月，頁 4～5。 
11 李英明，閱讀中國：政策、權力與意識型態的辯證（臺北：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年 11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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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大 

1956 年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共在北京召開「八大」，針對「三大改造」

冒進現象，提出反冒進的路線。會中選出中央委員 97 人，候補中央委員 73 人；

政治局委員 17 人，政治局候補委員 6 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劉少

奇、周恩來、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委員

會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共 6 人，分別為毛澤東、劉少奇、周恩來、朱德、

陳雲、鄧小平。從此可以看出，八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為建國初期的中

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八大的基本上是中共七大中央書記處的延續。當時政治

局常務委員仍兼任其他軍政職務，如毛澤東身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防委員會主席職務；劉少奇兼全國人大會委員長；周恩

來兼國務院總理兼外交部長及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三項職務；朱

德兼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三

項職務；陳雲兼國務院副總理；鄧小平兼國務院副總理、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委員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職務。 

「八大」由劉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八大」

重點提出了反對個人崇拜的黨的立場，由於目標針對毛澤東在前一段時間，在

經濟上的主觀主義與冒進做法，致使毛澤東深信，他的指定接班人劉少奇已經

確定威脅他的權力與地位。同時在「八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鄧小平作為

中共黨內急速冒起的政治人物，在中央委員中排名第四，僅次於毛澤東、劉少

奇、林柏渠。此後，鄧小平在中共政治上，展開了他做為一個主導中共政治變

遷的關鍵人物。「八大」結果對毛澤東個人聲望、政治地位與權威的打擊相當

大。毛澤東也開始思考反撲，一方面毛決心打倒劉少奇對政治權威的威脅，另

一方面，他也要以政策上的成就，向黨內領導層證明，他仍然是偉大與不容否

認的最高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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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年毛又發動整風運動與反右派鬥爭，並嚴厲批判「反冒進」的路線，

1957 年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在北京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關於《整風

運動的報告》。毛澤東做了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會議重點討論整

風及反右派鬥爭問題，肯定大鳴、大放、大辯論、大字報形式。在會中黨內發

生對於大陸社會主要矛盾為何的爭論。ㄧ種意見認為，社會主要矛盾為階級矛

盾，另一種意見承襲「八大」觀點，認為階級矛盾只是暫時性的現象，社會矛

盾基本上已經成為人民內部矛盾。12毛澤東利用黨內路線爭論時機，並發動「大

躍進」。在「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由毛澤東醞釀發動階級鬥爭

進入全面開展階段。 

1958 年 5 月 25 日在北京召開八屆五中全會，全會增選林彪為中共中央委

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李井泉、譚震林為政治局委員；增選

李富春、李先念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遞補楊獻珍、王恩茂為中共中央委員。

林彪作為黨的第五位副主席，林彪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六，在鄧小平之前。

此後，一直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的人員和排位都沒有變動。 

毛澤東自 1958 年 11 月「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起，開始扭轉過去在

經濟上急於求成的錯誤，並於 11 月底召開「八屆六中全會」中，毛澤東提出不

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並獲得會議一致通過。1959 年 4 月「第二

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劉少奇取代毛澤東為國家主席，毛澤東地位也

急遽下降，文化大革命開始不久，1966 年 8 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基本

上打倒劉少奇後改組領導班子，劉少奇雖保留政治局常委職位，但黨內排名已

由第二退居第八，並喪失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位。1969 年 11 月劉少奇被

                                                 

12 「八大」時在劉少奇主導下，會議提出的形勢分析指出，「黨內主要矛盾已經不再是工人階

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素迅速發展的須要同當前經濟文化不能滿足人

民需要的狀況之間的矛盾」，參見，「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大會上的政治報告」，劉少奇

選集(下)北京，人民出版社，1985 年，頁 20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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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致死，死時仍具有共和國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身分。換言之，他在未經任

何國家或黨內法定程式罷免職務以前，就死於非命，劉少奇失勢後，林彪成為

新的接班人選。 

1966 年 8 月 1 日至 12 日在北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林彪當選為唯一的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排名緊跟在毛澤東之後，顯

見林彪地位高於其他領導人，13並調整中央領導成員，中央委員會主席仍為毛

澤東，副主席只留林彪 1 人，對劉、周、朱、陳的副主席職務不再提及；政治

局常委增加了陶鑄、陳伯達、康生、李富春 4 人；新的排序為：毛澤東、林彪、

周恩來、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劉少奇、朱德、李富春、陳雲。新的

常委最顯著的特點，一是身為“副統帥”的林彪地位急劇上升，從原來的第六位

一下升到第二位；二是國家領導人劉少奇(國家主席)、朱德(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的排名大幅度下降，分別從原來的第二、第四位降為第八、第九位；三是常委

人數增至兩位數，達到11人。這是中共黨史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數最多的一次。

新增加的政治局常委其他主要任職為：陶鑄-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

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1966 年 12 月停職)；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

宣部顧問；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李富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

院副總理，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67 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劉、鄧、陶均

被打倒，朱、陳、李也靠邊站，實際只剩下毛、林、周、陳(伯達)、康 5 人。

1968 年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錯誤地決定永遠開除劉少奇黨籍，並撤銷其黨

內外一切職務。 

二、九大 

毛澤東繼承馬克思、列寧「暴力革命」的學說，認為槍桿子出政權，當劉

                                                 

13 萬福義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大辭典(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年)，頁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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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勢力危害毛澤東時，毛便拉攏林彪，並在林彪支持下，發動文化大革命，

但在毛整肅劉少奇之後，即以林彪為其第二任接班人，14才能確保林彪在「文

革」期間對他的忠誠。1969 年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共在北京召開「九大」，

大會選出中央委員 170 人，候補中央委員 109 人；政治局委員 21 人，政治局候

補委員 4 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林彪；政治局常委：毛澤東、林

彪、陳伯達、周恩來、康生。 

本屆政治局常委沒有新增委員，所當選的 5 人均為八屆十一中全會常委；

毛澤東是中央主席，林彪是副主席，理所當然地排在第一、二位。林彪“副統帥”

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後三位是按姓氏筆劃排列，周恩來當時是黨內第三號人物。

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職務：毛澤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林彪─中共中央軍委副

主席，國務院副總理兼國防部部長；陳伯達─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周恩來

─國務院總理，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康生─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九大」後中共中央的權利配置，即為林彪派(武鬥派)與四人幫派(文鬥派)，

15若從中共中央政治局，或是軍隊的掌握上來看，林彪派都掌握了確實的優勢，

林彪雖在「九大」被賦予毛澤東接班人的身分，但在林彪心裡也有本身力量膨

脹而懼怕毛對其下手的恐懼感，16因為毛澤東曾對林彪說過：「你也老了，也

該有個接班人，張春橋是個好人選」，17林彪勢力的過度膨脹，也造成毛林之

間關係逐漸惡化。 

1970 年 3 月，毛澤東為了修改憲法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提議「不再設國家

                                                 

14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檔彙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69 年)，頁 47。 
15 天兒慧，黃英哲、張明合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臺北：草根出版社，2001 年 12 月)，頁 90-91。 
16 俞雨霖，「文革時期中共的軍人與政治」(上)，東亞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1987 年 7 月，頁

68。 
17 王年一，1949~1989 年的中國─大動亂的年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年)，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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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得到大多數與會者的贊成，18接著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在廬山召開中

共第九屆二中全會，林彪未獲毛澤東同意，聯合毛的秘書陳伯達一起高呼「天

才論」，高聲「讚美毛澤東」，提議：「把毛主席的偉大領袖、國家元首、最

高統帥的這種地位，以法律形式固定下來這一點非常好」，恢復國家主席毛澤

東接任，暗中派遣一些親信發言響應，以批判激進派張春橋為名，反對繼續文

革，結果背後藏有林彪繼任國家主席的計畫，惟毛澤東堅決反對擔任國家主席，

8 月 25 日緊急召開政治局常務擴大會議，停止討論林彪的提案，責令林彪同黨

的自我檢討，更整肅陳伯達，要求周恩來和葉劍英成立專案小組，調查陳員「反

革命」的歷史和家庭情況。1971 年 9 月 13 日，林彪叛逃，在蒙古溫都爾汗機

毀人亡。11 月改組由陳伯達領導中共中央宣傳部，由四人幫領導展開「批陳整

風」運動。19 

此外，九大因處於文革時期，政治局常委並未有增減，仍為毛澤東、林彪、

陳伯達、周恩來、康生五人，但從林彪的政治繼承事件，可歸納出一個事實，

即在槍桿子出政權，毛澤東提拔林彪，利用性質大於政治繼承的意義，而林彪

本身也缺乏政治鬥爭經驗，在權力基礎過於狹隘情況下，以致於失敗。20在這

個政治繼承中毛澤東主動撤換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撤換的原因不是因為接班人

的能力或政策上有所疏失，而是基於現任領導人「個人因素」，造成政治繼承

過程難以捉摸，而最後使軍隊被動成為政治繼承成敗的關鍵力量。 

三、十大 

隨著毛與林彪權力鬥爭激烈，促使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崛起，所謂四人幫係

                                                 

18 楊中美，中國即將發生政變─解析政變前後的九大關鍵(臺北：時報出版社)，2011 年，頁 272。 
19 林彪事件原始檔彙編(臺北：中國大陸問題研究所)，1974 年 12 月，頁 133。 
20 王年一，前引書，頁 406~412，轉引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70 年(下冊)(臺北：聯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5 月二版二刷)，頁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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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江青為首，連同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四員，四人幫更成為毛澤東的

主要助手，江青等人不斷被毛澤東委以重任，1973 年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共

在北京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中央委員 195 人，候補中央委

員 124 人；政治局委員 21 人，政治局候補委員 4 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周恩來、王洪文、康生、葉劍英、李德生；政治局常委由 9 人組成，按

姓氏筆劃為：毛澤東、王洪文、葉劍英、朱德、李德生、張春橋、周恩來、康

生、董必武。這屆政治局常委令人矚目之處頗多，1974 年毛澤東提拔王洪文為

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而江青與姚文元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葉劍

英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李德生為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總

政治部主任；朱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董必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主席。 

1975 年 1 月增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 年 4 月 2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代主席董必武逝世。1976 年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

國務院總理、全國政協主席周恩來病逝。4 月 5 日發生“天安門廣場事件”。4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決定華國鋒(國務院總理)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並撤銷

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理、中共中央軍

委副主席、總參謀長等黨內外一切職務，保留黨籍。9 月 9 日，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發動攻擊華國鋒，這使華國鋒不得不尋找

其他的同盟。因此，1976 年 10 月 6 日，華國鋒、葉劍英和李先念等人決定以

召集政治局常委名義為由，藉機逮捕四人幫及其支持者，竊居黨政軍要職的王

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切職務。10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

定華國鋒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軍委主席。中共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葉劍

英一人。 

1977 年 7 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追認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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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主席；恢復鄧小平黨內外一切職務；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

文元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切職務。21然而，因逮捕四人幫而組成的政治聯

盟很快就發生分裂。華國鋒在意識型態上倡導「兩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

出的決策，我們都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都始終不渝地遵

循」─的方針。這個路線不願全面否定文革路線，也使得鄧小平等許多在文革

期間遭受迫害的老幹部無法平反、恢復工作。在人事佈局方面，他力求縮小打

擊四人幫黨羽的範圍，以求收編文革派剩餘勢力。22然而，鄧小平等老幹部採

取否定文革的態度，主張全面清剿四人幫黨羽。在不到一年的時間內，反四人

幫的政治聯盟很快地就分裂為擁華的凡是派和擁鄧的務實派兩個陣營，以及以

葉劍英為首的第三勢力。23 

在葉劍英等人的斡旋下，擁華與擁鄧兩大陣營達成妥協，1977 年 3 月在中

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等人提出鄧小平復出的意見，華國鋒被迫同意。

同年 7 月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追認 1976 年 10 月 7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華

國鋒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任命，並肯定華國鋒接班是遵照毛

澤東生前的安排。鄧小平則承諾支持華國鋒，並且恢復被罷黜前的所有黨政軍

職務─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與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

國務院副總理、解放軍總參謀長等等。十屆三中會同時追認逮捕四人幫的合法

                                                 

21 關於這一段歷史，參閱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年史(下冊)，修訂新版(臺北：遠流出版

公司，1990 年)，頁 865-879 ；武國友，交鋒與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紀實(北京：解放軍文

藝版社，1999 年)，頁 1~11；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上冊)，頁 74-80、92-98；韓泰華編，中

國共產黨一從一大到十五大(下冊) (北京：北京出版社，1998 年)，頁 532-537。 
22 舉例來說，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就曾指出，「在同『四人幫』竄黨奪權陰謀活動

牽連的人當中，屬於『四人幫』及其餘黨的幫派體系的，只是極少數。...對於一切有以爭取

的犯了錯誤的人，要認真做好思想轉化工作，不要把他們推開。只有這樣，才能團結 95%
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最大限度地孤立和集中打擊『四人幫』及其一小撮罪行嚴重而又不肯悔

改的死黨。」見華國鋒「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2)」，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

表大會」專題，1978 年 8 月 12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3/20010428/455022.html。 
23 關於這三派的形成背景與立場，見張鎮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分析」，匪情月報，第 22

卷第 9 期(1980 年 3 月)，頁 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38 

性，開除王洪文等四人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一切職務。由於中共十大是毛

澤東扶植文革派接班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章和中央委員會都反映出這個特

性。四人幫的垮臺使得中共必須修改黨章，並且經由全國代表大會確認高層的

權力重分配。24因此，十屆三中全會同意提前召開十一大。 

由於華國鋒和鄧小平兩派人馬在政治路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vs.

經濟建設)、思想路線(兩個凡是 VS.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法則)差異甚大，兩

邊提出的組織路線(延續毛澤東的接班人五大條件 VS.幹部四化)，也大為不同。

在前後差異甚大的情形下，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最高領導人自然代表十

一大歷史轉折。華國鋒在毛澤東晚期受到提拔快速竄升，然相較於鄧小平、葉

劍英等革命元老權力基礎相當薄弱，只能藉由鞏固毛澤東遺產來維持自己接班

的合法地位。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和葉劍英等元老合作，逮捕四人幫，雖做出

一些貢獻，但他因缺少扭轉歷史軌跡的能力與意圖，與渴望結束文革路線的多

數幹部及民眾相左，註定成為過渡型政治領導人。 

                                                 

24 吳弘言，「一九七七年的共匪黨務」，匪情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1978 年 1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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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 

鄧小平的政治路線和思想路線雖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獲得確立，然而華

國鋒勢力尚未完全瓦解。在 1978 年十一屆三中全會到 1979 年四中全會之間，

鄧小平啟動國家領導體制的改革，如恢復設立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中紀委)，

但最重要的工作還是鞏固權力。人事安排方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加強黨的

領導機構」為名，增選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三人為政

治局委員。1979 年 9 月，四中全會選舉趙紫陽(原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彭真為

政治局委員。在這兩次人事安排中，原有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繼續留任，

但新增的成員不是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老幹部，就是與鄧小平十分接近的老

幹部，使得鄧小平的勢力大增，在集體領導的口號下，華國鋒的權力受到很大

牽制。25 

在 1980 年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恢復設立中央書記處，負責「處理中

央日常工作」，由相對年輕高幹擔任書記，與鄧小平等老一輩組成的政治局常

委會成為一線、二線工作機制。26惟此分工機制在「十三大」鄧小平等元老退

出政治局常委會後消失，從此中央書記處僅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辦事機構」，

27書記接班地位亦弱化。 

1981 年 6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六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

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評價中共建政三十二年以來毛澤東的功過，徹底

                                                 

25 吳弘言，「一九七八年的共匪黨務」，匪情研究，第 22 卷第 1 期(1979 年 1 月)，頁 17；張鎮

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分析」，匪情月報，第 22 卷第 9 期(1980 年 3 月)，頁 8。 
26 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葉劍英即明確指出「書記處就是要準備接中央的班的」，參見：

南山，前揭文，頁 18。另見：高皋，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流（下卷）：趙紫陽回天乏術

（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年 1 月，頁 39；「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

次全體會議公報」，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上）（北京：人民出版社），1982 年 8 月，

頁 436～443。 
27 詳見中共「十三大」至「十六大」黨章第三章「黨的中央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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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理論。該《決議》同時重申

廢除幹部領導職務終身制，「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領導人

員的年輕化、知識化和專業化」，28這個論調否定華國鋒在十一大提出的幹部

選拔標準。29 

在人事方面，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委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被選舉

為中委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中委會副主席，而鄧小平當選中央軍委主席。

胡耀邦、葉劍英、鄧小平、趙紫陽、李先念、陳雲、華國鋒等中央正副主席組

成政治局常委會。同時，增選習仲勛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關於建國以來黨的

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和華國鋒職務異動代表華國鋒過渡時代的結束。值得注

意的事，根據中共 1978 年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力量由中

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30六中全會選舉胡耀邦接任中委會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卻由鄧小平擔任。這項人事安排違背當時的憲法規定，又是一個因

權力鬥爭而犧牲憲法成文規範的「權宜措施」。 

鄧小平基於長期以來黨內權力移轉亂象頻現，加上幹部隊伍老化嚴重，1970

年代末即強調培養接班人重要性，並圖朝向制度化，初期受限各種主客觀因素，

未能有效落實。惟經「十二大」至「十四大」三次黨代會的推動已逐步形成規

範。雖 70 歲劃線不斷出現「例外」，但卻逐步成為約束機制，由政治局等權力

                                                 

28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同前書，頁 330。 
29 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華國鋒曾就建立領導班子的原則進行說明。他強調必須按照毛澤東提

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和老、中、青三結合的原則，逐步將各級領導班子建設為「全面地正

確地貫徹執行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路線，堅決執行黨中央的決策和指示」的領導班子。見

人民網「歷次黨代會資料彙編」專題中的「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2)，http：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3/20010428/455022.html。根據這個原則，十

一大黨章第九條規定：「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各級委員都應按照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

五項條件和老、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經過民主協商，由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 
30 參閱北京大學法律系憲法教研室、資料室主編，憲法資料選編(第一輯)(北京：北京大學出版

社，1982 年)，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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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情況顯示中共已漸次建構「集體接班」和「梯隊接班」模式。31黨政軍分

權作法，到 1993 年江澤民接掌國家主席後，實現「三位一體」集權制，惟因鄧

小平先後選定的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先後遭罷黜，江澤民為臨危上任，以致

最高權力繼承者的產生、培養與交班方式和時機未形成明確機制。以下將詳細

探討十一大至十三大時期之中共中央之政治繼承概況。 

一、十一大 

1977 年 8 月中共召開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十一大政治宣

告雖然批判四人幫罪行，總結與其鬥爭的結果，卻讚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

續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等觀點。32要在兩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兩條路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長期鬥爭中，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

果。33換言之，十一大再度確立階級鬥爭的核心領導地位，黨的路線並未因四

人幫垮臺而產生根本性變化。十一大召開前，由華國鋒審閱的政治報告初稿曾

經送給鄧小平閱讀。當時還未正式開始工作的鄧小平，對報告中許多觀點提出

不同意見，甚至建議刪除黨內走資派、唯生產力論、資產階級法權等議題，但

未被華國鋒接受。34 

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就是華國鋒、鄧小平、葉劍英三大集團間的權力

分配。35華國鋒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葉劍英、鄧小平、李先念、汪東興四人

擔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並由他們組成政治局常委會。除這五人外，其他政治

局委員包括韋國清(壯族)、烏蘭夫(蒙古族)、方毅、劉伯承、許世友、紀登奎、

                                                 

31 熊自健，「中共黨政領導班子的建設規劃─從十二大到十六大」，丁樹範主編，前引書，2002
年 12 月，頁 82。 

32 張樹軍、齊生主編，紅色決策，頁 693~695。 
33 韓泰華編，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五大(下冊)，頁 543~547。 
34 同前註，頁 551。 
35 郭華倫，「華國鋒的命運」，郭華倫主編，中共問題論文集，增訂本，頁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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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華、李德生、吳德、餘秋裡、張廷發、陳永貴、陳錫聯、耿飆、聶榮臻、

倪志福、徐向前、彭沖。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是陳慕華(女)趙紫陽、賽福

鼎﹒艾則孜(維吾爾族)三人。 

在派系共治的權力格局下，十一大黨章第十一條特別規定：「黨的各級委

員會實行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要依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

體的智慧，一切重要問題都由集體決定，同時使個人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

隨著四人幫的垮臺，他們的支持者被清洗出中共中央領導機構，其中包括一百

一十四人喪失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職務。36 

然而，這種權力分配並不穩定，鄧小平重新恢復工作後，全力擴張權勢。37

首先，他安排支持者擔任重要職務，最重要的人事安排包括 1977 年 10 月胡耀

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並於同年 12 月取代凡是派的郭玉峰，出任中共中

央組織部部長，控制人事大權。同年 8 月韋國清則接掌總政治部主任，掌握解

放軍的宣傳工具。 

此外，鄧小平發動攻勢清算四人幫黨羽，全面打擊文革派殘餘勢力，鄧小

平透過胡耀邦的協助，全面加速推動「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將平反

「冤假錯」案、整頓地方領導班子兩項工作結合起來，造成地方各級幹部大換

血。許多在文革以前受到迫害的老幹部獲得平反，回到原來的工作崗位或是擔

任相當於原來職務的工作38。 

從這段歷史過程來看，中共領導人時常在未經黨內或國家合法程式，就喪

                                                 

36 張紀彭，「一九七七年的共匪『整黨整風』運動，頁 15。關於這一百一十四人的名單，見方

君歸，「匪黨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及其中央領導機構成員之分析」，匪情研究，第 20 卷第 9 期

(1977 年 9 月)，頁 40~45。 
37 相關鬥爭過程，見陳永發，前引書，頁 896~901。 
38 劉金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 年)，頁 290-291；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上冊)，頁 15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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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權力，顯示職務與權力是隨著鬥爭成敗而不斷變化。同時，在文革期間，多

數中央與地方黨政機構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接管，造成非常設、非正式的小組

取代常設、正式機構負責決策。後者喪失正式機構所應具有的權威與地位。當

時許多涉及全黨性質的重大決策都不經由全國代表大會討論，直接由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會等中共中央領導機構，甚至是透過各種非正式的工作會議決定，

中央領導機構實際上完全被架空。39 

最後，從中共建政至毛澤東逝世前，中共根據政治形勢和路線鬥爭需要召

開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央委員會。40因此，各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間、各次中委會

之間沒有固定的時距。如中共八大至九大距離 12 年半，九大至十大距離約 4

年半，十大至十一大距離 4 年。八屆十中全會至十一中全會相差近 4 年，但十

一屆二中全會與三中全會相差僅 10 個月。這一切都顯示中共當時制度化的程度

不高，就像其他共黨國家一樣。 

二、十二大 

1982 年 2 月下發「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的決定」，明確規定省部級正、

副職領導退休年齡分別為 65 歲和 60 歲，作為幹部新老交替的依據，惟亦強調

黨和國家領導人終須保留少數已逾離退年紀，但經驗豐富、德高望重，能統籌

全域且尚具工作精力者，41以發揮「傳幫帶」作用。1982 年 9 月成立據過渡性

質的中央顧問委員會，42由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即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共

                                                 

39 朱堅勁，「黨政領導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夏禹龍、顧肖榮主編，20 年來中國政治體制

改革和法治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年)，頁 272。 
40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上冊)，頁 10。 
41 「中共中央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的決定」，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編（下）（北京：人

民出版社），1982 年 8 月，頁 1158～1168。 
42 有關中共成立「中顧委」概況詳見：南山，「鄧小平與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成立」，黨史博覽（鄭

州），2004 年第 8 期，頁 15～19；張湛彬，「『中顧委』的設置及其歷史作用」，黨的文獻（北

京），2000 年第 3 期，頁 53～57、64；張湛彬，「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十年途程」，黨史博

覽（鄭州），2003 年第 10 期，頁 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44 

軍系統及各省、區、市黨政部門擔任主要領導的老幹部組成，43與中央委員會

成為另一層次的一線、二線工作機制，一方面使中央委員會年輕化，另方面亦

使年長幹部在退出一線工作後繼續發揮「餘熱」，44並修改中共十二大黨章，

明定幹部隊伍的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拋棄毛澤東「接班人五項

條件」的選拔標準，並將廢除幹部終生制列入黨章。同時在 1982 年 12 月五屆

「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規定政權機關主要領導（包括：「人大」正、

副委員長，國家正、副主席，國務院總理、副總理、國務委員，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每屆任期 5 年，連續任期不得超過兩屆，45從制度上徹底

革除國家主要領導職務終身制。 

在改善國家領導體制與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十二大黨章也有規劃。首先，

新黨章總綱凸顯「黨政分開」的概念，規定黨的領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職

領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律的範圍內活動，杜絕黨委以黨的名義發布法律性檔。

這些變革方向雖然還是不同於西方民主政治，但有助於矯正共黨國家黨務、政

府機構功能不分的弊端。 

其次，十二大黨章重申「集體領導」的概念，強調「黨的各級委員會實行

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凡屬重大問題都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

討論，作出決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第十條)為了落實這個概

念，新黨章廢除主席制。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為經常工作的領導核心，總書記

僅為前述兩個機構的一員。總書記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

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第二十一條)。至少在形式上，總書記與其

                                                 

43 張湛彬，「『中顧委』的設置及其歷史作用」，黨的文獻（北京），2000 年第 3 期，頁 54。 
44 南山，前揭文，頁 19。 
45 分別為中共「八二憲法」第 66、79、87、124、130 條，中共出版的「八二憲法」註釋中認

為此舉有利於防止個人專斷、發揚民主、克服領導老化、提拔年輕幹部、保持國家政權連續

性和穩定性，參見：王德祥、徐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注釋（北京：群眾出版社），1984
年 4 月，頁 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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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委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時，新黨章規定總書記、中紀委第一書記、中顧委

主任、中央軍委主席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這個做法成為日後中共領導機構

成員「職務分工」的濫觴─政治局常委同時擔任其他黨政軍機構領導職務，而

非「光棍常委」。 

在人事佈局方面，十二大選出胡耀邦、葉劍英、鄧小平、趙紫陽、李先念。

陳雲六人為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總書記。除了他們六人外，其他擔任政治局

委員者包括萬裡、習仲勳、王震、韋國清(壯族)、烏蘭夫(蒙古族)、方毅、鄧穎

超(女)、李德生、楊尚昆、楊得志、餘秋裡、宋任窮、張廷發、胡喬木、聶榮

臻、倪志福、徐向前、彭真、廖承志。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則是姚依林、秦

基偉、陳慕華(女)。中央書記處書記是萬裡、習仲勳、鄧力群、楊勇、餘秋裡、

穀牧、陳丕顯、胡啟立、姚依林，候補書記則是喬石和郝建秀兩人。中央軍委

主席由鄧小平連任，副主席則分別是葉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常務副

主席)。新成立的中顧委由鄧小平擔任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林、李維漢

擔任副主任。中紀委由陳雲擔任第一書記，黃克誠擔任第二書記，王鶴壽出任

常務書記。 

在這次人事更替中，鄧小平一派大有斬獲。華國鋒被迫退出政壇，掃除文

革派殘存力量復辟的希望，讓他們再也無法打著華國鋒的旗號。46新任的政治

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支持鄧小平的人占多數，如萬裡、楊尚昆、秦基偉等等。

在中央書記處方面，胡啟立、喬石、郝建秀等年輕幹部當選書記或候補書記，

他們都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生力軍。多數新當選的候補中委則是以四化標準選出

中青年幹部，當今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名列在候補名單中。同時，大批支持

文革理念的中委或候委未能連任。 

                                                 

46 郭德宏、張湛彬、張樹軍主編，黨和國家重大決策的歷程(第五卷)，(北京：紅旗出版社，1997
年)，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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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十二大黨章是制度改革的一個里程碑，但在籌備十二大期間，權力鬥

爭的痕跡處處可見，鄧小平被迫做了一些政治妥協。首先，葉劍英、李先念、

韋國清等人不支持改革的人仍擔任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顯示反對力量仍

在。許多老幹部反對改變領導體制與廢除幹部終身制，使得鄧小平在 1982 年 8

月十一屆七中全會上被迫妥協，放棄他原先黨章修正案─「庚申改革方案」。

這使得改革中央領導體制的原意喪失大半。 

在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中，中委會仍是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領導機

關。中顧委是中委會政治上的助手和參謀，在中委會領導下進行工作。中紀委

則「在黨的中央委員重會領導下進行工作」(第 43 條)。同時，黨章修正草案中

有關幹部任期、年齡限制的規定也未能通過。47 

七中全會做出重大讓步後，鄧小平在 1982 年 7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指出，

設立顧問委員會「是我們幹部領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我們

有意識地採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利。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後，顧問

委員會就可以取消了。如果兩屆能夠實現，就要十年，……」。48 

再者，雖然許多中青年幹部進入十二屆中委會，使得中委會的平均年齡大

幅下降。年齡在 60 歲以下的有 171 人，占全體中委和候委總數 348 人中的

49.1%(內有 55 歲以下 112 人，50 歲以下 49 人)。49但絕大多數超過 71 歲的中

                                                 

47 龍飛，「對中共改革幹部隊伍結構的研析」，匪情研究，第 23 卷第 8 期(1980 年 8 月)頁 44；
拳鼓，「對中共『十二大』黨章之分析」，匪情研究，第 25 卷第 10 期(1982 年 10 月)，頁 37；
張紀彭，「1982 的中共黨務」，匪情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1983 年 1 月)，頁 22；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 in China：Private Interests (Pri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3)，p55. 

48 鄧小平，「設顧問委員會是廢除領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方法」，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第二版(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414。 

49 張樹軍、齊生主編，紅色決策，頁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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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都擔任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常委當時共可十六位中央委員年滿 71歲以上，50。

這十六位老人中，十位是政治局委員，四位是政治局常委，其中包括葉劍英、

鄧小平、李先念、陳雲、徐向前、聶榮臻、彭真、鄧穎超等八位「老一輩革命

家」。51這使得政治局平均年齡高達 71 歲，比十一屆的 65.3 歲增加 6 歲之多。

政治局常委的平均年齡也因較年輕的華國鋒去職，增加到 73.8 歲，較上一屆增

加 2 歲多。這顯示年輕化僅能規範省部級以下幹部，無法適用在領導人身上。 

為了有系統地培訓提拔中青年幹部，1983 年 6 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建

立「第三梯隊」的決策。521983 年 9 月，中共中央下發《中央組織部在全國組

織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幹部四化的階段性規畫。第一個階段利

用正在進行的機構改革，奠定全國各級、各部門領導班子四化的基礎;第二個階

段是到 1985 年底以前，基本實現新老幹部交替正常化；第三個階段是在 1990

年底以前，實現各級、各部門領導班子的四化，建立一套比較完整的制度，保

持領導班子的合理結構。53 

鄧小平一方面建立「第三梯隊」有系統地提拔中青年幹部，另一方面則發

動整黨工作，防止文革支持者藉機重返政治舞臺。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進行

中央領導班子的調整。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李先念、陳雲繼續擔任政治

局常委，增選田紀雲、喬石、李鵬、吳學謙、胡啟立、姚依林六人為政治局委

員，但無人接替葉劍英遺留下來的常委空缺。「退十進六」使得政治局人數減

少為 22。除了擔任政治局常委的五人外，其餘政治局委員是萬裡、習仲勳、方

毅、田紀雲、喬石、李鵬、楊尚昆、楊得志、吳學謙、餘秋裡、胡喬木、胡啟

                                                 

50 見龍飛，「對中共新領導體制的研析」，匪情研究，第 25 卷第 11 期(1982 年 11 月)，頁 40；
張樹軍、齊生主編，中國共產黨八十年重大會議實錄(下冊) ，頁 1018。 

51 張樹軍、齊生主編，紅色決策，頁 795。 
52 「四十六萬中青年幹部走上領導崗位」人民日報(北京)，1986 年 6 月 26 日。轉載自政治體

制改革資料選編編寫組，政治體制改革資料選編，頁 260。 
53 曹志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度概要，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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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姚依林、倪志福、彭真，另有秦基偉、陳慕華二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雖然大批「第三梯隊」幹部進入中委會，降低中委會成員的平均年齡，但

中央領導班子老化的問題卻未好轉。舉例來說，十二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

約 74 歲，十二屆五中全會後，政治局常委的平均年齡卻接近 75 歲。高齡的葉

劍英雖然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仍無法降低常委的平均年齡。十二大選出的政治

局平均年齡為近 71 歲，經過調整後，平均年齡稍降為 69 歲。中央書記處成員

的平均年齡從十二大的接近 64 歲降為 61 歲。中央領導班子無法全面改善年齡

結構的主因，60 歲以下的中青年幹部多半擔任省部級職務，僅有少數擔任領導

人職務。政治局二十二人中僅田紀雲、李鵬、胡啟立三人不滿 60 歲，另有喬石

為 61 歲。中央書記處十一人中除了田、李、胡、喬四人外，僅有郝建秀、王兆

國兩人較為年輕。政治局常委會則無人低於 60 歲。由此可以發現，甄補中青年

幹部擔任領導人職務的速度還不夠快。 

1986 年底，大陸發生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胡耀邦採取柔性方法處理彭

真、王震、薄一波、胡喬木、鄧力群、餘秋裡、楊尚見等七人向鄧小平力陳學

潮的嚴重後果，鄧小平因而再度強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性，並對胡

耀邦未能徹底執行反自由化政策感到不滿。1987 年 1 月，中共中央召開黨的生

活會，胡耀邦遭到嚴厲批評，被迫同意辭職。趙紫陽因胡耀邦幹預政府經濟決

策，再加上鄧小平心意已決，並未出面挺胡。54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接

受胡耀邦正式提出的辭呈，決定由趙紫陽代理總書記，保留胡耀邦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職務。隨著胡耀邦失勢，大陸思想理論界掀起一場整肅風浪。胡耀

邦下臺後，保守派掌握中共宣傳工具，利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幟，直

                                                 

54 胡耀邦曾以中央書記處的決定為由，擅改趙紫陽制定的「第七個五年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

草案。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在政改議題上也發生過歧見，引起胡趙之間的摩擦。見龍飛，「胡

耀邦事件對中共政局之影響」，頁 29；冀鵬，「一九八七年的中共黨務」，匪情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1988 年 1 月)，頁 22；高敏郎，鄧小平時代中共權力繼承之研究，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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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威脅改革開放的存亡。 

三、十三大 

1987 年 10 月中共召開十二屆七中全會。一方面確認同年 1 月政治局擴大

會議接受胡耀邦辭職和推選趙紫陽為代理總書記的決定；另一方面同意《政治

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內容寫入十三大政治報告。同月中共

召開十三大，趙紫陽在政治報告中除了詳細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理論之

外，55還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在幹部制度改革方面，趙紫陽指出當前的重

點是建立國家公務員制度。將國家公務員分為政務和業務兩類，即西方國家的

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類公務員實行「任期制」，並接受社會的公開監督。56 

在改善國家領導體制與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十三大政治報告延續十二大黨

章，和 1982 年憲法的精神，強調「黨政分開」與「行政首長負責制」。趙紫陽

指出，「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根據這個原則，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

凡屬政府職權範圍內的業務，由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決策公佈，不再由黨委下達

命令。各級黨委不再設立不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 

同時，中共撤銷各級黨委辦事機構中職能與政府部門重複的單位，並將原

有業務轉交政府有關部門。黨的紀檢委也不再處理法紀和政紀案件，集中精力

管理黨風、黨紀。為了健全集體領導和民主集中制，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幾項

措施：一、建立政治局常委會向政治局、政治局向中委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度；

二、適當增加中委會每年開會的次數，使中委會發揮集體決策作用；三、建立

                                                 

55 韓泰華編，中國共產黨一從一大到十五大(下冊) (北京:北京出版社，(1998 年)，頁 638-644。 
56 十三大政治報告強調制定國家公務員法是幹部制度改革的重點，但遲至 1993 年中共才公佈

《國家公務員暫行條例》。同時，該《暫行條例》並未規劃政務類公務員的任期制。因此，

明文規範任期與連任次數的職務仍只有正副國家主席、國務院正副總理、國務委員、全國人

大正副委員長(1982 年憲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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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規則和生活會制度，使集體領導制

度化，並加強監督和制約黨的領導人；四、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度，規定黨

內選舉的提名程式和「差額選舉」辦法。地方各級黨組織也要建立有關的議事

規則、表決制度和生活會制度。同時，在短期內將「差額選舉」的範圍擴大到

中委會委員、各級黨代表、基層黨組織的委員暨書記，以及地方各級黨委委員

暨常委。 

十三大重新界定中央書記處地位，十一屆五中全會恢復設立中央書記處時，

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領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因此十二

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領導下，處理中央日

常工作」，而其成員由中委會選舉產生(二十一條)。十三大時將該條文修改為

「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由中央政治局

常務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很明顯地，十三大將中央書記

處降格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喪失原來「處理中央日常工作」的決策地位。

這雖然淡化中央書記處「培養接班人」的功能，但釐清書記處與政治局、政治

局常委會之間的上下隸屬關係，有助於降低黨務領導機關間的職權衝突。 

除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修正黨章之外，十三大進行新老交替，調整中央

領導班子。趙紫陽當選中共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由趙紫陽、李鵬、喬石、胡啟

立、姚依林五人出任，胡耀邦、鄧小平、李先念、陳雲四人退出。不具有常委

身分的政治局委員為萬裡、田紀雲、江澤民、李鐵映、李瑞環、李錫銘、楊汝

岱、楊尚昆、吳學謙、宋平、胡耀邦、秦基偉，政治局候補委員則為丁關根。

中央書記處書記為胡啟立、喬石、芮杏文、閻明復四人，溫家寶當選候補書記。

中央軍委主席由鄧小平繼續擔任，趙紫陽、楊尚昆分別擔任第一副主席、常務

副主席。中顧委主任改由陳雲擔任，鄧小平退出，副主任則由薄一波、宋任窮

當選。陳雲擔任中顧委主任後，中紀委不再設立第一書記職務，由喬石接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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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負責中紀委的領導工作。新當選的中紀委副書記為陳作霖、李正亭、蕭洪

達。 

大幅調整人事後，中共領導機構出現年輕化現象。十三屆政治局常委的平

均年齡為 63.6 歲，遠低於十二大選出的常委會(平均年齡為 73.3 歲)，以及全國

代表會議後改組的常委會(平均年齡為 74.6 歲)。全體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

平均年齡下降為 64.1 歲，遠低於十二大選出的政治局，以及全國代表會議改組

的政治局(分別為 71 歲和 68.7 歲)。此外，書記處書記的平均年齡 56.4 歲，也

遠低於十二大選出的書記處(平均年齡接近 64 歲)，以及全國代表會議後改組的

書記處(平均年齡為 61 歲)。 

雖然鄧小平、陳雲、李先念、彭真等元老不再擔任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

員，使得這兩個機構的平均年齡大幅下降。57不過，這個「成果」卻是建立在

「因人制宜」的代價上。鄧小平、陳雲等人同意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但不願完

全退休。因此，十三大修改十二大黨章，將原來要求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

中紀委書記(十三大將原先的第一書記制改為書記制)應由政治局常委中產生的

規定刪除。這種遷就個人意願而修改黨章的權宜措施，造成職務、權力、責任

三者不相符的現象，嚴重傷害制度化的進程，也破壞政治局常委分掌國家機器

重要系統的「職務分工」。 

此外，十三屆一中全會曾做出祕密決定，鄧小平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並沒有

改變他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地位。鄧小平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常委遇到

                                                 

57 鄧小平、李先念、陳雲三人雖然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但分別擔任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中顧

委主任，故為「半退」。另外，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三人在 1985 年退出政治局之後，先

後再任滿後不再連任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彭真則在 1987 年退出政治局，並於次年

任滿後不再續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一職。此即「四老全退，三老半退」。張樹軍、齊生主編，

紅色決策，頁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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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問題仍要向他請示。58由於重要決策必須經由元老同意，造成政治局、政

治局常委會缺乏決策實權。同時，擔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僅能出任軍委副主席，

位居不具有政治局常委身分的鄧小平之下。這雖然符合兩人實際權力的大小，

卻有違「黨指揮槍」的原則。 

1988 年 9 月中共召開十三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

初步方案》，並建議國務院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在較長的時期內根

據實際狀況逐步實施。此次會議剝奪了趙紫陽的經濟大權，負責出來收拾殘局

的李鵬、姚依林按照陳雲的指示辦事，著重治理通貨膨脹和整頓經濟秩序。然

而，民間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現狀不滿的情緒仍然持續累積。59 

1989 年 4 月胡耀邦病逝，引發六四事件，造成人事大地震。在鄧小平、陳

雲等元老支持下，李鵬、姚依林的強硬立場獲勝，調動不同大軍區超過 20 萬部

隊，以武力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學生。60在同年 6 月底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

上，主張對學生採取懷柔手段的趙紫陽、胡啟立(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書記)、

芮杏文(書記處書記)、閻明復(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正式遭到罷黜，過

去十多年來的接班安排徹底失敗。同年 11 月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

職務，由江澤民接任。楊尚昆、楊白冰分別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軍委副祕書

                                                 

58 1989 年 5 月 16 日，趙紫陽章親口將這個祕密決定告知在北京訪問的蘇聯領袖戈巴契夫，因

此成為他的罪狀之一。見張良，中國「六四」真相(上冊) (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年)，頁

424。 
59 舉例來說，1986 年 12 月安徽中國科技大學就發生過規模不小的學潮，蔓延到北京、上海、

南京等地。見曾慧燕，中國大陸學潮：1986~1987 (臺北：萬盛出版公司，1989 年)。關於 1988
年至 1989 年社會動盪情形，參閱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下冊)，
頁 499~502；高皋，後文革史一中國自由化潮流(下卷)，頁 137~228。 

60 關於六四天安門事件的經過，見張京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陸民主的坎坷路(臺
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年)；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火與血之真相：中國

大陸民主運動紀實(臺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89 年)；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

(臺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6 年)；張良，中國「六四」真相；關於解放軍部署執行戒嚴

令與清場行動的相關資料，見吳仁華，六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Alhambra，加州：真相出版

社，2009 年)，頁 8、頁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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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楊白冰同時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與胡耀邦下臺相較，趙紫陽下臺對制度化的傷害更大。1987 年 1 月「倒胡」

過程中，退居二線的革命元老固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最關鍵的鄧小平、

陳雲、李先念都是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有權參與最高決策過程。但在 1989 年 5

月「倒趙」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鄧小平(軍委主席)、陳雲(中顧委主任)、李

先念(全國政協主席)、彭真(無黨政職務)、楊尚昆(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軍

委常務副主席)、鄧穎超(無黨政職務)、薄一波(中顧委)、王震(國家副主席)等八

位高齡 80 歲以上的「大老」中，僅楊尚昆一人仍是政治局委員，其餘元老連中

委都不是。 

根據中共十三大黨章規定，「黨的最高領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

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第十條)，「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

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行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第二十一條)當政治局常委

會因意見分歧而無法作出決定時，按理應當召集政治局全體會議，依照黨章第

十六條「決定重要問題，要進行表決」之規定，進行表決，而非交給元老協商

決定。 

其次，欽定江澤民的過程也凸顯元老干政。1989 年 5 月 20 日鄧小平在家

中與陳雲、李先念、彭真、楊尚昆、王震、李鵬、喬石、姚依林、宋平等人開

會，提議江澤民任總書記。61以當時的情形來看，就算趙紫陽、胡啟立已經被

罷職，當時還有李鵬、姚依林、喬石三位現職常委。然而，他們卻無法主導人

事案，遑論其他仍在位的政治局委員，這完全違背中共黨章的相關規定。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鄧小平年譜(北京：人民出版社，1990 年)，頁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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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年六四事件之後，元老干政的情形更為嚴重。在 1989 年 6 月底召開

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曾根據百餘位中央委員提議，由政治局做出祕密決定，

中共的重大問題、決議仍由鄧小平拍板。621989 年到 9 月初鄧小平對幾位中央

負責同志表示，「以後中央的工作我不過問，除非特別大的問題。」換言之，

鄧小平認為自己仍然保有關鍵問題的決定權。 

綜觀鄧小平時期，在 1980 年代前期推動的制度改革獲得相當進展，但在

1980 年代後期遭到重大挫敗，鄧小平的目的是在保存社會主義體制下推動現代

化。這種改革策略一方面要掃除現代化的障礙；另一方面卻又要保護現有體制

的基本內涵。於是鄧小平提出「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來解決這個矛盾。然

而，改革開放帶來的社經環境變遷不斷激化黨內歧見。受到這個「兩難困境」

大格局的嚴重衝擊，再加上中共高層在制度不完善的情形下爆發激烈的權力鬥

爭，「鄧胡趙體制」終於崩潰，胡耀邦、趙紫陽先後下臺。儘管十三大提出政

治體制改革的規畫，但並沒有突破 1980 年代前期的改革禁地，仍然迴避領導人

的退休問題，最後使得領導人的職務、權力、責任無法結合在一起。 

                                                 

62 鄭德林，「中共內定鄧再掌權，陳雲等人亦表贊同」，鏡報月刊(香港)，1992 年 6 月，頁 43~44；
華羊，「鄧小平的改革與中共的命運」(上)，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10 期(1992 年 10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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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 

中共在 1992 年「十四大」及隔年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建構完成以江澤民

為核心的第三代領導集體，使其成為改革開放以來首位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

最高領導人，隨著元老逐步淡出甚或凋零，其地位日益鞏固，在繼承前人路線

方針政策之際，亦積極建章立制。1994 年 9 月中共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將「完成第

二代中央領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頡導集體的交接」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黨

的建設」的重大成績，正式宣告「江澤民時代」的來臨。63 

在幹部制度與國家領導體制上，十四大決議廢除保守派聚集的中顧委，阻

斷元老干政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幹部四化標準方面，十四大政治報告提出按照

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的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甄選幹部。「衡量

幹部的德和才，主要看在執行黨的基本路線中的表現」，無形中突出「與中央

保持一致」和執行改革開放績效的重要性。「選拔任用幹部要發揚民主，走群

眾路線，嚴格按規定程式辦事。」此外，也要培養婦女和少數民族幹部，並實

行幹部交流，落實幹部離退休制度。以下將詳細探討十四大至十五大時期之中

共中央之政治繼承概況。 

一、十四大 

在江李體制不變的前提下，十四大進行人事更替，增強改革派勢力。政治

局常委會由江澤民、李鵬、喬石、李瑞環、朱鎔基、劉華清、胡錦濤七人組成，

江澤民連任總書記。不具常委身分是分別是丁關根、田紀雲、李嵐清、李鐵映、

                                                 

63 見「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網(北京) ，「中國共產黨歷次

全國代表大會」專題，1994 年 9 月 28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20010430/4565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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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白冰、吳邦國、鄒家華、陳希同、薑春雲、錢其琛、尉健行、謝非、譚紹文，

政治局候補委員則為溫家寶、王漢斌。中央書記處由胡錦濤、丁關根、尉健行、

溫家寶、任建新五人組成。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分別是江澤民、劉華清、張

震，軍委委員由遲浩田、張萬年、於永波(滿族)、傅全有擔任。中紀委書記由

政治局委員尉健行擔任，副書記則是侯宗賓、陳作霖、曹慶澤、王德瑛、徐青。 

十四屆政治局常委平均年齡為 63.7 歲，與十三屆政治局常委的平均年齡

(63.6 歲)相近。但除劉華清高齡 76 歲以外，其餘低於 70 歲，其中胡錦濤更只

50 歲。全體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平均年齡為 62.1 歲，低於十三屆政治局的

64.1 歲。十四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平均年齡為 58.2 歲，高於十三屆中央書記處

的平均年齡(56.4 歲)。 

從職務分工的角度來看，黨、政、軍各系統的領導人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

會。1993 年 3 月第八屆全國人大以後，江澤民擔任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三項職務，顯示全面接班的氣勢已經形成。李鵬留任國務院總理，喬石擔任

全國人大委員長，李瑞環執掌全國政協主席，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理，

劉華清擔任軍委副主席，胡錦濤成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1987 年十三大時，

為了兼顧政治局常委會年輕化與鄧小平、陳雲不願全退的情形，中共修改黨章，

刪除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中紀委書記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規定。此舉

破壞十二大政治局常委分別負責國家重要系統(如黨、政、軍、顧委、紀委等)

的模式。自十四大以後，逐漸形成總書記、國務院總理、全國人大委員長、全

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理、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固定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的慣例。 

值得注意的是，朱鎔基受到鄧小平拔擢，從候補委員直接晉升為政治局常

委，成為國務院總理的後備人選。1991 年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皇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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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論文章，朱鎔基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64因此，他升任政治局常委是鄧

小平確保改革開放不變的重要人事安排。年僅 50 載的胡錦濤由中委越級升任政

治常委，滿足鄧小平要求年輕人進入中央領導班子的願望，是確保未來黨內路

線不變的另一項人事部署。同時，保守派的姚依林、宋平退出政治局常委會。

這些人事安排增加支持改革開放的人，減少反對的人，改變中共高層的政治生

態。 

二、十五大 

中共在 1997 年 9 月召開的十五大，是後革命時代領導人第一次全盤主導的

黨大會，十五大的高層人事安排是以「平穩交接，梯次配備」為主軸，利於政

治穩定與新老交替。政治局雖然甄補八位新人，但除譚紹文(1993 年因病過世)、

陳希同(1995 年因案去職)以外，原有領導人中只有喬石、劉華清、楊白冰、鄒

家華四人因「年齡因素」在十五大退出政治局。軍委會也只有劉華清、張震兩

人退出，無新人進入。軍委會領導班子的老化，使得中共不得不增補新的成員，

為十六大改組軍委會預做準備。1998 年 10 月十五屆三中全會上增補曹剛川為

軍委委員，1999 年 9 月的四中全會增補胡錦濤為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

為軍委委員。曹剛川出任軍委委員一方面能降低軍委成員的平均年齡，另一方

面也是基於軍委會「職務分工」所需。 

胡錦濤、郭伯雄、徐才厚三人進入軍委會明顯是為世代交替做準備。在軍

委會中，胡錦濤是唯一的文職副主席，也是江澤民之外唯一的文人。擔任軍委

副主席;但胡錦濤的「王儲」身分更為明確。他擔任的職務包括政治局常委、中

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軍委副主席等，涵蓋黨、

政、軍各系統。郭伯雄、徐才厚進入軍委會則是為了十六大軍方的人事安排，

                                                 

64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頁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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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十四屆五中全會增補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為十五大軍方人事異動預

作準備一樣。他們出任軍委委員後，隨即晉升上將，並分別出任常務副總參謀

長、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65 

在高層人事方面，十五大選出江澤民、李鵬、朱鎔基、李瑞環、胡錦濤、

尉健行、李嵐清七人組成政治局常委會，喬石、劉華清兩人退出。不具有常委

身分的政治局委員為丁關根、田紀雲、李長春、李鐵映、吳邦國、吳官正、遲

浩田、張萬年、羅幹、薑春雲、賈慶林、錢其琛、黃菊、溫家寶、謝非等十五

人，曾慶紅、吳儀(女)則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十四屆政治局委員中，楊白冰、

鄒家華、王漢斌三人超齡退出，另有譚紹文(1993 年因病過世)、陳希同(1995

年因案去職)在十五大前便喪失如政治局委員資格。中央書記處書記由胡錦濤、

尉健行、丁關根、張萬年、羅幹、溫家寶、曾慶紅等七人組成。江澤民、張萬

年、遲浩田分別連任軍委正副主席，傅全有、於永渡(滿族)、王克、王瑞林四

人則當選軍委委員。 

十五大政治局常委平均年齡為 65.4 歲，高於十四屆的 63.7 歲，除江澤民一

人以外，其餘均低於 70 歲。全體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平均年齡為 63.1 歲，

略高於十四屆的 62.1 歲。十五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平均年齡為 61.7 歲，高於十

四屆中央書記處的平均年齡(58.2 歲)。從職務分工來看，中共國家機器的重要

系統領導人都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十四大時，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國務院總

理、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理、中央書記處常任政

治局常務書記都擔任政治局常委。到了十五大時，中紀委書記重新進入政治局

常委會，並為十六大所遵循，回到 1982 年十二大的模式。 

                                                 

65 過去解放軍並無「常務副總參謀長」和「總政治部常務副主任」頭銜，僅有「副總參謀長」、

「總政治部副主任」頭銜。郭伯雄與徐才厚分別擔任總參和總政的常務副手，顯示他們預定

接掌總參和總政，因此加上「常務」二字，凸顯他們的地位不同於其他較資深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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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建立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 70 歲劃線離退的先例，突破年齡限制僅

為適用在省部級以下幹部的侷限。根據香港《爭鳴》雜誌的報導，1997 年夏天

中共在北戴河召開政治局第六次擴大會議，會中對領導幹部的年齡標準達成協

定，「現任黨政軍領導同志，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原則上不擔任十五屆中央委

員；年齡 70 歲或以上，原則上不擔任十五屆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66

儘管學術界經常質疑香港政論雜誌報導的可靠性不夠穩定，但我們認為年齡限

制的協定應該存在。 

關於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 70 歲劃線的協定，目前沒有更權威的資訊可供

佐證。不過，大陸學者楊光斌指出，「根據政治局 1997 年宣佈的規定，除了極

特別情況，所有高層領導(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正副總理)，都不應在年滿

70 歲以後尋求下一任期」。67同時，我們發現十五屆政治局、軍委會與前兩屆

相較，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政治局與軍委會成員年齡超過 70 歲的人數大量減

少。 

1987 年選出的十三屆政治局成員中，共有六人超過 70 歲，占政治局總人

數(十八人)的三分之一。分別是政治局常委姚依林，以及萬裡、楊尚昆、宋平、

胡耀邦、秦基偉等五位政治局委員。軍委會成員中，軍委主席鄧小平、軍委常

務副主席楊尚昆、軍委委員洪學智、劉華清、秦基偉三位軍委委員超過 70 歲。

占軍委會總人數(九人)的 55.6%。68年齡超過 70 歲的十四屆政治局成員共有兩

                                                 

66 羅冰，「喬石出局與十五大選舉內幕」，爭鳴(香港)，1997 年 10 月，頁 8。其他人也曾指出

十五大對中委、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做出相同的年齡規定。見魯競，「中共中央領導機

構人事佈局分析」，中共研究，第 31 卷第 11 期(1997 年 11 月)，頁 68。黎安友(Andrew Nathan)
也曾提到中共高層在十五大時建立 70 歲劃線的不成文共識，當時年已 71 歲的江澤民保證在

十六大時退休。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January 2003), p.8. 

67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論(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40。 
68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館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1921-1997) 

(附卷一下冊)(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年)，頁 739。中共在 1982 年 9 月 30 日決定，中

共軍委會由正副主席、正副秘書長組成，不再設立軍委常務委員。另由軍委正副秘書長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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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別是政治局常委劉華清、政治局委員楊白冰，占全體政治局成員人數(二

十二人)的 9.1%。1992 年選出的十四屆軍委會共七人，其中超過 70 歲，分別是

劉華清、張震兩位軍委副主席，占全體成員的 28.6%。第十五屆政治局和軍委

會中，僅有江澤民一人超過 70 歲，其餘所有政治局成軍委會成員都不到 70 歲，

分別占政治局總人數(二十四人)的 4.2%，軍委會總人數(七人)的 14.3%。從上述

分析可以看出，在十三屆、十四屆政治局和和軍委會中，年齡超過 70 歲的人數

不但比較多，而且包括政治局常委或軍委副主席。到了十五大的時候，僅剩總

書記(兼任軍委主席)一人超過 70 歲。由此可見，幹部年齡限制已經超過省部級

幹部或中委層級，開始向領導人層級推進，無論喬石是被江澤民以年齡劃線逼

退，或是自願下臺，他的退休樹立了領導人「全退」的典範。 

十五大建立「70 歲劃線離退」的先例，但當時仍不確定它是否能拘束未來

權力鬥爭，成為領導人去留的關鍵。嚴家其曾指出，從中共八大到十四大之間，

掌握政治局主控權的派系只用「背離黨的路線」和「年齡劃線離退」兩種公開

理由，清除反對派或有反對傾向的政治局委員，其中又以後者居多。69在十五

大以前，喬石一直是江澤民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後者可能有去之而後快的動

機。因此，不禁讓人懷疑江澤民是否就像嚴家其所說的，只是利用「年齡劃線

離退」逼退喬石。 

十五大的「70 歲劃線離退」基本上是權力鬥爭、折衝妥協下的產物。而且

它的形式充其量不過是政治局會議決議，可以被下一次政治局會議推翻。由於

                                                                                                                                            

軍委常務會議，負責處理軍委日常工作。1987 年 11 月洪學智與劉華清兩人被任命為軍委副

秘書長，成為中共軍委委員。見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館主編，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料(1921-1997)(第七卷上冊)，頁 213~214。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

趙南起四人當時分別為國防部長、總參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雖然我們一直

認為中共軍委與國家軍委係「一套人馬，兩塊招牌」，但無法找到大陸的資料來源，確認他

們兼任軍委副秘書長。換言之，他們四人有可能僅為國家軍委委員，但非中共軍委委員。此

處將他們四人視為參與中共軍委會議的(列席)成員，因此列入軍委平均年齡的計算範圍內。 
69 嚴家其，「中央政治局更迭的規律」，爭鳴(香港)，1997 年 9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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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列入層級更高或公開發布的官方檔(如中委會向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政治

報告、黨章、黨內法規等)，它的約束力就比較脆弱。這個協定究竟是繼續維持

下去，或只是曇花一現，幾年後就被勝利一方(江澤民)撕毀，當時仍然充滿不

確定性。 

更重要的是，對於總書記、政治局常委、軍委正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並沒

有足夠證據認定已有明確的年齡限制。舉例來說，在前述 1997 年夏天在北戴河

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決議年齡在 70 歲或以上的幹部原則上不擔任十五屆政治

局委員、軍委委員。按照這個決議，具有政治局委員、常委身分的總書記應該

適用「70 歲劃線離退」的原則。然而，丁關根和李鐵映在會中表示，政治局常

委中的主要領導在黨政軍系統中要有一定威望。如果常委人選年齡規定得太死，

將對今後黨政工作產生困擾。701998 年 3 月 12 日胡錦濤在各人大代表團黨上指

出，中共對總書記、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理、政協主席、軍委正

副主席還沒有年齡限制，僅形成在不影響整體工作的前提下自願退休的共識。71 

除了「70 歲劃線離退」的先例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就是劉華清退

休後，職業軍人不再擔任政治局常委。早期許多革命元老是具有軍人與文人雙

重特性的菁英(dual-role elites)。文人菁英與高級將領「一為二、二為一」。這

是因為中共係以武裝革命建立政權，建政初期文人菁英和軍事菁英界界線不清，

屬於標準的共生關係 (symbiotic relationship)、「連鎖董事會」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72。 

此外，依循十四大的先例，軍委會設置兩位軍職副主席。十四大時，劉華

                                                 

70 羅冰，「喬石出局與十五大選舉內幕」，爭鳴(香港)，1997 年 10 月，頁 8。 
71 羅冰，「喬石出局之謎」，爭鳴(香港)，1998 年 4 月，頁 12。 
72 David Shambaugh,“Building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1949-1965：Bring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 1997), pp.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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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張震兩位軍委副主席的地位並不對等，前者是政治局常委，後者連政治局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都不是。十五大時，張萬年、遲浩田同時擔任政治局委

員，此外，前者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者則出任國防部部長。這個作法進一

步深化軍職軍委副主席「雙塔」的方向，彼此分佈分權制衡，避免單一軍事強

人的出現。 

1997 年十五大以後，制度化開始朝領導人層級發展。由於現任領導人已無

拍板定案的能力，高層人事與重要決策都必須透過折衝妥協方能完成。儘管權

力仍扮演一定角色，但達成協定後，主導協商的勝方缺少片面撕毀協商內容的

能力，換言之，儘管協定本身是權力鬥爭的產物，但它往往成下一回合權力鬥

爭的規劃，制約領導人未來的行為。在這種機制下，屆齡退休成為領導人的退

場主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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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 

2002 年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中接掌總書記職務，是中共建政以來最順利的權

力轉移，在胡錦濤時代，無論領導人新老交替或是決策模式上，制度化更加明

確，非正式政治固然重要，但已很難逾越年齡限制、任期限制等制度化規範的

制約，高層政治的權力鬥爭固然不可避免，但主要仍在制度化框架下進行妥協

折衝的可能性也愈來愈大。 

胡錦濤就任總書記以後，平均每個月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即時公佈部

分會議內容。73此舉一方面樹立他的領導地位與「親民愛民」、「改革開明」、

「節儉守法」的形象；另一方面將政治局會議制度化，凸顯「黨務公開」的意

義。值得注意的是，2002 年 12 月的政治局會議通過《十六屆中央政治局工作

規則》，大約在相同時間，中共同時也制定了政治局常委會的工作規則，顯示

中共繼續推動集體領導的模式。74為了展現新領導班子求知學習的作風，胡錦

濤推動政治局集體學習活動，聽取不同主題的報告。75 

同時，胡錦濤也加快腳步，建立自己的班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團派」

幹部大量出任副省部級以上黨政領導職務。在中共政治體系中，共青團是一個

重要的幹部儲備庫，負有向黨中央輸送優秀幹部的功能。76長久以來，共青團

                                                 

73 從 2002 年 11 月至 2010 年 1 月為止，召開七十九次政治局會議。關於十六屆、十七屆各次

政治局會議的舉辦時間與會議重點，參見「政治局會議一覽」，新華網(北京)，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ssrc/zzjhy/、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ssrc/zzjhy2/。 
74 2003 年 2 月胡錦濤在十六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制定了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和中央政治

局常委會工作規則」。胡錦濤，「關於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十六大以來重

要文獻選編(上) (北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年)，頁 152。據此推斷，十六大之後不

久中共就制定了類似《十六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規則》的規定。 
75 「十六屆政治局一共舉行四十四次集體學習活動，十七屆至今(2009 年 11 月)也已舉行十七

次集體學習。關於十六屆、十七屆各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舉辦時間與會議重點，參見「政治

局集體學習一覽」，新華網(北京)，http://www.xinhuanet.comJpolitics/ssrc/zzjjtxx. 
76 共青團團章總則指出，「中國共產主義青年國是中國共產黨領導的...群眾組織， ...是中國共

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中國共產主義青年團章程(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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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關係網絡，重要性日益增加。772003 年 3 月國務院改組後，

擔任國務院二十八個部委首長的人數增加一人，團派人數成為七人。78 

胡錦濤上臺後，在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將施政著力點轉向「均衡發展」。

胡錦濤在 2003 年 11 月底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以及 2004 年 3 月中央人口資源環

境工作座談會中，兩度闡述「科學發展觀」。胡錦濤認為「科學發展觀」是在

鄧小平理論和「三個代表」指導下，總結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經驗，對發展問題

形成的新認識，並界定以人為本、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等核心概

念。和諧社會」的提出，是因為官方體認到社會「不和諧」的現象。改革開放

的利益無法相對公平的分配，人們的社會地位變得不平等，同時使得社會流動

減緩。此時社會階層的衝突加劇，民眾與政府或民眾之間對抗性行為也增加。

根據大陸學者分析，中共急需處理的問題包括改善分配制度以提高社會公平正

義、解決就業問題、轉變粗放型增長方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社會組織、

暢通民眾救濟管道、增加教育醫療社保等社會事業投入、落實反腐制度、重建

以誠信責任為核心的社會價值體系等等。79 

一、十六大 

2002 年 11 月中共召開十六大，確立「三個代表」的地位，並進行人事改

組。「三個代表」─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

                                                 

77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量 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金會季

刊，第 8 卷第 4 期(2007 年 10 月)，頁 49~95。 
78 2003 年 3 月國務院改組前，擔任國務院部委首長的「團派」幹部分別是民政部長多吉才讓(藏

族)、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李德沫(朝鮮族)、司法部長張福森、農業部長杜青林、文化部

長孫家正、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國務院改組後，李學舉接替多吉才讓擔任民

政部長李至倫出任監察部長，其餘五位「團派」幹部職務不變。 
79 「建設和諧社會若干重點」瞭望，轉載於新華網(北京)，2005 年 2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2/22/content_ 2603735.htm；「構建和諧社會:中國

亟須破解哪些難題？」，新華網(北京)，2006 年 10 月 1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content_ 5185882.ht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貳章  中共政治繼承之沿革 

65 

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利益─是 2000 年 2 月下旬江澤民

赴廣東考察時提出。80其後，江澤民加緊建構這個思想體系，以便確立他在官

方意識型態的指導地位。同年 6 月 9 日江澤民指出，「三個代表」是中共吸取

蘇東國家、台灣、墨西哥等長期一黨執政的政權瓦解的教訓，要解決的是「建

設一個什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812003 年 7 月中共黨慶時，江澤民

發表「七﹒一」講話，闡述「三個代表」的意義與重要性，為十六大的思想主

軸定調。十六大召開時，中共將「三個代表」納入黨章，並在政治報告中宣示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十六大政治報告要求，在「絕不照搬西方政治制度

的模式」的前提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制度。82著重加強制度建設，實現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的制度化、規範化和程式化。」各級決策機關都要強化決策規則

和程式，建立民意反映制度，完善專家諮詢制度，防止決策的隨意性。83同時，

「按照精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行、監督相協調的要求」，繼續推

動政府機構改革。此外，還要實行黨政領導幹部職務任期制、辭職制和用人失

察失誤責任追究制，加強對權力的制約和監督。同時，十六大修改黨章第十條，

凸顯黨委集體討論決策依循的四項原則「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

議決定」。 

在人事安排方面，此次中共高層人事改組可說是一次有計畫的接班部署。

                                                 

80 「三個代表」提出到加入黨章的過程，見林祈昱，中共『三個代表』與統治合法性的變遷：

意識型態再詮釋的政治經濟基礎」，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年 7 月)，頁

107-123。 
81 江澤民，論「三個代表」(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年)，頁 72、頁 112~113。 
82 關於十六大政治報告的內容，見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新局面」，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專題，2002 年 11 月 8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1117/868414.html。 
83 江澤民在黨的十六大上所作的報告全文，新華網(北京)，2002 年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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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十五屆政治局常委中，僅胡錦濤留任，其餘六人全部退出。胡錦濤、吳邦

國、溫家寶、賈慶林、曾慶紅、黃菊、吳官正、李長春、羅幹九人當選政治局

常委，並由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十六屆政治局常委的平均年齡為 62.1 歲，是 1977

年十一屆以來年齡最低的一屆，遠低於十五屆的 65.4 歲。九位政治局常委中，

已不再有超過 68 歲的人。除羅幹為 67 歲外，其餘八位常委皆為 1930 年代末期

至 1940 年代中期出生，年齡介於 65 至 55 歲之間，比第三代領導人(多數為 1920

年代末期至 1930 年代中出生)年輕約 10 歲。在學歷方面，新一屆常委的學歷也

較第三代領導班子整齊，全部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歷、理工科專業，以及工程

師專業頭銜，其中溫家寶和吳官正更具有研究生學歷。 

從十六大的人事改組情形來看，領導人的年齡限制已經進一步發展。早在

十六大召開前一年，中共高層取得共識，加快各級領導幹部的年輕化，並推出

各級領導幹部的選拔標準。十六屆中委的年齡結構必須比十五屆年輕5歲以上，

政治局委員年齡要在 60 歲左右，而政治局常委的最大年齡不能超過 70 歲，84十

五屆政治局和軍委成員中，年齡只要超過 70 歲上限者全數退出第一線領導職務。

十五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副主席中，超齡的人也全部出局，無一例外。

不但如此，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全部低於

68 歲。僅有江澤民一人例外，保留軍委主席職務。由此可見，十五大中共高層

達成的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70 歲劃線離退」協定已成為拘束力較強的慣例，

而且向上發展至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副主席。85此外，雖然總書記是否適用「70

                                                 

84 內地政壇大批新人崛起」，文匯報(香港)，2001 年 9 月 27 日，第 A2 版。 
85 部分媒體曾經報導，江澤民為了逼退李瑞環，將退休年齡下降至 68 歲。參見文現深，「江澤

民可望全退李瑞環出局」，聯合報，2002 年 11 月 7 日，第 13 版。這個說法值得存疑。一旦

把年齡限制下降到 68 歲，2007 年十七大時，曾慶紅(1939 年 7 月出生)、黃菊(1938 年 9 月

出生)都將因年滿 68 歲而面臨退休的壓力，使得上海幫在政治局常委會的勢力大幅衰退。「70
歲劃線」是擔任第一線領導人的最高年齡，超齡者必須下臺，但不代表未屆齡者不會因為其

他因素而退出政壇。李瑞環在未滿 70 歲的情形下自願或被迫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並不代表

中共將領導人離退的年齡下降到 68 歲。就如同未滿 66 歲的李鐵映退出政治局，並不代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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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劃線離退」仍不明確，但江澤民的交棒已顯示該職務不是「終身制」可視為

權力轉移上的一大進步。 

從十六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分工情形來看，除軍方以外，中共國家機器的

重要系統的領導人都進入決策中心。總書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理、

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理、中紀委書記七人再

度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排名也與十五屆相同。不過，十六屆政治局常委會由七

人增加為九人，打破 1992 年十四大以來的慣例，頗出外界意料之外。從負面的

角度思考，常委人數增加代表「因人制宜」的人治色彩。但若從正面的角度來

看，這代表中共高層知道妥協讓步的重要性，不讓派系鬥爭激烈化。由於黨章

並未明文規定政治局常委的人數，增加常委人數對於權力轉移制度化的衝擊。 

儘管「70 歲劃線離退」在十六大獲得確認，但整個人事安排仍凸顯一個制

度上的嚴重問題，即軍委主席仍無年齡、任期限制的成文規定或不成文慣例。

在 2002 年 11 月十六大上，江澤民交出總書記職務，退出政治局常委會、政治

局、中委會，並於次年 3 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將國家主席職務交給胡

錦濤。他仿效「鄧小平模式」以一介普通黨員身分，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就像

1987年鄧小平留任軍委主席的情形一樣，江澤民的留任造成三個後遺症。第一、

政治局常委會中無解放軍系領導人，削弱政治局常委會的職務分工。第二、胡

錦濤身兼總書記，卻只擔任軍委副主席。由於軍委會採取主席負責制，他無法

成為三軍統帥，欠缺成為真正領導人所需的權力。因此，江澤民的留任增加胡

錦濤鞏固權力的困難，不利於制度化的權力轉移。第三、新領導人已經上任，

                                                                                                                                            

治局委員的年齡限制下降到 66 歲，否則曹剛川(當時年近 67 歲)就無法進入新一屆政治局。

不過，黃菊在 2007 年 6 月病逝，而 2007 年 10 月十七大時，剛年滿 68 歲的曾慶紅不再尋求

連任。年滿 68 歲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都沒有尋求連任，領導人劃線退休的年齡確定

降到 68 歲。儘管實際上除了江澤民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軍

委委員都未超過 68 歲，但因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匯報指仍稱常委最多不能超過 70 歲，此處仍

暫時認定十六大採取的是劃線退休而非 68 歲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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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領導人卻尚未完全退出政壇，使得兩人之間存在矛盾猜忌、權力較量的潛在

空間。 

二、十七大 

2007 年 10 月召開十七大，十七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常委仍維持九人，

分別是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李長春、習近平、李克強、賀國強、

周永康。前一屆的黃菊(2007 年 6 月病逝)、曾慶紅、羅幹、吳官正四人未連任。

習近平、李克強、賀國強、周永康四人則新當選常委。這次人事更替主要特色

即現任領導人年齡退休的機制被強化。年滿 68 歲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全

數退出崗位，如羅幹(1935 年 7 月生)、吳官正(1938 年 8 月生)、曾慶紅(1939

年 7 月生)三位政治局常委均因屆齡無法續任，顯示出中共中央領導班子屆齡退

休機制的強化，同時劃線年齡從 70 歲下修到 68 歲。 

這次人事更替有幾個特點。第一、現任領導人屆齡退休的機制被強化。年

滿 68 歲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全數退出崗位，如羅幹(1935 年 7 月生)、吳

官正(1938 年 8 月生)、曾慶紅(1939 年 7 月生)三位政治局常委，和曹剛川(1935

年 12 月生)、吳儀(女)(1938 年 11 月生)、曾培炎(1938 年 11 月生)、張立昌(1939

年的生)四位政治局委員。這顯示中央領導班子屆齡退休的機制進一步強化，同

時劃線年齡從 70 歲下修到 68 歲。 

十七大在分工上，排名一至四名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執掌不

變，李長春排名移至第五名，職掌不變，排名第六名習近平擔任書記處常務書

記，隨後接替曾慶紅出任中央黨校校長，成為總書記接班人選。排名第七名李

克強於 2008 年當選常務副總理，成為總理接班人選，第八名賀國強和第九名周

永康二人，分別擔任中紀委書記及政法委書記，並於 2012 年屆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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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依照資深原則把李長春的排名前移至第五位，職掌不變。排名第六

的習近平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隨後接替曾慶紅出任中央黨校校長，成為總書

記接班人選。排名第七的李克強於 2008 年 3 月當選常務副總理，成為總理接班

人選。第八名的賀國強和第九名的周永康分別擔任中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

兩人的政治生命將於 2012 年十八大結束，不屬於第五代領導班子。新任政治局

委員中以王岐山、李源潮、汪洋、薄熙來等人最值得注意。他們的年齡較輕，

多屬 1940 年代後期或 1950 年代前期出生，將與習近平和李克強共組第五代領

導班子。 

總體來看，十八人事安排顯示集體領導仍會持續。胡錦濤力量擴張是事實，

但未達專斷獨行程度，必須與他人商議談判，也不可能事事如願。如原來總書

記接班人選呼聲極高的李克強只能成為總理接班人選，習近平則成為總書記的

預定人選。又如胡錦濤親信、中央辦公廳主任令計劃因剛晉升正部級職務，未

如往例(中央辦公廳主任為政治局成員)順勢進入政治局。 

總結胡錦濤自 2002 年 11 月胡錦濤接掌總書記開始，2003 年 3 月出任國家

主席，2004 年 9 月接替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完成「三位一體」(三個職務由

同一人擔任)，兩年內完成「繼承轉型」階段。在這段時期中，胡錦濤很快就利

用總書記職務採取攻勢，權力逐漸擴大，江澤民採取守勢，但因陸續辭去重要

職務，難以阻止主導權流失的趨勢。2003 年是胡錦濤逐漸掌握上風的關鍵年。

在這一年，他掌握「三個代表」詮釋權，掏空江澤民的意識型態制高點，並且

利用 SARS 危機，罷黜兩位正部級高官，建立統治權威。在此同時，胡錦濤提

出「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的論點，在鄧小平理論和「三個代表」的基

礎上，開始建構屬於第四代領導人的思想路線與政治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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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屆四中全會胡錦濤一方面接掌軍委主席，另一方面闡明「科學發展觀」、

「和諧社會」的內涵。此時，胡錦濤這一代領導人的理論框架已大體成型。2006

年 10 月十六屆六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若干重

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2020 年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目標。2007 年十七大的時

候，「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加入黨章成為當前黨的指導路線。 

胡錦濤就任總書記後，已獲得鞏固權力的有利位置，因為在一個始終強調

「黨的領導」的政權中，掌握黨權的人最具有成為最高決策者的合法性。胡錦

濤固然尚未掌握最後決定權，但已經可以逐步參與過去為江澤民獨占的議題。

江澤民缺乏革命建國的威望，他的職務權力會隨著胡錦濤接掌各個領導職務而

被蠶食掏空。因此，胡錦濤時代，其權力鬥爭與較勁仍不可免，但並沒有嚴重

的路線衝突，所以高層政治相當穩定，妥協折衝的痕跡也相當明顯。此外，針

對治理幹部貪腐、加強黨內民主與政治參與、強化集體領導及涉及幹部選舉投

票標準與程式等，積極建立各種領域的法規文件，並在維持一黨領導體制的原

則下，逐漸邁向制度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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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觀察過去三十多年中共高層權力更迭發展歷史軌跡，在毛澤東時期藉掌控

意識形態、軍隊與黨內派系掌握實權86而造成的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諸

多災難，故後文革時代，鄧小平時期鑒於毛主政時期個人獨裁所造成之災難之

教訓，故提出中共政治菁英甄補標準使政治繼承逐步規範化和制度化，同時也

解決政治路線的紛爭，然仍面臨幹部隊伍老化、文化程度低落、思想與作風保

守僵硬，以及不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求等問題。 

因此，鄧小平提出黨政幹部「四化」的要求，而政治菁英年輕化的落實，

也逐步解決幹部隊伍新老交替的問題，並為黨政領導班子注入活力；知識化和

專業化的實現，更明顯提高黨政領導班子和幹部隊伍的素質，有助於改善政治

決策的品質與政策執行的效率。事實上，30 年來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以及社

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果，已逐步實現「四化」要求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功不可

沒。 

而鄧後時期，隨著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的趨勢，已經讓梯隊接班下的新一

代領導班子，大體上呈現出年輕化、教育水準與專業程度提升、具備跨地方或

部門的豐富執政經驗的樣貌；並讓缺乏革命功績與政治魅力的新一代領導人，

通過制度化所建立起來的領導班子與幹部隊伍，作為執政能力與執政地位的保

證。 

換言之，年齡、任期和梯次的規範，讓政治繼承和選拔提任都更具規範性，

也把政治權力的來源從菁英個人權威轉移到制度性領導職務上，有助於降低個

                                                 

86 「關於赫魯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歷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

報，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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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獨裁的出現，增進政治體系的穩定。同時，也使權力的競逐不致失控，減低

體系崩解的風險。加上政績的要求，不僅保證領導班子的統治能力，也讓人事

的考核與提任必須儘量合乎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納入民意考量，並且有

助於建構菁英穩定流動的社會環境。而交流、迴避制度與任期制度的結合，則

使得具有省級或財經經歷，以及特別是跨部門、跨地區、跨層級經歷的條件日

益重要，不僅有助於菁英擴大幹部視野，培養全域觀念，也有助於防止宗派作

風、山頭意識、地方利益與任私貪腐等現象。尤其，在政治繼承的可預測性上，

這些制度化的甄補標準，已經在「17 大」、以及即將到的「18 大」前，提供吾

人觀察指標，及建立預測模型，進行中共高層領導人事評估與預測。87 

不過，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的道路，仍然面臨著諸多難題與限制。尤其，

相對於政治菁英甄補的規範化，在非制度面上，以個人權威、政治關係網絡或

政治血緣背景而進行的政治甄補，若加上制度面，諸如甄補標準的可操作性、

民主滯後和法治不足等問題，很容易形成菁英甄補制度化的阻礙。其實，中共

政治菁英甄補規範的制度化，首先就在非制度面上，面臨著與派系政治競合的

挑戰。88 

在中共黨內政治生活上，派系鬥爭原本就一直是領導菁英之間權力互動的

重要內容；即使在後文革時代，中共的政治繼承與菁英甄補，也長期存在著派

系政治與制度規範的競合關係。而派系政治基於領導菁英之間共同背景、立場、

屬性或經歷，所形成或隱或顯的政治關係網絡，不僅決定權力的分配，影響政

                                                 

87 這類人事預測例如：寇健文、黃霈芝、潘敏，「制度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

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2006 年 7 月），頁 1-38；陳德昇、陳陸輝，

「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理策略」，中國大陸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
年 12 月），頁 57-85。 

88 「為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領導機構產生紀實」（2007 年 10 月 24

日），2011 年 3 月 20 日下載，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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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執行，也左右著政局的演變。因此，在菁英甄補上，派系政治裡的領導者，

為滿足權力掌握、路線維持或政策推動的需要，對於黨政幹部的選拔與提任，

可能任人唯親唯私，對於領導幹部的考核與監督，也可能循私縱容，最終形成

派系鬥爭的惡性循環。 

顯然，菁英甄補的制度性規範，從年齡、學歷、經歷、任期、政績、梯次，

到交流與迴避等等，都會對派系政治發展構成重要的約束。因而，這些制度性

規範的建立與維持，在一定程度上必須獲得主要派系的允諾，或在不同派系間

形成共識；當然，派系也可能基於權力平衡或其他現實考量而妥協，自願或非

自願地接受這些規範的約束。不過，一旦這些制度性規範逐漸具有較大強制力

量、甚或不容挑戰時，對於菁英的甄補，派系也會在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中運

作和發展。 

因此，在菁英甄補標準制度化的過程中，不僅鄧小平時期有所謂「保守派」

和「改革派」在權力與路線上的競逐；到江澤民時期，大量「上海幫」成員的

晉用，也備受外界關注；而胡錦濤時期，崛起的團派菁英與具有政治血緣背景

的「太子幫」之間的權力互動，甚至可能直接影響到「十八大」胡錦濤下臺以

後的政治發展。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有意在自己政治關係網絡中

選拔的可靠親信，或者老革命幹部全力支持的紅色後代，都必須大體遵守菁英

甄補制度中包括年齡、學歷、經歷與任期等基本規範的要求。但是這些非正式

制度的運作，仍然可能影響菁英甄補制度的落實與發展；甚至當派系領袖為因

應或利用菁英甄補規範的要求，而提早部署，拉長佈局，也可能讓其非制度性

的影響力往後延伸。至於在制度面上，中共的政治菁英甄補，也面臨著諸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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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例如，就可操作性而言，考察中共幹部標準和幹部路線的歷史發展，89從

毛澤東曾提的「才德兼備」「任人唯賢」「又紅又專」，到鄧小平的幹部「四

化」，首先是要革命化；再到江澤民所說「以德治國」，更到胡錦濤的「德才

兼備、以德為先」，都是相當抽象化和形象化的標準，很難想像年齡、任期等

甄補標準具有客觀評量的依據，因而可能最終仍以上層領導的個人意志或領導

集體的妥協或共識為依歸。 

此外，民主化進程滯後，民意基礎不足，使得菁英甄補與菁英統治的政治

繼承之正當性易受挑戰；在黨國體制下，領導幹部也面臨著黨政分際薄弱，權

責不明的難題，以及黨政體系甄補制度化程度不一的矛盾；同時，在人治有餘、

法治不足的環境下，菁英甄補標準的規範能力，還很難完整形塑具有全面約束

力量的制度性權威。甚至，在考核不實與監督不足下，政治菁英甄補制度的若

干標準，也可能造成制度性的災難。例如，片面強調年齡和文憑的偏向，只會

造成手高眼低、脫離群眾、脫離現實的結果；以「生產力標準」取代「德才兼

備」原則，也很容易因重才輕德而滋生貪腐；對於幹部政績表現的要求，也會

因為評比氾濫，而出現近日習近平所撰文批評的，一些領導幹部追求表面政績，

為升遷鋪路，大搞華而不實、勞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嚴重

損害黨和政府威信。90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從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到胡錦濤時期，中共

政治菁英甄補標準的演變，明顯呈現出規範化和制度化的趨勢。鄧小平一方面

要排除文革餘孽勢力，二方面要解決新老交替的問題，三方面要貫徹黨的路線

的轉換和工作重心的轉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自 80 年代開始，

                                                 

89 參考「李源潮『求是』撰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2008 年 10 月 16 日），

《新華網》；以及羅忠勝，「黨的幹部選拔任用標準歷史流變」，理論界（電子雜誌版），

（第 11 期，2010 年），頁 6-9。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LLJJ201011002.html. 
90 賴錦宏，「習近平批形象工程意在言外？」，聯合報，2011 年 3 月 17 日，第 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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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幹部「四化」，建立接班梯隊為目標，進行一系列黨政幹部選拔任用的制度

建設；到 90 年代初期，從年齡界限、任期限制、學歷條件、政績表現、梯次配

備、逐級提拔、幹部交流、迴避制度等菁英甄補標準的制度性規範，已經逐步

確立，只是這些規範尚未及於黨的領導核心的層級。 

換言之，江澤民和胡錦濤，則是在鄧小平時期已經粗具規模的幹部制度基

礎上，從國家機關到黨的組織，繼續擴大與落實；並且通過實踐累積慣例，補

充制度規範的空白。不過，在菁英甄補制度所確立的政治遊戲規則下，江澤民

和胡錦濤為了權力或政策的考量，仍然分別大量引用與自己政治關係網絡密切

的親信，先後進入黨政領導班子；而具有與老革命幹部政治血緣關係的紅色後

代，也已經儼然成幫，並取得入主黨政領導核心的優勢。當然，中共政治繼承

及菁英甄補標準制度化趨勢，還會持續深化，影響「18 大」的人事進程，以及

後胡錦濤時代的黨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只是，在政治菁英甄補制度化的道路上，

還面臨著制度面與非制度面上的諸多難題。 

政治繼承之菁英甄補制度的完善，在非制度面上，必須妥善解決與派系政

治的競合問題；在制度面上，除了甄補標準的可操作性問題外，還必須克服民

主化進程滯後，民意基礎與統治正當性不足的問題；以及克服黨國體制下，黨

政分際薄弱、權責難明、制度化程度不一的缺失；另外由於政治繼承的法制化

仍不足，仍有人治操縱的空間，雖然趙紫陽在 1989 年 5 月仍任總書記時，曾提

到「解決」黨內「腐敗現象」，他提出的一個「關鍵」是：「積極制訂並嚴格

實施有效的實體法和程式法。」然而直到現在，法律、制度、規則的「嚴格實

施」，仍只是一些改革家的「理想」。 

在法律規定的條文之下，仍有一些地方官是有法不依，如幹部的交流工作

（輪換）、任職迴避，中共中央早已下達相關的「規定」，但在「上有政策下

有對策」之下，交流和迴避虛擬化。許多地方官在本省乃至本市連續任同一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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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十幾二十年，甚至三十年。近幾年曝光的省級政法系統大官貪腐案，都關

乎缺乏有效的交流機制、權力監察機制91。 

綜上所述，目前中共的菁英甄補若干制度性規範，除存在上述制度面之缺

陷外，也可能存在考核不實、監督不足或評比氾濫，所造成脫離實際，追求表

面政績，甚至滋生貪腐等問題，這些都將是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道路上亟待修

補的破洞。

                                                 

91 丁望，《制度約束脆弱有權力終身制》2010.11.05，明鏡網。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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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內涵 

在 1978 年以前，中共和多數共黨政權一樣缺少權力轉移的機制，爆發毛澤

東與劉少奇、毛澤東與林彪、華國鋒與四人幫、鄧小平與華國鋒等數次政治權

力繼承危機，惟政治權力繼承衝突原因甚多，但就政治體制上缺乏一套政治權

力轉移制度，卻是造成中共黨內政治權力鬥爭的根本原因。因此，為求穩定政

治與延續改革開放政策，中共乃推動「幹部年輕化」和「梯隊接班」鄧小平和

陳雲分別在 1980 年和 1981 年指出選拔中生代優秀幹部重要性，胡耀邦在 1983

年進一步提出「第三梯隊」的觀念。雖然「第三梯隊」的用語在 1986 年以後己

很少被使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臺，又打亂鄧小平的接班安排，但中共仍然

繼續執行「梯隊接班」的構想，並逐漸推動「幹部年輕化」的制度化。 

1990 年以後已有多位學者承認制度因素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性，1並已經

增加從制度化觀點，來分析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建構，主要評估其制度化因素，

歸納為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集體領導這些任用標準，相當貼切當前

中共政治繼承之現狀，此可作為我們檢視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標準。 

第一節 任期限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共並沒有幹部退休制度，因此普遍存在領導幹部

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其部分原因如鄧小平所言:「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曾經考

慮建立幹部退休制度，但當時感到不那麼迫切，當時在座的同志大多是 47、8

歲。1966 年到現在 13 年，在座的同志大多是 60 歲左右了，這個問題迫切到須

                                                 

1 巴克曼可說是注意中共權力轉移過程出現制度化趨勢的先驅者，泰偉斯也承認制度因素在中

共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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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得時侯。」2 

鄧小平復出掌權後，開始注意幹部老化的問題，他在 1979 年指出，要提拔

年輕幹部，並做好選拔接班人的問題是要「建立退休制度」，3接著在 1980 年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指出「五中全會討論的黨章草案，提出廢除幹部領

導職務終身制，現在看來還需要進一步修改、補充。關鍵是要健全幹部的選舉、

招考、任免、考核、彈劾、輪換制度對各級各類領導(包括選舉產生、委任和聘

用的)職務任期、以及離休、退休，要按照不同情況做出適當、明確的規定。任

何領導幹部的任職都不能是無限期的。」4 

從此一講話後，中共亦多次在中央會議、憲法和黨章中對幹部做出規範，

如 1980 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喪失工作能力老同志不當十二大代表

和中央候選人的決定》決定指出，為了使出席中共十二大的代表和大會選舉中

央委員會，有相當比例的年輕力強幹部與官員，使共黨領導機構能夠適應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繁重任務的需要，保證共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長期連續性，

中央決定，凡年事已高，喪失工作能力和生活自理能力的年邁幹部，不能當中

央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候選人，這是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幹部終身制和逐

步更新領導梯隊的一項重要步驟。 

1981 年 6 月中共十一屆六中全會提出「幹部四化」的觀念，強調「黨決定

廢除幹部領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力過分集中的狀況，要求在堅

持改革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領導人員的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5鄧

                                                 

2 鄧小平，「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良傳統」，鄧小平文選(第 2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頁 226。 

3 同上註。 
4 鄧小平，《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 2 卷)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頁 331-332。 

5 「關於建國以來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1981 年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獻選編(北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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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並在十二大開幕會議提出強化「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的四

化概念。 

中共對於領導人任期時間的明文規定，主要是針對國家機關領導人，而非

軍務系統領導人。1982年 2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決定》，

該決定規範領導幹部的離休、退休，繼而在同年於黨章中正式加入廢除終身的

條文。上述幹部年輕化的政策首先體現在中共的十二大會議上;同年 9 月十二大

選出的中央委員有超過六成以上是第一次選進中央委員會，而其中有三分之二

為 60 歲以下、最小為 38 歲，6開展前所未有的年輕化政策。 

另外，中共憲法第 79 條第三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

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連續不得超過兩屆。」第 87 條第二款

規定「總理、副總理、國務委員連續任職不得超過兩屆。」以及黨章第 36 條第

一款規定「黨的各級領導幹部無論是由民主選舉產生，或是由領導機關任命，

他們的職務都不是終身的，都可以變動或解除」以上規定顯示，中共已經意識

到領導幹部任期的重要性，並做出具體作為。 

與年齡限制相較，任期制的發展速度較慢，也比較不完整。除了 1982 年憲

法以外，官方文件很少明確規範領導人的任期。因此，我們僅能分析過去領導

人異動的情形，以瞭解任期制是否逐漸形成一種發展趨勢。就如同「十五大」

出現領導人「七十歲劃線離退」的共識前，超齡者的人數已經連續在「十三大」、

「十四大」遞減的情形一樣。依據 1982 年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正副委員長、國

家正副主席、國務院正副總理、國務委員等職務實施任期制。任期五年，連續

任職不得超過兩屆。從 1982 年到現在，上述國家機關領導人還沒有出現例外個

                                                                                                                                            

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年 9 月)，頁 165~166。 
6「新的中央委員體現了新老幹部的合作和交替」，人民日報，1982 年 9 月 1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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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見這些規定已經落實。不過，對於期中增補的國家機關領導人如何計算

不滿一屆的任期，目前尚無具體規定或慣例，因此，我們僅能分析過去領導人

異動的情形，以瞭解任期制是否逐漸形成一種發展趨勢。 

任期制的形成一方面表現在「任期保障」;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任期限制」。

任期保障是指領導人至少任滿一屆，除自然死亡外，不會出現異動。過去中共

領導人經常因權力鬥爭而被迫中途離職，毫無任期的保障可言。因此，領導人

中途異動的頻率如果降低，容易形成任期保障的慣例，有助於任期制的實現。 

其次，任期限制是指領導人擔任同一職務的時間受到限制，無法長期在位。

若以中共憲法對國家領導人「兩屆十年」的規定為基準，檢視黨務領導人任職

超過十年(即兩屆時間)的頻率高低，就能判斷任期限制的發展趨勢是否存在。

倘超過十年的頻率不高，表示任期限制的慣例正在形成中，有利於未來成為規

範。7接下來我們就根據過去中共領導階層異動的情形，分析任期保障與任期發

展趨勢。 

一、任期保障 

在任期保障方面，資料顯示政治局常委在十四大以後任期中斷的情形逐漸

減少，任期屆滿一年成為常態，所有政治局常委均是在換屆改選時進行更替，

並未出現期中更替。至於領導人期中異動基本上分為四類原因，分別是增選進

入(由正省部級幹部晉升為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自然死亡、因故離職(自願

或非自願退休，被罷黜)、晉升(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因

此黨和國家級副職領導人，成為黨和國家級正職領導人)。從任期保障的角度來

看，只有自然死亡屬於任期中斷的合理原因，其餘理由造成的期中異動都不利

                                                 

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臺北，五南出版社，2005 年)，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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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期保障的形成。因此，扣掉自然死亡的情形後，便可計算出各屆領導班子

的任滿率，藉此觀察任期保障的趨勢是否出現。(見表 3-1) 

表 3-1：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任滿率 

屆數 十一屆   十二屆   十三屆   

職務 總書記 常委 政治局 總書記 常委 政治局 總書記 常委 政治局

自然死亡 0 0 1 0 0 1 0 0 1 

辭職或其他

因素 

0 4 11 0 1 15 0 5 5 

總人數 2 8 31 2 6 33 2 8 18 

任滿人數 0 4 19 0 5 17 0 3 12 

任滿率 0% 50% 63% 0% 83% 53% 0% 38% 71% 

屆數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職務 總書記 常委 政治局 總書記 常委 政治局 總書記 常委 政治局

自然死亡 0 0 1 0 0 1 0 1 0 

遭撤職人數 0 0 1 0 0 0 0 0 1 

總人數 1 7 23 1 7 23 1 9 24 

任滿人數 1 7 21 1 7 22 1 8 23 

任滿率 100% 100% 91% 100% 100% 96% 100% 89% 96% 

主要資料來源：本表參考新華網、人民網及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資料修訂。 

說明： 

1. 任滿率=某屆任滿某職務的人數/(總人數-自然死亡人數-辭職人數-撤職人數或其他因素)。

總人數係指某屆擔任某職務的總人數，包括期中增補或離職者。 

2. 政治局成員包括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常委期中出任總書記，以及候補委員出任

委員均視為任期末中斷；委員期中升任常委則視為中斷。這種界定方式基於政治局委員、

候補委員均屬二級黨和國家領導人，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則是一級領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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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85 年黨代會不再單獨列出，以顯示十二屆領導班子的人事異動實況。十六屆領導人的任

期以 2002 年 11 月至 2006 年 5 月為計算範圍。 

4. 十一大設有中央委員會主席，並在 1980 年增設總書記。此處數據係以中央委員會主席為計

算基準。十二大後廢除中央委員會主席，總書記才成為黨的最高領導人。 

在政治局常委部分，十二屆政治局常委的穩定性較高，除一人(1985 年 9

月十二屆四中全會葉劍英辭職)外，均能任滿該屆。十一屆、十三屆分別因為華

國鋒、鄧小平爭權，以及六四事件，造成 50%以上常委期中增補或提前離職。

如 1978 年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增選陳雲、胡耀邦為常委、中委會副主席。1980

年 2 月五中全會汪東興辭去常委、中委會副主席，增選趙紫陽為常委，胡耀邦

為總書記。1981 年 6 月六中全會，華國鋒辭去中委會主席，改任副主席；，胡

耀邦當選中委會主席，趙紫陽增選為中委會副主席。1987 年 1 月胡耀邦在十三

大前不到一年，辭去總書記職務，由趙紫陽繼任。1989 年 6 月十三屆四中全會

江澤民取代趙紫陽為總書記，趙紫陽、胡啟立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增選江

澤民、宋平、李瑞環為常委。十四屆以後，政治局常委任滿一屆成為常態。所

有政治局常委都是在換屆改選時進行更替，不再出現期中異動。 

排除自然死亡的個案後，政治局成員的任滿率也呈現相同趨勢。在十一屆

至十三屆期間，領導人期中全體政治局成員的任滿率達到 90%以上，十五、十

六屆更高達 100%。根據上述分析，相對於十三屆以前領導人頻繁異動的現象，

十四屆以後中共領導人期中離職的情形極為少見。由此可見，任期保障無形中

已經獲得某種程度的尊重。 

此外，從十四屆及十五屆新甄補之政治局常委中，無人擔任政治局常委超

過 10年，十六大新選出的八位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不納入討論)，除李長春外，

其他七位政治局常委當選時均已年滿 60 歲，惟受制於退休年齡已從 70 歲降至

68 歲。因此，任期很難超過 10 年，十七大除第五代領導接班人習近平、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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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未超過 55 歲，其餘均已逾 64 歲，根據七上八下原則，可以推論十四大以後，

中共政治局常委任期除領導人外，原則上將不超過 10 年。十七大新甄補的四位

政治局常委中，除了作為接班人選的習近平、李克強兩人可能在十八大、十九

大連任，超過兩屆 10 年外，周永康及賀國強受限於「68 歲劃線離退」，都必

須在 2012 年下臺，任期無法超過 10 年。 

二、任期限制 

中共對於領導人任期時間的明文規定，主要是針對國家機關領導人，而非

黨務系統領導人，1982 年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正副委員長、國家正副主席、國

務院正副總理、國務委員等職務實施任期制，任期五年，連續任職不得超過兩

屆。從 1982 年到現在，上述國家機關領導人還沒有出現例外個案，可見這些規

定已經落實。不過，對於期中增補的國家機關領導人如何計算不滿一屆的任期，

目前尚無具體規定或慣例，雖然中共曾經嘗試將任期限制套用在層級較低的黨

務領導幹部，訂定兩屆 10 年的原則性要求。例如，1995 年 10 月的《中共中央

國家機關工委關於加強中央國家機關專職幹部隊伍建設若干問題的意見》中規

定：「各部門機關黨委、紀委新任的專職書記或主持工作的副書記，年齡至少

能夠任滿一屆，並保持領導班子合理的知識、專業和年齡結構。各部門機關黨

委、紀委專職書記和副書記，原則上任職時間不超過兩屆」；以及 1999 年 4

月下發的《黨政領導幹部交流工作暫行規定》中規定：「現任縣級以上黨政領

導班子的成員，在同一職位上任滿 10 年者，必須交流。在同一地區、同級黨政

領導班子任職滿 10 年者，也應有計畫地進行交流。」等規定曾對省部級以下幹

部訂定兩屆 10 年的原則性要求。 

此外，近年來，中共內部也出現建立領導人任期制的呼聲，「十六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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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四川省委組織部門組成一個課題研究小組，探討現行法規的缺點，8並

明確指出黨章應該規範政治局委員的任期，9並於 2002 年通過《黨政領導幹部

選拔任用工作條列》，規定「地方黨委、政府領導成員在同一職位上任職滿 10

年的，必須交流」，顯示所有職位皆有任期限制，同時，十六大政治報告、十

六屆中紀委三次會議公報都提出完善幹部任期制的論點。10這顯示任期限制確

實在醞釀中，未來可能規範特定黨務領導職務的任期，11直至 2006 年 8 月公佈

的《黨政領導幹部職務任期暫行規定》，該規定適用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

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職領導成員，地方領導幹

部亦適用之，其規定黨政領導職務每個任期為 5 年。黨政領導幹部在同一職位

上連續任職達兩個任期，不再推薦、提名或任命同一職務，同時，黨政領導幹

部擔任同一層次領導職務累計達到 15 年，將不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同一層次

職務，此新法規範徹底廢除了幹部職務終身制。 

因此，我們分析「十一大」迄今中共領導人任職情況之後發現，領導人擔

任同一要務超過 10 年的例子並不多。換言之，「同一職務任滿 10 年，不進則

退」雖然不存在於官方文件，但卻是實際存在的趨勢，舉例來說，華國鋒、胡

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五位總書記(「十一大」時則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中，只有江澤民一人擔任總書記職務達 13 年，其餘都不到 10 年。不過，由於

擔任總書記的人數少，目前又無充分證據顯示總書記將受 70 歲劃線約束，未來

胡錦濤的總書記任期是否會超過 10 年，仍然無法確定。(2012 年「十八大」時

                                                 

8 中共四川省委組織部課題組，黨政領導幹部制度改革研究(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年)，頁 211-254。 

9 同前註，頁 235。 
10 十六大報告提到「實行黨政領導幹部部職務任期制、辭職制和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

見《在中國共產黨第十六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6)，人民網(北京)，2002 年 11 月 17 日，

網址:http：//www.people.com.con/GB/shizheng/16/2004-01/13/content_1274149.htm。 
11 事實上，外界已經傳出十六大時中共內部形成「同一職務任滿兩屆，不進則退」的規範。見

高新，領導中國的新人物(上冊) (Carle Place，New York：明鏡出版社，2003 年)，頁 347-3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參章  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內涵 

85 

胡錦濤將屆滿 70 歲。) 

「十一大」以後擔任政治局常委的二十八人中，共有五位任期超過 10 年，

占全部的 18%。除了胡錦濤和江澤民之外，其餘三人不是屬於十一屆的革命元

老(葉劍英)，就是在十三屆中共落實政治局常委會年輕化之際甄補的領導人(李

鵬、李瑞環)。十四屆、十五屆新甄補的政治局常委中，無人擔任常委職務超過

10 年。十六大新選出的八位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不納入討論)，除李長春以外，

其他七位常委在當選常委時已經年滿 60 歲，受制於「68 歲劃線離退」的限制，

很難任職超過 10 年，十七大除第五代領導接班人習近平、李克強未超過 55 歲，

其餘均已逾 68 歲必全數退下。研判未來十八大仍將受限於「七上八下」劃線離

退的限制。 

八十九位曾任或現任政治局成員中，共有九位任職超過十一年(含十一年)，

占全部的 9%。其中有六位是擔任十一屆政治局委員的革命元老，分別是李先

念、韋國清、劉伯承、許世友、李德生、陳錫聯。其後僅田紀雲、李鐵映、丁

關根三人任期超過 10 年。也就是說，除非出任政治局常委，即使沒有明文規定

任期限制，後革命世代領導人任職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的時間大都在 10 年以

下(含 10 年)。未來十八大政治局常委連任之標準仍將以年齡 68 歲劃線離退，

原則上以兩任 10 年為限，應為總體趨勢大致不會改變。12因此，「同一職務任

期最長不超過 10 年」已經是存在的事實，除非是為培養梯隊接班人才有例外之

情形。 

 

                                                 

12 十七大政治局常委除習近平及李克強未超過 68 歲，其餘七位政治局常委均因年齡劃線全數

退下，不再續任至十八大，故原則政治局常委至多以十年為限，惟未安排梯隊接班領導人亦

有例外之情形，如胡錦濤、習近平、李克強等因中央須培養梯隊接班領導人而須事先歷練政

治局及政治局常委資歷，故可能超過兩屆十年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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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年齡限制 

年齡限制的規定，主要是中共體認幹部年輕化的重要性，早在 1964 年 1

月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的「關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報告」中，

提出軍隊幹部年輕化的問題，他認為「幹部中經常要有新的血液，要有新的接

班人，要讓比較年輕一點的政治思想好的共產主義者來接班」。131960 年代初

期劉少奇提出要幹部年輕化的問題，但這措施剛開始就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中斷。

劉少奇提出要幹部年輕化的問題，但這措施剛開始就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中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掌握實權以來，為了求取政局穩定與延續改革開放

的政策，中共開始重視年輕幹部的甄拔，積極推動「幹部年輕化」與「梯隊接

班」。 

為安排老幹部的出路問題，中共在十二大時中央委員會外，特別設立紀律

檢查委員會與顧問委員會，以讓年邁幹部「充分利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

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14然而，實際上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中央和國務院

的日常工作領導幹部更加年輕，逐步實現年輕化」。15中央顧問委員於十四大

後不再設立，中共黨章亦刪除有關顧問委員會的相關條文，進一步實行幹部年

輕化的具體措施。 

鄧小平二次上臺後，開始致力於精英甄補的制度化，其幹部甄拔政策逐步

轉為革命化、年輕化、專業化、知識化的「四化」方針，在幹部制度改革方面

亦決定逐步廢除領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建立公務員制度，加強培養年輕幹部，

                                                 

1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2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頁 44。 
14 鄧小平，「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 2 卷)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頁 339。 
15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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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優化領導幹部梯隊年齡結構，16也因領導幹部老化現象，中共於 1982 年 2

月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的決定》，該檔「原則性」規定

正省部級幹部 65 歲、副省部級幹部 60 歲退休。當時允許個別幹部經組織同意

後，可以提前退休，或繼續擔任領導職務。更重要的是，年齡限制不適用於在

「黨和國家的中樞領導崗位上」的革命元老鄧小平、陳雲、李先念、葉劍英等

人。也就是說，建立幹部退休制度之初，並沒有規範領導人的退休年齡，使得

他們仍然享有「終身制」待遇。 

1982 年 10 月的《關於省級領導班子配置的幾點原則意見的通知》，除重申

正省級幹部 65 歲、副省級幹部 60 歲的年齡限制，還規定「省委二、三把手中

至少一名低於在 55 歲，至少 1/3 以上常委為 55 歲以下。」1993 年實施幹部年

齡「一刀切」，省部級幹部的年齡限制是男性 65 歲，女性 60 歲。除少數「因工

作需要」留任以外，絕大多數超齡幹部陸續退出工作崗位。省級領導班子成員

平均年齡不得超過 55 歲，50 歲以下幹部在省級黨委中不得少於三人，在政府

領導班子中不得少於兩人。省級黨政領導班子中，必須各有一名幹部年齡在 45

歲以下。17 

1995年 1月在《中共中央關於抓緊培養選拔優秀年青幹部的通知》中規定，

縣級以上黨政領導班子形成多層次的年齡結構。中共中央、國務院部委的正職

領導幹部中，應有一定數量的 50 歲左右的幹部，45 歲左右的幹部至少有一名。

省級黨政領導班子的正職領導幹部中，應有一定數量的 50 歲左右的幹部，黨委

領導班子中要有三名 50 歲以下的幹部，政府領導班子中則要有一名。黨政領導

班子中，至少各有一名 45 歲左右的幹部。同年 10 月在《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

                                                 

16 吳仁傑，「中共加快幹部年輕化與部屬第四代接班態勢」，中共研究，第 34 卷 9 期(2001 年 9
月)，頁 29。 

1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臺北，五南出版社，2005 年)，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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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關於加強中央國家機關專職幹部隊伍建設若干問題的意見》中規定，專職領

導職數為三人的黨委，配備一名 40 歲左右的幹部；領導職數為二人的，也應形

成年齡梯次。 

1997 年「十五大」規範現任黨政軍領導人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原則上不

擔任十五屆中央委員；年齡在 70 歲或以上，原則上不擔任政治局委員、中央軍

委委員。中央委員要老、中、輕結合，55 歲以下的要佔 50%以上。到 1997 年

6 月 30 日，原來的中央委員中，滿 65 歲的正省、部級幹部和滿 60 歲的副省、

部級幹部，不再提名；新提名的不得超過 62 歲。同年，另行規範行政部門，實

際年齡超過 65 歲的行政正部級官員(包括部長及省市長)必須從職位退休；年齡

超過 60 歲者不再擔任的省部級副職官員(包括副省長及副部長)；各省、市、自

治區新一屆政府的副職長官中，須配備若干名 45 歲至 55 歲的官員。 

1998 年 6 月在《1998-2003 全國黨政領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中規定，省

部級黨政班子由 60 歲左右、55 歲左右、45 歲左右的幹部組成梯次配備。中共

中央、國家機關部委領導班子中，45 歲左右的幹部至少有一名，部委正職中 50

歲左右的幹部要有一定數量。省級黨委領導班子中，50歲以下的幹部要有三名，

省級政府領導班子中則要有兩名。其中 45 歲左右的幹部要至少各有一名，黨正

職中 50 歲左右的幹部要有一定數量。 

2001 年 9 月中共高層達成共識，十六屆中委會的年齡結構要比十五屆年輕

5 歲以上，政治局委員年齡要在 60 歲左右，而政治局常委的最大年齡不能超過

70 歲。同年十二月建立「離崗不退休」規範。副省部級幹部 57 歲以下留任，

58 歲以上轉崗。正省部級幹部以 63 歲劃線，64 歲以上者轉崗。 

2002 年 7 月在《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中規定，黨政領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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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任職年齡界限或者退休年齡界限者，應當免去現職，至此屆齡限制從允許

例外的柔性規定，轉變為不允許例外的剛性規定。同年 11 月的「十六大」，規

定十六屆中委會的年齡標準為：第一、除特殊情況外，連任的中委和候補中委

年齡須在 64 歲以下。第二、正省部級幹部出任中委或候補委者須在 62 歲以下。

第三副部級幹部擔任中委或候補中委者須在 57 歲以下。此外，還要求從 50 歲

以下的優秀幹部中，推舉中委或候補中委。 

相對於省部級幹部的年齡限制採取「明文規定，下發通知」的做法，中共

對領導人的年齡限制改採「高層密室協商」。換言之，隨著幹部層級的升高，規

範年齡的方式從官方檔轉變為內部會議決議、內部共識。大陸學者曾指出，中

共會針對個別全國大表大會的情況，做出一些特別規範，但這些規範未必拘束

下一次大會。18然而，1997 年以後，年齡限制逐漸適用在中央領導人身上。「十

五大」時，中央高層做出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原則上」70 歲劃線離退的決

定，超齡者不尋求連任。2002 年十六大改選後，所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

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不再出現超過 68 歲者，僅有江澤民一人超齡連任軍委主

席，但不再擔任總書記、政治局常委等要職。2007 年十七大時政治局常委、政

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所有成員均不到 68 歲。由此可見，在 10 年間，中共中央

領導人的年齡限制逐漸成形，劃線離退的年齡也從 70 歲降到 68 歲，並作為連

任政治局委員之必要條件。政治局常委也具政治局委員身分，所以他們的退休

年齡目前應為 68 歲，屆齡後不得尋求連任。不過新任政治局委員年齡應在 63

歲以下的規定，並未適用在新任政治局常委身上。十七大的周永康年齡(1942

年 12 月生)、賀國強(1943 年 10 月生)當選政治局常委時都已年滿 64 歲。 

一、超齡領導人減少 

                                                 

18 同註 17，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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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代末期以後，年齡限制已開始朝向領導階層發展，但對於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軍委正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並沒有足夠證據認定已有明確的年齡

限制。例如，在 1997 年北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決議年齡在 70 歲或以上

的幹部原則上不擔任十五屆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按照這個決議，具有政治

局委員、常委身分的總書記應該適用「70 歲劃線離退」的原則。19 

前曾論及中共於「十五大」時建立「70 歲劃線離退」的慣例，革命元老原

本不在限齡退休的範圍內，致使超齡(超過 70 歲)領導人的人數與比例，於十二

屆五中全會到達最高點。(如表 3-2)舉例來說，1985 年全國代表會議(黨代會)召

開時，八成的政治局常委(四人)、五成的政治局委(十一人)及二成的書記處書記

超過 70 歲。「十三大」時，鄧小平、陳雲、李先念退出政治局常委會，聶榮臻、

徐向前、張愛萍、余秋里、楊得志等人退出軍委會，使得超齡者大為減少。 

「十四大」時，超齡人數繼續大幅減少。政治局常委中，僅劉華清一人超

齡，占全體人數(七人)的百分之十四。政治局成員中，僅兩人超過 70 歲(占全體

人數的 9%)，遠低於十三屆的六人(占全體人數的 33%)。「十六大」時政治局常

委會、政治局均無人超過 68 歲，僅有一人(江澤民)超齡，至「十七大」時，政

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委員及軍委會所有成員均無人超過 68 歲。 

這個現象顯示，在「十五大」出現政治局委員 70 歲劃線的共識之前，超齡

者已經在「十三大」、「十四大」連續遞減。「十三大」、「十四大」期間，

鄧小平、陳雲等元老退而不休，但他們啓動的年輕化政策，增強政治精英對領

導人應有退休制度的觀念。經過 10 年的年輕化，再加上革命元老自然凋零，「十

五大」時出現領導人的年齡限制，並在「十七大」時形成潛規則。 

                                                 

19 羅冰，「喬石出局與十五大選舉內幕」，爭鳴（香港），1997 年 10 月，頁 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參章  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內涵 

91 

表 3-2：十一屆到十七屆中共中央領導機構超齡比例表 

70 歲 

劃線 

十一屆 十二屆 1985 年黨代會 十三屆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超齡 

人數 
2 8 4 15 4 11 1 6 

總人數 5 26 6 28 5 22 5 18 

超齡百

分比 
40% 31% 67% 54% 80% 50% 20% 33% 

70 歲 

劃線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

超齡 

人數 
1 2 1 1 0 0 0 0 

總人數 7 22 7 24 9 25 9 25 

超齡百

分比 
14% 9% 14% 4% 0% 0% 0% 0% 

資料來源：本論文第三章各節之統計表格彙整而成。 

說明： 

1. 年齡之計算係以當選時之年份減去出生年份。 

2. 超齡之標準係以 70 歲劃線。 

3. 政治局委員係以全體委員計算，包括政治局常委、委員及候補委員。 

4. 十二屆五中全會係緊接全國代表大會後召開，且進行大幅換血，故視同換屆，單獨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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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領導階層平均年齡下降 

從十一屆到十七屆政治局常為平均年齡來看(如表 3-3)，政治局常委的平均

年齡從十一屆的 67.6 歲逐屆攀升到 1985 年黨代會的 74.6 歲的最高點。十三屆

時，常委的平均年齡驟降至 63.6 歲，甚至低於同時期政治局成員的平均年齡。

此後政治局常委平均年齡微幅升高到十五屆的 65.4 歲，再降到十六屆、十七屆

的 62.3 歲。也就是說，十三屆以後，政治局常委的平均年齡皆在 65 歲至 62 歲

之間變動，與 1985 年黨代會以前，平均年齡在 75 歲至 67 歲間變動的情形完全

不同。十七屆政治局常委會的平均年齡微幅增加為 62.3 歲，原因在於有五位常

委(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李長春)獲得留任，四位新任常委中又

有賀國強、周永康兩人是前一屆政治局委員。若排除習近平(54)歲、李克強(52

歲)兩人，常委會平均年齡將高達 65 歲。 

政治局成員的平均年齡從十一屆的65.4歲攀升到十二屆的71歲的最高點，

此後穩定下降至十四屆的 62.1 歲。自十四屆以後，政治局的平均年齡皆在 63

歲左右或以下。十五屆時微幅升高到 63.1 歲，但十六屆時又大幅降到 60.7 歲，

達到 2001 年中共預先設定的目標─「政治局委員年齡要在 60 歲左右」，20十七

屆又略幅升至 61.8 歲，主要原因為 25 名政治局委員中有 16 人是連任，分別是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李長春、賀國強、周永康、王樂泉、王兆

國、回良玉、劉淇、劉雲山、張德江、俞正質國強、周永康、王樂泉、王兆國、

回良玉、劉淇、劉雲山、張德江、俞正聲、郭伯雄、王剛。另外九名首度當選

的政治局委員是習近平、李克強、王岐山、劉延東、李源潮、汪洋、張高麗、

徐才厚、薄熙來。他們的加入使得政治委員不至於過度老化。 

                                                 

20 如果單指未擔任政治局常委的十六屆政治局成員，他們的平均年齡幾乎剛好是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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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十一屆至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平均年齡一覽表 

屆次 十一屆 十二屆 
十二屆

五中 
全會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政治局

常委 
67.6 73.8 74.6 63.6 63.7 65.4 62.1 62.3 

政治局

委員 
65.4 71.0 69 64.1 62.1 63.1 60.7 61.8 

資料來源:本論文第三章各節之統計表格彙整而成。 

說明: 

1. 年齡之計算係以當選時之年份減去出生年份。 

2. 中共中央書記處由十一屆五中始恢復設置，本表之十一屆書記處書記係以十一屆五中

當選之書記計算。 

3. 政治局委員係以全體委員計算，包含政治局常委、委員及侯補委員。 

4. 十二屆五中全會係緊接全國代表大會後召開，且進行大幅換血，故視同換屆單獨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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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十一屆到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平均年齡曲線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十一屆十二屆
十二屆

五中
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十六屆十七屆

政治局常委 68 74 75 64 64 65 62 62

政治局委員 65 71 69 64 63 64 60 61

平
均

年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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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梯隊接班 

從 1980 年代初期起，中共逐步改革幹部制度，一方面廢除「幹部職務終身

制」，建立幹部退休制度；另一方面建立後備幹部制度，提拔中青年幹部，1981

年中共十一屆六中全會決定廢除幹部領導職務的終身制，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

下逐步實現各級領導人員的年輕化、知識化與專業化，211982 年 2 月中共決定

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的決定》，具體

規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省、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書記、

省政府省長、副省長，以及省、市、自治區紀律檢查委員會和法院、檢查院主

要負責幹部的，正職一般不超過 65 歲、副職一般不超過 60 歲。個別未到離休

年齡，但因身體不好，難以堅持正常工作的，經過組織批准，可以提前離(退)

休。...個別離休已經達到離休年齡的，經過組織批准，也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暫

不離(退)休，繼續擔任領導職務」。221982 年 9 月 12 大召開時，中共修改黨章，

明定建立幹部隊伍的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並正式廢除領導幹部

職務的終身制，中共同時成立各級的顧問委員會，作為安置離休的老幹部單位，

並做好「傳幫帶」的工作。 

在培訓提拔中青年幹部方面，胡耀邦在 1983 年提出「第三梯隊」的觀念，

6 月胡耀邦在六屆人大政協開會前夕對政協代表說：「為了…使黨和國家的方針、

政策有連貫貴性和繼承性，必須從現在開始搞好第三梯隊的建設。…第二梯隊

的許多同志也不年輕了，所以我們下決心搞好第三梯隊，就是要選拔幾百名、

幾千名這樣的幹部，放在中央、省級和地市級工作…，不僅要培養和選拔 55

                                                 

21 宋任窮，「按照革命化年輕化知識化專業化的方針建設好幹部隊伍」，人民日報，1982 年 10
月 2 日，版 2。 

22 「中共中央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的決定」，十二大以來中重要文獻選編，1988 年 10 月，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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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的人，還要培養和選拔 40歲左右的人。23為了有系統地提拔中青年幹部，

中共中央黨校於 1980 年正式開辦一年制的「中青年幹部培訓班」，定期調訓年

輕幹部。1980 年代末期中共明確規定，「選拔進省、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

府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領導班子的幹部，應先選送中央黨校進行為期一年

的馬克思主義基本理論和黨內政治生活基本準則的培訓」。24在是項規定的影響

下，中央黨校「中青年幹部培訓班」，「省部級進修班」、「少數民族幹部班」等

班別已是幹部晉升前的必經之路，黨校的政治地位因此更為突出。 

設下幹部離休年齡後，中共進一步明定各級領導班子的年齡配置，一方面

層級越低的黨政領導幹部年齡越輕，使得各級領導班子呈現年齡的梯次結構，

另一面則使得同一層次的黨政領導幹部也呈現年齡的梯形分佈，按照梯隊接班

原則，部署省部級以下黨政領導班子。1982 年 10 月中共下達《關於省級領導

班子配置的幾點原則意見的通知》，首度對省部級以下領導班子的年齡結構進行

規劃。1983 年 9 月《中央組織部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正式提出

梯隊接班的內涵－層次越低的黨政領導幹部年齡越輕，使得各級領導班子呈現

年齡的梯形配備，同一層次的黨政領導幹部也呈現年齡的梯形分佈。251990 年

代中期以後，中共黨內多次規範省級以下黨政領導班子的梯形年齡分佈，如

1995 年 1 月在《中共中央關於抓緊培養選拔優秀年輕幹部的通知》中規定：「縣

級以上黨政領導班子形成多層次的年齡結構。中共中央、國務院部委的正職領

導幹部中，應有一定數量 50 歲左右的幹部，45 歲左右的幹部至少有一名。省

級黨政領導班子的正職領導幹部中，應有一定數量的 50 歲左右的幹部，黨委領

導班子中要有三名 50 歲以下的幹部，政府領導班子中則要有一名。黨政領導班

                                                 

23「齊心協力把人大政協兩會開好」，人民日報，1983 年 6 月 2 日，版 1。 
24 見中共中央黨校網站對於該班別的介紹，網址：http：//www.ccps.gov.cn/zhong_pingban, htm. 
25 引述自曹志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制度概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5 年），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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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至少各有一名 45 歲左右的幹部。」同年 10 月的《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

委關於加強中央國家機關專職幹部隊伍建設若干問題的意見》規定：「專職領導

職數為三人的黨委，配備一名 40 歲左右的幹部；領導職數為二人的，也應形成

年齡梯次。」1998 年 6 月的《1998-2003 全國黨政領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規

定：「省部級黨政班子由 60 歲左右、55 歲左右、45 歲左右的幹部組成梯次配備。

中共中央、國家機關部委領導班子中，45 歲左右的幹部至少有一名，部委正職

中 50 歲左右的幹部應有一定數量。省級黨委領導班子中，50 歲以下的幹部要

有三名，省級政府領導班子中則要有兩名。其中 45 歲左右的幹部要至少各有一

名，黨正職中 50 歲左右的幹部要有一定數量。」 

到了胡錦濤時代以後，中共仍不斷頒布相關法規，如 2009 年 2 月的

《2009~2013 年全國黨政領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畫》，以及 2009 年 11 月

的《2009~2013 年全國黨政領導班子規畫綱要》、《關於加強培養選拔年輕幹部

工作的意見》。這些文件不但加強黨政正職後備幹部建設，規範領導幹部年齡結

構，還對幹部經濟專業能力、磨練年輕幹部的方式等人事議題提出要求，以便

為梯隊接班做準備。 

上述的官方檔中，雖然僅提到省部級以下的領導班子按照梯隊接班的原則

部署，並未明文規範中央領導班子也按照梯隊接班的原則部署，但從資料來看，

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會確實出現梯型分佈。從圖 3-1 可以發現，自十四大起，

政治局成員平均年齡始終低於政治局常委 l.2 歲至 2.5 歲。26因此，梯隊接班的

第一個要件─「層級越低的黨政領導幹部年齡越輕」─已經落實。不過，由於

十三大以後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同時進行年輕化，十五大之後的政治局委員、

                                                 

26 若只計算非常委的政治局成員，他們的平均年齡將低於政治局常委 2.3 歲至 3.3 歲。各屆的

平均年齡分別是 64.9 歲(十一屆)、70.3 歲(十二屆)、67 歲(1985 年黨代會)、64.2 歲(十三屆)、
61.3 歲(十四屆)、62.1 歲(十五屆)、59.9 歲(十六屆)、61.4 歲(十七屆)。各界平均年齡請參見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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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又受到「劃線離退」(之前為 70 歲，後來是 68 歲)的限制，兩者平

均年齡的差異將不會太大。 

現在的問題是梯隊接班原則的第二個要件─「同一層次的黨政領導幹部，

也呈現年齡的梯形分佈」─是否落實。若以中委會五年一屆為年齡區間，考量

領導人的平均年齡理應高於正省部級幹部的平均年齡，以及領導人「劃線離退」

等三項因素，中央領導班子合理的梯狀年齡分佈應該以 60 歲至 64 歲、65 歲至

69 歲為兩個核心年齡區間，59 歲以下則屬於較年輕的年齡區間。雖然個別年齡

區間所占的比例不可能有硬性分配，但兩個核心年齡區間合計占整個領導班子

50%以上，同時較年輕的領導人(59 歲以下)佔有相當比例，應是領導班子出現

梯狀分佈的合理指標。當然，早期領導班子一定有 70 歲以上的領導人。 

我們從圖 3-1 與圖 3-2 可以看出，隨著超齡領導人人數下降，政治局常委

會、政治局中，60 歲至 64 歲、65 歲至 69 歲兩個核心年齡區間的比例逐漸提升，

並在十四屆後連續超過 50%。兩個核心區間在政治局常委會的比例從十四屆的

57%升到十六屆的 89%略降到十七屆的 78%。在同時期，核心區間在政治局(含

政治局常委)的比例則介於 58%和 76%。27不過，十七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會已

經明顯老化，比例最高的是 65 歲至 69 歲的區間(實際上無人超過 68 歲)包括胡

錦濤、吳邦國、溫家寶、周永康、賈慶林等五人，共占 55.6%，較十六屆大幅

增加。而預計至十八大(2012 年)時僅有習近平(59)及李克強(57)未超過 68 歲之

離退年齡，其餘十七屆之政治局常委 7 人，均須退下，因此，十八大的政治局

常委會將會出現大幅度的人事調整，第四代領導人也將全數退出常委會。 

 

                                                 

27 請參考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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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換屆當選時，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的年齡分佈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說明：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各項比例加總可能不等於 100%。 

59 歲以下的領導人在政治局常委的比例不太穩定。在十三大以後，政治局

常委中至少有一位 59 歲以下的領導人，所占比例卻從十三屆的 40%遞減到十

六屆的 11%。一直到十七大時，才又因 1950 年代出生的習近平和李克強進入

常委會，使得 59 歲以下的比例再度升高為 22%。由此可見，政治局常委尚未

出現穩定的變動幅度，未出現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局常委職務涉及權力分配，

競爭者自然錙銖必較，不易達成以年齡大小分配權力的共識，而接班人培養又

不是每一屆常委會都必須面對的優先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政治局常委人數過少，

增減一人就會造成比例的顯著變化。此外，從十三屆以後，59 歲以下領導人在

政治局的比例在 23%至 38%之間變動。除了十四屆(23%)、十七屆(24%)以外，

其餘幾屆都保持在 30%以上。從這些資料來看，59 歲以下領導人的比例約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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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上下變動。28十七屆 59 歲以下的政治局委員(含常委)分別是 55 歲至 59

歲區間的李源潮、王岐山、薄熙來，以及 50 歲至 54 歲區間的習近平、李克強、

汪洋，他們將成為第五代領導班子的主力。 

此外，中共領導階層梯隊接班的規律發展，可從新任政治局常委由符合年

齡要求的前一屆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員中挑選，新任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則從

符合年齡要求的前一屆中委或候委中挑選。同時，他們在擔任領導人職務前，

應該已經歷練過國務院部委首長、中共中央職能部門首長、省委書記或省長等

正省部級職務。因此，如果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規律出現，要從政治局委員

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時間也會逐漸加長。但由於政治常委年齡限制已降至 68 歲，

晉升所需平均時間增加至某一程度後，也會日趨穩定，並不會無限期增加。 

換言之，以十四大政治局常委為例，幾乎都已歷練過政治局委員(含候補委

員)，越級晉升的人數、比例越低「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規律性越強；反之，

則代表規律性越弱。因此，中共領導人缺少政治局委員經歷，直接擔任政治局

常委的情形，已從十四屆後穩定下降，如果進一步分析越級晉升政治局常委的

原因，我們發現十一屆、十二屆越級晉升的領導人都是文革後重新掌權的革命

元老(鄧小平、陳雲)。十三屆時，鄧小平、陳雲等革命元老幾乎全數退出第一

線領導崗位，由他們培養的年輕一輩幹部接掌職務，年輕一輩的領導人在每一

個職級歷練的時間都不長，但都是逐步提升上來，沒有越級晉升的情形。因此，

當時沒有任何被培養的領導人是越級晉升。 

                                                 

28 扣除政治局常委後，59 歲以下領導人占其餘政治局成員的比例更高。十五屆以後，他們占

比例超過四成。各屆所占比例分別是 19.1%(十一屆)、4.5%(十二屆)、23.5% (1985 年黨代會)、
30.8% (十三屆)、20% (十四屆)、47.1% (十五屆)、43.8% (十六屆)、25% (十七屆)。請參考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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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的時候，鄧小平為了預先部署身後的黨內路線發展，鞏固 1992 年

南巡的戰果，一口氣提拔朱鎔基、胡錦濤、劉華清三人為政治局常委。越級提

拔朱鎔基、胡錦濤兩人是為了培養總理和總書記的接班人，胡錦濤是鄧小平為

了確保改革派能繼續掌控總書記大位，而採取的「隔代指定」，1992 年胡錦濤

從正省部級的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越級晉升為政治局常委，1992 年 12 月被指派

為中央黨校校長，並在 1999 年十五屆四中全會獲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29。 

而重用劉華清則是為了幫助江澤民穩定軍權30。1997 年十五大之後，政治

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資歷幾乎已成為擔任政治局常委之前的必備經歷。隨

著劉華清與朱鎔基先後退出政壇，越級晉升常委的人數逐屆遞減，至十六屆時

僅剩胡錦濤一人。如在十五大首次當選政治局常委的尉健行、李嵐清是十四屆

政治局委員，十六大首次當選政治局常委的人全部都是前一屆政治局成員。十

七大首次當選政治局常委的人當中，習近平、李克強兩人則屬於越級晉升的例

外情形，習近平、李克強兩人的年齡分別為 54 歲與 52 歲，明顯與其他常委 60

歲以上的年齡有所差距，是基於培養總書記和總理接班人選的考量而做的特殊

安排。連同原來的胡錦濤，越級晉升人數增為三人。由此可知，自 1990 年代中

期以後，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員)是晉升政治局常委前的必備條件，只

有在中共刻意培養總書記和總理接班人選時才可能會出現例外。 

                                                 

29 Alice Miller , “The Case Xi Jinping and Mysterious Succession ”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0, 2009 年 PP.1-8. 

30 朱鎔基原為上海市市長，熟悉市場經濟運作，堅定支持改革開放政策，被鄧小平安排為總理

接班人選，並稀釋李鵬在國務院的保守力量。劉華清在軍中的資格甚老，原本已準備退休，

但鄧小平為了幫助江澤民鞏固軍權，特別重用他。1997 年他退休之後，軍方將領無人擔任

過政治局常委一職，由此可見當年他的特殊性與臨時性。劉華清和朱鎔基雖然均非前一屆政

治局委員，但都已經擔任過「國家領導人副職」前者原為軍委副秘書長等同軍委委員級別，

1989 年以後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後者在 1991 年上調北京，擔任國務院副總理。胡錦濤是鄧小

平為了確保改革派能繼續掌控總書記大位，而採取的「隔代指定」，1992 年胡錦濤從正省部

級的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越級晉升為政治局常委，1992 年 12 月被指派為中央黨校校長，並在

1999 年十五屆四中全會獲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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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意識到國家權力取決於一人的不良後果，故鄧小

平在掌權後，強調終止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及個人崇拜，努力實行「民主集中制」

並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中共中央應實行「集體領導」。「集體領導」

的概念從中共建政以來便存在，是共產黨本身領導制度的問題。十一屆五中全

會的《關於黨內政治活動的若干準則》明訂「集體領導是黨的最高領導原則之

一。從中共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的委員會，都要按照此一原則實行集體領導和

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度。凡是涉及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

務的部署，幹部的重要任免、調動和處理，群眾利益方面的重要問題，以及上

級領導機關規定應由黨委集體決定的問題，應該根據情況分別提交黨的委員會、

常委會或書記處、黨組集體討論決定、而不是由個人專斷。」31 

此後，鄧小平在 1980 年 8 月《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講話中表示，「權

力不宜過分集中。權力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度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

實行，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易造成個人專斷，

破壞集體領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僚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32鄧小平

認為要有好的團隊，就必須形成集體領導。 

鄧小平時期以來，集體領導在中共的權力運作當中的確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因為中共很難在出現毛澤東與鄧小平這類具有領袖魅力，以及擁有最終決

定權的強權人物。中共領導人將是集體的，各派系及政治勢力需合縱連橫，彼

此分享權力與妥協。 

                                                 

31「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中共中央文獻選編，(1980 年 2 月)頁 100。 
32 鄧小平，「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 2 卷)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 10

月)，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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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要求各級黨委要真正實行「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結合」制度，

就是「黨委會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必須經由集體討論，充分發揚民主，按少數

服從多數的原則投票表決決定，而不得由個人專斷。」個人分工負責則是「在

堅持黨委集體領導的前提下，就黨委決定的貫徹實施以及黨委其他的日常工作，

在黨委成員中進行分工，明確其分管事項和相應責任」。33這個原則包含兩個

部分，一方面要防止個別領導人權力過大，要求重大決策必須集體決定；另一

方面又要預防集體領導造成議而不決、無人負責的弊端，要求確定領導成員間

的分工與個人責任。這個原則可說是中共高層處理內部互動關係的基本原則。 

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共最重要的決策核心，常委是否擔任國家機器各系統的

領導職務，就成為判斷個人分工是否落實的線索。根據過去經驗，中共國家機

器大致可以分為黨務、政務、人大、政協、軍事等五大系統。各系統最重要的

領導職務包括總書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紀委書記、全國政協主席，以

及軍委會正副主席等等。過去多年來，除極少數情形以外，政治局常委通常身

兼一項或數項上述職務。當然，政治局常委有時也兼任其他次要領導職務。 

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是中共政權中最高決策中心，我們評估中共政治繼

承是否制度化，即可從政治局常委會的集體領導與內部分工情形來衡量制度化

傾向，在分析集體領導的落實方面，我們面臨在資料蒐集上的障礙。舉例來說，

過去中共並未定期公佈政治局開會的日期與決議內容，公佈政治局常委會開會

的次數更少，因此只能掌握零星的相關資料。為了彌補資料上的缺陷，我們將

嘗試從個人分工的情形反推集體領導落實的情形。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是一體

兩面，存在著彼此強化的關係。個人分工落實以後，每一位領導人各有業務管

轄範圍與勢力範圍。總書記雖然擁有最大權力與最多資源，但已無法對抗其他

                                                 

33 李鐵映，論民主(北京：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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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的聯合反對，更無法整肅意見不同的常委。在這種情況下，重大議

題必須經由政治局常委會或政治局討論決定，妥協與讓步成為決策的常態。換

言之，我們可以從領導人職務分工落實的程度來推斷集體領導的發展情形。 

一、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的重要職務與排名分工 

我們可以從政務系統、人大系統觀察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重要職務的分

工狀況，首先觀察在政務系統中，從十一屆至十七屆期間，總理一直是政治局

常委擔任(華國峰、趙紫陽、李鵬、朱鎔基、溫家寶)。常務副總理(副總理排名

第一者)也多半由政治局常委擔任(鄧小平、姚依林、朱鎔基、李嵐清、黃菊、

李克強)，只有十二屆是由政治局委員擔任(萬里)。此外，1983 年設置的國家主

席一職，除在 1988 年至 1993 年間是由政治局委員(楊尚昆)擔任外，其餘全部

都是由政治局常委擔任(李先念、江澤民、胡錦濤)。同時，隨著國力增強與參

與國際社會，國家主席從單純的虛位元首變成國家象徵。自 1993 年以後，固定

由總書記出任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原本僅為酬庸性質，早期擔任此職務者只

具有政治局委員(烏蘭夫)、黨員(王震)身分，甚至由非黨員(榮毅仁)擔任。「十

五大」以後，國家副主席由胡錦濤接任，開啟實權人物擔任此職的先例。十六、

十七屆時，曾慶紅、習近平以政治局常委接掌此職，使得國家副主席的象徵意

義增加。十七大之後，習近平接替該職務，讓這個虛職具有培養儲君的功能。 

此外，十四大至十七大總書記固定是政治局常委(江澤民與胡錦濤)，中央

書記處常務書記一律由政治局常委擔任(分別是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但

紀委書記也多半由政治局常委擔任。自 1978 年恢復設立中紀委後，中紀委書記

僅在十四屆是由政治局委員(尉健行)擔任，其餘各屆均由政治局常委擔任(陳雲、

喬石、尉健行、吳官正、賀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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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人大系統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在十二屆、十三屆由政治局委員擔

任(彭真、萬里)，十一屆、十四屆至十七屆則由政治局常委擔任(葉劍英、喬石、

李鵬、吳邦國)。政協系統的情形和人大系統非常類似。全國政協主席在十二屆、

十三屆時由政治局委員(鄧穎超，1985 年以前)，或普通黨員擔任(鄧穎超，1985

年以後、李先念)十一屆、十四屆至十七屆則由政治局常委擔任(鄧小平、李瑞

環、賈慶林)，這兩個職務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慣例已經穩定。 

中央政法委書記則多由政治局委員或中央書記處書記擔任(彭真、陳丕顯、

喬石、任建新)。除了十六屆的羅幹、十七屆的周永康之外，只有十三屆是由政

治局常委(喬石)擔任政法委書記，並同時擔任中紀委書記。十六大起，政法委

書記位階的提升，成為政治局常委。一方面是高層內部權力競爭的結果，另一

方面也是因應日益嚴重的幹部貪腐問題，不得不提高政法系統的重要性。不過，

由於政治局常委擔任政法委書記的個案還不夠多，目前仍無法證實政法委書記

政治局常委擔任的做法已經定型。 

從這些事實來看，自 1992 年「十四大」以後，總書記(同時擔任國家主席)、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總理、常務副總理、全國大人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等

職務，已經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然而，在十一屆至十三屆時間，上述職務

中只有總書記與總理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其餘職務都是由政治局常委、政

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甚至是不具有政治局委員身分的人輪流擔任。同

時國家主席也不是由總書記擔任。此外，在 1997 年十五大以後，中紀委書記與

國家副主席兩職務也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從時間序列來看，我們發現由非

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輪流擔任上述各職務的時間之前，固定由政治局常委

擔任的時間在後。由此可見，經過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後，政冶局常委的職務

分工已經是不成文的慣例。只有政法委書記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時間過短，還

不能判斷是否已經成為規律，至於有分管業務但無兼職的常委，仍屬例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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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分工仍不斷出現變動，國家機器的重要領導職務已

逐漸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見表 3-10)在黨務系統方面，在十一屆至十七屆

期間，總書記(十一屆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固定是政治局常委(華國鋒、胡耀邦、

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此外，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也多半由政治常委擔任。

1980年中央書記處恢復設置後，書記處書記原以姓氏排序，由總書記直接指揮。

在以姓氏排序的情形下，自然沒有常務書記一職。到 1985 年後，書記處書記不

再以姓氏排序，才出現常務書記(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一者)，由政治局委員(胡啟

立)擔任。在十三屆以後，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一律由政治局常委擔任(胡啟立、

喬石、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而中紀委書記也多半由政治局常委擔任，自

1978 年恢復設立中紀委後，中紀委書記僅在十四屆是由政治委員(尉健行)擔任，

其餘各屆均由政治局常委擔任(陳雲、喬石、尉健行、吳官正、賀國強)。 

此外，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總書記(同時擔任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委

員長、總理、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等重要黨政職務，逐漸出現

規律性的排序。(見表 3-4)在十二屆以前，僅有黨的最高領導人(十一屆為中央

委員會主席，十二屆以後為總書記)固定為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常委，其他常委擔

任的職務與其在政治局常委會中的排名完全沒有關聯。這是因為華國鋒、鄧小

平之間的權力鬥爭導致政治局常委頻繁的變動，自然無法形成職務與排名之間

的關聯性。 

政治局常委排名規律的出現，源自 1989 年以後江澤民、李鵬、喬石、李瑞

環四人的職務變化，十四屆時，上述四人成為較資深的政治局常委，名列第一

名至第四名的常委，並分別擔任總書記、總理、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

席。十五屆時，喬石退出政壇，其所留下來的全國人大委員長一職由李鵬擔任，

朱鎔基則接掌李鵬空出來的總理職務。由於李鵬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不變，形

成總書記、全國人大委員長、總理、全國政協主席的排列。同時，擔任中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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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處常務書記的胡錦濤經過五年歷練，擠身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排名在兩

名新任常委(尉健行、李嵐清)的面前。十六屆時，胡錦濤出任總書記，成為排

名第一的政治常委，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曾慶紅排名二至五名，完全依

循十五屆的職務排序，十七屆亦同。 

從上述歷程看來，「十四大」以後，政治局常委是按照「資深制」與「職

務分工」兩大原則來排序。同時，自「十四大」以後，政治局常委的人事職務

不再出現期中異動。除總書記固定排名第一以外，其餘政治局常委連任者排名

在前，新任者排名在後。新任政治局常委則以職務排序，依序為全國人大委員

長、總理、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這種按照「資深制」與「職

務分工」原則決定政治局常委排名的現象，與早期基於權力鬥爭來決定排名的

情形完全不同。不過，常務副總理、中紀委書記兩職務雖然多由政治局常委擔

任，但尚未出現固定排名，政法委書記是否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也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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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職務分工與排名 

 十一屆 十二屆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第一位 

中 委 會

主席、軍

委 主

席、總理 

黨 總 書

記 

黨 總 書

記、國家

主席、軍

委主席 

黨 總 書

記、國家

主席、軍

委主席 

黨 總 書

記、國家

主席、軍

委主席 

黨 總 書

記、國家

主席、軍

委主席 

黨 總 書

記、國家

主席、軍

委主席 
華國鋒 胡耀邦 趙紫陽 江澤民 江澤民 胡錦濤 胡錦濤 

第二位 

人 大 委

員長、軍

委 副 主

席 

人 大 委

員長 
國 務 院

總理 
國 務 院

總理 
人 大 委

員長 
人 大 委

員長 
人 大 委

員長 

葉劍英 葉劍英 李鵬 李鵬 吳邦國 吳邦國 吳邦國 

第三位 

政 協 主

席、常務

副 總 理

副主席 

軍 委 主

席、中顧

委主任 

中 紀 委

書記、政

法 委 書

記 

人 大 委

員長 
國 務 院

總理 
國 務 院

總理 
國 務 院

總理 

鄧小平 鄧小平 喬石 喬石 朱鎔基 溫家寶 溫家寶 

第四位 
國 務 院

副總理 
國 務 院

總理 

中 央 書

記 處 常

務書記 

政 協 主

席 
政 協 主

席 
政 協 主

席 
政 協 主

席 

李先念 趙紫陽 胡啟立 李瑞環 李瑞環 賈慶林 賈慶林 

第五位 
無 

國 家 主

席 
常 務 副

總理 
常 務 副

總理 

國 家 副

主席、軍

委 副 主

席、常務

書記 

國 家 副

主席、常

務書記 

國 家 副

主席、常

務書記 

汪東興 李先念 姚依林 朱鎔基 胡錦濤 曾慶紅 習近平 

第六位 
 

中 紀 委

書記 
 

軍 委 副

主席 
中 紀 委

書記 
常 務 副

總理 
常 務 副

總理 

 陳雲  劉華清 尉健行 黃菊 李克強 

第七位 
   

常 務 書

記 
常 務 副

總理 
中 紀 委

書記 
中 紀 委

書記 

   胡錦濤 李嵐清 吳官正 賀國強 

第八位 
     無 無 

     李長春 李長春 

第九位 
     

政 法 委

書記 
政 法 委

書記 

     羅幹 周永康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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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歷屆中央委員大辭典》(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年)。 

二、 國立政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_flash.htm 

三、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臺北，五南出版社，2005 年。) 

儘管政治局常委身兼黨務、政務、人大、政協等重要職務的規律已經浮現，

但政治局常委對中央軍委的排名與分工尚未完全定型。1977 年至 1981 年間，

軍委主席是由中央委員會主席擔任(華國鋒)。但在 1981 年至 1987 年間，軍委

主席是政治局常委擔任(鄧小平)，1987 年至 1989 年則是由普通黨員擔任(鄧小

平)，1989 年至 2002 年由總書記(江澤民)擔任，2002 年至 2004 年又由普通黨員

擔任。2004 年以後總書記(胡錦濤)重新擔任軍委主席。從上述歷程來看，軍委

主席由總書記擔任將成為常態，但無法確定「扶上馬，送一程」的過渡期，是

否會成為慣例，或由胡錦濤於 2012 年終結。此外，自 1977 年之後，軍委主席

雖分由總書記、常委及普通黨員擔任，但可以確定的是，軍委主席一職一直是

中共當時的最高權力者掌握把持。另外政治局常委是否擔任軍委副主席也不夠

明確。在十四屆有劉華清，十五屆以後則有胡錦濤(1999 年至 2002 年是政治局

常委；2002 年至 2004 年是總書記)，十七屆目前有習近平擔任軍委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排名規律的出現，源自 1989 年以後江澤民、李鵬、喬石、李瑞

環四人的職務變化。十四屆時，上述四人成為較資深的政治局常委，名列第一

至第四名的常委的別擔任總書記、總理、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十

五屆時，喬石退出政壇其所留下來的全國人大委員長一職由李鵬接任，朱鎔基

則接掌李鵬空出來的總理職務。由於李鵬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不墜，形成總書

記、全國人大委員長、總理、全國政協主席的序列。同時，擔任中央書記處常

務書記的胡錦濤經過五年歷練，躋身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排名在兩位新任

常委(尉健行、李嵐清)的前面。十六屆時，胡錦濤出任總書記，成為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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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曾慶紅分居二至五名，完全依循十

五屆的職務排序。十七屆時，連任的常委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

李長春名列前五位，新任的常委習近平和李克強分列六、七位，賀國強、周永

康為最後兩位，連任在前新任在後，再依職務順序排列。 

此外，政治局常委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可能性逐漸降低。在十一屆至十二屆

之間，鄧小平(1977 年至 1981 年)與葉劍英(1977 年至 1985 年)曾以政治局常委

擔任軍委副主席，十三屆的趙紫陽、十四屆的劉華清、1999 年至 2004 年的胡

錦濤也具有常委身分。其餘擔任軍委副主席者，有時是政治局委員(劉伯承、聶

榮臻、徐向前、楊尚昆、遲浩田、張萬年、郭伯雄、曹剛川)，有時是中委(張

震、遲浩田於 1995 年至 1997 年、張萬年於 1995 年至 1997 年)，有時甚至不具

有中委身分(聶榮臻於 1985 年至 1987 年、徐向前於 1985 年至 1987 年、劉華清

於 1989 年至 1992 年)。從十五屆至十七屆的情形來看，我們只能確認兩位軍委

軍職副主席都有政治局委員身分，但軍委文職副主席並非固定設立。習近平在

2010 年十七屆五中全會接掌軍委副主席，由此判斷，只有在世代交替之際，才

會讓總書記接班人(政治局常委)出任軍委副主席，平時仍不設置文職軍委副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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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各領導小組的分工 

中共基於議題的重要性或爭議性，設有議事協調性委員會與領導小組，扮

演最高領導班子與各官僚系統的溝通橋樑，34領導小組的功能是在政治局或政

治局常委會討論前，由其擬定政策綱要與建議方案，並藉由統一領導事權，有

助於跨部門的政策執行。35由於是基於環境需要而設立，有些領導小組長期運

作，如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中央財政經濟領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領導小

組、中央宣傳思想工作領導小組、中央黨的建設工作領導小組等。有些是近 10

年來因環境需要而新成立，如中央國家安全領導小組、中央金融安全領導小組、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中

央反腐敗協調小組、中央巡視工作領導小組等(見附錄 2)。另有一些領導小組則

因任務結束而不再繼續運作，如中央地方病防治領導小組、中央血吸蟲病防治

指導小組、中央引進國外智力以利四化建設工作領導小組、中央幹部教育工作

領導小組、中央政法領導小組等。由於領導小組負責各官僚系統的資訊交換與

意見整合，何人掌管領導小組將直接影響領導人間的權力消長。36 

根據附錄 2 的整理，領導小組人事安排有兩個趨勢。第一、領導小組組長

                                                 

34 Carol Lee Harmrin,”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p.100, pp.103-104, 這些議事性委員會和領

導小組的內部組織結構各有不同。現有領導小組名單詳見附錄 2，議事性委員會則包括中央

機構編制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理委員會、中央保密委員會、中央保健委員會等。見

鄒錫明編，中共中央機構沿革實錄：1921.7～1997.9(北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 年)，頁

189-190。中央國家安全領導小組、中央金融安全領導小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等三個

小組則分別在 2000 年年底、2002 年年底．2003 年年中設立。關於上述三個領導小組成立的

新聞報導，分見王震邦，「中共成立國家安全領導小組」，聯合報，2000 年 12 月 11 日，第 1
版；朱建陵，「溫家寶主事大陸金融改革後啟動」，中國時報，2003 年 2 月 15 日，第 11 版；

「港報指北京高層繼續支持董建華」，鳳凰網(北京)，2003 年 7 月 19 日， 
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hkmo/200307/19/87384.html。 

35 ThehoKim, “ Leading Small Groups：Managing All under Heaven,” i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eds.,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 Armonk, York; M.E. Sharpe, 2003), p.123.關於領導小組的組織定位與黨政運作關

係，詳見邵宗海、蘇厚宇，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中共中央工作領導小組（臺北：

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7 年），頁 123～170。 
36 Ibid.,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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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以政治局常委兼任為主，在 1980 年代末期以前，領導小組組長未必由政治

局常委擔任，部分領導小組組長由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甚至由部級幹部擔任。37在 1990 年代中期以後，領導小組組長多由政治局常委

擔任，少數由政治局委員兼任，不具有政治局常委身分擔任組長的情形成為少

數，如丁關根(中央宣傳思想工作領導小組)、姜春雲、溫家寶、回良玉(以上為

中央農村工作領導小組)、賀國強、李源潮(以上為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何

勇(中央治理商業賄賂領導小組)。 

同時，在 1990 年代中期以後，總書記、總理、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三人固

定擔任長期運作的領導小組組長，如對台、外事、財經，黨建等領導小組。其

他政治局常委在 1990 年代兼任組長的機會不大。但到 2000 年代以後，基於治

理腐敗與社會穩定需要，中紀委書記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的重要性提升，擔任這

兩個職務的政治局常委也開始擔任相關領域的領導小組組長，但還無法判斷這

些領導小組是屬於臨時性編組或長期運作。李長春擔任中央宣傳思想工作領導

小組組長、賈慶林一度兼任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組長都算是少數例外。 

此外，附錄 2 同時顯示，總書記兼任組長的領導小組不但數目最多，而且

都是非常重要的領導小組，涵蓋對台、外交、國家安全等大領域。早期中央對

台工作領導小組、中央財政經濟領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領導小組的組長大都

是由政治局常委(趙紫陽、李先念、李鵬)、政治局委員(鄧穎超、楊尚昆)擔任，

並非由總書記擔任組長。1990 年代中期以後，總書記一人同時兼任對台、外事

領導小組的組長，甚至一度兼任財經領導小組組長。2000 年以後，總書記又兼

                                                 

37 如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組長鄧穎超和楊尚昆、中央地方病防治領導小組組長李德生

(1977/12-1985)、中央政法領導小組組長紀登奎(1978/6-1980/1)是政治局委員。擔任中央引進

國外智力以利四化建設工作領導小組組長的姚依林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鄧力群則以中央

書記處書記身分兼任中央幹部教育工作領導小組組長(1984/11-1987/12)。彭沖(1978/1-1983-?)、
陳國棟(1984/2-?)甚至曾以正部級幹部身分出任中央血吸蟲病防治指導小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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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成立的國家安全領導小組組長。 

領導小組人事安排的第二個趨勢是領導小組組成逐漸以職務導向為主，並

配合政治局和國務院換屆改選，調整小組正副組長與成員。1990年代中期以前，

領導小組組長人事異動不一定配合中央領導班子換屆改選，例如鄧穎超、楊尚

昆交出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組長的時間(1987 年 8 月、1993 年 6 月)。到了 1990

年代後期以後，組長人事異動均配合領導班子換屆改選，如江澤民把總書記職

務交給胡錦濤之後，其所擔任的領導小組組長職務隨即由胡錦濤接手。由此可

見，總書記的職務權力已經獲得某種程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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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中共目前在高層權力交接方面雖無明文規定，但觀察十三大以來尤其是十

四大迄至十八大人事部屬，仍有一些脈絡可循，即本章所論述之年齡限制、梯

隊接班、任期制、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等四個衡量制度化的指標，從而形成約

束性規範，其中梯隊接班指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形成以總書記同世代為主、年輕

世代為輔的領導班子，如十四大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四代為主體，加上胡錦

濤、溫家寶、吳邦國等第四代組成；十五大仍以第三代為主，但第四代人數倍

增。集體接班指黨政軍高層權力交替為代際集體行為，而非僅是最高領導人交

替，如第三代悉數在十六大退出，由第四代接班，未來除習近平與李克強外，

第四代均需在十八大中悉數退出，由第五代接班，即可例證。 

另自 1993 年 3 月胡錦濤全面接班，江澤民在交班後宣稱「三位一體」是最

適合國情的領導體制，顯示黨政軍最高職務集權將是趨勢。而因國家主席具有

兩屆十年的限制，在三位一體框架下將將對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任期產生制約，

即兩者任期亦亦為兩屆 10 年，惟在鄧小平和江澤民交班模式規範下，軍委主席

允許多延長兩年任期。 

在總書記兩屆 10 年任期約束及集體交班模式下，除下一世代最高權力接班

人外，與其同世代的政治局常委任期至多兩屆(即使未滿 70 歲仍需和總書記一

同退出，此即所謂「有限任期制」)，使中共核心領導權力能有序進行新老交替。

而新世代最高權力接班人年紀約需較現任總書記小約 6 歲到 10 歲，方能在繼任

後連任兩屆 10 年，並符合年輕化趨勢。由此觀察十七大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

委，年齡以 2012 年計算，研判現任之十七大政治局常委至十八大時仍符合年齡

68 歲以下之政治局常委，除習近平、李克強兩位政治局常委可望順利連任外，

其餘七位政治局常委及七位政治局委員將屆齡退休，而現任十七大之政治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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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副總理王岐山（1948 年生）、中宣部長劉雲山（1947 年生）、國務委員劉延

東（1945 年生）、中組部長李源潮（1950 年生）、廣東省委書記汪洋（1955

年生）、天津市委書記張高麗（1946 年生）、副總理張德江（1946 年生）、上

海市委書記俞正聲（1945 年生）等八人年齡低於 68 歲(如附錄 1)。按照過去經

驗，他們可能在十八大連任政治局委員，同時其中有七位將可能晉升政治局常

委。 

本章試圖從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與集體領導等面向來探討制度化

的因素，同時我們也將革命元老退出政壇以前的中共政治繼承歸納為「制度建

立」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制度建立者必須先解決集體利益(制度建立)與個人

利益(私人權位)的矛盾。首先，制度建立者需要個人權力以建立制度，但又無

法在不交出個人權力的情形下建立制度。其次，建立新制度的對政治菁英間的

權力與資源與資源分配關係，因此制度建立與權力鬥爭糾結在一起。 

在 1979 年至 1985 年這段時間內，鄧小平由上而下推動幹部制度、國家領

導體制、黨內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改革。在幹部制度方面，中共確立幹部四化的

選拔標準，建立省級以下幹部退休制度，並進行大規模的新老幹部交替，可說

是成果豐碩。在這個階段中，鄧小平面臨兩個兩難的問題。這兩個難題造成政

改幅度與速度經常隨著權力鬥爭情勢而調整。在建立制度時，鄧小平把自己的

權力排除在制度化的範圍內，造成領導人職務、權力、責任的不協調。當然，

這種做法也是基於現實考量。 

鄧小平雖然擁有拍板定案的權力，但卻很難在自己留任的情形下，逼退其

他革命元老。同時，胡耀邦、趙紫陽不具有革命建國功勳，權力基礎也還不夠

穩固。一旦鄧小平退休之後，他們恐怕也無法阻擋老幹部的反彈力道。這也使

得「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的制度規範無法深化，仍充滿「非正式政治」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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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種下日後老人政治的後果。當時對於鄧小平或是其他元老的權力限制，是

來自他們之間的折衝妥協，而與制度無關。 

革命元老退出政壇後，中共政治繼承逐漸步入「制度深化」的階段，在這

個階段中，最關鍵的發展是如何讓既有的制度化成果成為一個「自我強化」的

過程。首先，制度深化階段必須經歷制度建立者是「退場」的過程，同時，當

制度建立者退場後所遺留下來的權力格局和已經建立的制度精神─原本對於幹

部退休、決策模式(集體領導或是個人領導〉和領導機構權責區分的基本構想─

是否處於契合狀態，對制度化的持續影響很大。 

1990 年代中期以後，革命元老逐漸凋零，帶來嶄新的權力格局。在這個新

的權力格局中，既沒有人扮演制度建立者的角色，也沒有人擁有成為強人的條

件。第三代領導班子的個別成員缺少拍板定案的權力，必須透過折衝協商進行

重大議題的決策。儘管權力鬥爭仍然存在，但獲勝的一方缺少片面撕毀協議的

能量。在這種情形下，先例逐漸形成慣例，規範後來的權力鬥爭。制度化因而

得以朝領導人層級發展，突破原來侷限在省級幹部以下的範圍。因此，缺少「權

威的制度建立者」反而成為制度化繼續推進的主因，與前一時期不同。38此外，

也由於革命元老逐漸凋零，也使得權力來源逐漸由政治強人主導到集體領導的

職務權力。事實上，自江澤民第三代領導班子以來，中共已逐漸擺脫革命元老

的牽制，並帶來一個嶄新的權力格局。因為，自江澤民以降的領導人不再具有

強大的「魅力權力」。因此，「職務權力」對他們的重要性逐漸增強。「職務

權力」屬於可轉移的(transferable)權力，喪失某個領導職務便會失去該職務而取

得的資源與權力。因此，擔任重要職務就成了領導人鞏固權力的重要關鍵。 

                                                 

38 寇健文，「從權力繼承看中共黨史」，李英明、關向光編著，中國研究的多元思考。(臺北：

巨流出版，2007 年 3 月，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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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個別派系的生命期遭到壓縮，不易獲得破壞現存遊戲規則的能力。

在領導人「劃線離退」的壓力下，派系領導人與其核心手下之間，都存在仕途

發展的競爭關係。換言之，派系領導人若不退休，將壓縮核心手下擔任第一線

領導人職務的空間。因此，其核心手下會希望派系領導人於適當時機退休。同

樣的，核心手下晉升，取代原派系領導人時，其他核心手下晉升的空間受到擠

壓。因此，彼此間也存在矛盾關係。換言之，「劃線離退」使得派系內部的生態

產生變化，降低個別派系長期大權在握的可能性。 

在循序漸進式的政治繼承和集體領導的強化，已使得鬥爭程度逐漸減低，

而相互妥協的程度卻逐漸提升，也因為這種制度化因素的增加，權力繼承已經

逐漸從零和遊戲，轉化為非零和競賽，並進一步強化制度存在的價值。換言之，

在這個過程中，已建立的制度精神受到現實政治的強化，強化後控制規範又約

束權力鬥爭的的激烈程度與進行方式。再加上幹部退休、集體領導等原則已經

逐漸成為主流的價值標準，無形中增強制度化發展的力量。此時制度已是逐漸

進入「鎖入」(lock-in)的狀態，個別領導人擺脫既有的制度規範的難度更高。這

使得與制度精神相符的成文規定或慣例不斷出現，而沒有被規範到的範圍逐漸

縮小。39 

綜上所述，儘管從過去 20 多年來看，中共政治繼承確實有朝制度化方向前

進，但仍有一些瓶頸有待突破，主要的關鍵在於「最高領導人的年齡限制或任

期限制」、「如何選擇新任領導人」、「如何定位新舊任領導人的權力關係」三大

瓶頸，中共當權者應思考如能克服上述三個瓶頸，並從現有的慣例及運作機制

中去突破，使政治繼承能夠逐步制度化。因此，未來如何突破此三大瓶頸，逐

步邁向制度化發展仍有一段長遠的路要走。

                                                 

39 同註 38，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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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影響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因素分析 

探究中共領導政治繼承的核心問題，就是要找出影響其政治繼承制度化的

主要因素，也就是探討出有那些因素曾對政治繼承的方向、速度及完整性產生

重大的影響。政治繼承接班方向的變化聯繫著接班人地位的變換；領導權力接

班速度的改變聯繫著接班人承接權力的快慢；領導權力接班的完整性聯繫著最

高領導權移轉程度的高低。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藉掌控意識形態、軍隊與黨內

政治派系掌握實權，1並曾在 1964 年 6 月「中國共產主義青年團」第一次全國

代表大會上提出培養「革命接班人」之需要。2因此，對中共領導權力接班的問

題，我們提出下列幾項影響中共領導政治繼承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主要是由我

們對中共的權力運作、領導權力接班過程的分析歸納得來的。這些影響中共領

導權力接班的主要因素可分成四大項：即中共政治體制特質、中共之意識形態

與理論、中共之派系特質及中共之集體領導模式等。所謂政治體制特質是在社

會根本制度確定的前提下，用組織和行使政權，對社會實施政治領導和管理的

一套相互聯繫的政治設施、政治組織形式和政治規範的綜合體系。3 

至於意識形態，共黨政治的明顯特徵是依附於馬克思列寧主義的意識型態，

並以其作為行動的指針。4這種馬列主義的意識型態就被共產黨視為衡量事物之

標準，是判斷其行為合法性的主要依據。但是，馬克思很少論及權力接班的問

題，這或許是由於其社會理論本質的必然性，而使其忽略權力接班的重要性。

                                                 

1 黎安友(Andrew J Nathan)著，柯洛譯，蛻變中的中國:政經變遷與民主化契機(臺北:麥田出版

社，2000 年 9 月)，頁 59。 
2 莫里司，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李玉玲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中國(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年 8 月)，頁 376-377。 

3 康紹邦、郭建平，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理論與實踐(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88 年

11 月，第一版)，頁 2。 
4 RobbingsBurling, The Passage of Power:Studies in Political Succession (N.Y.& London:Academic 

Press, Inc., 1974), p20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肆章  影響中共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因素分析 

119 

馬克思的興趣主要是在廣泛的社會勢力與經濟利益所產生的衝突現象，以及尋

求解決這些衝突的適當辦法。馬克思並不把注意力放在個別領導者之間的權力

鬥爭現象。馬克思的著作中，論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階級權力接班的地方很多，

卻少討論個人之間的權力轉移問題。馬克思之所以對於個人權力的轉移缺乏興

趣，而未給予適當的注意，似乎是因為在他看來，只要是革命發展的需要，領

導的產生應是經由某種自然的過程，即無產階級之間利益的結合自然能導致眾

所同意的領導者出現。5由此可知，共黨政治體系之所以具有極權性質，可從意

識形態方面求得合理的解釋。意識型態既為共產黨的指導原則，故意識型態往

往也決定共黨政治體系最終的權威。 

另中共派系形成因素除「類同關係」、「利益關係」為其內部結構性主因之

外，在整個中共黨史中，至少有以下幾種背景直接或間接地促成派系的形成與

成長，主要因素包括有：受到國際的影響，其中主要來自蘇俄，俄共中的列寧

派與考茨基派，史達林派與托洛斯基派，都曾被移植中共。6以王明為首的國際

派，可以說是蘇俄一手塑造；此外亦受到中國歷史地理的影響，其中大陸各地

的「地方主義」和邊疆的「民族分離主義」，及中共長期歷史發展中由軍系與地

方黨政人員結合起來的「大山頭」、「白區的黨和解放區的黨」、「老幹部」和「新

幹部」等7，以及毛澤東等中共領導幹部，基於個人的政治需求，製造出來的文

革派與近年來的改革派與保守派及太子黨與共青團等均是派系之成因。 

在「集體領導」方面，因中共因過去長期從事遊擊革命，造成一元體系領

導，復於列寧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則，使得中共政權不論是個人或集體領導，

                                                 

5 恩格思，反杜林論(北京：人民出版社，1971 年 6 月)，頁 181。 
6 王健民，「共產主義之移植」，中國共產黨史(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年 2 月)，
頁 1-29。 

7 操律青，「中共諸軍區人事與軍隊派系問題」，東亞季刊(臺北)，第 8 卷，第 3 期，1979 年 1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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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無法跳脫專制獨裁之色彩。8所謂「集體領導」不是指該團體沒有人有最後決

定權，而係藉「民主集中制」方式拍板定案，「民主集中」按中共黨章定義係為：

「個人服從組織、少數服從多數、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9「集體領

導」之概念自中共建政以來，是共產黨本身領導制度之問題，亦根據黨的組織

的原則，即「民主集中制」所提出的概念。10惟因中共權力結構一直有個人為

中心，使得集體領導此一原則很難落實。此後，鄧小平在 1980 年 8 月「黨和國

家領導制度的改革」講話中表示「權力不宜過分集中，權力過分集中，妨礙社

會主義民主制度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行，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

體智慧的發揮，容易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領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

僚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11 

第一節 中共之政治體制特質 

要研究中共政治體制，首先要對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政治體制」的概念

有所瞭解，就馬克思主義者角度而言，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與社會主義經濟體

制一樣長久的概念，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對待，直到共黨國家在政治上

普遍產生問題弊端之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概念才開始成為共黨內部所關切

的問題。 

根據歷史唯物論的觀點，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是建立在這個基礎之上

的上層建築；經濟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經濟對政治起決定的作用。

正是這種「經濟決定論」的觀點，視政治問題為經濟的副產品，認為經濟事務

                                                 

8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臺北:五南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2。 
9 趙博主編，中國共產黨章辭典，(北京：紅旗出版社，1991 年 10 月)，頁 78-80。 
10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年 5 月)，頁 161。 
11 鄧小平，「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 2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80 年 8

月)，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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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決自然能夠化解政治層面的衝突，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把大多數的時間精力

放置在解決經濟事務的社會基礎上，而忽略了上層建築中如何搞好政治事務的

建設，最後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事務上都出現了重大的弊端，成為共黨政權普

通面對的最嚴重問題。12 

馬克思在其思想體系中，對於無產階級必然能夠戰勝資產階級，以及無產

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的「暴力形式」才能建立屬於自己的政權有相當多

的說明。但是對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如何「統治」這個政權卻沒有清楚明

確的描述。馬克思只是提到「無產階級專政」是推翻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

義社會的過渡「國家形式」，它包括以下的要點：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短暫時期的過渡形式。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自己組織起來成為統治階級，是階級專政不

是個人專政也不是政黨專政。 

(三)無產階級專政是達到消滅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的過渡。 

(四)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絕大多數能無產階級實行民主，對少部份的資產階級

實行專政。 

由於馬克思經濟決定論下對政治事務的忽略，以及認為經濟基礎的解決就

能自然化解掉政治問題的觀點，使共黨國家在一開始時就忽視對政治事務的應

有的關照，另方面也提供了共黨領導人在馬克思主義下自行發展其政治的空間，

結果卻普遍造成了共黨政權在政治上出現諸多弊端。就馬克思主義論馬克思，

                                                 

12 朱新民，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八十年代後中國大陸政治發展（臺北：永然出版社，1991 年 2
月），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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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不能說是一個遺憾。 

對馬克思本人而言，他只在理論上提出了政權建立的模糊概念，但是對於

實際從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則不然，他們卻要面對如何推進革命來建立實際

的無產階級政權以及對該一政權進行實際的管理的問題。為此列寧提出「職業

革命家組黨」的概念，強化及突出共黨在政權建立過程中的角色，而政權成立

之後，為了保護無產階級政權及配合計劃管制經濟的需要，列寧又誇大了「無

產階級專政」的需要及功能，從而擴大了黨對國家的全面有效的控制，使得十

月革命後成立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權出現了相當反民主的傾向。 

在列寧統治時期，雖然無產階級專政已被共產黨領導所取代，但是在民主

集中制與集體領導原則下，俄共黨內還容許少數不同的聲音，但是到史大林當

權之後，即或黨內不同的聲音也不容許存在，在蘇聯建立了高度中央集權的統

治，更極化為個人的專制與獨裁。於是政治不但不是如馬克思所說的只是受到

經濟決定的上層建築，它反過來支配了經濟，甚至支配了全社會。政治既是肥

大的，更是突出的，是屬於共產黨的，更是屬於個人的。 

綜合而言，馬克思經濟決定論對政治事務的忽略，以及認為經濟基礎的解

決就能自然化解政治問題的觀點，使共黨國家的政治在一開始就走向了不合理

的發展道路，而後為了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及配合計劃經濟的需要，一方面把無

產階級專政異化為共黨專政甚至變質為個人的獨裁，另方面又不斷擴大政治對

社會的全面支配，這種發展使社會主國家的政治走向了更惡質化的發展，成為

所有共黨國家不得不去面臨解決的最大難題。 

師法史大林的毛澤東，他把馬克思主義推向了更相反的道路。毛澤東把政

治當成為社會中唯一的生活內容，把政治提升到無限上綱的程度，強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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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帥」。而所謂政治掛帥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就是要進行「無產階級專政

下的繼續革命」。為此，他鼓勵人民進行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一方面清除

社會主義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另方面以期能迅速的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文化

大革命就是這種思想下的表現形式，政治成為毛澤東遂成為其個人的工具。 

毛時期政治統治上的若干特異之處： 

一、權力過分集中，造成一黨獨大，黨政不分，有時甚至導致以黨代政和一人

統治。 

中共長期革命，在建立政權以前，便已經形成一種一元化的領導統禦方式，

13加上中國固有的封建專制主義，更加上中共接受的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

為專制獨裁的史達林主義，列寧革命提出精英政黨理論，固然已經展現異於馬

克思的專制成分，但是一般人除了不能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大前提批評外，其

他有關國家權力、暴力、文化理論等，還是可以真誠而坦率地進行討論。14然

而在史達林任意的附加之後的史達林式共產主義箝制之下，蘇聯形成了「權力

─意識形態─文化的三位一體」，在與中共的專制封建主義結合後，乃成為「高

度的極權主義」，而這種高度的極權主義，具有如下特質: 

(一)全面而高度的集權，形成「黨─國家─軍事─經濟─意識形態文化」的

統一整體。 

(二)森嚴的等級制，整個結構是一個金字塔，每個組織群體，甚至如寺廟、

旅館，都按政府級制劃分，頂點是少數人或一人專政。 

                                                 

13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臺北：五南文化出版社，1997 年)，頁 101。 
14 蘇紹智，馬克思主義新論(臺北：時報文化出版社，民國 1992 年)，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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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崇拜，不斷地追求國家權力與專政，導致「大國家、小社會」，實

行全面的計畫經濟與國家(全民)所有制 

(四)一黨崇拜與個人崇拜，國家崇拜轉為對黨的崇拜，黨和領導人被認為神

聖不可侵犯;(五)對意識形態和大眾媒體的壟斷，造成「文化專制主義」。

15 

二、個人獨裁家長制。 

毛澤東統治時期，有人認為他以帝王心態進行統治，16便是前述政治專斷

的結果，不容許任何人的批評，梁漱溟認為共產黨沒有能夠妥善照顧農民，農

民生活太苦，被毛指為是「小仁政」，而「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才是大仁政」，17

稱梁「班門弄斧」；彭德懷上書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在處理經濟建設問題時，沒

有像「處理砲擊金門、平定西藏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被毛澤東批為「小

資產階級狂熱」，是「配合帝國主義派向黨進攻」的「反黨集團」18並對彭稱「我

就是我，你想當魏徵?」19這種個人獨裁專制主義，使得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等虐政通行無阻，無人敢阻攔，同時也為個人造神運動奠下基礎。 

三、監督機制難以運作。 

不論自「政府乃必要之惡」的觀點，或是民意機關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的觀

點，監督都是現代政治體制中極重要的一環。然而，長期以來中共將權力的制

約、分權、制衡等概念，視同三權分立，將之當作資產階級國家學說加以批判，

                                                 

15 蘇紹智，中國大陸政治經濟的再認識(臺北：風雲論壇出版社，1995 年)，頁 18~20。 
16 李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錄(臺北：時報文化，1994 年)。 
17 林蘊暉、範守信、張弓，1949~1989 年的中國：凱歌行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34。 
18 叢進，1949~1989 的中國：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204~222。 
19 韓作，毛澤東評傳(臺北：天元，1987 年)，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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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此乃造成黨內一言堂與家長制的主要理由。不但使共產黨以外的其他八個號

稱「民主黨派」政黨及「民主人士」的角色和運作空間，自 50 年代以後便逐漸

萎縮，自 1957 年中共發動「反右傾鬥爭」，將批評言論打為「右派」並使 55

萬人因而入罪後，21「民主黨派」已成中共的尾巴政黨，同時也使得中共黨內

的監督機制失靈。 

四、「左傾」激烈化的傾向濃厚。 

中共內部長期存在「左、右」路線爭執的問題，22經常是主張激烈革命、

反對右派或所謂的資本主義的一方取得優勢。建政之政，毛澤東即已認定以中

國之落後政治經濟條件，革命必須分兩步走，第一步，是進行反反帝反封建反

官僚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進行社會主義革命。23建政後，

毛澤東和劉少奇等人延續了是項戰略評估，認為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還是屬

於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容許資本主義局部存在，24毛澤東一再重申在 10 至 15

年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說法，這種漸進的作法充分反映在 1949 年制定的政協

共同綱領和 1954 年制定的憲法內容之中。但是至 1952 年，毛澤東開始改變態

度，批評在革命成功之後，還搞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右傾錯誤，改提過渡時期總

路線，亦即在革命成功之後短短的三年內，很快地走上了革命的第二步，急於

向社會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過渡。25這種速成的作法，和農業合作社運動的加

速進行，導致各地反抗情結，中共於 1956 年 5 月提出「反冒進」希望回到漸進

                                                 

20 李永春、羅健主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政治體制改革的理論與實踐(北京：春秋出版社，

1987 年)，頁 153、296)。 
21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年代雜誌社，1991 年)；林蘊暉、範守信、張弓，前揭書，

第十章。 
22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臺北：五南文化出版社，1997 年)，頁 103。 
23 毛澤東，「論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64 年版，第 1414

頁） 
24 林蘊暉、範守信、張弓，前揭書。 
25 同註 23，頁 303，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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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政權性質的政策，但是在許多知識分子在中共鼓勵之下提出批評意見後，

毛澤東於 1957 年 3 月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6 月，又發表「關於正確

處理人民內部矛盾問題」7 月，公開宣佈反右派運動開始，使得中共自「反冒

進」的路上，走到「反反冒進」。 

1958 年 5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中，通過了根據毛澤東倡議而提出的

「鼓足幹勁、力爭上游、多快好省地建設社會主義總路線」，希望在短時間內「超

英趕美」，改變 1956 年 9 月中共在第八屆黨代表大會中所提的無產階級和資產

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不是主要矛盾的評估，轉而強調黨要集中力量發展生產力、

實現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無產階級

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道路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

矛盾，為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理論基礎」。26 

「三面紅旗」失敗後，毛澤東於 1959 年開始觀察錯誤並於七月召開廬山會

議試圖糾正，然而在面對不同意見時，又立即由反左傾冒進再度發動「反右傾」，

批判彭德懷。至 1962 年 9 月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將其年反右派鬥爭以後提

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乃主要矛盾的理論進一步昇華，斷言資產階級復辟在

整個社會主義歷史階段都將永續存在和企圖復辟，成為黨內修正主義的根源，

因而提出階級鬥爭要「年年講、月月講、天天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理

論。27至此，中共政治已發展至不可扭轉的極端化地步，文革的到來自在預期。 

鄧小平時期雖然否定「階級鬥爭為綱」說法，提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

經消滅」，28他在 1992 年南巡深圳，更提出在意識形態領域裡，社會主義和資

                                                 

26 上述有關八大及八屆二次會議，見中共黨員大辭典編委會編，中共黨員大辭典(北京：華齡

出版社，1991 年) 
27 同註 25，頁 823。 
28 見 1978 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和 1982 年憲法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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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休戰的講話，但保守派勢力高居不下，鎮壓 1989 年的學生運動，迫使兩

位總書記下臺，其影響力可見一斑。 

在這種政治傳統下，中共政治不但是長期人治，無法行走中庸之道，更使

得制度化的建立格外困難，使得 80 年代以後以權力下放為主的經濟改革政策，

仍然承襲了把國家的權力操諸於個人手上的傳統，29祇不過是權力自中央政府

向地方政府換手轉移罷了，市民社會的建立格外不易，國有企業逐漸被侵佔與

瓜分，是此一新「官僚資本主義」的特殊內容，腐敗泛濫，反腐敗鬥爭成果有

限。 

根據大陸學者的觀點，從 60 年代中期開始，蘇聯和東歐國家就開始探討「社

會的政治組織」問題。1968 年 3 月，布里茲涅夫第一次正式提出「政治體制的

概念」。1970 年布里茲涅夫進一步指出，要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關鍵就

在於正確地發揮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作用」。30但是很顯然的布里茲涅夫雖有此

認識，但是他並沒有改變蘇共一黨專政及對國家的高度集中管理根本性質，因

此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仍然不斷提出，直到戈巴契夫上臺之後，才對蘇聯的政

治體制做出根本性的變革。31 

就中共而言，最早是在1956年4月，中共針對蘇共二十次大會提出的問題，

發表了「論無產階級專政的歷史經驗」一文，在文章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仍

然存在著「社會制度革新的現象」，表示「我們需要建立一定的制度來保證群眾

                                                 

29 丁偉，「中國大陸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中國大陸研究(臺北)，39 卷 2 期，1996 年 2
月，頁 12。 

30 李靖宇，社會主義國家現行政治體制論(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89 年 3 月)，頁 105。 
31 張慕良、席真等譯，蘇聯改革的道路和問題(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89 年 10 月，第一版)，

前言編者的話。又見，薑長斌主編，蘇聯社會主義制度的變遷(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

1988 年 12 月，第一版，頁 29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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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線和集體領導的貫徹實施」。32在這時就已經顯示出了對政治體制問題的關切。

同時在 1956 年 9 月中共召開的「八大」會議中，就修改七大的黨章，決議把「毛

思想」從黨章中剔除，並且反對「個人崇拜」的再加強，呼籲「集體領導」的

主張。33這時已看出中共方面對政治體制及領導體制的弊害希望有所改正，但

是還種觀點卻沒能堅持及落實，結果是導致了文革「十年浩劫」。基於歷史的教

訓，中共於十一屆三中會做出「要把全國全黨的精神放置在四個現代化的經濟

建設工作上」的決定，在此同時，也開始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需要。 

儘管「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已成為多數研究者耳熟能詳的名詞，但是使用

者大多是一般性的提出這個名詞，對於這個概念的內涵與外延並沒有清楚的界

定與區隔。因此，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概念做出較確切的界說在研究上有其必

要。要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概念做出清楚與明確的界說事實上並不容易。因為

就連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看法上也是眾說紛雲難以一致。在

研究上比較可行的方式是首先將各種具代表性的概念加以陳述，再就這些彼此

相近的概念的差異做綜合比較，從中得出一個較能普遍適用的界說。以下首先

表述不同研究者對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幾種看法： 

匈牙利學者拉科什(Mátyás Rákosi)認為：「政治體制是指實現政治權力的各

種組織和它們的相互關係，以及對實現政治權力具有影響的其他要素」。34 

東德學者魏赫爾特(W.Helet)認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一個包括各社會團

體與國家機關在內的龐大體系，也是通過某種規章制度和傳統以調節彼此關係

                                                 

32 洪承華、郭秀芝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沿革大事記 1949-1978 年(北京出版社，1987
年 12 月，第一版)，頁 137。 

33 洪承華、郭秀芝等編，前揭書，頁 144-152。 
34 康紹邦、郭建平，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理論與實踐(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88 年

11 月，第一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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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系。」35 

羅尼亞學者洛連茨認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包括政治結構，政治和法的準

則、政治聯繫、政治意識」36 

蘇聯學者劄加德寧認為：政治體制的概念比社會政治制度和政治組織更廣

泛些，它包括：「政治生活各個組成部份和各方面的總和。」37 

蘇聯學者傑尼索夫認為：「政治體制是形成社會政治組織的各種政治設置機

構的總和，是由政治傳統、習慣、道德、政治生活、倫理等組成的社會政治規

範體系。」38 

蘇聯學者路沙赫納羅夫和布爾拉茨基二人認為：「政治體制是各種政治設制

機構的總和，某一階級或階級聯盟通過這些一設制來行使權力和管理社會。政

治體制首先包括政治組織、政治原則和政治規範，以及社會各集團和成員直接

與政權聯繫並起反饋作用提供保證的溝通機制。」 

至於大陸學界對政治體制概念的陳述也有多種，其中有代表性的概念認為，

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是按照特定方式運行著的社會各種政治設施系統和各種政治

集團的結構、功能、相互關係、活動方式的總和。 

從以上諸多內容不同卻又近似的界說加以整理歸納，可以發現最常提到也

最為重要的就是「政治制度」、「政治體制」、「政治組織」、「政治規範」、「政治

生活」等名詞。因此，進一步把這幾個名詞做細緻的區隔並釐清它們之間的聯

                                                 

35 同註 33。 
36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政治體制改革的理論與實踐(北京：春秋出版社，1987 年)，頁 282。 
37 李靖宇，前揭書，頁 102。 
38 洪承華、郭秀芝等編，前揭書，頁 1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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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關係，就能夠更具體明確的呈現「政治體制」概念應有意義與範疇。 

根據中共及大陸學者的觀點，政治制度與政治體制是兩個既有聯繫又有區

別的概念。「政治制度」一般是指國家的根本制度的政治屬性，它主要是表明國

家是建立在什麼性質的經濟制度基礎上，以什麼政治思想做指導，由那個階級

來掌握政權。而「政治體制」則是指這種制度的組織形式和管理方式。因此，

前者是表明國家的基本性質，後者是指實際的具體統治形態。說得更明白清楚

些，政治制度其實是指「國體」，是指國家的階級實質，是闡明社會各階級在國

家中單位。例如中共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領導的，以

工農聯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度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根本制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度。」39這裡所寫的

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指的中共的基本政治制度；至於政治體制則

是與基本國家性質相適應的政權組織表現形式。有什麼樣性質的國家，就有什

麼樣性質的政權組織形式。 

由於中共長期以來人治色彩濃厚造成諸多弊端，鄧小平在 1980 年 8 月在中

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為「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一文，被視為

是中共在八十年代進行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40在文件中鄧小平強調要

進行的改革，是針對黨和國家的「具體制度」的弊端的改革，包括領導制度、

工作制度、幹部制度等，41這些都體現出中共的政治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

而不是「政治制度改革」。 

1987 年中共召開十三大，會中正式通過要進行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

                                                 

39 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聯主編，政治體制改革 200 題問答(北京:中國新聞出版社，

1987 年 11 月，第一版)，頁 1。 
40 鄧小平，「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鄧小平文選(北京：人民出版社，1983 年 7 月，第一

版)，頁 280~302。 
41 朱新民，前揭書，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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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政治制度是好的。

但在具體的領導制度、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 ......因

此要進行政治體制改革」42在這裡所說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

指的基本政治制度，是表述國家政權的基本政治屬性，至於具體的領導制度、

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進行改革，以使相互適應。 

政治組織則是指社會中各個政治團體、政治機構及政治設施，例如政黨、

議會、政權機關等。它是表述社會中各個政治實體或政治結構要素。至於政治

體制則不僅包括了這些相對獨立的要素，同時還包括它們之間的關係，它們相

互作用轉的方式等。因此，政治體制的含義要比政治組織更為廣泛。 

政治生活是指的人們在廣泛的社會生活中的政治方面，它是一定的社會中

各階級、階層、不同利益團體以及公民之間的關係及其政治活動。政治體制強

調的是將人們社會生活組織起來的綜合體系，它既涉及人們的政治生活，又涉

及到人們的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同時人們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如階級關

係，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則需要根本政治制度來決定。因此，政治生活與政治

體制是從不同視角來描述社會中的不同方面，二者不能互相替代卻又互相補足。

43 

政治規範是指影響人們政治行為的一套觀念、信仰、規劃、條律的價值體

系總稱。意識形態是政治規範的最高表徵;憲法及法律是實際的規定。政治體制

能夠順利運作必須建立在一套有效的政治規範基礎上，而政治體制本身則是使

政治規範彰顯作用的有機綜合體。 

                                                 

42 蘇文敏編，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北京：北京週報社，1987 年 11 月)，頁，19。 
43 康紹邦、郭建平，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理論與實踐(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88 年

11 月，第一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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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以上的多層次討論，可以對政治體制得出一個較一般性普遍性的陳述

概念，即政治體制是在社會根本制度確定的前提下，用於組織和行使政權，對

社會實施政治領導和管理的一套互相聯繫的政治設施、政治組織形式和政治規

範的綜合體系」。44這個複雜的綜合體系包括三個基本內容：第一、是政治設施

或政治機構。主要具體的有無產階級政黨、人民權力機關、政府機關、軍事機

關、司法機關、其他民主政黨等。第二、政治組織形式或管理方式，即使上述

政治機構有機地聯繫起來並進行職能管制體制，主要有政黨制度、選舉制度、

幹部人事制度、行政管理制度、法律和監督制度，決策溝通制度等。第三、政

治準則和政治規範，即使政治體制各要素發生相互關係，相互作用，行使職能，

保持政治體制按照既定方向正常運作的原則，主要有憲法、黨章黨綱、黨和國

家的決議、各項法律和條例、社會組織的規範、政治傳統和習慣、政治道德和

論理等。45 

正由於中共這種權力高度集中的政治體制特質，因此造成了過去的諸多重

大錯誤。根據中共的說法，毛澤東個人的統治因素，固然是產生三面紅旗及文

革等重大災難的不可忽視的原因，但是中共卻認識到政治體制上存在的弊端才

是導致這幾次重大失誤的最主要根本的「病根」，如果不改革這些弊端，過去出

現過的危機還會再重新出現。因此，要避免「人治」的危機，還得從制度改革

上著手。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的講話也提出政治體制特質的重大

問題，包括權力過分集中的問題、以黨代政及政府職能問題等，認為中共過去

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領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度，工作制

度是更重要的原因。他認為這些方面的制度如果良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

                                                 

44 蘇文敏編，中共十三大與中國改革(北京：北京週報社，1987 年 11 月)，頁 19。 
45 蘇文敏編，前揭書，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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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制度如果不好，即使好人也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去。因此，

鄧小平指出，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因當一些不好的制度的嚴重影

響，以致於對黨對國家對他自己個人都造成很大不幸。鄧小平因此強調，文革

十年浩劫帶來的教訓是深刻的，不是說個人沒有責任，而是說領導制度，組織

制度問題，更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度問題，關係到

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度重視。46 

因此，中共政治體制良善與否攸關黨及國家之存亡，執政者莫不將其視為

重要課題，近期胡溫政權亦多次提及中共政治體制之癥結所在，並強調若不行

政治體制改革，將會重蹈文革之錯誤，尤以近來中共高層發生王立軍事件及薄

熙來案，使中共高層內部產生嚴重意識形態之分歧。面對十八大即將於今(101)

年 10 月召開，中共高層亦即將大幅換血，而內部高層之鬥爭頻傳，此皆顯示出

中共政治體制內部已出現諸多問題，顯示政治繼承及人事接班仍需持續制度化

與透明化，以避免造成派系及權力鬥爭，並維持中共政局之穩定及第五代習李

政權能夠順利接班。 

此外，中共政治體制特色，在黨政關係上，是以黨領政，中國共產黨源自

於「列寧式政黨」，其特徵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黨對政府的組織、

人事、決策擁有決定權，兩者關係為黨領導下的相互重疊。黨對國家機關的領

導，不僅是中共國家機關，也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機關組織與活動的一項最基

本原則，此即「以黨領政」的原則。以黨領政透過兩個管道來執行，一個是黨

的「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制定之特定時期的政治路線(包括根據主客觀形

勢而決定的任務、方針和政策)，然後再透過黨的傳達、學習和落實，來達成對

國家機關的領導；另一種方式則是透過黨的宣傳機器和教育機器，向幹部進行

                                                 

46 同註 3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134 

思想政治工作。中共的黨組織滲透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各個「黨組」負

責傳達、教育、指導和監督的工作。換言之，以黨領政是運用「組織動員」和

「思想教育」來指導政務的執行與推動。而「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治

保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各民主黨派、工青婦團和各種協會或學會則是

政策動員或政策教育的「控制紐帶」。47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理念、路線、方針能夠在政府機關及社會上各種組織、

團體中得到一定程度的落實，除了共黨在人事任免上的權力機制外，另一個重

要因素就是透過許多大大小小機關黨組織的運作黨政關係。所謂機關黨組織，

就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黨和國家各級機關和人民團體中設立的黨的基層組織。

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由機關黨員組織起來的組織體系」，機關黨組織往

往建立在黨的機關、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等領導機關中，

這些機關黨組織能否真正發揮「戰鬥堡壘作用」，直接關係到中共黨的路線、方

針、政策能否全面正確地貫徹落實。事實上即是黨和國家權力通過機關中黨員，

尤其是黨員領導幹部來行使，而且透過其黨員領導幹部的言行示範性及引導性，

並在機關中處於對政策、方針及路線保證監督的地位。 

從「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或其他非黨

組織的領導機關中成立黨組。黨組的任務，主要是負責實現黨的方針政策，團

結非黨幹部和群眾，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指導機關黨組織的工作」這段

黨章中的規定可以知道中共是如何將黨組織建立於所有與黨政有關的各種組織

中以發揮操控的效力，加上中共在黨章及憲法上都規定共黨在政治、思想及組

織上的領導地位。因此，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意識型態使得中共成為一黨專政

的政治制度，在實際運作中，機關黨組織實際透過十套專政系統牢牢掌握全部

                                                 

47 宋國誠，前引文，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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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機器、政治資源和社會組織。48簡述如下： 

(一)各級單位中，黨委的地位高於一切。中央政治局是全國最高領導機構，

黨政軍各機構則是它的辦事機構和執行部門。黨通過政治局領導全國。

在地方，省黨委會是全省的最高領導機構，省長只是第一副書記，省委

書記才是地方的最高決策者，若省長工作表現良好，則可升為黨委書記。

省黨委的組成成員大致有省委書記、第一副書記兼省長、副書記二人、

常委數人，如常務副省長、紀委書記、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省軍區

政委、顧委主任、組織部長、宣傳部長、省委秘書長、政法委書記等。

十幾名常委決定全省的運作，地(市)和縣兩級黨的常委會亦是類似的組

織結構。 

(二)黨的中央軍委和軍隊中的黨組織領導軍事系統，實施對軍隊的絕對控

制。 

(三)黨的政治委員領導由國家立法、司法和員警部門組成的「政治系統」。

其中包括各級人大、法院、檢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和武警等

的政法系統。政法委系統是中共的重要部門，但不是公開正式的常設機

構。而政法委與公安部、檢察院、法院(統稱公檢法)組成的小政法系統

關係更為密切，重大案件由公、檢、法系統開會協調，而由政法委定性

定刑，現因其地位及功能受到各方質疑，而改稱為政法領導小組。現主

管政法的人是喬石，兼中央書記處書記。在立法機關方面，黨對人民代

表大會的領導控制，則是基於組織人事、人大之前先召開黨代會以統一

思想等方式加以控制。 

                                                 

48 詹中原，「中共黨政的互動關係」，國政評論(臺北)，2003 年 2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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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黨的工作部門直接領導政府中相關的「行政系統」。通過在財經、政法、

外事、科學及文教各方面成立黨組，因而各級黨委都設立不在政府任職

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及與政府機構重疊對口的部門，形

成了大政方針的決定在政治局，具體的部署及中層規劃由書記處完成，

再交由行政系統及其黨組完成具體細部決策及政策執行的政策模式。 

(五)黨的宣傳部直接領導由新聞和文化部門組成的「宣傳部門」，控制全國

的意識型態、新聞媒體和文化事業。由國務院的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

部、新聞署、出版局、社會科學院、新華通訊社、和黨中央的機關報《人

民日報》、機關刊物《求是》組成的宣傳系統，由中央宣傳部統一領導。

中宣部通過各級黨委的宣傳部，對於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書刊、廣

播、電視、電影、文學、藝術、出版等大眾傳播媒體進行壟斷性控制。

中宣部定期下達「宣傳要點」，全國傳媒要按此「宣傳要點」統一口徑

進行宣傳，各傳媒若因所刊的新聞出了問題，事後將會層層追查。 

(六)黨的統戰部領導由政協、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組成的「統戰系統」。其

中包括政府及社會團體，如八個民主黨派、華僑組織、工商業的組織、

宗教組織、民族團體、港澳事務、對台統戰組織等，由中央統戰部領導，

統戰工作向由黨的主要領導負責。至於重要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席

向由重要領導擔任，而由黨的中央統戰部長任常務副主席，負責實際的

日常工作。 

(七)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各級黨委中有專人分管群眾團體，直接控制由工會、

共產主義青年團、婦女聯合會組成的「群團系統」。工會、共青團及婦

聯是大陸三個最大、壟斷性的群眾組織。理論上全國一億三千萬職工都

是全國總工會的成員，總工會下屬各行業工會及地方各級工會，全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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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廠、礦山、企業都有基層的工會組織。婦聯號稱代表大陸占人口

半數的所有婦女的利益，在地方各級都設有共青團，除了團中央以及地

方各級組織外，還下屬全國青年聯合會(青年的組織)、全國學聯 (大中

學生的組織)、少年先鋒隊(少年兒童組織)。工青婦是政治性較強、最受

共黨重視的三個組織，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編制中與組織部、宣傳部

和統戰部並列。對於這些組織，除了政治、思想、組織上的領導外，更

是牢牢掌握著人事的任免權。 

(八)黨的組織部管理各系統所有的領導幹部，黨通過人事決策進一步控制政

府和社會組織。中央、省、地、縣四級的黨委組織部，根據「管理下一

級」的原則，分別管理從中央一直到鄉科級全國幾百萬重要官員。各級

組織部自成獨立系統，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直接領導下，按照中央組織

部制定的方針、規定去培養、考核、任免幹部。各級組織部長由上級組

織部越級垂直任免，以保證組織部系統的垂直獨立性，而各級組織部長

是同級黨委常委。人事決策是中共控制最嚴密的領域，人事權的高度統

一是中央集權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 

(九)黨在所有領導機關中設立黨組或機關黨委。監督其執行黨的路線、方針、

政策及幹部思想狀況。黨組原是各機關的最高領導，國務院各部委都以

黨組的名義發布檔，下達指示。後中共十三大黨章因政治體制改革之議，

不再規定在要在政府中成立對口的黨組織或專職黨書記，要求行政的個

人負責的崗位責任制能夠落實。但為了監督和保證黨的路線、方針、政

策的執行，規定各部副部長擔任機關的黨委書記，並對各級幹部進行政

治思想工作。 

(十)黨的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可向各領導機關派駐紀律檢查組，以黨的紀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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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所有的機關及其領導人，檢查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行

情況。 

另外，在黨軍關係方面，雖然理論上是共產黨領導政與軍，但毛澤東在革

命鬥爭時期曾說過的「槍桿子出政權」，此一原則在中共的政治中仍相當值得注

意。尤其是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中，至高無上領導者的地位相當依賴著軍隊的

支持。在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黨軍關係」可說是一體的，甚至是缺

乏「黨軍關係」。由於中共政權是由革命成功而來，再加上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個

人化因素以及由個人化衍生出持久的派系關係，使得過去黨的領導人同時也是

實質的軍事領導人，二者合而為一。結果是黨的政權和軍事權力集中於一身，

無法區分。49 

過去在革命元老掌政的時代，軍隊與黨國的連結超乎尋常的緊密。這是因

為在毛和鄧的時代，個人化的制度從屬造成了「黨指揮槍桿子」。而這是軍方對

毛和鄧的崇敬，不論兩人的政策是否符合軍方利益。顯然地，這種狀況與軍方

把毛澤東當成武裝鬥爭的設計師，而把鄧小平當成是革命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英雄有關。也因為如此，在 1990 年代之前，黨、軍的權力集中在革命世代的手

中，這些人也深具領袖魅力，因此黨軍關係表現在革命世代間的派系衝突。 

不過每個想要競逐中國最高權力者，都必須要有軍隊的支持，才有可能獲

得最後的勝利。昔日的文革派，就因為文革期間與各地軍頭結下宿怨，因此缺

乏軍隊奧援，只能建立不堪一擊的「第二武裝」，導致日後的失敗，此亦為「槍

桿子出政權」最佳註解。50有趣的是中國對於軍隊的控制，分別在黨章和憲法

                                                 

49 丁樹範，「1990 年代以來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陸研究(臺北)，第 46 卷，第 2 期，2003
年 2 月，頁 59。 

50 沈明室，「中共十六大權力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索(臺北)，第 1 卷，第 2 期，2003 年

2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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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有規定。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對權力的安排也突顯軍隊的獨特性。1982 年

以來的憲法規定，軍隊最高權力機構的「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直接選舉而成。國家行政體系最高層級的國務院總理則由全國人

大直接選舉而成的國家主席提名，並由全國人大投票同意，這使軍隊體系獨立

於國務院為主的行政體系之外，不受國務院的節制。國務院下轄的國防部只代

表中國負責對外事務，以及代表軍隊和國務院其他部委協調，而無實際的軍事

權力。真正的權力在中央軍事委員會下屬的總參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

和總裝備部的手中。中共黨章則規定，軍隊最高權力機構的黨「中央軍事委員

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一樣，由中央委員會直接選出。這使軍隊可能獨立於總

書記之外，不受以總書記為代表的黨的控制。這樣的權力安排對號稱為社會主

義的國家而言，是非常奇特的。 

黨和國家都有「中央軍事委員會」，但長久以來軍權都是掌握在黨的中央軍

委會手裡，因此實際上這是「一個衙門、一套人馬、兩個招牌」。檢閱中共的建

政史，我們可以發現在五四年的憲法中．曾明確規定了「國家主席」是軍隊最

高統帥，做為第一屆國家主席的毛澤東身兼中央軍委主席，因此軍權和最高行

政權是統一的。七五年的憲法中取消國家主席後，規定中共的黨主席是軍隊最

高統帥，在法律中把軍權直接歸到黨，在體制中確保軍權控制在黨的最高領導

人手裡。但是八二年的憲法中，卻將軍權與黨權、行政權分離，似乎是意圖單

獨控制軍權以監控黨的領導人和國家領導人。這樣的體制，的確保障了日後鄧

小平廢胡耀邦、趙紫陽的成功，亦即使得軍隊最高領導人擁有推翻黨和國家最

高領導人的機會和權力。而保留了軍權也就是留下「再選擇權」的伏筆，這代

表前任領導者可以在交出黨、政大權的「半退」狀況下，仍保有發動「政變」

的權力。在過渡時期，「中央軍事委員會」甚至會產生「兩套人馬、兩個招牌」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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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黨軍關係制度化成為重要議題。在 2002 年 11 月中共召開黨的第十六

屆代表大會前，許多人對中共有非常深的期待。他們認為，如果新的黨總書記

無法接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對以黨領軍構成問題。因此，他們希望，中

共能持續過去推動權力繼承制度化作為，而完成制度化的關鍵改變，由新任總

書記同時接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他們也期望主政已經 13 年的江澤民

能做表率，建立制度而一次交出權力。但是，從「十六大」的結果卻沒有滿足

他們的期望，「十六大」後胡錦濤陸續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

雖宣告交班，但仍保留中共中央與國家軍委主席，續掌軍權，從軍隊在「十六

大」時的表態可看出，仍是以江澤民為主要的服從對象，在胡錦濤尚未完全掌

握軍權之前，只能算是半接班而已。在 2004 年 9 月及 2005 年 3 月江澤民終於

陸續交出中央軍委主席及國家軍委主席，胡錦濤始全面接掌黨、政、軍大權。 

面對十八大，胡錦濤是否能順利交出黨政軍大權，將有助於吾人觀察領導

人退場機制的制度化，雖然目前最高領導人尚未確定退場機制，惟鑑於胡錦濤

身兼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員身分，總書記尚無劃線離退機制，但政

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均以 70 歲劃線離退，而 2012 年胡錦濤將屆滿 70 歲，交

出總書記一職可能性將大於交出軍委主席一職。因此，未來習近平能否接掌黨

政軍大權，將是吾人觀察制度化是否涵蓋黨與最高領導人的關鍵時期。若習近

平正式接班胡錦濤，將在 2012 年的中共「18 大」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12

年的大陸 12 屆全國人大第 1 次會議，接任國家主席；而到「18 屆 4 中」或「5

中全會」正式接任軍委主席；胡錦濤在卸下相關職後繼續任軍委主席直至「18

屆 4 中」或「5 中全會」，確保軍權能平穩移轉給習近平。51 

習近平是高幹子弟，這幾年又有軍事領導資歷，而 2008 年又接管奧運工作

                                                 

51 黃季寬，「中共十八大人事展開大佈局」，2011 年 2 月 7 日下載，海峽資訊網，

http://www.haixiainfo.com.tw/135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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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港澳工作。奧運的成功和港澳工作的平順進行，讓他累積不少政績。再加上

他平穩的處事風格，一般預料，他在未來二、三年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共新一代

領導人，應不會有太大變數。而李克強曾經被看好有接班態勢，但如今被習近

平擠下，但一般預料，李克強將繼溫家寶之後擔任國務院總理。 

而隨著中共黨政結構屬性的可能變化，共青團是否會繼續成為未來中共政

治精英人才甄補的人才庫，也是值得觀察。習近平過去並未擔任共青團的職務，

團系幹部是否會如胡錦濤時期被大量提拔，同樣也值得觀察。習近平在「17 大」

被認為是黑馬，他的接任打破了一些慣例，習近平現象如何解釋，恐怕也是我

們解讀中共政治精英權力更迭的重要課題。此外，現有政治局委員資歷，是否

就具有晉升政治局常委的優勢順位，也值得探討，習近平就是個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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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共之意識形態與理論 

意識形態向來是中共謀取黨內共識的重要工具，也是思想及行動的準則，

中共自建政以來，領導人在甄拔接班人的考量上，能否延續己身的理論路線和

政策是相當重要的，而意識型態之形成即是領導人的政策與路線，而此政策與

路線又攸關一個政治體系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共黨國家的領導人為求自身之

政治合法性都會經過建構一套觀念與信仰，其功能是替政治體系的運作提供合

理的解釋與支援的意識型態。52意識型態做為政權運作的辯護體系，一方面，

它是統治階級權力行使的合理化根據，它將強制性的權力行使轉化為合理正當

的權威效用，使民眾心悅誠服的去遵從，它是領導階層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另

方面，意識型態經由「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過程，可內化成為

政治成員的政治人格，形成對政權認同的共識價值，是政治體系整合的黏劑。 

因此，「意識型態」在現實世界中，絕不只是一套所謂的抽象觀念的組合，

而是會呈現出具體的結構，甚至會被轉成具體的建制。意識形態的結構基本上

可分為兩部分，其一是所謂核心(core)的部分，其二是環繞著核心的外圍實踐性

的(practical)部分，核心部分的內容主要包含一套世界觀及歷史觀，以及用來支

撐這套世界觀、歷史觀的方法論，或由這套世界觀、歷史觀延伸出來的一套價

值觀，實踐性的部分主要是提供一套引導人們去認知判斷週遭世界的認知圖和

評估圖，以及由此認知圖和評估圖所延伸出來引導人實踐行動的戰略和策略設

計。 

核心部分主要是影響人的價值理性的運作，而實踐部分則主要影響人的策

略理性的運作，指導人的實際行動；兩大部分的角色功能的區隔非常清楚。不

                                                 

52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York：Yale Unversity Press, 
1968), pp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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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必須注意的是，意識形態不可能獨立的存在，必須透過一個團體或組織作

為載體，從而以導引人從事實體的實踐行動為標的，因此，意識形態是以實踐

和群眾為取向的，其總的目前就是要使人成為合乎組織或團體要求和期待的「組

織的人」。 

從分析的角度來看，意識形態的結構分成上述兩大部分，而這兩大部分仍

要結合起來，意識形態才能發揮其實際的效應和功能。光有一套世界觀、歷史

觀和方法論，是不成其為意識型態的，必須透過能夠引導人們實踐的指導綱領

的設計，才能成為完整的意識形態；而反過來，任何一套能夠引導人們實踐的

綱領絕不是空穴來風，必須以一套世界觀、歷史觀、方法論或價值觀作為其正

當性的辯護基礎，意識型態結構中兩大部分如何結合，是一個團體或組織的領

導人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Franz Schurmann 在其《Ideology &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53一書中也認為，中共意識形態基本上就分成上述兩大部分，

而作為實踐性部分的中共領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則是被中共視為普遍有效

的馬列主義和中共在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經驗相結合的產物，亦即 Schurmann 認

為，作為中共意識形態結構一部分的領導人思想，是馬列主義經過本土化洗禮

的產物。此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 

因此，在中共政治體系中，意識型態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中共政

治、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來源。54由於中共強調階級的立場，

因此被認為反映無產階級利益的馬列主義，自然成為官方的意識型態。但隨著

                                                 

5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Universi ty of Californian Press, 1970, Second Edition), pp.18-38.   

54 不過，這並不能說明中共的路線和政策的運作都是在意識型態下的產物；換句話說，一般人

常常認為中共之所以是中共，乃是因為它標榜馬列主義那一套意識型態；事實上我們思考中

共與意識型態之間的關係時，應該瞭解，馬列主義這一套意識型態是透過中共這個組織才得

以產生其社會功能的，況且，中共之所以是中共，除了它所標榜的馬列主義之外，還因為它

是一個標榜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嚴密的黨。參見李英明，中國大陸研究(臺北：五南

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3 年)，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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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領導階級的更迭，中共當權者對於馬列主義的詮釋，以及個人的政治理念，

也為中共意識型態的內容，增添許多新的成分。在中共的黨史經驗上，領導人

若要打天下、穩固基業，必須掌住「槍桿子」；而在治天下時，除了要以「槍桿

子」做後盾之外，更須憑藉「筆桿子」才能確保政權不墜。因此，每一時期的

領導人為奠定長久穩固的權力基礎，皆須視當時歷史時空條件的變化，塑造一

套有利自己政治路線的意識形態。 

毛澤東時期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口號，將馬列主義當做「純粹意識

形態」而使自己的思想成為「實踐意識形態」去指導中共現實的政治、思想與

軍事運作。55如 1943 年毛澤東親自主持「延安整風」運動，其目的在於藉整頓

黨風教育以統一黨的思想，因此，「毛澤東思想」被尊為中共黨內的指導思想。

56由於毛澤東思想獲得確立，因而成就毛在中共黨內創造叱吒風雲的時代。到

鄧小平時期，在 1981 年 6 月，中共「十一屆六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57重新評定毛之功過，同時對

毛的思想重新定位為「馬克思列寧主義普遍原理和中國具體革命相結合的產物」。

毛思想被定位成「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將毛思想賦予歷史意義的同

時，也把毛思想打入意識形態的純粹部份，與馬列主義並列，而鄧小平思想成

為影響現實之政治、思想及經濟運作的實踐性部份。把中共的意識形態方向，

從階級鬥爭轉向發展生產力、從政治掛帥轉向經濟導向、從閉關自守轉向對外

開放、從平均主義轉向按勞分配，58並開啟鄧小平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改革時

                                                 

55 何思慎，「改革開放與中共意識形態」，共黨問題研究，第十九卷，第一期，1993 年 1 月，

頁 21~27。 
56 龍飛，江澤民以整風精神掀起「三講」教育運動，中共研究，第 33 卷，第 8 期，1999 年 8

月，頁 27。 
57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重

要文獻選讀，「北京」人民出版社，1987 年 5 月，上冊，頁 29 至 360。 
58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集，人民出版社，

1993 年 10 月，頁 30 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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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鄧小平在 1978 年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提出「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

準」，最主要內涵就是要打破黨員對馬列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僵化與迷思。鄧小

平強調所謂「實事求是」的精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首要的

前提便是取得馬列主義和思想在中共黨內唯一最高詮釋者的地位。在後鄧時期，

江澤民在「十四大」權力獲得初步穩固之後，便積極地為鄧小平塑造崇高的「神

像」地位。如 1994 年 11 月 3 日，北京各大報都以顯著篇幅報導「鄧小平文選」

第一卷和第二卷再版消息，且都採用「新華社」的通訊稿。59中共中央辦公廳

轉發中宣部、中組部更加緊部署如何為「鄧選修訂本」作造勢宣傳，使學習鄧

理論在大陸各地熱烈展開。60中共「人民日報」也指出，這是鄧小平把馬克思

列寧主義的基本原理同中國革命的建設具體的相結合，同時代相結合，是對馬

克思列寧、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61「人民日報」進一步發表社論指出，

鄧小平是中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在新的歷史時期，

繼承並發展毛澤東思想，創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理論」，是鄧小平「最

重要的理論貢獻」62 

在鄧後江更是透過中共宣傳部門發表文章，高舉鄧理論講話，同時差別對

待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理論，特別突出

鄧小平的思想。認為鄧小平的理論，已由實踐証明是中共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

「主心骨」，是保証中共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唯一正確理論」63從上述情形

                                                 

59 龍飛，強化「鄧理論」主導作用與歷史地位-為鄧小平塑造「神像」，中共研究，28 卷，第

12 期，1994 年 12 月，頁 17。 
60 同上註。 
61 Franz Schurmann, op. cit., p21. 
62 何思慎，同前引文，頁 21~27。 
63 中共中央求是雜誌發表之評論員文章指出，江「高舉鄧理論」講話具指導作用，聯合報，1993

年 7 月 13 日，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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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不難看出江澤民為鄧理論「造神」及定訂歷史地位背後之用意何在?一、江

之所以為鄧小平「造神」，如林彪當年為毛澤東造神一樣，目的是為讓自己往上

爬，所以江捧鄧是為鞏固自己的核心地位。64二、突出鄧理論為指導中共全黨

的主要正確思想路線，藉此防杜「左派」陣營以馬列毛澤東思想進行理論性的

攻擊，降低其理論在現階段歷史條件下的重要性。三、代表其仍將持續鄧小平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理論路線，而他是最忠實於鄧小平路線的執行者，因此，他

也順理成章的「繼承與發展」鄧小平的理論路線。四、為鄧理論定調，即代表

著鄧理論成為歷史，鄧理論本身已無新的理論發展，鄧理論同樣逐漸成為中共

核心的「純粹意識形態」部分，對現實政治具影響力的「實踐性」部分將由江

的重新詮釋而被取代。 

就在鄧去逝之後及中共「十五大」會議召開期間，中共黨內關於意識形態

解釋權的爭奪發展到了一個高峰。65江澤民為了平抑鄧後因為黨內路線分歧可

能導致黨內意識形態的動搖，於 1997 年 5 月 29 日，在中共中央黨校省部級幹

部的畢業典禮上講話，重申「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

象。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的路線不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理論旗幟不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做為

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歷

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66由上述

觀之，江在鄧後並未提出自己的理論體系，而是以繼承重於立新，確保權為鞏

固為優先考量。江在中共「十五大」會議中建議大會修改黨章，正式把鄧小平

理論列入其中。 

                                                 

64 龍飛，同前引文，頁 17。 
65 張國聖，「鄧小平理論與中共官方意識形態重建」，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12 期，1997

年 12 月，頁 25。 
66 董京泉，「旗幟問題至關緊要」，人民日報，1997 年 7 月 8 日，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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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領導人追求權力鞏固的經驗上有一共同情形。即中共領導人一旦成

為權力的核心，均急欲建構思想理論體系，以定位於一尊，並進而納入「黨章」、

「憲法」中，如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理論。67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

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理論指導的黨，馬克思列寧主義同中國實際相

結合有兩次歷史性飛躍，分別由毛、鄧二人所創立。其言下之意暗指，前兩代

領導人(毛鄧)創造了兩次理論的飛躍，他身為中共第三代領導人應本著對馬列

主義、毛澤東思想及鄧小平理論的種承和發展，也須同樣做出理論的創見與貢

獻。事實上，江在過去一面穩固核心地位的同時，一面提出建構個人理論體系

的主張。 

江在 1995 年 9 月「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領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即

所謂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主張，1995 年在北京考察定時對領導

幹部首次提出之要求。68主要在統一幹部的思想，要求幹部在思想上與中央保

持高度一致性；中共提出「三講」的主要原因為：一、教育全黨，堅持社會主

義不動搖。二、促使下崗工人及幹部思想觀念轉彎，從「學習」中尋找新定位。

三、抑制黨內邪風歪風的惡化，寄望以「講正氣」端正此風。69其背後目的為:

一、樹立個人理論權威印象。二、藉此可打擊和制衡政治對手。三、提昇江澤

民講話的重要性，為「江理論」的形塑創造有利環境氛圍。江澤民也刻意經由

幕僚宣揚其功績有五方面超過毛與鄧。包括「提升中國世界地位、關於對台統

一進展、經濟上的成功、增進政府廉潔與效率、以及軍隊現代化」70而這五方

面也成為「江理論」的主要骨幹。惟「三講」運動後勁不足，原因在領導層力

量薄弱，意志不堅定；學習流於形式。「三講」運動在大陸各地緊密展開，但未

                                                 

67 吳仁傑，「中共進行『三講』教育總結」，中共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2001 年 3 月，頁 84。 
68 何思慎，同前引文，頁 21~27。 
69 伊銘，「江澤民藉整風強化個人權力」，見 http：//www.asiademo.org/1999.07.19990709c.htm.  
70 龍飛，同前引文，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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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足夠實力，不能突破缺口，其效果就微乎其微了。71 

由於「三講」始終未能掀起學習「江理論」之風潮，江亦模仿 1992 年鄧南

巡模式，於 2000 年 2 月南下廣東考察時提出「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

中國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廣大中國人民的利益)

的論述。為強化幹部思想拉抬「三講」低瀰的氣氛，遂將「三個代表」論述納

入「三講」的主要學習內容。 

中共政黨體系存在的支柱在於其自我合法性的機制，而馬克思主義便是此

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類詮釋機制的循環特質反映在其理論的負載。72第一

代毛澤東，始創毛澤東思想：「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第二

代鄧小平，他進一步給馬列詮釋，在結合具體國情下，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理論，73對毛之功過三七開，從階級鬥爭為綱走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理論路線上來。同樣的，第三代江澤民自 1989 年上任以來，也日思夜掛著馬列

主義思想的重新建構。對意識形態的掌控，一向是中共領導人在掌控「槍桿子」

後必須緊抓的另一支「筆桿子」。回顧江澤民自 1995 年起接續提出「講政冶」、

「論十二大關係」、「對台工作八點主張」、「所有制改革」、「依法治國」1998 年

12 月發表「論軍隊建設七大關係」的主張。74依據學者的觀察，江澤民亟欲建

構的理論思想，除了講了多年的「三講」以外；比較典型的尚有「三個代表」

「五種精神」、「新三句」、「三個可能」、「三大不確定因素」、「以德治國」等。75

其中「三個代表」雖承接成效不彰的「三講」卻也已在「十六大」時納入黨章。 

                                                 

71 黃維暉，談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內容，星島日報，2000 年，見 http：
//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3r/r2000ex01.htm. 

72 遠景基金會主辦，「江澤民時代中共意識形態的建構」座談會「發言摘要」參與學者:朱蓓蕾、

林琳文、溫洽溢，2002 年 8 月 6 日。 
73 同註 66。 
74 何思慎，同前引文，頁 21~27。 
75 伊銘，「突顯江澤民的理論地位─北京「兩會」觀察」，見 http：

//www.asiademo.org/2001.03.20010315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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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大結束後不久，胡錦濤開始掌握輿論宣傳的主動權。2002 年 12 月胡

錦壽在「紀念憲法施行二十週年」大會上，強調「………一切國家機關和武裝

力量、政黨和各社會團體………都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負有維護

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都不得有超越憲法和法

律的特權。」76同月胡錦濤赴河北省西柏坡考察，發表「西柏坡講話」，重溫毛

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兩個務必」，強調堅苦奮鬥精神的重要性。77他的

講話一方面隱含糊錦濤承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成為中共第四位領導人；

另一方面隱含爭取中下階層民心的意味。 

2003 年 7 月中共黨慶時，胡錦濤發表「七﹒一」講話，將「三個代表」的

理論貢獻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並列，78但藉此掌握了「三個代表」的詮

擇權。胡錦濤認為「三個代表」的本質是「立黨為公、執政為民」。在闡述它的

內涵時，胡錦濤引用同年 3 月他提出的「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

繫、利為民所謀。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時，引起外界最大爭議的是「代表

先進生產力」─為私營企業主入黨開路。胡錦濤強調的「三個代表」著重「代

表最大廣大人民的根本利益」。一人為私營企業主講話，一人關心普羅大眾利益，

兩人焦點明顯不同。至此，胡錦濤已利用總書記職務，從江澤民手中奪取「三

個代表」的詮釋權。透過重新闡述「三個代表」，胡錦濤進一步降低中共意識型

態中的烏托邦色彩(未來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時，

重新解釋剝削的意義，使得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如今胡錦濤把「三個代表」

的重點放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利益」，使得意識型態中的烏托邦色彩完全

                                                 

76 「胡錦濤在紀念憲法施行二十週年大會上的講話，人民網(北京)，2002 年 12 月 4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1204/881379.html。 
77 「胡錦濤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的講話」，人民網(北京)，2003 年 1 月 2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1207/883325.html。 
78 「胡錦濤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上的重要講話」人民網(北京)，2003 年 7 月 1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l024/1946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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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讓中共政權更世俗化。 

事實上，胡錦濤出任總書記後不久，便開始構思自己這一代領導班子的思

想路線和政治路線，因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兩個概念是延

續十六大的主軸，反省過去社會總體發展、參考國外發展經驗，以及體會 SARS

疫情經驗之後所產生的結晶，也代表中共的治國策略從「不均衡發展」轉為「均

衡發展」。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李興山指出，從二者的關係來說，可以說是前提

與保證的關係，或是途徑與目標的關係。79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治國方略可說是一種「不均衡發展」，具有「政左經右」、

「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富起來」的特徵。這種策略也是一種沒有長期規畫的發展

觀，「摸著石子過河」最能代表這種思維。這個策略固然帶動中國大陸經濟快速

發展，但也導致貧富不均、城鄉差距、東西失衡、群眾事件層出不窮等嚴重後

果。80政策互相牴觸、幹部短視近利，竭澤而漁的現象到處可見。江澤民提出

「三個代表」時，中共治國思維已經開始轉變，認為中共要「代表最廣大人民

的根本利益」。唯當時的熱點仍在於「代表先進生產力的發展要求」的問題，如

私營企業家入黨等。 

胡錦濤上臺後，在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將施政著力點轉向「均衡發展」。2003

年 4 月胡錦濤在 SARS 疫情嚴重的廣東考察，要求該省注重經濟與社會的協調

                                                 

79 楊桃源、楊琳，「構建和諧社會的戰略意圖」瞭望，轉載於人民網(北京)，2005 年 2 月 24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70195/70203/4757848.html。 

80 關於社會問題嚴重程度的省思，參見軼瑋，「群體上訪，去年倍增」文匯報(香港)，2005 年

3 月 17 日，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CH0503170007&cat=002CH；楊

桃源、楊琳，「構建和諧社會的戰略意圖(2)」，暸望，轉載於人民網(北京)，2006 年 8 月 30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70195/4757945.html;「構建和諧社會:中國亟須破解

哪些難題?」，新華網(北京)，2006 年 10 月 1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0/content_5185882.htm;「我國大力構建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紀實」，新華網(北京)，2007 年 9 月 1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 
09/18/content_67454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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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注重可持續發展、全面發展，首次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2003

年 6 月胡錦濤在全國抗擊非典總結大會上，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這個名詞。

812003 年 10 月十六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若干問題的決定》82會上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堅持以人為

本，樹立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

展。他強調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

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動改革。83胡錦濤在

2003 年 11 月底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以及 2004 年 3 月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

談會中，兩度闡述「科學發展觀」。胡錦濤認為「科學發展觀」是在鄧小平理論

和「三個代表」指導下，總結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經驗，對發展問題形成的新認

識，並界定以人為本、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等核心概念。2004 年

2 月曾慶紅、溫家寶分別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省部級主要領導幹部「樹立和

                                                 

81 關於「科學發展觀」逐漸形成的經過，參見「胡錦濤論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福建行政

學院公務員培訓網(福建)，未註明日期，

http://www.fsa.gov.cn/web_db/sdzg2006/MAP/agc/gcbg2006-048.htm；胡錦濤：認真落實科學

發展觀的要求切實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新華網(北京)，2004 年 3 月 1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3/11/content_1358801.htm；「科學發展觀:中央新一代

領導集體的執政理念」，中國經濟網(北京)，2005 年 3 月 10 日，

http://www.ce.cn/ztpd/kxfzgz/jiedu/px/200503/15/ t20050315_3323505.shtml;「科學發展觀的提

出、形成和發展」黨的文獻，轉載於天津政務網(天津)，2009 年 7 月 14 日，

http://bgs.big5.tjhqqzf.gov.cn/system/2009/07/14/010002690.shtml。 
82 該次全會強調，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

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度，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建設統

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行政管理體制和經濟法律制度，健全

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度，建立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中國共產黨第十

六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網(北京) ，「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數

據庫」，2003 年 10 月 14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11/4429167.html。 
83 同前註。「以人為本」就是把人民利益作為工作的出發點，滿足人們的各方面需求和促進人

的全面發展。「全面」，是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經濟發展之際，加快政治文

明、精神文明的建設，形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協調」就是要統籌城鄉協調發展、

區域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可持續」則是要統籌人與自然

和諧發展，處理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利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推動整個社會走

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良好的文明發展道路。見「十七大﹒詞典：科學發展觀」，新

華網(北京)，2007 年 10 月 1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10/19/content_69087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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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的開幕式、結業式上，闡述「科學發展觀」的內

涵。2004 年 9 月胡錦濤在十六屆四中全會發表講話，此後「科學發展觀」成為

全黨的共識。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簡稱「和諧社會」)也是經過類似階段逐漸成

型。2002 年十六大報告論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曾經在兩個地方提到相近的

思維。一處是到 2020 年中國大陸會比 2000 年有六個「更加」，其中第五個「更

加」就是「社會更加和諧」。另一處則是報告論述「三個代表」時提到，中國大

陸要建立「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關係。2004 年 9 月胡錦濤

在十六屆四中全會首次完整說明「和諧社會」，將其列為全面提高執政能力的五

大能力之一。2005 年 2 月胡錦濤在省部級主要領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能力」專題研討班的開幕式上闡述「和諧社會」的內涵。84胡錦濤說，「我

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

滿活力、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和諧的社會。852006 年 10 月十六屆六中全會審

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2020

年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此外，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

的決定》也值得注意。該《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力，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

確的理論、路線、方針、政策和策略，領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律，採取科學

的領導制度和領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理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

                                                 

84 楊桃源、楊琳，「構建和諧社會的戰略意圖」。該文同時指出，每年的春節過後、兩會召開前，

中共會在中央黨校召集各省和黨中央、國務院部委辦的黨政一把手，舉辦五至七天的研討班，

通報中央未來一年關注焦點，學習中央重要精神。此舉已成為慣例，如 2003 年討論過「三

個代表」，2004 年的主題是「科學發展」，2005 年的議題則是「和諧社會」。 
85 「胡錦濤強調紮實做好工作大力促進社會和諧團結」，新華網(北京) ，2005 年 2 月 1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2/19/content_ 2595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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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領。」86任務是「帶

領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

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歷史任務」。87中共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力」

的根本原因就是要調整黨的歷史定位，將黨的角色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並提

高處理國際事務的能力，跳脫政黨興衰的週期規律長期執政。 

該《決定》強化胡錦濤主導中共施政方向的能力，以及胡錦濤施政論述的

完整性。自 2002 年十六大之後，胡錦濤依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推動

均衡發展。他並於 2003 年「七﹒一講話」中成功地奪取「三個代表」的詮釋權。

2004 年初並經由溫家寶闡述「科學發展觀」，作為胡錦濤施政的思想基礎。再

加上四中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六中全會通

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未來幾年中

共的施政藍圖已經具體成型。 

2007 年 10 月中共召開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概念加入

黨章。由於中國社會貧富不均、城鄉差距非常嚴重，解決社會內部「不均」的

問題已成為當前中共領導人的重中之重。在持續進行經濟建設之外，胡錦濤提

出這兩個觀念，做為面對醫療、教育、社會保障、就業、全民健康、分配等等

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向與思考模式。十七大報告重申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理論體系，強調運用科學理論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能力。88未來中共施政將更

重視實務考量，技術專家治國的特性更濃厚，意識型態包袱則減少。此外，中

                                                 

86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

大會數據庫」2004 年 9 月 27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12/6348330.html。 
87 「中國共產黨第十六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網(北京)，2004 年 9 月 19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793949.htm。 
88 全文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利而奮鬥」，人民網

(北京)，2007 年 10 月 15 日，http://cpc.people.com.cn/GB/l04019/104099/642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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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期望在 2020 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體目標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2000

年翻兩番，走入創新型國家行列。可見中共的目標已從偏重發展，轉為發展和

分配並重，以便達到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第三節 派系對中共領導權力接班之影響 

毛澤東時期，中共的計畫經濟體制和政治極權體制形成相互支持的辯證關

係，而透過這層關係而形成黨政體制下的嚴格的一元化的扈從體制與網絡，而

隨著經濟改革與政治社會的多元化，原本單元式的一元化扈從體制已產生鬆動，

派系與非正式團體所形成的政治力量逐漸多元化，然而並不表示這種扈從關係，

或是裙帶關係的消失，而是這些關係的經營與進行必須更大程度的去配合制度

性的控制，才能發揮其真正的作用。政治人物必須一方面多元管道去擴大非正

式政治的權力基礎，而另一方面則必須學會與別人或派系或非正式政治力量共

存的本領。不過，在這樣的結構中，如果有政治人物企圖不顧結構與制度的制

約，想要一統天下，形成近乎零合式的全勝格局，甚至要再塑造類似毛澤東魅

力型的威權統制或鄧小平的人格化權威，那可能會釀成政局的動盪或災難。89 

中共政治體系雖然不容許派系存在，但是派系始終對黨內權力的取得與鞏

固，具有微妙而複雜的決定性力量。在中共成長的過程中，個別的黨軍精英每

每基於政治利益、政策傾向或關係網絡等因素的考量，分別加入不同的派系從

事政治活動，並不斷威脅其領導核心的穩定，派系衝突可說是中共政治變遷的

主要動力。901971 年 8 月中旬，毛澤東在外巡視期間表明共黨五十年的歷史中，

有過十次大的路線鬥爭，無論勢將落敗者冠以「左、右傾機會主會」、「修正主

義」或是「走資派」等罪名，都只是為了掩飾派系間對領導權的爭奪，歸根究

                                                 

89 李英明，閱讀中國：政策、權力與意識型態的辯證。(臺北：生智文化，2003 年)，頁 169~170。 
90 朱新民，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臺北：永然文化出版公司，1984 年)，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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柢中共的派系鬥爭與權力鬥爭幾近是同義辭。91 

由於第三代以來的領導人在即位之初缺乏成為強人的基礎，未來中共政治

繼承是一個合縱連橫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至少會在新領導繼任後持續一段時

間。同時，在派系鬥爭尋求盟友的過程中，個別權力競爭者缺乏掌控大局發展

的能力，勢必不願派系的鬥爭演變成自身無力能收拾的局面，導致中共政權崩

潰。儘管派系鬥爭不斷進行，但敵對派系都維持政局相對穩定的共同利益。根

據美國學者巴克曼(David Bachman)的分析，後鄧時期中共權力鬥爭受到三個素

的制約：(1)維持政局穩定和國家統一；(2)將權力競爭侷限為宮廷鬥爭，排除民

眾介入的機會；(3)降低競爭失敗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避免權力鬥爭成為生死之

爭。92這些特性使得後鄧時代的權力競爭與過去有所不同。除非獲得其他領導

人的共同支持，未來個別中共領導人不易改變革命元老和其他領導人物重要政

策形成的共識或先例，如果有個別領導人想破壞這些已經形成的規範，很容易

激化權力鬥爭，並給予敵對派系聯手攻訐的藉口，反不利於自身。 

派系政治過去、將來也仍會是中共政治運作的關鍵部分，在權力轉移的過

程中，政治體系總是充滿派別角力與動態性。而諸如團派、上海幫、秘書群、

太子黨、清華幫以及海歸派菁英等政治網絡，對領導體制的組成扮演重要的角

色。政治派系的共存意味著影響力的分散與權力的平衡。至於菁英甄選的管道，

如今變得十分多元，提供了新的領導人的政治生涯不同的升遷之路。新領導人

往權位最高點挺進時，過去使他們功成名就的主扈關條如今可能成為一種負債，

因此，他們的合法性就必須建構在這些政治網絡之外才行。第四代領導人似乎

比前任者還要在意自己的表現與成就，這可能使中國加快政治制度化的腳步。 

                                                 

91 王官德，「中共領導人的權力繼承與鞏固」，源遠學報，第 12 卷，2000 年 11 月，頁 78。 
92 丁樹範，同前引書，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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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政治網絡間通常有重疊之處。例如，許多著名的清華幫成員同時是

屬於上海幫，例如，許多著名的清華幫成員同時是屬於上海幫，或者是團派的

成員，使得不同的派系問形成一股複雜的互相依賴關係，因而使得政治協商與

妥協更容易達成。從比較廣的角度來看，沒有任何一個人、派系、機構或地區

能主宰整個中國政局，所有人都必須學會妥協，而那些自身精於合縱連橫的人

士通常會受到歡迎。93 

中共派系政治之分合與勢力消長，在中共「十七大」後已日益明朗化。隨

著江澤民退出政治舞臺、黃菊病逝與陳良宇遭整肅，皆是以江澤民為領袖的「新

海派」日趨沒落之主因，是可以預期的事，在 80 年代初期曾在共青團中央任重

要職位，並曾與胡錦濤共事者，或是近年在共青團系統歷練要職者，所建構「共

青團派」政治網絡，在胡錦濤的引領下，已在十七大權力分配中扮演要角。在

可預期之未來，在地方諸侯權力分派中，共青團派將自年齡、經歷與人脈網絡

優勢較易獲提拔。 

然而，問題在於，此舉是否會引發不同派系政治張力升高？或是年輕氣盛

的團派擔任地方大員。因此，具備黨工背景，但在專業知識與治國能力的局限

下，團派全面接班並不利於中國政治發展。反觀家族中有有黨國元老，或父輩

曾在黨政系統擔任要職，有直系血親或姻親關係者，所形成之政治血源網絡派

系，仍不乏低調、敬業，具備學經歷完整之子弟，且忠誠受黨政元老之信任，

其在胡錦濤權力接班中亦將扮演日益重要之角色。94 

1978 年以前，中共爆發數次政治繼承危機，造成政局動盪，為求穩定政局

與延續改革開放政策，中共逐步建立梯隊接班和政治繼承制度化的機制，這些

                                                 

93 丁樹範，同前引書，頁 46~47。 
94 陳德昇，「中共政治繼承轉型與精英甄補變遷」，陳德昇編，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 

地方治理。(臺北縣：INK 印刷出版，2008 年 2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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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經過 20 年的發展，省級以下幹都的離退制度已經確立，但由於權力金字塔

起尖端職務的規範尚不完整，距離建立完整的政治繼承機制仍有段距離要走。

雖然總書記、軍委主席等職務的年齡限制還不夠完整，但由於缺乏獨斷獨行的

強人領袖，未來應該會逐漸形成更多非正式、不成文的慣例，甚至以明文規定

作為處理這些問題的依據。再加上未來中共領導人很難在擔任最高職務前，就

已經在黨政軍各系統建立威望，而在位時間又應該只有約 10 年，除非國內外政

治環境發生重大事件，造成中共高層內部權力關係出現極大變化，否則要出現

一位集大權於一身的強人領袖已不可能，黨和國家領導人及職務的離退議題將

進一步制度化。95 

但改革政策的推動，不可避免的會涉及到權力的分配、政策的爭辯與利益

的分配，作為各個派系的領導者深知，只有通過把值得信任的夥伴安置在重要

的職位，並且與其他有權力基礎的派系形成可運作的聯盟，才能一方面具體落

實自己所主張的改革政策，而同時保證自己權力地位的安全與利益的維護。因

此，隨著改革政策的進行，必然會出現權力的重組，作為權利團體派系在中共

政治中的重要性恐怕只會增加部會減少。從江澤民時期的「上海幫」到現在中

國老百姓打趣形容的當權派「青紅幫」(指以胡錦濤和李克強為首的青年團派勢

力以維得以及靠紅色家譜得以平步青雲的「太子幫」勢力)，派系背景在中共高

層政治中仍持續扮演不可忽視的角力與影響力。96 

而綜觀中共派系的成因在整個中共黨史中，有以下幾種背景直接或接地促

成了派系的形成與成長：(一)受到國際的影響。其中主要來自蘇俄，俄共中的

列寧派與考茨基派，史達林派與托洛茨基派，都曾被移植中共。97以王明為首

                                                 

95 丁樹範，同前引書，頁 67~69。 
96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領袖(臺北：時報文化，2008 年 5 月)，頁 38~54。 
97 王健民，「共產主義之移植」，中國共產黨史(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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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派，可以說是蘇俄一手塑造；(二)是受到中國歷史地理的影響，其中如

大陸各地的「地方主義」和邊疆的「民族分離運動」；(三)是受到中國社會中行

會，幫派的影響；(四)是受中共長期歷史發展中，各個時期，各個地區的特殊

情況而產生的。如各個大軍系，以及由軍系與地方黨政人員結合起來的「大山

頭」、「白區的黨和解放區的黨」、「老幹部」和「新幹部」等；98(五)是毛澤東等

中共領導幹部，基於個人的政治需求，親身製造出來的，「文革派」便是如此，

或是政策及路線所產生，如鄧小平時期的「改革派」及「保守派」，以及政治組

織或政治血緣關係所產生的派系，如胡錦濤時期的「太子黨」與「共青團」兩

大派系也是如此。 

此外，從派系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和目的來看，其特徵大致上可以包括共同

的政策路線、和意識形態傾向及權力的鞏固和擴張。針對這三大特徵，從派系

衝突的角度來看，其所呈現的鬥爭形式已經具有三種類型。換言之，在這樣的

定義之間的鬥爭可能會表現出在政策上的爭論，在意識形態上的爭奪，以及在

權力上的獲取等三個方向的衝突型式。針對這三個因素的檢討，來詮釋中共內

部派系衝突的根源。 

一、政策上的分歧 

政策乃是為某種目標價值與實踐而設計的計畫，而且政府官僚在擬定某一

目標或採取某一行動時．必經取捨選擇的過程，其最後所決定的乃為政策。領

導階層通常都企圖運用權力來影響政策的制度，以產生一個符合自己的利益及

其意識形態相配合的政策。政策因而成為權力鬥爭過程中的仲介因素。長久以

來，中、西方學者對於中共派系衝突的根本原因．它是來自政策路線的分歧，

                                                                                                                                            

頁 1-29。 
98 操律青，同前引文，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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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來自權力鬥爭，爭論不休。然而，中共其在政策上的歧異卻是中共派系衝

突的重要變數，因為政策路線的不同，以致產生不同的主張。杜勉(Jurgen Domes)

曾經指出:「在過去十年內中共黨內所有的重大衝突，都牽涉到個人的權力和重

大的政策爭論。」99例如在一九六 0 年代「文革」初期毛澤東與劉少奇。鄧小

平集團之間的衝突和「林彪事件」的分析指出:「中共領導階層之間的爭論，雖

然必定會牽涉到某些職權或其所表現的特色，並不是職權上的利益衝突，而是

政治上的對抗，也就是超過黨、政、軍職權範圍的政策爭論與權力鬥爭才是派

系鬥爭的主要因素。」100中共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無疑的，政策上的歧異卻

是中共派系衝突的重要變數，雖然不同的政策主張不是派系鬥爭的最主要來源，

一旦牽涉到權力的分配問題時，便成為派系分化或鬥爭的導火線。尤其是在像

中共這樣政治敏感度相當高的政治體系裡，一切政策制定過程被政治化，任何

政策都會穿上一些派系的色彩。 

二、意識形態解釋權的爭奪 

基本上意識形態對中共的政治影響是肯定的，因為中共在長期的爭奪政權

和鞏固政權的鬥爭中，除了特別迷信武裝和暴力之外，也對意識形態的掌握和

控制極為重視而不遺餘力，因而形成了一套有系統而嚴密的建制化的意識形

態。 

一般來講，意識形態大致包括歷史意識(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對環境的

認知能力(cognitive power)、對環境的評價能力(evaluation power)、行動取向

(action orientation)、與邏輯一致性(logical coherence)。如此看來，中共意識形態

可以包括:1.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某些原理、觀點和方法;2.中共衡定是非、

                                                 

99 杜勉，「中共黨、政、軍關係」，第五屆中、美、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專輯(臺北：政大國關

中心，1976 年 6 月)，頁 98。 
100 劉金田、張愛茹，同前揭書，頁 15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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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好壞的價值觀念；3.中共為了其各種利益所規定的行為準則；4.中共為約束

和「淨化」人們思想所編織和灌輸的政治說教；5.甚至包括中共某些特定時期，

為達到某特定目標，所鼓吹的政治口號。101 

由此可知，它所涉及的領域似乎無所不在，而且中共黨內頻繁的政治鬥爭，

使得其意識形態經常發生矛盾百出的混亂，使人無所適從。儘管，中共意識形

態如此龐雜和變換不定，不過它始終披著馬列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外衣，並以

不同的型態繼續支配著中共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因為，馬列主義與毛澤東

思想在中共意識形態的結構中處於核心的地位102，這是不能改變的。不過，馬

列主義對中共意識形態影響有兩條:一條是馬列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鬥爭的

理論;一條是馬列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理論。他們把這些理論中的「鬥爭」

和「矛盾」觀念成為自己的鬥爭哲學，促成了後來中共內部源源不絕的權力鬥

爭。103 

三、權力鬥爭 

前面探討過的，政策上的分歧和意識形態的解釋權的爭奪產生中共派系之

間的鬥爭，以其在鬥爭過程中呈現那些特徵等問題。然而，不管政策上的爭論

或者意識形態解釋權的爭奪，最後都牽涉到權力問題，亦即他們最主要的目的

就在權力的保持和擴大。權力的獲得無疑是政治行為最主要目的，104而且我們

也許可以將一切的政治現象都歸類於權力的維持、擴大與誇示。卡普蘭(Abrahan 

Kaplan)也認為，「所謂政治過程是權力的形成、分配與運用。」105研究中共的

                                                 

101 魯繼人，「中共意識形態的結構與功能」，明報月刊(香港)，1985 年 6 月，頁 15。 
102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21-23. 
103 蘇喜宏，同前揭書，頁 135。 
104 Hans Morgentha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ed(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73), p.21.  
105 Harold D. Lasswell and Abrahan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s Inquiry 

op. cit,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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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幾乎都承認權力因素對中共派系屬性作用。郭華倫教授曾言，「我們研究

中共的派系必須牽涉到中共的內部鬥爭;其實中共的內部鬥爭，實質上就是派系

鬥爭，鬥爭的最後目的則是爭黨的領導權。當然，由於政策路線的分歧而發生

爭執鬥爭，這是常規，但路線正確與否解釋權卻在當權派。有了實權，路線便

正確，否則即錯誤，所以權力才是第一，路線僅屬第二，權力的爭奪便成為中

共內部鬥爭的焦點。」白魯洵也認為，在中共派系政治中，雖然政策主張、官

僚利益、代間差異以及地域基礎對派系形成和派系衝突有影響，不過其首要基

礎乃是幹部們的職業安全感和權力的保護。白氏認為，在中共政治運作中，權

力、政策與意識形態間其有連鎖關係，也就是政治人物均企圖達成某種目標，

在政治現實的考慮之下，政治領導者們在政策和意識形態方面的激烈辯論，並

不必然表示他們之間在認知上的分歧，而是他們預見這樣的政策主張將有助於

他們建立其權力與地位。106 

黎安友也持同樣的看法，指出派系鬥爭純然是權力的爭奪，所以對政策的

影響力只是浮面的，他們進而發現，中共派系之間的政策之爭，根本是政策細

節之爭，但因為爭權所趨，才會特別誇張了政策之爭，但真正對政策原則之爭

議並不存在。所以我們從權力鬥爭的角度來看與意識形態的分歧和爭論，往往

只是權力鬥爭的尾聲。因為，政策上的爭論和意識形態的歧異，最後必然取決

於權力而定其是非。在中共政權建立以來歷次的派系鬥爭中，較具有「純權力」

傾向的派系鬥爭，有 1954 年的「高饒反黨聯盟事件」和 1971 年的「林彪事件」

以及 1976 年的「四人幫事件」等。總言之，在中共內部派系衝突中，政策上的

分歧和意識形態上的歧異，往往是中共派系之間權力鬥爭的先聲或觸媒劑，不

過中共派系鬥爭實質上是為爭權力優勢的權力鬥爭。 

                                                 

106 Ibid,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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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力已是近代西方政治學家所鑽研的中心課題。107政治權力乃是以國

家為中心的社會權力，它涉及控制他人，以圖影響國家行為。108權力的掌握、

操控以及權力的轉移、繼承應是政治權力的鬥爭重點所在「誰有權?」或「誰何

以有權?」的問題，在中共研究的領域中也是長期被探索和關心的；權力的各種

現象包容甚廣，也廣泛地受到注意，但在派系模式中，認為派系的目的在權力

的取得，維持和擴大，因此我們將只把討論重點集中在中共權力移轉之上。 

回顧中共的黨史中，毛澤東時代的權力鬥爭，通常是以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的形式來進行，不僅是領導階層的鬥爭而且擴集中、下階層的對立；不僅是黨

內的鬥爭而且擴及整個中共統治下的各種組織與各個角落，李柏壽(Kenneth 

Liebenhd)針對這種情形曾說：「保護者─隨從者的關係，在毛的時代因為體系

的非制度化，而變得重要。在文革時期，當政治壓制的層次很高的時候，此等

關係並沒有壟斷及制度化的現象，而是普遍散佈在社會內部。當正常的制度崩

潰了，就不可能再以官僚的方式來解決問題，靠舊有的人事關係來解決問題，

就變得愈趨重要。這就是我所說的保護者─隨從者的關係」。109換句話說，毛澤

東統治下的中共，由於毛個人的權謀，使得政治非制度化，成為今天派系林立

的局面之主要原因。 

李柏壽在另一處談話中指出胡耀邦下臺對於鄧小平全盤的權力繼承計畫遭

受到嚴重的影響。他認為：「鄧曾努力使高層的決策規律化，以減少個人的角色，

並加強制度的穩定。胡耀邦事件破壞了規律的程式，將來很可能因繼承問題而

                                                 

107 楊日旭，「真偽權力學進一解」，中山社會科學譯粹(臺北)，第 1 卷，第 3 期，1986 年 6 月，

頁 126~127。 
108 Roy C. Macridis and Bernard E. Brow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Notes and Readings 

(Homewood, III : The Dorsey Press, 1961) , pp.31-41. 
109 Kenneth Lieberthal,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 A Net Assessment”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November 1984, pp.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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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起權力鬥爭」。110 

李柏壽的觀點中有兩點:一是權力移轉或繼承問題極可能導致權力鬥爭;二

是鄧小平極為努力使中共政治制度化，但阻力甚大。這兩點應該是頗為流行的

看法，但這種看法是否也意味著鄧小平之所選定的繼承人會屢次遭受挫敗，是

因為他在贏得最高權力繼承權的那場鬥爭中，並非大獲全勝得足以建造他的「一

言堂」；只是得大部分的權力，尚未建立與毛一樣的威信，與毛之情況不同，那

麼反對鄧的派系，躍躍欲試地想要奪權是可以想像的。所以權力的繼承和移轉

是中共派系政治主要焦點所在。 

將派系的鬥爭歸納到權力的繼承與轉移上，來觀察派系如何致力於達成其

目的─權力的取得；維持與擴張以及運作，或許有助於吾人對中共之分析與瞭

解派系對中共政治繼承之影響。是故中共的每次政策分歧所導致之鬥爭，都可

以認為派系彼此間爭取最後、最高統治權的遭遇戰，或一小回合的比鬥；綜合

所有的鬥爭競賽的戰果以贏得勝利。 

總之，中共黨內派系的形成有其歷史淵源，自中共建黨以來，黨內有派，

派中有幫，派系互相消長；便一直與其權力結構整合息息相關。到目前為止，

中共已經經歷了多次黨內高層鬥爭，111激烈的鬥爭助長了中共黨內菁英拉幫結

派，一方面尋求自保；另一方面也藉機擴張勢力，從而產生根深蒂固的派系。

因此，派系是一個基於共同利益而結合的非正式團體，其目的在取得優勢權力。 

                                                 

110 Kenneth Lieberthal 於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亞太小組「中共最近發展」聽證會的證詞，

載於劉必榮整理，「美國知識分子看中共變局」，亞運與世界文選，第 6 卷，第 5 期，1987
年 5 月，頁 35。 

111 因中共歷次的鬥爭分別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反李立三路

線」、「反羅章龍、何孟雄搞分裂」、「張國壽事件」、「高崗，饒漱石友黨聯盟」、「彭德懷，

黃克誠反黨集團」、「劉少奇事件」、「林彪事件」、「四人幫事件」、「鄧小平復出奪權鬥爭」、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遭整肅」、「趙紫陽分裂黨遭罷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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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期，因為採取「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的政治理念，使的鄧

時期的派系衝突複雜善變，從鄧小平主政後，中共權力結構基本上是由一個具

有權威性人格的領袖，以「權力均衡」方式巧妙地主導兩個或兩個以上的不同

派系運作，而最高領袖與派系領導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其權力結構穩定與否

的主要因素。事實上，派系衝突多以路線鬥爭為名及鞏固政治實力而展開的，

而權力、路線鬥爭是以政治繼承為主軸，矛頭則直接指向「接班人」的爭奪，

中共始終無法擺脫政治鬥爭的惡性循環，在派系自保與權力擴張的前提下，各

個派系對於最高領導人權位鬥爭更是不遺餘力。因此，反映在現實政治層面上

則是只要是被指定為「接班人」，便立刻成為權力鬥爭的「靶心」。 

胡錦濤主政時期，現今檯面上的十八大的權力角逐者，最引人注目的要屬

團派與太子黨兩大派系，在《布魯金斯：中國的政敵團隊》一書中112，約翰·

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李成分析了這兩派的背景，他指出：「團派」目前由胡錦

濤和溫家寶領導。這一派的核心成員包括李克強、李源潮以及汪洋，他們都是

通過共青團而步入高層政治生涯的。這一派的核心成員包括李克強、中央組織

部部長李源潮以及廣東省省委書記汪洋，人們將之稱為「團派」，因為他們都是

通過中國共青團而步入高層政治生涯的。「團派」目前在中央委員會裡占 23％，

在政治局裡占 32％。大多數「團派」成員都曾在比較貧困的內陸省份擔任過地

方或省級部門領導職務。很多團派成員都精通于宣傳和法律事務。 

團派的領導人都被視為胡錦濤的心腹，胡錦濤本人也是團派的一員。1990

年代初，胡錦濤擔任共青團中央領導時，多數「團派」成員都曾在他的直接領

導下工作。「團派」成員擅長於組織和宣傳工作，但是欠缺處理國際經濟事務的

經驗和能力。在江澤民時代，他們並未得到重用，因為當時外國投資和經濟全

                                                 

112 Cheng Li，China's Team of Rivals.”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pp.,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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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是壓倒一切的要務。而如今，由於中國社會動盪和政治緊張的風險有所上

升，他們的作用也開始日益凸顯。 

另一派即是「太子黨」其核心成員包括習近平、副總理王岐山和重慶市委

書記薄熙來，他們都被稱為「太子黨」成員，因為他們都是前任領導人的後代。

例如，習、王和薄的父輩都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理。現在太子派在政治局中占

了 28%的席位。大部分太子黨都成長於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並且在金融、

貿易、外事和科技行業有所建樹。儘管太子黨成員之間的庇護關係並不總是十

分密切，但他們都需要維護自身利益，特別是在民眾日益反感裙帶關係之時，

這種共同利益關係就把他們緊緊聯繫在一起了。中國高層的這種權力對壘和輪

替機制，從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權過度。雖然新一代的領導人在個人專長、素質

和從政經歷等方面有著顯著差異，但是為了維持執政黨的權力，這兩個相互競

爭的派系都將會認識到一點：他們都需要尋求某種途徑從而和平共存。因此，

派系在中共政治中的仍然有其重要性地位，但由於政治權力繼承已朝制度化方

向發展，未來派系鬥爭也只能在制度的規範框架下運行與相互妥協。 

 

第四節 中共集體領導模式之建構 

毛澤東在實踐過程中，深刻認識到加強集體領導對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性以

及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義所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對黨

的組織建設中如何實現集體領導予許多關注，並認為團結一致的健全的領導集

體是完成任務的保証；嚴格遵守集體領導的原則是黨的團結的保証；加強黨的

集體領導是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實現黨內生活正常化的保証。對如何實現集

體領導，毛澤東也提出一系列構想，強調黨委制是保証集體領導、防止個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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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黨的重要制度﹔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二者不可偏廢﹔黨的各級代表

大會定期召開和充分發揮作用，使之對各級黨委加強集體領導起到促進作像社

會主義乃至共產注意過渡。113 

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毛澤東繼續探索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執

政黨如何進行自身建設的問題，1141949 年 3 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

所作的結論中提出黨委會工作方法十二條，其中第一條就是“黨委書記要善於當

‘班長’。黨委書記要完成自己的領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

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副書記如果不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傳工作和組

織工作，不善於處理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不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

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不整齊，就休想帶領千百萬人去

作戰、去建設。總之，要講究工作方法，才能把黨委的領導工作提高一步。115 

同時，毛澤東也認為，實行集體領導的主要條件，就是集體領導必須和個

人分工負責相結合。沒有集體領導，就很難作出正確的決定。但是，有了集體

領導，而沒有個人分工負責，那麼所決定的問題，也很難真正付諸實施。因此，

毛澤東指出：集體領導和個人負責，二者不可偏廢。就是說，重大問題必須由

黨委集體討論決定，然後分工負責去執行。強調集體領導，不是否定個人在集

體領導中的作用。書記或第一書記擔負著組織黨委活動和處理日常工作的主要

責任，那種藉口集體領導而降低書記或第一書記在黨委會中重要作用的傾向也

是不對的。另外黨委成員也必須明確個人應承擔的具體職責。凡屬於個人分工

範圍內的事情，就要敢於獨立負責處理，才能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專責，

                                                 

113 林蘊暉、範守信、張弓，1949~1989 年的中國：凱歌行進的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303，311~313。 

114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二室主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時期文獻資料選編（一）(北京：人

民出版社，1987 年)，頁 286~287。 
115 毛澤東選集第 4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1340~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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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集體領導真正落到實處。 

然而 1957 年反右鬥爭持續擴大，加上文革時期黨和國家的動盪不安，以至

於毛的權力過分集中，並進而取代黨中央的集體領導，當時社會對於毛澤東的

個人崇拜幾近狂熱的程度，而導致中共黨內民主乃至國家與人民的重大浩劫。 

鄧小平結束文革動亂後，1981 年 6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六中全會，通過《關

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總結歷史經驗與教訓。這個《決議》評

價中共建政三十二年以來毛澤東的功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

政下繼續革命」的理論。該《決議》同時重申廢除幹部領導職務終身制，「要求

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領導人員的年輕化、知識化和專業化。」116

這個論調否定了華國鋒在十一大提出的幹部選擇標準，117該《決議》也針對堅

持黨的路線、堅持集體領導、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等多項議做出原則性規定。 

鄧小平並於十一屆六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決議》，

總結歷史經驗與教訓。這個《決議》評價中共建政三十二年以來毛澤東的功過，

也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理論。該《決議》也

針對堅持黨的路線、堅持集體領導、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等多項議題作出原則性

規定。 

同時，對於毛澤東的歷史地位，《決議》把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思想分開，

                                                 

116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轉載自政治體制改革資

料選編編寫組，政治體制改革資料選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年)，頁 234。 
117 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華國鋒曾就建立領導班子的原則進行說明，他強調必須按照毛澤東

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和老、中、青三結合的原則」，逐步將各級領導班子建設為「全面

地正確貫徹執行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路線，堅決執行黨中央的決策和指示」的領導班

子。見華國鋒，「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2)」，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代表大會」

專題，1978 年 8 月 12 日，

http://www.people-com.cdGB/shizhen/252/5089/5103/20010428/455022.html。根據這個原則，

十一大黨章第九條規定，「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各級委員會都應當按照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

班人的五項條件和老、中、青三結合的原則，經過民主協商，由無記名投票選派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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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毛澤東個人雖然犯下發動文革的錯誤，但整體來看仍是功高於過。毛澤東

思想則是他和戰友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列寧主義普遍原理和中國革命

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決議》同時分析了文化大革命在理論和方法上的錯誤，

並認為文革發生的直接原因是毛澤東的專斷作風，但社會歷史因素則是當時社

會習慣於用群眾運動方式解決不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導致階級鬥爭嚴重擴大

化。118 

一、毛澤東時期對集體領導之建構 

1921 年中國共產黨成立之初到 1935 年遵義會議前，在組織上並不成熟，

陳獨秀、王明等作為當時黨的主要領導人，曾經背離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使

革命事業遭到慘痛損失。然而此時中共中央集體領導也並非絕無建樹，1927 年

中共五大，確立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集

體領導的基本體制，可以説這一時期是黨中央集體領導體制的探索階段。 

1935 年遵義會議後到 1938 年中共中央六屆六中全會，這是中央集體領導

體制逐步成型的時期。遵義會議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集中解決了黨和軍隊的

領導權問題，挽救了黨和紅軍。中共中央的六屆六中全會確立了以毛澤東為核

心的中央領導集體，得到了共産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回憶民主革命時期黨的

歷史時曾説：「六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1938 年到 1956 年長達 18 年的歷史時期，被中共黨建專家視為是中共中央

集體領導體制最為成熟、輝煌階段。1945 年 4 月 23 日～6 月 11 日，中共中央

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選舉産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6 月

19 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劉少奇、周恩來、任弼時為

                                                 

118 張樹軍、齊生主編，同前揭書，頁 76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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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書記處書記。史稱“五大書記”。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

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國共産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領導集體形成。

這一屆中央領導集體政治上成熟、年富力強、經驗豐富、卓有作為。其後，結

束抗日戰爭、迎接國共談判、領導解放戰爭，五大書記的集體領導、集體決策

達到輝煌的階段。 

1943 年 6 月毛澤東在《關於領導方法的若干問題》一文中指出，要完成整

風任務，必須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領導集體。“許多地方和

許多機關工作推不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聯繫群眾

的經常健全的領導骨幹”。1191953 年 8 月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強調：「為

了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行集體領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

義。」120並認為不關心和反對集體領導，是缺乏黨性的表現。1956 年 9 月 13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黨內設副主席和總

書記。這樣做的中心目的“就是為了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都負一點責

任”121。毛澤東設想多幾個人負責，一層意思是為了黨和國家事業後繼有人，更

深層的意思卻是希望實行集體負責和領導，防止個人壟斷權力，加強國家安全。 

1953 年 12 月，毛澤東審閱總路線學習和宣傳提綱時，加寫了一段話：「集

體領導是我們這一類型的黨組織的最高準則，它能防止分散主義，它能防止黨

內個人野心家的活動，因此必須特別強調和認真實行黨組織的集體領導制度，

而決不可以不適當地過分地去強調任何個人的英雄作用。」鑒於黨內部分幹部

甚至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集體領導的重要性、鞏固和提高中

央威信的重要性認識不足，毛澤東提出了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1954 年 2 月，

                                                 

119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898。 
120 轉引自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年)，頁 163~164。 
121 毛澤東文集第 7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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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要求全

黨高級幹部在工作中應遵守五項規定。第二項就是：「黨的團結的重要保証之一

是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嚴格遵守集體領導的原則，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分散主

義和個人主義……反對不適當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

122 

1955 年 3 月 21 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指出：「中

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領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兩種偏

向。必須懂得，集體領導和個人負責這樣兩個方面，不是互相對立的，而是互

相結合的。而個人負責，則和違反集體領導原則的個人獨裁，是完全不同的兩

件事。」 

1956 年召開的黨的八大強調要擴大黨內民主，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

集體領導，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

「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産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

然要犯錯誤的，只有聯繫群眾的集體領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

便於儘量減少犯錯誤的機會。這一時期，中共黨中央和毛澤東堅持民主集中制，

實行集體領導，黨內民主建設穩步發展」。 

惟自 1957 年反“右”擴大化至「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

漸不正常，黨的權力過分集中於個人，個人領導實際上取代了黨中央的集體領

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被鼓吹到了狂熱的程度，最終導致黨內民主乃至黨

的整個事業遭受嚴重挫折。 

二、鄧小平時期對集體領導之建構 

                                                 

122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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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歷來重視黨的集體領導制度建設，1956 年在八大提出《關於修改黨

的章程的報告》時，他就指出：「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各級黨

組織中的集體領導問題。」列寧主義要求黨在一切重大問題上，由適當的集體

而不由個人作出決定。1231962 年 2 月 6 日，他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再次強調：「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度，也是我們傳統的制度……

凡是違反這個制度的，都要糾正過來。」1241980 年 8 月 18 日，在《黨和國家

領導制度的改革》一文中指出：「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論和決定。」125所謂

重大問題，即是指涉及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務的部署，

幹部的重要任免、調動和處理，群眾利益方面的重要問題等，這些問題，都應

分別提交黨委、常委或書記處，集體討論決定，而不得由個人專斷。 

此外，早在 1962 年 2 月 6 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鄧

小平就指出:「重大的問題，就必須分別情況，提到委員會，提到常委會，或者

提到書記處，加以討論，大家取得共同的意見，作出共同的決定(毛澤東：如果

意見不一致，就少數服從多數)。」126 

1980 年 8 月 18 日，鄧小平指出：「黨內討論重大問題，不少時候發揚民主，

充分醞釀不夠，由個人或少數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

實行投票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制還沒有成為嚴格的制度。從 1958 年批評反冒

進、1959 年反右傾以來，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不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

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以上一類家長制現象，不斷滋長。127因

                                                 

123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C]，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229。 
124 同前註，頁 312。 
12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341。 
126 李慎明：「發展黨內民主，建設充滿生機和活力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馬克思主義研究，

2006 年第 6 期，頁 13~16。 
127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北京：人民出版社，1994 年，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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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黨的一元化領導，往往因此而變成了個人領導。128鑒於這個歷史教訓，鄧

小平一再強調：在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實行民主集中制和集體

領導。一言堂、個人說了算，集體做了決定少數人不執行等等毛病，都要堅決

糾正。129 

關於書記和委員的關係，鄧小平在 1980 年 8 月 18 日《黨和國家領導制度

的改革》中指出：「決定時，要嚴格實行少數服從多數，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

有一票的權利，不能由第一書記說了算。」130實行一人一票的表決制，是黨內

平等關係的具體體現，是真正實行集體領導的有力措施。 

為此，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規定：「在

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書記和委員不是上下級

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書記或第一書記要善於集中大家的意

見，不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131至於如何當好班長，1962 年 2 月 6 日，

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各級主要領導人，特

別是班長、副班長，要服從和團結多數，尊重少數。」1321980 年 8 月 18 日，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一文中，批評權力過分集中現象時指出:

「權力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領導的口號下，不適當地、不

加分析地把一切權力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力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

集中於第一書記，什麼事都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領導，往往也

                                                 

128 同前註，頁 329。 
129 同前註，頁 360。 
130 王一程，「對發展黨內民主問題的若干思考」，政治學研究，2005 年第 2 期，頁 20~25。 
131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中共中央黨選編(北京:中共中央

黨校出版社，1992 年)，頁 309。 
132 同註 123，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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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變成了個人領導。133 

集體領導必須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只有二者結合，集體作出的決策才

能得到有效的貫徹執行，才不致於產生名曰集體領導、實為無人負責的狀況。

鄧小平 1962 年 2 月 6 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在黨

委內部生活中，應該注意集體領導，分工負責。」1341980 年 8 月 18 日在《黨

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一文中鄧小平又指出：「各級黨委要真正實行集體領導

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論，哪些問題應

當由個人負責，集體決定了的事情，就要分頭去辦，各負其責，決不能互相推

諉。」1351980 年 2 月 29 日，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鄧小平在《堅

持黨的路線，改進工作方法》的講話中強調：「我們強調集體領導，這次講接班

也是集體接班，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時必須把分工負責的制度建立起來。

集體領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

任，責任要專」。136 

鄧小平這些思想，對各級黨的領導集體處理好內部關係，堅持集體決策與

分工負責有重大指導作用，同時也反對過分強調個人作用，是黨的集體領導中

一個重要問題，鄧小平在 1956 年 9 月 16 日中共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

告》中指出：「對於領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利益、階級的利益、人民

的利益的愛護，而不是對於個人的神話。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行中央

反對把個人突出，他還指出：「關於堅持集體領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

義，蘇聯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了有力的闡明，這些闡明不僅對於蘇聯共

                                                 

133 同註 127，頁 328~329。 
134 辛向陽，「20 世紀西方學者的民主理論析評」，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 年第 2 期，頁 30~35。 
135 辛向陽，「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民主集中制」，學習與實踐，2010 年第 9 期，頁 27~30。 
136 同註 127，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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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都產生了巨大的影響。」137 

對於集體領導中的個人的作用，1986 年 9 月 2 日，鄧小平在答美國記者邁

克.華萊士問時指出：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任何事情都不是一個人做得出來的。

138早在 1956 年 9 月 16 日中共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鄧小平就

指出:「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

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聯繫群眾的集體領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才便於盡量減少犯錯誤的機會。」139 

同時鄧小平還指出：「個人的作用，只有通過集體，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

1401980 年 4 月 1 日，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對起草《關於建國以來黨

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同志指出:「講錯誤，不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

多負責同志都有錯誤，中央犯錯誤，不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141 

1989 年 4 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鄧小平指出:「關於

工作方法，我提一點：屬於政策、方針的重大問題，國務院也好，全國人大也

好，其他方面也好，都要由黨員負責幹部提到黨中央常委會討論，討論決定之

後再去多方商量，貫徹執行。」142關於集體討論，鄧小平在 1956 年 9 月 16 日

中共八大《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一切提到會議上的問題，都必

須經過討論，允許提出異議。」143 

在反對誇大個人作用方面，鄧小平在 1988 年 9 月 5 日，會見捷克斯洛伐克

                                                 

137 王春璽，「鄧小平對民主集中制的解讀及其時代價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年第 11
期，頁 30~31。 

138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3 年，頁 173。 
139 同註 123，頁 229。 
140 李慎明，同前引文，頁 13~16。 
141 同註 127，頁 296。 
142 同註 138，頁 319。 
143 同註 127，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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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胡薩克時指出:「我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託在一兩

個人的威望上，並不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一有變動，就會出現不穩定。」

144在 1989 年 6 月 16 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指出:「一個國家的

命運建立在一兩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不健康的，是很危險的。不出事沒問題，

一出事就不可收拾。」145在 1989 年 9 月 16 日會見美籍華裔學者李政道教授時

再次指出:「我歷來不主張誇大一個人的作用，這樣是危險的，難以為繼的。把

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立在一兩個人的威望上，是靠不住的，很容易出問

題。」146鄧小平集體領導思想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歷史意義。 

1980 年 8 月 21 日義大利記者奧琳埃娜.法拉奇問鄧小平:「如何避免類似“文

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鄧小平回答:「這要從制度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

的一些制度，實際上受了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

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

制度著手。」1471980 年 8 月 18 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一

文中指出：「權力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數人手裡，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

主生活、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

足夠的認識，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了沉重的代價。」

148 

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是十分慘痛的，這促使鄧小平從制度方面加以深刻反思。

他曾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領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

但是組織制度、工作制度方面的問題更重要。」而「文革」之所以會發生，同

                                                 

144 同註 138，頁 272。 
145 王春璽，同前引文，頁 30~31。 
146 同註 138，頁 325。 
147 房寧，同前引文，頁 18~20。 
148 同註 127，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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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也是因為「民主集中制被破壞了，集體領導被破壞了。否則，就不能理解為

什麼會爆發『文化大革命』」。所以，為了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就

首先「要從制度方面解決問題」。 

因此，鄧小平吸取毛澤東晚年個人崇拜錯誤的教訓，致力於黨和國家領導

制度的改革，力戒把個人放在一個不合適的位置上，特別著重於加強中央的集

體領導制度，個人絕不追求淩駕於中央領導集體之上的絕對權威。在十一屆三

中全會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

委的集體領導」，「一定要保障黨員在黨內對上級領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

意見的權利，一切不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領導原則的做法應該堅決糾正。

149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共雖然決定自 1979 年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

經濟建設上，但黨內在毛澤東歷史功過等許多重大問題上，意見仍相當分歧。

因此依據葉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的提議，召開一個「理論工作務虛會議」，專

門討論理論問題，讓不同意見表達出來，再統一意見。在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

部長的胡耀邦督導下，1979 年 1 月 18 日至 4 月 3 日「理論工作務虛會議」順

利舉行。與會人員認為，毛澤東的歷史功績不容抹殺，但也要指出他的錯誤。

同時，為了避免領導人再犯類似毛澤東晚年的錯誤，應當廢除領導職務終身制。

其他如廢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理論、反對個人崇拜、健全社會主義民

主和法制，也都被中央接受，並在之後不久具體落實為制度或政策。150 

由於毛澤東嘗試過的接班方式都側重「個人交接班」，鄧小平等人組成的黨

                                                 

149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黨歷次

全國代表大會」專題，1978 年 12 月 22 日，http：
//www.people.com.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3/5205/20010428/454803.html。 

150 張樹軍、齊生主編，同前揭書，頁 74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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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決定採取「集體交接班」的方式進行新老交替。151因此，五中全會恢復設

立中央書記處，作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領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中央書記處實

行集體領導、分工負責的制度，並作為培養接班人的機構。同時，十一屆五中

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文件同時進一步規範集體領導與黨

內政治生活。該《準則》第二條規定：「集體領導是黨的領導的最高原則之一。

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的委員會，都要按照這一原則實行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

負責相結合的制度。」152對於必須集體決定的重大議題，該《準則》規定，「凡

是涉及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務的部署，幹部的重要任免、

調動和處理群眾利益方面的重要問題，以及上級領導機關規定應由黨委集體決

定的問題，應該根據情況分別提交黨的委員會、常委會或書記處、黨組集體討

論決定，而不得由個人專斷。」153同時，「在任何情況下，都不允許用其他形式

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領導。黨委成立的研究處理任何專題的組織，

都必須在黨委領導下進行工作，不得代替黨委，更不得淩駕於黨委之上」。154 

對於領導成員間的關係，該《準則》指出，「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

遵守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書記和委員不是上下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

等的一員。………不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黨委會討論重大問題，要

讓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見。」155為了防止集體導致「議而不決，決而不行」，

該《準則》也規定，「討論中發生了分歧，既要認真考慮少數人的意見，又不可

議而不決，耽誤工作。」156該《準則》雖然是針對文革以前個人權力過分集中

的反思，卻也進一步削弱華國鋒的權限。因為當時華國鋒同時擔任中委會主席、

                                                 

151 同註 150，頁 800。 
1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重要文獻選讀(上冊)(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7 年)，頁 166。 
153 同前註 166~167。 
154 同註 152，頁 167。 
155 施九青、倪家泰，當代中國政治運行機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538~540。 
156 張全景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教程(北京：黨建讀物出版社，1997 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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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理三項重要職務，明顯具有「權力過分集中於個人」

和「黨政不分」的問題。1981 年 1 月中共中央發出《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

用幹部的通知》，要求「黨委討論時，應有三分之二成員到會，決議才能有效。……

在幹部問題上，不准個人說了算。黨委成員個人對集體決議有不同意見，可以

保留，或向上級反映，但無權修改或否決。」157 

中共十二大黨章重申「集體領導」的概念，強調「黨的各級委員會實行集

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凡屬重大問題都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

論，作出決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第十條)為了落實這個概念，

新黨章廢除主席制。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為經常工作的領導核心，總書記為前

述兩個機構的一員。總書記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

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第二十一條)。至少在形式上，總書記與其他常委的

地位是平等的。同時，新黨章規定總書記、中紀委第一書記、中顧委主任、中

央軍委主席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這個做法成為日後中共領導機構成員「職

務分工」的濫觴─政治局常委同時擔任其他黨政軍機構領導職務，而非「光棍

常委」。 

1982 年 12 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1982 年憲法根據「黨

政分開」觀念，調整國家領導機構與職責，釐清黨與國家政權間的關係。規定

國務院採取總理負責制，各部委採取部長、主任負責制(第八十六條)，加重政

府的角色，同時，強化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權，下設各專門委員會，並將常委改

為專任制。1982 年憲法同時設立國家正副主席，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

委會的決定，行使名義上的職權，如國務院人事任免權(第八十條)，並代表中

                                                 

157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幹部的通知」，人民日報(北京)，1986 年 2
月 2 日，轉載自政治體制改革資料選編編寫組，政治體制改革資料選編(南京：南京大學出

版社，1987 年)，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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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第八十一條)。雖然國家權力仍掌握在中共手中，

但國家元首與黨的領導人已經出現形式上的區隔。不過，國家主席只是虛位元

首。國務院人事任免必須先通過全國人大決定，國家主席才能據此發布人事命

令。與早期國家主席的職權相較，新設的國家主席沒有軍隊統帥權，也沒有召

開「最高國務會議」的權限。 

當然，虛位元首的設計與高層權力分配有關。鄧小平一直強調要集體領導、

黨政分開，避免個別領導人兼職過多。國家主席若真有實權，容易導致個人權

力過大，同時形成國家主席大，還是總書記大的衝突。更重要的是，鄧小在十

二大後已經擔任中顧委主任與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連任總書記，趙紫陽則是

國務院總理，三人皆不適合再擔任國家主席。若是具有實權的國家主席由反對

改革的元老擔任，將阻礙政策推動。國家主席若是虛位元首，則能作為政治交

換與酬庸之用。158因此，虛位元首的制度設計是比較符合當時鄧小平的政治利

益。 

此外，為了避免黨的領導人未經全國人大選舉，直接擔任國家領導人，1982

年憲法設立國家軍委。根據新憲法規定，國家軍委實行主席負責制，由主席領

導全國武裝力量，並對全國人大負責。國家軍委成員則由軍委主席提名，由全

國人大決定。然而，根據這些規定，國家軍委主席不受他人指揮，不符合一般

國家最高行政首長擔任三軍統帥的原則。這種分割統帥權和行政權的做法，自

然與鄧小平想繼續掌握軍權有關。1983 年的六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

國家軍委主席。其後中共軍委和國家軍委採取「一套人馬，兩塊招牌」做法。

在幹部制度方面，新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國家正副主席、國

務院正副總理、國務委員等職務實施任期制，連續任職不得超過兩屆。 

                                                 

158 1983 年六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非鄧小平一派的李先念當選國家主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180 

三、江澤民時期對集體領導之建構 

在改善國家領導體制與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十三大政治報告延續十二大黨

章及 1982 年憲法的精神，強調「黨政分開」與「行政首長負責制」。趙紫陽指

出，「黨政分開及黨政職能分開」。根據這個原則，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凡屬

政府職權範圍內的業務，由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決策公佈，不再由黨委下達命令。

各級黨委不再設立不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同時，

中共撤銷各級黨委辦事機構中職能與政府部門重複的單位，並將原有的職務轉

交政府有關部門，黨的紀檢委也不再處理法紀和政紀案件，集中精力體力管理

黨紀及黨風。 

為了健全集體領導和民主集中制，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幾項措施：一、建

立政治局常委會向政治局、政治局向中委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度;二、適當增加

中委會每年開會的次數，使中委會發揮集體決策作用;三、建立政治局、政治局

常委會、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規則和生活會制度，使集體領導制度化，並加強監

督和制的黨的領導人;四、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度，規定黨內選舉的提名程式

和「差額選舉」辦法。地方各級黨組織也要建立有關的議事規則。同時，在短

期內將「差額選舉」的範圍擴大到中委會委員、各級黨代表、基層黨組織的委

員暨書記，以及地方各級黨委委員既常委。 

在集體領導方面，十三大黨章修正為「黨組織討論決定問題，必須執行少

數服從多數的原則。決定重要問題，要進行表決。對於少數人的不同意見，應

當認真考慮。如對重要問題發生爭論，雙方人數接近，除了在緊急情況下必須

按多數意見執行外，應當暫緩作出決定，進一步調查研究，交換意見，下次再

表決；特殊情況下，也可將爭論情況向上級組織報告，請求裁決。」(第十六條)

根據這個精神，1987 年 11 月新選出的政治局討論通過《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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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規則(試行)》、《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試行)》、《十三屆中央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試行)》《十三屆中央書記處工作規則(試行)》。159之

後，各省分黨委也先後制定一些相關規則。160 

同時，十三大重新界定中央書記處的地位。十一屆五中全會恢種設立中央

書記處時，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領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

因此十二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領導下，處

理中央日常工作」，而其成員由中委會選舉產生(二十一條)。十三大時將該條文

修改為「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由中央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很明顯地，十三大將中央

書記處降格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喪失原來「處理中央日常工作」的決策地

位。這雖然淡化中央書記處「培養接班人」的功能，但釐清書記處與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會之間的上下隸屬關係，有助於降低黨務領導機關間的職權衝突。 

十四大政治報告，同時再度強調「各級黨委必須堅持和健全集體領導制度。

個人有不同意見，允許保留，但必須服從和執行集體的決定。堅持黨員個人服

從黨的組織、少數服從多數、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

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原則。」「每個黨員特別是領導幹

部，都要自覺維護黨的團結和中央的權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決不允許有任何破壞和分裂黨的行為存在。」 

不過，與十三大政治報告相比，十四大政治報告的政改部分並沒有重大突

破。十四大政治報告指出，「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15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共產黨新時期歷史大事記(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年)，
頁 243；姜華宣、張蔚萍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頁 453。 

160 韓泰華編，中國共產黨─從一大到十五大(下冊)，頁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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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民主政治，絕不是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161在這個框架下，完善

「人民代表大會制度」、「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度」。同時加強「決

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要建立一套決策制度，吸納群眾意見，發揮專家和研究

諮詢機構的作用。 

1994 年 9 月中共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

制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重申實行「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

的制度。在集體領導方面，該《決定》規範必須交由黨委集體決定的事項，補

充 1980 年 2 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凡屬

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域性的問題，凡屬重要幹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逞，

都要由中央或地方黨委集體決定。重大問題的決定，要充分醞釀、協商和討論，

並按照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表決。對集體的決定，任何人無權改變，個人或少

數人有不同意見允許保留，但必須無條件服從，並在行動上積極執行。」1996

年 1 月江澤民在中紀委六次全會上再度強調，「凡屬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

重要項目安排大額度資金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論，不准個人或少數人專斷。」

這四類議題簡稱為「三重一大」，都是集體議事的範圍。162 

在個人方面，該《決定》指出，「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二者不可偏廢。

要提倡領導幹部敢於負賣的精神，反對過事推諉、互相扯皮和無人負責。黨的

委員會成員既要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切實履行自己的職責，又要關心全域

工作，積極參與集體領導。在黨的委員會內部，書記和委員是平等的。書記在

集體領導中負有主要責任，應當成為執行民主集中制的表率。」該《決定》同

                                                 

161 關於十四大報告中有關政治建設和黨務建設的內容，見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更大勝利」，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黨歷次全國

代表大會」專題，92 年 10 月 12 日，

http://www.peop1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5278/20010430/456648.html. 
162 「小詞典」，復旦大學紀檢監察網，http://www.fudan.edu.cn/jiwei/lianzhengcidi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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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指出，中共將制定中央和地方黨委工作條例，規範黨委會及其常會的職責範

圍、議事規則、決策方式。根據這個精神，1996 年 4 月中共將制定中央和地方

黨委工作條例(試行)》，對於地方黨委的職責、組織原則、議事決策程式、監督

等等事項加以規範，163如地方黨委常委會開會的法定人數為三分之二、表決結

果計算方式不計算書面意見、逐項表決議案等等。164 

此外，在十五大黨章中也有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行集體領導和個人分

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凡屬重大問題都要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論，作出決定；

委員會成員要根據集體的決定和分工，切實履行自己的職責。並禁止任何形式

的個人崇拜。另為保證黨的領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

一切代表黨和人民利益的領導人的威信。黨組織討論決定問題，必須執行少數

服從多數的原則。決定重要問題，要進行表決。對於少數人的不同意見，應當

認真考慮。如對重要問題發生爭論，雙方人數接近，除了在緊急情況下必須按

多數意見執行外，應當暫緩作出決定，進一步調查研究，交換意見，下次再表

決；在特殊情況下，也可將爭論情況向上級組織報告，請求裁決。 

對於黨員個人代表黨組織發表重要主張，如果超出黨組織已有決定的範圍，

必須提交所在的黨組織討論決定，或向上級黨組織請示。任何黨員不論職務高

低，都不能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如遇緊急情況，必須由個人作出決定時，事後

要迅速向黨組織報告。不允許任何領導人實行個人專斷和把個人淩駕於組織之

上。165 

                                                 

163 侯少文、周羅庚，「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夏禹龍、顧肖榮主編，20 年來中國政治體制改

革和民主法治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年)，頁 249。 
164 陳麗鳳，中國共產黨領導體制的歷史考察(1921-2006)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年)，

頁 363。 
165 十五大《中國共產黨章程》（1997 年 9 月 18 日十五大通過）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21/content_272464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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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錦濤時期對集體領導之建構 

2004 年，中組部頒發《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領導

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明確提出對重要幹部任免實行全委會

票決制。而這些措施是中共中央用實際行動對集體領導原則的強調和重申。集

體領導的目的在避免一個人說了算。個人不能決定重大問題，這是中共黨領導

的重要原則。中共認為只有堅強的集體領導是保證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得以

貫徹執行的關鍵，沒有堅強的組織力量作為保障，正確路線、方針、政策就難

以得到有效實施，而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獲取這一力量的重要源泉，而民主集中

制的首要形式就是集體領導。 

十六大政治報告要求，在「絕不照搬西方政治制度的模式」的前提下，建

設社會主義民主制度。166「著重加強制度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度

化、規範化和程式許化。」各級決策機關者懷強化決策規則和程式，建立民意

反映制度，完善專家諮詢制度，防止決策的隨意性。同時，「按照精簡、統一、

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行、監督相協調的要求」，繼續推動機構改革。此外，還

要實行黨政領導幹部職務任期制、辭職制和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加強對

權力的制約和監督。同時，十六大修改黨章第十條，凸顯黨委集體討論決策依

循的四項原則─「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 

十六大修訂的《黨章》，明確提出凡屬重大問題都要按照集體領導、民主集

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論，作出決定。十六大

以來，中央領導集體設立並堅持了定期的集體理論學習制度，至今共進行了 73

次政治局集體學習。此外，為進一步加強集體領導，十六大對黨章第二章黨的

                                                 

166 關於十六大政治報告的內容，見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

面」，人民網(北京)，「中國共產當歷次全國代表大會」專題，2002 年 11 月 8 日，http：
//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1117/868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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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制度第十條第五項的規定作了補充和完善，明確提出凡屬重大問題都要按

照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論，

作出決定。過去五年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提出了科學發展觀、構

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樹立社會主義

榮辱觀、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加強黨的執政能力

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等一系列重大戰略思想，這些，都是集體領導的產物。 

十六大以來，在集體學習上，中央領導集體設立並堅持定期的集體理論學

習制度，至今共進行了 44 次集體學習(請參閱附錄 3)，學習內容針對當前社會

實踐中的重大問題。集體學習制度對保障領導集體在日常工作中的具體問題上

原則立場的一致起到了關鍵作用，凝聚了領導集體的共識，保障了集體領導的

有效運轉。中共在縣以上各級黨組織設立黨的代表大會制度。全委會及其常委

會是執行黨代表大會決議的工作領導機關。十六大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黨的委

員會全體會議的作用，發揮全委會在全域性、戰略性重大問題決策和重要幹部

任免中的作用。 

在十六屆三中全會上，胡錦濤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為

進一步完善黨的委員會制度起了示範作用。在十七大會議上，胡錦濤提出，要

「推行地方黨委討論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幹部票決制。建立健全中央政治

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地方各級黨委常委會向委員會全體會議定期報告工

作並接受監督的制度。並由中共中央作出表率，省市縣各級黨組織根據中央關

於地方黨委工作的要求，堅持實行集體領導，重大決策要交由集體討論決定。

包括票決、舉手表決、記名和不記名投票在內的多種方式，為各級黨組織在進

行重大問題決策時普遍運用。」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行使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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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職權。目前，政治局會議已形成每月一次會議的慣例。政治局常委會

一般一至兩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負責處理中央日常工作。目前中央的議事

規則已比較健全，且制度化、規範化。哪些問題應該常委會討論，哪些問題應

該政治局會議討論，哪些問題應該全會討論，都有明確規定。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嚴格實行民主集中制，健全集體領導與個人

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反對和防止個人或少數人專斷。此間分析者認為，中

共每五年一次黨代會，既是中共中央集體領導探索創新的一個過程，也是中共

全黨形成政治共識的一個過程。今後，中共還將進一步堅持和完善集體領導，

以使這個全球最大的執政黨的運作更加科學民主。167 

                                                 

167《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集體領導》，中國廣播網，2007-10-21。
http://www.cnr.cn/2007zt/yht/wjbd/200710/t20071021_504599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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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政治繼承或領導接班問題，向來就是影響共黨體制國家政治穩定的最主要

因素。無論是過去的蘇聯、東歐共產國家，或者中共本身，其政治繼承的過程，

往往必須歷經派系集團鬥爭、菁英權力衝突才能夠完成。過去毛澤東鬥垮劉少

奇、林彪，華國鋒發動十六政變，鄧小平迫使華國鋒下臺，趙紫陽、胡耀邦遭

到罷黜，無一不是肇因於中共政治繼承問題，而透過派系鬥爭和政治整肅的方

式解決或完成了領導接班的難題。 

1990 年代中期以後，由於革命元老逐漸凋零，帶來一個嶄新的權力格局。

在這個新格局中領導人權力來源也出現轉變，也就是「強人魅力權力」重要性

降低，「職務權力」的重要性逐漸增加。同時，在這個新格局中，因缺乏政治強

人，無人可以主導政局，為所欲為。由於領導人班子的個別成員缺乏拍板定案

的權力，領導人們必須透過協商進行人事安排等重大議題的決策。在這種情形

下，任何一方都沒有片面撕毀協定的能量，也促使制度化及多方協商能夠順利

推展。 

換言之，因為缺少權威的制度建立者，反而成為制度化持續的主因，在這

個權力格局下，1990 年代中期以後，制度化開始有向黨和國家領導人發展。最

典型的例子就是領導人「七十歲劃線離退」原則的建立與發展，突破原有侷限

在省部級層級以下幹部的範圈。168 

此外，由於年齡限制與任期限制，使得接班人選定過程，必須遵循某些成

文或不成文的規定，成文規範包括中共憲法規定對國家正副主席、全國人大正

副委員長、國務院正副總理等職務設下的任期限制，以及正副省幹部的離休年

                                                 

168 寇健文，同前揭書，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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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限制。不成文的規範包括中央委員(含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含候補委員)、

軍委委員等的年齡限制。1997 年十五大時，中共高層達成內部協議，對中委、

候補中委的年齡設定為 65 歲，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的特別設定為 70 歲，2002

年中共十六大更進一步具體化相關年齡門檻。這項協議既不在於中共憲法，也

不在中共黨章和其他的黨內法規中，屬於不成文的內部共識。該規範使得每屆

全會召開時，中共必須替換超齡的中委、候捕中委、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

補進年齡較輕的幹部，有助於這些機構的年輕化。凡是超齡者就必須離開第一

線黨政領導職務，任期屆滿則必須調職，若年無適當職務安排甚至必須退出第

一線黨政領導職務。由於制度化程度極高，使得過去幹部職務終身制的情形不

再出現。 

另外，集體領導也是高層領導班子基本運作方式，中共決策者的權力基本

上有兩大來源，一為來自其在政府、政黨中佔有的職務，二為來自本身在國家

歷史發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前者屬於可轉移的權力後者則是無法轉移到他人

的權力。一般來說，隨著革命建國元老的消逝，第一種類型的權力的重要性會

增加。1980 年 8 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講話中，提出中共決

策應朝向「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模式發展。在鄧小平等革命元

老聯合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兩人，以及 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迫使江澤民宣示

繼續遵循改革開放路線。不過在元老政治消失之後，這個原則的合理性基礎日

益增加，未來中共領導人想要超脫這個原則的機會日益已經很小。因此，中共

的領導型態已從「大家長」模式正式轉換為「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制相結合」

模式。在集體領導的模式下，總書記雖仍是影響力的最大的領導人，但他已很

難抗拒其他常委聯合抵制的壓力。 

換言之，現任領導人集體領導色彩濃厚，故接班人選多為經過醞釀協商而

輿論逐步形成共識，醞釀協商未必具有否決人事案的強制力，但已是決定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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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的必備程式，會發生一定的輿論壓力。在這個原則與派系鬥爭現實的交互

影響下，新人已經有難大幅跳級晉升，未經黨政歷練與政績就直接進入最高接

班群中。因此，未來中共政治局新任常委多半會由前一屆政治局委員中升任，

新任政治局委員則應會從前一屆中央委員中挑選，軍委副主席也會從前一屆軍

委委員中選捍。類似胡錦濤受到鄧小平欽點，未經政治局委員的歷練，在中共

十四大時直接由中央委員跳級晉升為政治局常委的例子將不易出現。169 

雖然總書記、玫治局常委、軍委正副主席等最重要職務的規範仍不夠完整，

但從長期來看，梯隊接班的制度化範圍應該會涵蓋這一層次的職務。在中共高

層政治中，雖然非制度性因素的重要性已經較 1980 年代降低，制度性因素的重

要性不斷增加，但非制度性因素並未完全消失，因為所有組織的每一個層級都

存在非正式政治，但當層級升高時，它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所以，在最高層

級的領導班子中，非正式政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中共最高領導人歷次政治繼承觀察，非正式因素即人治色彩仍大於制度

化；故胡錦濤是否在擔任十年中共最高領導人之後，即欣然離開黨政軍要職不

無疑問。質言之，江澤民勢力不斷強調及宣傳胡錦濤、溫家寶之黨政職務在 2012

年十八大時即將任滿，屆時將由新一代領導班子替換之。然此一說法有其盲點，

首先，江澤民從 1989 年任總書記，至 2002 年離退，其間長達 13 年（甚至到

2003 和 2004 年才分別辭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而胡錦濤自 2002

年任總書記，至 2012 年亦不過 10 年時間，如欲延長其任職年限或保留政、軍

職務，仍可能獲得中共黨內支持；第二，胡錦濤是由深具威望之鄧小平所隔代

指定接班者，此一形勢直接壓迫著江澤民不得不在 2002 年十六大正式退位交棒

予胡錦濤，但胡則未有此一壓力。 

                                                 

169 丁樹範，同前揭書，頁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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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目前胡錦濤交棒與否所面對的挑戰與壓力，一是來自中共「屆齡退休」

的制度規範，二是江澤民等人上海幫勢力施壓，並欲強推習近平為接班人，以

為上海幫、太子黨勢力復出鋪路。然而，政治繼承「制度化」的力量尚未擴及

最高領導人層級，故屆齡退休之規定並非不能更改；而上海幫所加諸胡錦濤的

壓力，亦可能為胡通過政治動員和鬥爭的方式予以化解。因此，從中國歷來官

場文化和中共長期政治發展來看，包圍在胡錦濤四周的領導菁英幹部，必定會

力促胡錦濤連任勿退，來維護以胡為核心的當權政治集團之成員利益亦不無可

能發生。 

不管局勢如何發展，中共領導人為求個人政治權力的穩固，仍然會利用人

際關係網絡，提拔親信擔任重要職務，以達到鞏固權力的目的。唯一的差別在

於當今的領導人必須在制度的框架下，選擇符合年齡要求等等各種不同的制度

性因素中去挑選親信，制度性因素重要性的增加，可以規範非制度因素無限上

綱，以減少非制度性因素對政治繼承制度化產生影響。170

                                                 

170 寇健文，「制度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22 期 2006 年 7 月，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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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中共政治繼承之評估 

政權（regime）是一套決定權力關係與資源分配的價值、原則、規定、慣

例與決策程式。由於政治菁英會爭奪稀有性資源，政權穩定的關鍵在於絕大多

數菁英是否能接受一套遊戲規範，解決紛爭。這套規範雖然不能消除權力鬥爭

與政策歧見，卻可以降低鬥爭的激烈程度，使得權力和平轉移。換言之，政權

穩定的關鍵在於絕大多數政治菁英是否接受，遵守現有解決權力衝突與資源分

配的制度，而長期的權力和平轉移則是政權穩定的結果。 

政治菁英通常透過攫取最高決策首長的職務，掌握政治權力。最高決策首

長不是唯一的決策者，不過他通常比其他決策者擁有更多政治資源和權力。若

沒有生理上、制度上和其他各種因素限制政治菁英的企圖，他們通常有強烈誘

因去控制這個職位。在政治繼承過程中，政治菁英爭奪稀有性資源的現象最為

激烈。因此，派特南（Robert D. Putnam）曾指出「在領導人交替之際，所有政

治體系在面對內部或外部壓力最為脆弱。對於尚未成熟的政治體系來說，這種

壓力最大。因此，有能力承受週期性的政治風暴，正是一個政治體系高度制度

化的標誌。」1 

所有組織的每一個層級都存在非正式政治，但在層級升高時，它的重要性

也隨之增加。因此，在最高層級的領導班子中，非正式政治扮演著重要角色。

對於一個正在朝制度化的政權來說，要在權力金字塔的頂端建立制度其困難度

遠超過在中下層建立制度。一旦前者順利邁向制度化，便可以成為後者繼續制

度化的保證。反之，倘若前者發生倒退現象，後者就難保不會發生倒退的困境，

造成「政治衰敗」。 

                                                 

1 Robert D. Putnam﹐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 : 
Prentice-Hall﹐1976)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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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來說，具有改革信念的強人領袖可以貫徹自己的意志，推動下屬的定

期輪調、離職退休，以及官僚系統的改革。然而，強人領袖本人代表的權力金

字塔頂端仍然在制度化的範圍以外。就算自伸願意接受縮減個人任意裁量範圍，

但其繼任者未必有意願依循遵守。如果是集體領導，個別領導人未必能獲得其

他領導人的支持，推動制度化的困難度更高。根據上述分析，認為政治繼承的

制度化可說是整個政治體系制度化的瓶頸與關鍵，而它的成敗將影響政權穩定

性。 

制度對權力繼承的影響也早被學者所認識。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即認為，一個制度如果存在的時間長，一個組織如果能和平地解決繼承問題，

組織中的領導人可以經常更換，制度的成員對於體系的規則有共識、有內聚力，

都意味制度化水準的提高2。隨著中共權力繼承制度成文規則和不成文規範不斷

繁衍後3，究竟對中共政權穩定有什麼影響呢？本節主要就制度化對領導人權力

來源、集體領導共識及派系政治衝擊等影響進行分析。 

第一節 領導人權力來源對制度化之影響 

制度建立階段的出現，在於最高領導人（或團體）基於某種目的，做出建

立制度的決定。權力的制度化意味權力的限制，即限制領導人處理政務的任意

裁量權4。因此，制度建立者必須解決集體利益（建立制度）與個人利益（擴張

權力）的矛盾。這種集體與個人利益的矛盾一方面存在於制度建立者本身（如

何在不削減自身權力的前提下，推動制度建設）；另一方面存在於制度建立者與

                                                 

2 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
pp.12~23. 

3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北：五南，2007 年 4 月），頁

129。 
4 寇健文，同前揭書，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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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治菁英之間（如何在領導班子維持多數聯盟的前提下，推動制度建設）。

制度深化階段的形成，主要表現在制度建立者離開政壇，喪失權力之後，現存

制度規範持續存在、深化，醞釀出存在的價值5。根據上述標準，寇健文認為鄧

小平時代屬於制度建立階段，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則屬於制度深化階段。 

共黨國家的權力結構是「互惠式求責」（reciprocal accountability），領導人

和「推舉人團」——有權推選領導人的共黨菁英——存在雙向的委託——代理

關係。領導人可能是單一領導人或是領導集體（政治局），有權任免黨政軍高級

幹部。「推舉人團」的組成因時因地不同，但主要是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央委員

會通常由中央黨政職能部負責人、重要地方領導人、軍方高級將領組成。由於

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有權選舉政治局成員，他們可以參與推舉領導人的過程。

領導人之間的權力關係、領導人和「推舉人團」之間的權力關係，以及菁英結

盟考量與政策選擇的互動關係，構成了共黨國家政治生活的三個主軸。 

儘管「互惠式求責」確實存在，但領導人和「推舉人團」之間的權力關係

卻不對等，而且不對等的程度隨著領導人主要權力來源不同而變化6。個人權威

是領導人透過歷史功勳、重大成就或是個人魅力等方式，取得政治威望，獲得

追隨者對其個人的忠誠。此外，親戚關係、校友關係、同事關係、同鄉關係等

一般私人關係也能幫助領導人贏得追隨者的效忠，建立個人權威。由於這些關

係都是建立在人格特質上，使得個人權威無法從原來領導人轉移到新任領導人

身上。 

相較之下，職務權力依附在非個人化的組織結構。一旦領導人離開該職，

職務權力就會迅速消失。換言之，個人權威建立在韋伯（Max Weber）所說傳

                                                 

5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1987~2004，頁 63~67。 
6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北：五南，2007 年 4 月），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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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個人魅力型的統治合法性基礎上。職務權力則是建立在法理型的合法性基

礎之上。前兩種合法性基礎都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後者則是非人格化的本質7。 

在本文中，以個人權威為主要權力來源的領導人可稱為「個人權威型」領

導人，以職務權力為主的領導人則稱為「職務權力型」領導人。在革命世代領

導人如毛澤東、鄧小平屬於「個人權威型」的領導人，其權力的根源與基礎主

要來自於革命功績和政治魅力（charisma），並在中共權位分派上扮演主導性角

色。其個人權威由歷史功勳和私人關係網絡組成，領導人在建立歷史功勳的過

程中，不但已經證明自身的卓越領導能力，還能與追隨者形成患難交情。在這

種情形下，追隨者對領導人同時產生敬畏感與信任感，不敢隨意抵抗後者。在

權力鬥爭、解決黨內路線爭議的關鍵時刻，這種經歷生死與共建立起的私人關

係，往往較校友、同鄉、同事關係，甚至官僚組織中的正式關係來的更牢靠、

更有用。因此，對革命世代領導人來說，職務權力固然可以增加其權力，但個

人權威的重要性仍大於職務權力。他們不必依靠職務權力，也能維持相當程度

的決策影響力。 

毫無疑問地，革命世代領導人屬於「個人權威型」的領導人。他們的個人

權威由歷史功勳和私人關係網絡兩個部分組成，而締造前者的過程又會強化後

者的緊密性。領導人在建立歷史功勳的過程中，不但已經證明自身的卓越領導

能力，還能與追隨者形成患難交情。在這種情形下，追隨者對領導人同時產生

敬畏與信任，不敢隨意抗拒後者。在權力鬥爭、解決黨內路線爭議的關鍵時刻，

這種經歷生死與共所建立起的私人關係往往比校友關係、同鄉關係、同事關係，

甚至官僚組織中的正式關係來得更牢靠、更有用。因此，對革命世代領導人來

說，職務權力固然可以增加他們的權力，但個人權威的重要性仍大於職務權力。

                                                 

7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同前揭書，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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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不必依靠職務權力，也能維持相當程度的決策影響力。 

當革命世代領導人將權力交給後革命世代領導人之後，職務權力取代個人

權威成為主要權力來源。後革命世代領導人缺乏革命功勳，若又未曾領導國家

走出重大危機，他們的個人權威僅能建立於私人關係之上。然而，私人關係的

影響力遠不如歷史功勳來得重要，無法提供崇高的個人威望。在這種情形下，

他們必須依賴官方職務擴充、鞏固個人權力基礎。一旦喪失正式官職，他們的

個人權威會在幾年之內消失殆盡，同時將快速喪失決策影響力。若後革命世代

領導人帶領國家通過重大危機，或是完成重要歷史使命，則可能重新獲得強大

的個人威望，進而轉變為個人權威型的領導人。 

後革命世代領導人未曾領導國家度過政經危機，係屬「職務權力型」領導

人。由於缺乏功勳，其個人權威僅能建立於親戚、校友、同事及同鄉關係上。

然而，此種私人關係的影響力，無法提供崇高的個人威望。在這種情形下，領

導人必須控制官方職務，方能鞏固個人權力基礎。一旦喪失正式官職，其個人

權威會在幾年之內消失殆盡，同時快速喪失決策影響力8，如 2004 年江澤民十

六屆四中全會請辭中央軍委主席職位後，黨內決策影響力迅速降低。由此可見，

革命世代與後革命世代之間的權力轉移通常揭示領導人主要權力來源的改變。 

領導人主要權力來源的變化直接衝擊領導人和「推舉人團」之間的關係，

影響領人維持多數聯盟的政策抉擇。「個人權威型」領導人當政時，領導人與「推

舉人團」之間的關係接近由上至下的委託──代理關係，使得推舉領導人的過

程成為禮儀式活動。而領導人的強勢地位不需要仰賴政策抉擇，爭取「推舉人

團」多數支持，政策自主性較高。也就是說制度建立者的主要權力來源若是個

                                                 

8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同前揭書，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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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威，就擁有足夠權力基礎推動制度建設，容易通過制度建立階段的考驗。

反過來說，如果制度建立者的主要權力來源是職務權力．就缺少足夠的權力基

礎推動制度建設，不易通過制度建立階段的考驗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權威型」

領導人具有建立新制度，或是改變既有制度的能力。如果有意推動制度建設，

較容易推動有利於國家長期發展需要，但損及「推舉人團」私人權益的政策。

如無意推行遵守既有規範，亦容易壓抑「推舉人團」中維護制度規範的聲音，

擴充自身權力。 

中共在制度建立階段時，正是由「個人權威型」領導人掌權，鄧小平、陳

雲、葉劍英、李先念等人是具有歷史功勳（革命建國、結束文革）的革命世代

領導人，在黨政軍各部門擁有許多生死與共的舊部，並身兼政治局常委、軍委

主席等多項重要職務。由於同時擁有崇高的個人威望與重要職務權力，其與「推

舉人團」（當時仍為革命世代幹部）之間的權力關係非常不對等。此外，鄧小平、

陳雲等革命元老同意廢除幹部終身制，推動集體領導體制，並且規定少數革命

世代的領導人（即他們自己）不受退休年齡的限制，以免出現他們之間爆發「誰

退誰不退」的衝突。1980 年代初期革命元老們達成改革協議，並保障切身利益

之後，權益受損（被強迫限齡退休）的其他老幹部無法組成一個新的多數聯盟，

抗拒退休制度的建立。 

無法組成新的多數聯盟的老幹部並不意味沒有反彈聲音，為了降低老幹部

的不滿情緒，鄧小平等人還重新塑造社會價值，讓大家接受幹部退休制度的合

理性與正當性。當時中共採取的具體做法包括：成立中央級和省級顧問委員會，

作為老幹部退休轉接站、維持退休老幹部的政治待遇、提高老幹部的離退津貼、

公開表揚老幹部退休行為等等，將公共政策轉變社會價值，倘當事人若不順從，

不但要面臨國家的強制執行，還要面對社會異樣眼光的壓力。同時，退休制度

讓中青年幹部成為受益者，使得他們成為該政策的最佳執行者。隨後老幹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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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辦理退休，就是退居二線崗位9。 

由此可見，與「個人權威型」領導人相比，「職務權力型」領導人更需要利

用政策選擇，爭取「爭取人團」多數支持，因而無法承受過多反彈壓力。由於

維持多數統治聯盟的成本較高，「個人權威型」領導人若不顧「推舉人團」多數

成員權益，執意推動制度改革，很容易造成多數聯盟的崩潰，重創制度化。說

明成功的「職務權力型」領導人必須是「共識建立者」的原因，由於其必須遷

就「推舉人團」的利益，無形中侷限制度建設的幅度與速度。 

綜上分析，領導人主要權力來源影響制度化的關係逐漸明朗（見表 5-1）。

在制度建立階段，以「個人權威型」領導人建立制度最好，可強勢壓制反改革

聲浪。如果制度建立者是「職務權力型」領導人，其弱勢地位不但窄化開創新

制度所需的選擇空間，也削弱掃除反彈聲浪的能力，容易導致制度建設的夭折。

在制度深化階段，接替制度建立者的新領導人反而是「職務權力型」領導人最

好，弱勢地位侷限破壞既有制度能力，使得新生規範得以環繞制度精神繼續發

展，如為「個人權威型」領導人，其強勢地位反而構成制度延續的威脅。 

面對中共革命世代的領袖消逝，新領導人不僅沒有革命功績，政治魅力亦

明顯下降，因而透過個人權力授受指定接班人的方式便不可能存在；另一方面，

由於中共新領導人欠缺昔日中共領袖傳統條件，因而在其權力繼承運作，必須

建構更制度化與法制化的政治遊戲規則，避免黨內尖銳派系鬥爭，甚至必須擴

大地方政治菁英甄補，以彰顯中共新領導人權力的合法性。儘管如此，由於江

澤民與胡錦濤不具備革命功績與政治魅力不足，但作為中共的實權人物之權威

則不容挑釁。江澤民時期懲處北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顯然與陳藐視和挑釁江澤

                                                 

9 同前揭書，頁 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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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胡錦濤主政時期，則以整肅上海市委書記陳良宇貪瀆立威。因此，就比較

觀點而言，毛鄧時期鬥爭較為殘酷，江胡時期雖較為溫和，且是權力和平轉移，

但其共同點則是：中共政治最高領袖之權威不容挑釁。 

未來中共人事運作雖將逐漸朝制度化、法制化之規範方向發展，但握有實

權領袖對於權力之掌控、遊戲規則之界定、政治忠誠之認知、政治菁英年齡的

擢拔標準、權力分派與重組，仍握有解釋權與操控能力。因此，與其表面認為

中共人事運作已全面制度化，恐與現實有差距。儘管如此，在中共集體領導與

派系政治運作中，任何一派勢力不可能獲得全面與壓倒性的優勢，派系權力平

衡與妥協，應是不可或缺的組合與要素。未來有關權力接班的安排，是否會維

持單一人選接班，或是出現「兩人以上競爭接班」的格局，頗值得觀察。 

表 5-1：領導人權力來源對制度化的影響 

 「個人權威型」領導人 「職務權力型」領導人 

主要權力來源 
非正式的個人權威（歷史的

功勳、私人關係網絡） 
正式的職務權力 

次要權力來源 正式的職務權大 
非正式的個人權威 

（私人關係網絡） 

在「推舉人團」

維持多數聯盟的

成本 

成本較低 

（具有強勢地位，政策自主

性高，抗壓性高） 

成本較高 

（僅有弱勢地位，政策自主

性低，抗壓性低） 

對制度化的影響 
對制度建立階段有利，對制

度深化階段不利。 

對制度建立階段不利，對制

度深化階段有利。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北：五南，2007 年 4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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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派系對制度化之影響 

中共在權力繼承過程中，隨著制度的重要性的提升，合法性來源的轉變，

成文規則和不成文規範逐漸成為領導層共同遵守原則後，主要權力來源的改變

與制度化的現有成果，已經改變中共菁英政治的原貌，不但縮短派系生命週期，

幹部較常變換所屬派系，也阻礙強人政治的出現，分別概述如下： 

首先是，主要權力來源的改變中斷了領導人與追隨者之間「保護─忠誠」

關係的循環再生10。派系政治的基本特徵是領導人提供政治保護，換取其追隨

者對他個人的政治效忠。在 1980 年代，少數革命元老坐擁崇高個人威望，並且

以「保護者」的身分去支配年輕的第一線領導人。其中最明顯的例子就是鄧小

平與胡耀邦、趙紫陽的關係，鄧小平這群革命元老在退休之後，仍繼續為追隨

者提供政治保護，換取追隨者的政治支持。 

然而，在 1990 年代中期之後，職務權力與個人權威的重要性出現變化，嚴

重弱化退休領導人保護追隨者的能力。退休的「職務權力型」領導人儘管可以

利用勸服或施壓等方式影響現任領導人，但已經無法否決後者的決策。既然退

休領導人無法逼迫現任領導人實踐其政治承諾，就難續保追隨者的政治利益，

而在原有派系領導人保護傘消退之時，許多追隨者會伺機投靠新派系的領導人。

換句話說，在新任領導人運用職務鞏固權力過程中，退休領導人的影響力將逐

漸被瓦解。派系在原有領導人喪失正式職位後，便會出現樹倒猢猻散的現象。 

新任領導人為求儘快鞏固權力，也樂於接收從退休領導人派系投靠過來的

幹部。這說明當江澤民把重要黨政職務陸續交給胡錦濤之後，為什麼前者的權

力資源就會逐漸消失，後者的權力資源則不斷增加，十六大之後的兩年中（2004

                                                 

10 寇建文，同前揭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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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十六屆四中全會江澤民請辭中央軍委主席），中共高層政治逐漸從一個中心

（江澤民），轉變為兩個中心（江澤民、胡錦濤），再轉變為一個中心（胡錦濤）

提出良好的說明，緊接十八大習近平接班後(若胡錦濤保留軍權)，將再次轉變

為兩個中心(胡錦濤、習近平)，可能再轉變為一個中心（習近平）。 

其次，主要權力來源從個人權威轉移到職務權力，使得強人政治不易出現。

對共黨國家的領導人來說，權力的分配是一個週而復始的循環，新領導班子即

位之初，各領導人的權力相對平等，但一段時間之後，權力會逐漸朝向少數一

兩位領導人集中。在 1980 年代，中共領導人因擁有革命建國功勳，而樹立崇高

的個人權威，在辭去正式職務之後，又可以藉由個人威望繼續發揮決策影響力，

導致強人政治的出現。 

但 1990 年代中期之後，職務權力的重要性增加。藉由「七十歲劃線離退」

的機制，縮短個別領導人累積權力的時間，強人政治不易重現。寇健文認為主

要基於以下三個原因11： 

首先，由於缺少重大歷史功勳，擔任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權力型」領導人

權力基礎薄弱，需要較常的時間鞏固領導地位。 

其次，領導人在喪失主要的政治職位後，不太可能繼續擴充自己的權力。 

第三，高層領導人控制各自獨立的官僚機構，使得各領導人之間的關係僅

止於盟友關係，彼此地位相對平等，而非主從關係。最明顯的例子就是 1989

年江澤民上臺迄今，中共政治局常委沒有一人是另一位現任常委的保護者，也

沒有一位常委的仕途發展是靠另一位常委提拔。 

                                                 

11 徐斯儉、吳玉山主編，同前揭書，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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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形下，中共領導班子中還是有可能會產生一位權力較大的領導人，

但他只能算是「同儕中的第一」人，而非政治強人，因為他必須和其他領導協

商妥協。更重要的，他缺乏背離既存的慣例與規範中脫離的力量，無法改變多

數高層已經建立的政治共識。儘管中共派系政治仍然存在，並沒有消失，但派

系運作必須在現有制度規範的框架中進行。這一點正是當今中共派系政治與

1980 年代的最大差別。此時，制度化的發展可能是權力鬥爭的副產品，未必是

領導人主觀意願的實現。權力鬥爭仍扮演重要角色，但獲勝的一方缺少片面撕

毀協議的能量。最典型的例子就是領導人「七十歲劃線離退」原則的建立與發

展。儘管 1997 年喬石退休是權力鬥爭的產物，但他的退休卻產生深遠影響，年

齡限制突破原來僅適用於省部級層級以下幹部的範圍，朝領導人層級發展。 

此外，近年來胡錦濤團派與江澤民上海幫持續互爭中共領導高層之人事主

導權，而胡錦濤整肅陳良宇後，上海幫氣勢稍減；惟江澤民勢力試圖在胡錦濤

2012 年去職後重新主導中共政局和高層人事，故而寄望習近平能夠成為未來的

最高領導人。習近平原來派系色彩並不明顯，而與俞正聲、王歧山等同被劃歸

為「太子黨」，頗能遊走於團派與上海幫之間，取得兩方之支持與合作。惟習近

平曾在賈慶林任福建省委書記時在閩任職，與賈之關係相當密切，此亦後來陳

良宇事件後，中央欲派任習近平前往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時，上海幫願意接受的

原因之一。惟亦因習近平與上海幫關係較為密切，乃與胡溫勢力較為疏離，故

胡錦濤一直培植李克強以為抗衡。從派系或個人權力與利益的觀點來看，以習

近平為首的太子黨勢力日強，背後又有中共元老支持，自有結成一股龐大政治

勢力之機會。故在當前政治形勢下，太子黨希望由習近平在「十八大」取得最

高領導地位，進而在中共派系光譜上佔取中間位置，以尋求和胡溫勢力及上海

幫雙方都能建立合作關係，從而實現左右逢源然後可以主導全域的目標。 

因此，在未來中共政局當中，胡溫勢力和上海幫之外，第三勢力（太子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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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逐漸崛起且勢力日強，中共派系政治逐漸有形成三足鼎立之勢。回顧以往

中共歷史中出現三方派系鬥爭時，必然會改變既有的兩派共治情勢，而觸動中

共高層的權力鬥爭（如 1960 年代後期林彪集團、四人幫和周恩來國務院系統之

爭，1970 年代中期華國鋒勢力、四人幫和官僚－軍人集團之爭），直到某一派

系勢力遭到壓抑甚或瓦解時，其高層政治局勢才又回復兩派共治而趨於穩定（如

1971 年林彪集團瓦解、1976 年四人幫被捕後的情勢）。 

習近平之派系屬性既被定位成太子黨，同時又緊靠著上海幫，故從中共菁

英政治結構而言，未來習近平如要順利接班，勢須通過兩階段的考驗。第一，

在「十八大」之前，習近平有賴胡溫勢力支持，否則可能遭其以反腐案件或學

歷問題等理由，發動政治攻勢阻撓其接班之路。第二，以習近平為首的太子黨

正在崛起成為中共領導高層的第三勢力，一旦能在「十八大」取得最高職位，

其未來如何定位自身的政策路線，從而與其他派系集團進行競爭對抗或形成政

治聯盟，將決定習近平對中共政局的主導程度，同時也會形塑中共派系政治形

勢，左右中共政經發展走向，並影響中共中央政治穩定性。 

在中共歷史上，最高領導人所指定的接班人，最後遭罷黜、整肅者較多，

真正能夠接班者甚少；此為觀察中共政治繼承問題時不可忽略的面向。就此而

言，習近平邁向執政之路仍有艱難險阻，必須運用政治智慧，妥慎處理派系政

治動態，才能在「十八大」順利接班，並於接班後真正對中共政局發揮主導力

量。 

然而若江澤民在十八大前一段時間「離開」政壇，則當前中共派系平衡形

勢將受到動搖，政治菁英權力競逐情勢將更趨激烈，甚至衝擊十八大既定的高

層人事及領導接班佈局。目前中共派系政治形勢，係團派、上海幫和太子黨三

方派系進行權力競爭，其中力量較弱的太子黨其代表人物習近平因與上海幫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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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較為密切，而被推為中共第五代政治菁英之接班領導人。但江澤民既為上海

幫領袖，一旦其「離開」政壇，則勢必影響中共派系勢力平衡，不僅上海幫將

勢力削弱，連帶地上海幫對習近平（太子黨）所能發揮的支持力量和效應也將

降低。 

而團派勢力也會利用江澤民「離開政壇」的機會擴大自身派系勢力，推派

更多團派成員擔任中央和地方黨政要職。故江澤民離開政壇不利於上海幫和太

子黨，但卻有助於團派之擴大發展，胡錦濤主導「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可能性

及其對中共未來政局之影響力都將大幅提昇。 

此外，一直以來，團派菁英或胡、溫勢力對於江澤民的政治權威和非正式

影響力仍有所忌憚或感到敬畏，故而對於江系或上海幫關係網絡所形成的利益

集團其成員之所作所為乃多所容忍，溫家寶雖高喊「政治改革」，實際上也能徒

呼負負。但是，江澤民一旦「離開」政壇，此一令胡、溫勢力投鼠忌器的因素

消除，則中共黨內改革勢力將重新集結，或能加大力度推動反腐鬥爭與政治改

革，打擊黨內金權政治運作和貪腐集團網絡，屆時將對江系甚至太子黨的利益

集團成員和政治菁英形成威脅與衝擊。例如，中共高層急於引渡福建遠華案首

謀賴昌星回到中國大陸，實際上即有將反腐行動指向賈慶林乃至習近平之用

意。 

再者，江澤民既獲益於六四事件，故在其仍有政治影響力時，為維護其政

治權威之正當性，乃會全力防止「六四」事件之翻案。惟中共黨內派系政治鬥

爭，除了會運用查察貪腐案件、發動意識形態路線對抗以外，也往往會運用重

新定位歷史事件的方式進行操作政治鬥爭形勢。未來一段時間，如若江澤民「離

開政壇」，則要求重新定位「六四」天安門事件之呼聲或將再起，此將成為政治

改革勢力對上海幫發動攻勢，以迫使其在十八大高層人事佈局讓步的有力政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204 

武器。 

綜合而言，江澤民一旦「離開政壇」，團派（或胡溫勢力）對十八大的人事

主導權和十八大之後的政策影響力將會提高；而習近平的接班地位雖未必會因

此動搖，但其政經影響力勢將遭到削弱，其人事與政策決定權力將受制於團派。

在此情勢下，或將促使習近平、太子黨與上海幫殘存勢力擴大合作，而形成穩

定的政治聯盟關係。如此，將有利中共政局維持兩派共治形勢，從而有助中共

高層政治穩定。 

第三節 老人政治對制度化之影響力降低 

中共出現老人政治肇因於文革後的一連串權力鬥爭。江青等人為首的四人

幫與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都是文革受益者，許多他們的支持者都是較年輕的幹

部。鄧小平為了鞏固本身權力，平反大量受到迫害的革命幹部．並清洗文革派

的殘餘幹部，結果造成中共整個幹部結構的老化。1980 年代初期起，鄧小平開

始推動年輕化政策，但少數影響力最大的革命元老不受影響。這使得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會、軍委會等領導機構的年齡結構持續惡化，老人政治因此出現。

此時老人政治是屬於第一種型態的老人政治，即現任領導人年齡嚴重老化。而

「老人政治」這個名詞出現於 1980 年代中期以來的香港報刊，指的是當時中國

大陸上那批八十歲上下，但對政治卻仍有相當影響力的老人。這批人一個共同

的特色就是政治思想保守以及戀棧權位。這群元老級的政治人物過去多受過文

革之苦，因此對任何可能出現不穩定的認知，都極為敏銳而旗幟鮮明，且對現

實政治、尤其對精神文明感到憂心仲仲，所以經常透過各種管道來表達對時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伍章  中共政治繼承之評估 

205 

的看法，形成 80 年代以來中共權力結構中極為獨特的群體。12 

在毛澤東時代，毛把自己置於一切之上，對開國元老極少尊重，也不可能

讓他們擁有實質影響力，因此並沒有這種老人問題。而在鄧小平時代的這些元

老們，地位有了顯著的改變，元老不僅受尊重，也其有相當的影響力，例如「十

三大」以前的陳雲、李先念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列負責實際決策。若對 80

年代頗具影響力的「政治老人」點名:鄧小平、陳雲、彭真、楊尚昆、薄一波、

李先念、鄧穎超、王震等人的必在名單之上，即為當時人稱「八老治國」之「八

老」這些人對中國政局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 

有鑑於毛澤東時代領導幹部終身制所帶來的不良影響，中共於 1980 年的

「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決定「對黨的幹部制度作了一系列新的規定，包括廢止

幹部職務實務上的終身制」，13並在 1982 年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立老幹部退

休制度的決定」，規定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與各級領導幹部之年齡界線

與退休年限，諸如部長、省委書記與省長，年滿 65 歲要退休；副部長、副省長

等在 60 歲退休，此一年齡限制舉措，使領導人退出政治舞臺有可靠制度依據。

14嚴家其亦曾對「老人政治」下過定義：「係指一批過去曾任高位，而現已下臺

與仍在臺上之政治老人，共同操縱、控制國家大權現象」。15鄭永年則評論：「渠

等雖不在權力第一線，惟「垂簾聽政」對重大決策的具有封殺大權，渠等超越

制度之上，可隨心所欲」16 

                                                 

12 明居正，「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後之政治勢力管窺」，共黨問題研究，(臺北)，第 16 卷，第 4
期，1990 年 4 月，頁 1~2。 

13 「中共中央關於建立老幹部退休制度的決定」，國史全鑒，第 5 卷(1976~1988)(北京：人民出

版社，1992 年 11 月)，頁 5501。 
14 鄭永年，江朱李下的中國─改革、轉型與挑戰(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 年 5 月)，頁

49~51。 
15 何若涵，江澤民和他的時代(臺北：月旦出版社，1993 年 3 月)，頁 32~57。 
16 鄭永年，前揭書，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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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上所述，老人政治是指國家的決策權掌握在一批高齡幹部手上，

他們之間的合縱連橫決定整個國家的權力分配與政策走向。這是因為他們可能

具有正式領導職務，也可能不具有正式職務。前者的例子是布裡茲涅夫時代末

期的蘇聯政治，以及 1970 年代末期至 1980 年代中期的中共政治；後者的例子

則是 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代初期的中共政治。如果前任領導人交出正式領

導職務後，仍保有很大的決策影響力，甚至能否決現任領導人的決定，就會進

而弱化後者的決策角色，造成職務、權力、責任三者無法結合的問題。有正式

領導職務的人無法擁有制度賦予的權力，但須對政策負責;沒有領導職務的人掌

握大權，卻不用負責。 

中共於 1982 年 9 月中共「十二」大通過成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黨

章第 22 條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可列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政治局擴大

會議，此一規定導致擔任副主席之薄一波帶領 17 名中顧委於 1986 年 1 月 16

日所召開之政治局擴大會議，強力抨擊時任總書記之胡耀邦迫使胡已去職。「十

三大」後，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改由陳雲擔任，委員名額增至 200 名，使得該

會成為保守勢力之大本營，其所扮演之角色超過「對黨之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執

行提出意見，接受諮詢」對政治局已構成相當牽制。然中顧委之設置，原本的

構想是使老幹部在退出第一線的政治舞臺後，仍然能夠「享榮譽、受尊敬」生

活上受「良好照顧」仍盡力為第一線工作的年輕幹部出謀劃策，當好參謀助手。

17但是，這些老幹部由於在思想上甚為保守變成了鄧小平推行改革開放政策巨

大阻力。 

另一方面，由於鄧小平自己不能以身作則，無形中更強化老人政治。關於

政治老人之間的權力運作，通常一旦任何一位元老作了一個批示，其他的元老

                                                 

17 法務部調查局編，中共黨政軍組織人事表解(臺北：法務部調查局，1991 年 3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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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會反對;同樣的，當一位立元老反對或否定了什麼，其他的元老就不會予以

肯定。就是由於有這種政治默契的存在，元老政治的表面得以維持和諧。不過，

這些元老之間衝突仍然存在，儘管鄧小平為元老之首，但在面臨重大政治事件

的時候，還是必須與其他元老商討，因此常有些元老向鄧小平進言自己對第二

代領導的看法，例如胡耀邦的下臺，係王震、薄一波、李先念在鄧小平前的進

言批評。由於這群政治老人在行將就木之前，總會希望看到他們畢生的事業能

延續下去。因此，就會培植可以繼承其志業的人選，但因為這些年輕的一輩有

不得不根據現實而將老人的理想做一些修改，當這種修正超過一定程度，就會

引起老人們的疑慮，例如胡耀邦的民主思想即被視為不聽話。元老間之理念不

合，亦會反映在下一代鬥爭，1989 年初倒趙紫陽聲浪中，中顧委之老人亦起相

當作用。18 

1987 年中共「十三大」進行人事大換班，鄧小平不僅續任中央軍委主席職

務，並仍作出重大內政與外交政策，其權力淩駕於總書記、政治局、書記處之

上，使得正常體制的無法建立，在此一情形下，其他老同志亦享有權力，遂使

得「老人政治」與中共政治相繫，形成權力轉移過程中極具影響非制度因素。 

根據上述觀點，老人政治的問題其實應該分成兩個面向：第一、現任領導

人的年齡結構是否偏高，如多半是 70 歲以上的高齡幹部；第二、如果現任領導

人的年齡結構已經年輕化，問題的焦點則在於實際決策權是否仍掌握在已退休

的高齡幹部手上。無論是那一種型態的老人政治發生，都對權力轉移的制度化

不利，而後者更是嚴重傷害制度化的發展。 

我們在第三章從「超過 70 歲的領導人比例」(表 3-2)、「領導人的平均年齡」

                                                 

18 崔翼晚，「中共十三大後的權力結構與其變遷：趙紫陽與胡耀邦下臺比較」，共黨問題研究(臺
北)，第 15 卷，第 12 期，1989 年 12 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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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領導人的年齡區間分佈」(圖 3-1)等方面檢驗領導人的年齡結構。分

析結果發現，從 1977 年的十一屆開始，政治局常委會、軍委會的年餘結構不斷

老化，在 19 紀年黨代會之際達到最高峰。只有花 1985 年部分第三梯隊幹部進

入政治局，結束政治局的老化趨勢。在 1987 年十三大的時候，絕大部分年邁的

革命元老退出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一部分元老也退出軍委會，使得這三個

領導機構出現明顯的年輕仕。從此，第一種型態的老人政治逐漸衰退。 

在此同時，中共已經發展出解決現任領導人年齡偏高的機制。就如同我們

之前數度提到的，1997 年十五大時，中共高層做出政冶局委員、軍委委員「原

則上」70 歲劃線離退的協定。2001 年中共高層又達成協定，十六屆政治局常委

的最高年齡不得超過 70 歲，並由香港《文匯報》於當年 9 月公開報導此一協定。

19十五大至十七大連續適用類似的年齡限制，而且十六大的規定比十五大更為

嚴格，建立了現任領導人「劃線離退」的慣例，十七大則更近一步將離退年齡

降到 68 歲。因此，現任領導人年齡結構偏高的問題已經大體上解決。目前僅剩

軍委主席尚無年齡限制的成文規定或不成文慣例，以及無法完全確定總書記受

劃線離退的約束，有待 2012 年中共十八大確認。 

雖然第一種型態的老人政治幾乎完全消失，第二種型態的老人政治－退休

的年邁領導人掌握決策大權－是否消失就必須進一步討論。1987 年至 1994 年

之間，可說是第二種型態老人政治的顛峰時期。在十三大之前，真正的決策中

心不單是政治局常委，還包括一些政治局委員和中顧委委員。20鄧小平、陳雲

等元老在十三大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但修改黨章，刪除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

應由政治局常委中產生的規定。這種遷就個人意願而修改黨章的權宜措施，嚴

                                                 

19 「內地政壇大批新人崛起」，文匯報(香港)，2001 年 9 月 27 日．第 A2 版。 
20 「北京來客談政情內幕」，九十年代(香港)，1987 年第 3 期．引自曾永賢，「胡耀邦下臺與中

共黨內權力鬥爭」，第十四屆中日「中國大陸問題」研討會專輯(臺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1987 年)，頁 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伍章  中共政治繼承之評估 

209 

重傷害制度化的進程。 

此外，十三屆一中全會曾作出祕密決定，鄧小平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後可以

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常委遇到重大問題也還要向他請示。21重要決策必須經

由退休革命元老同意方能定案，是否擔任政治局常委並不影響他們的決策地位，

使得現任領導人的決策權受到很大的限制。在 1989 年趙紫陽被迫下臺，以及江

澤民被選為總書記的過程中，退休革命元老的好惡決定了現任領導人的去留。

同時，退休領導人擁有重大政策的最終決定權，他們之間的較勁與妥協才是決

策關鍵。現任領導人往往被迫配合，否則只能下臺。武力鎮壓八九民運、鄧小

平南巡講話都是最好的例證。我們在第五章和第六章敘述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

時，都已經詳細說明這些經過。 

然而，1990 年代初期以後，曾在六四事件扮演重要角色的元老陸續死亡、

失勢或健康惡化，逐漸喪失決策影響力。22在 1990 年中期以後，第二種型態的

老人政治衰退。1994 年 9 月中共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曾，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

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將「完成了第二代申央領導集體

和第三代中央領導集體的交接」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黨的建設」的一項

重大成續。第三代領導人擺脫革命元老的牽制，正式宣告「江澤民時代」已經

來臨。 

觀察第二種型態老人政治是否衰退，理論上可從兩方面來觀察:第一個面向

是檢驗退休領導人對於重要人事任命案的影響力；第二個面向則是分析退休領

                                                 

21 1989 年 5 月 16 日，趙紫陽親口告知在北京訪問的蘇聯領袖戈巴契夫此事，因此成為他的罪

狀之一。見陳小雅，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臺北：風雲時代，1996 年)，頁 295～296；
張良，中國「六四」真相(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年)，頁 424。 

22 如 1992 年李先念、鄧穎超死亡．楊尚昆於同年失勢，王震於 1993 年死亡，1995 年陳雲過

世。鄧小平健康也數度惡化，對中共決策核心的影響力日漸淡化，最後於 1997 年過世。革

命元老凋零或是健康情形惡化．使得江澤民時代其正來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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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對國家發展方向、重大政策的影響力。不過，對於退休領導人影響人事安

排的程度，外界很難找到完整而具體的資料。因此，我們只針對退休領導人對

國家發展方向的影響力進行分析。 

由於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是中共規劃國家發展的重要文件，我們選定

十三大至十七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用來比對退休領導人扮演的角色是否出

現變化(見表 5-2)。在 1987 年十三大政治報告草擬期間，鄧小平、陳雲、李先

念等元老仍為政治局常委，因此中共仍處於第一種型態的老人政治。十三大報

告的起草工作雖然由趙紫陽主持，但革命元老極度關切報告起草工作。起草期

間，鄧小平曾多次指出，十三大政治報告應以深化改革、訂定政治體制改革日

程作為主軸與基調。當時代理總書記職務的趙紫陽經過集體討論之後，還必須

寫信給鄧小平，說明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設想。由此可見，趙紫陽無法掌握

起草報告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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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十三大以後歷次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 

 時間 主要起草工作進度 

十三大 

 

1987/2-3 ．趙紫陽召集幹部，討論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思路、結構與主要內容。

1987/3 ．趙紫陽寫信給鄧小平，說明十三大報告的起草構想。 

1987/9 

 

．報告草稿經中央書記處會議修正後，發至黨政軍群單位約五千人徵

詢意見，並另與民主黨派、代表性負責同志、專家學者約一百人討

論，由中央書記處修正。 

1987/9 ．報告草稿送政治局討論修正。 

19S7/10 ．十二屆七中全會討論修正，提交十三大討論。 

十四大 1992/2 

 

．江澤民與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十四大報告整篇要體現鄧小平南巡講話

的精神．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為指導。 

1992/2 ．江澤民召開報告起草座談會，重申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十四大報告的

主軸。 

1992/4-5 ．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先後開會提出報告草案的修正意見。 

不詳 

 

．報告第四稿在提請政治局審議的同時，報請鄧小平審閱。鄧小平肯

定草案並提出重要修改意見。 

1992/7 ．根據政治局提出的要求與鄧小平的意見，起草小組修改報告草稿。

1992/7~9 ．報告草稿發至黨政軍群單位約三千人徵詢意見，並與黨外人士座談。

起草小組還徵詢一些德高望重的老同志、專家學者、各界代表性人

物的意見。起草小組據此再進行修正。 

1992/9 ．政治局常委會和政冶局分別審議通過報告草稿。 

1992/10 ．十三屆九中全會討論修正，提交十四大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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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主要起草工作進度 

十五大 1996/10 ．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立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 

1996/11 

 

．報告起草小組召開會議．江澤民與政治局常委會以「高舉鄧小平理

論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作為十五大的主題。 

199/12 ．江澤民與起草小組談話，指示報告主題、框架、主要內容、基本思

想。 

1997/1 ．江澤民對起草小組第二次談話，著重經濟體制改革的十個問題。 

1997/2 ．鄧小平病逝。 

1997/2 ．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 

1997/5 ．政治局決定將報告草稿下發至各黨政軍群單位幹部、黨內老同志約

四千人，同時與黨外人士舉行座談，徵詢修正意見。 

1997/7 ．十四屆七中全會討論修正，提交十五大討論。 

十六大 2001/8 ．江澤民組織課題組研究相關課題。 

2001/10 ．成立十六大報告起草小組，胡錦濤任組長。 

2002/1 

 

．江澤民召集起草小組說明十六大的主題、重要意義和主要任務．並

指示報告需要闡述的重大問題及對起草工作的要求。 

2002/2 ．江澤民審閱報告提綱，並由起草小組修改。 

2002/2 ．報告提綱送政治局常委會討論通過。 

2002/8 ．報告草稿下發各黨政軍群單位主要負責同志、黨內部分老同志陸續

徵詢修改意見，並與黨外人士座談。 

2002/9 ．江澤民主持起草小組會議，提出重要指示。起草小組再度修改革稿。

2002/11 ．十五屆七中全會討論修正，提交十六大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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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主要起草工作進度 

十七大 

 

2006/10 ．中央確定 20 個重點課題．組織 36 個部門和單位進行研究，形成

62 份探討子題的調研報告。 

2006/12 ．政治局會議決定成立十七大報告起草組，胡錦濤擔任組長。胡錦濤

對報告起草組提出明確要求，確立報告起草的指導原則。 

2006/12 ．報告起草細分成 7 個小組，分赴 13 個省區市．就黨的十七大報告

議題進行實地調研，召開座談會，聽取幹部群眾和專家學者的意見

和建議。胡錦濤指示．還要就若干重大問題進一步研究。報告起草

組再次就 17 個重大課題到 I4 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進行專題調研，聽

取意見。 

2007/4 ．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報告稿。 

2007/6 ．胡錦濤在中央黨校省部級幹部進修班上就黨的十七大報告起草涉及

的若干重大問題發表「6.25」重要講話。 

2007/7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十七大報告徵求意見稿下發各省區市、中

央各部委、中央家機關各部委、軍委總政治部、各人民團體、各民

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聯及無黨派人士和部分黨內老同志徵求意

見。 

不詳 ．在整個起草過程中，胡錦濤先後主持召開近 20 次座談會，分別聽

取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的意見和建議。 

2007/8 ．政治局常委會審議修改後的黨的十七大報告稿。 

2007/9 ．政治局召開會議，討論報告稿，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論的意見修改

後，提請黨的十六屆七中全會討論。 

2007/10 ．十六屆七中全會討論通過十七大報告稿，決定提請十七大審議。 

資料來源：寇健文主編，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 1978-2010（臺北：五南，

2010 年 7 月），頁 351~353。 

1992 年十四大政治報告起草時，鄧小平已經沒有擔任任何職務，中共轉變

為第二種型態的老人政治。十四大政治報告雖然在江澤民等第三代領導班子的

領導下進行，但起草的基調是完全依據鄧小平南巡講話。報告第四稿在提請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214 

治局審議的同時，還報請鄧小平審閱。鄧小平審閱後表示肯定該草案，並提出

重要修改意見。根據政治局與鄧小平的意見，起草小組進行修改。最後，草稿

發主各黨政軍單位、黨外人士、革命老幹部與專家學者，徵詢意見。從十四大

政治報告起草過程來看，當時僅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仍具有主導力量。不但整

個報告以他的南巡講話為主軸，他還能在中共正式徵詢各界意見之前，審閱整

個草稿，並提出修正意見。身為總書記的江澤民仍然沒有主導國家發展的力量。 

1992 年以後，鄧穎超、李先念、王震、陳雲等元老陸續病逝，鄧小平的健

康情形也嚴重惡化，影饗力明顯衰退。因此，在 1996 年底至 1997 年底之間，

十五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是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直接領導下進行。十五

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框架、主要內容、基本思想是來自於江澤民對起草小組的

談話重點。根據江澤民談話的內容，起草小組擬出報告的第一稿，送政治局常

委會審閱定調。長達十個月的起草過程中，江澤民不斷關切起草工作，多次對

有關問題作出指示。23經過數次修正後，政治局決議下發至各機關團體、退休

老幹部、黨外人士徵詢意見。十六六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與十五大政治報告類

似，完全在江澤民、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會的領導下進行。在起草的最後階段

才向黨內部分老同志徵詢報告草稿的修改意見。 

十七大政治報告是胡錦濤主政下起草的第一個政治報告。這次的起草過程

是在胡錦濤直接領導下進行，與十五大、十六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相近，但

在程式上更強調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首先，中共先就數十個重大議題進行研

究，再由胡錦濤確立報告起草的指導原則，然後再由起草組成員分至各地聽取

意見。待政治局審議報告稿之後，由胡錦濤在中央黨校省部級幹部進修班透露

相關研議方向。之後報告稿下發到各機關單位與老幹部，聽取修正意見。最後，

                                                 

23 張樹軍、齊生主編，中國共產黨八十年重大會議實錄(下冊)(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年)，
頁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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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審議通過報告意見徵求稿之後，提請十六屆七中全

會討論通過，送交十七大。在整個過程中，江澤民並不能像十四大的鄧小平一

樣，指導十七大政治報告的主軸。 

同時，胡錦濤與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多次深入基層調研，舉行座談，分別

「做出許多重要指示，對《決定》的形成作出重要買獻。」胡錦濤更替多次對

該《決定》的總體思路、基本框架、重點要點等下達指示。起草小組上報的各

次草稿，他都「逐字逐句地認真審閱，提出了許多指導性意見，並做了許多重

要修改。」新華社引述胡錦濤的角色時，其用語和過去大陸官方媒體、學者陳

述十五大、十六大報告的說法非常類似。24同樣地，新華社在報導《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和《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

定》的起草過程時，也使用類似的用詞，凸顯胡錦濤與現任領導班子的決策地

位。25由此可見，在即位後的前三年當中，胡錦濤對政策制定的影響力就已經

遠高過 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代初期的江澤民。因此，十五大、十六大、十

七大三次報告，以及前面提到的三個重要官方檔都是在現任領導人的指揮下完

                                                 

24 同時，新華社報導時也沒有提到江澤民在起草過程中的角色。該《決定》起草的過程與十五

大、十六大政治報告的差別在於前者敘述其他政治局常委的貢獻，後者則完全沒有提到。新

華社報導提到，「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曾慶紅、黃菊、吳官正、李長春．羅幹等中央

政治局其他常委，…對《決定》的形成作出重要貢獻。」同前註 372。 
25 新華社描述第一個《決定》時指出，「《決定》的起草，始終在中央約正確領導下進行。」政

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開會討論該《決定》草稿，提出重要的修改意見。胡錦濤曾「對《決

定》的總體思路、重點要點等作出指示。」見孫承賦、李斌、張景勇，「中央關於進一步加

強人才工作決定起草工作紀實」，新華網(北京)，2004 年 2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29/content_1337186.htm。新華社陳述第二個《決

定》時地指出，「《決定》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領導下進行」，政治局、政冶局常委

會先後數次開會討論草稿。胡錦濤「多次對檔的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基本框架以及起草工

作方式等作出重要指示」，並且「逐字逐句地認真審閱．提出指導性意見，並作出重要修改。」

見張宿堂、孫承賦，「《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誕生記」，新華網(北京)，2004
年 9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newscenter/2004-09/27/content_2029230.htm。部分

外界觀察家也指出，十六屆政治局並未做出決定，規定重大事務必須先請示江澤民．也未向

他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匯報。十六屆一中全會以來的政治局會議、十六屆二中全會以來的政

治局常委會議．江澤民都未參加。同時，十六屆二中全會以來的重要黨政人事任免、重大腐

敗案件的曝光都是胡錦濤親自主導，政治局獨立作出的決定。見宗海仁，「胡錦濤、江澤民

的互動與權力消長」，中國戰略(美國)，第二期(2004 年 4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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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從這些重要官方文件的起草過程來看，第二種型態老人政治的影響力已經

衰退，中共領導人已逐漸擺脫老人政治的陰影，並逐步提高決策自主權與制度

化方向發展。 

第四節 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之落實與制度化 

隨著文革時代的結束，鄧小平即欲擺脫文革時期之無政府政府政策狀態，

並希望儘快恢復政府之運行，遂在 1980 年 8 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要求各

級黨委要真正實行「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度，並希望依此原

則落實在政府各項決策與制度中，以防止類似文革時期領導人權力過份集中的

情況再度發生。而所謂的集體領導就是「黨委會對重大問題的決策，必須經由

集體討論，充分發揚民主，按照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投票表決決定，而不得由

個人專斷」。個人分工負責則是「在堅持黨委集體領導的前提下，就黨委決定的

貫徹實施以及黨委其他的日常工作，在黨委成員中進行分工，明確其分管事項

和相應責任。」26換言之，這個原則包含兩個部分：一方面要防止個別領導人

權力過大，要求重大決策必須集體決定；另一方面又要預防集體領導造成議而

不決、無人負責的弊端，要求確定領導成員問的分工與個人責任。這個原則可

說是中共高層處理內部互動關係的基本原則。在鄧小平等革命元老在世的時候，

這個原則的實踐受到很大的幹擾。原因是「強人」和「老幹部」經常「說了算」

無人敢反駁。在後革命時代，已無強人政治存在，領導人反而較可以按照制度

化方向去執行政策，並落實制度化的「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原則來執行

政府各項決策。 

                                                 

26 關於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的說明，見李鐵映，論民主(北京: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1 年，初版)，頁 255-256。此外，部分大陸書籍也曾深入討論這個議題。見林尚立，

黨內民主-中國共產黨的理論與實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年，初版)，頁 153-161、
頁 189-195。李翠賢主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發展(成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年，初

版)，頁 28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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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的意涵 

「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原則可以分成「集體領導」與「個人

分工」兩部分來討論。集體領導的落實，表現在最高領導班子經常開會、明確

規範集體議事範圍、詳細訂立集體議事規則等三方面。最高領導班子經常開會

是集體領導的第一步。對於集大權於一身的共黨國家獨裁者來說，如毛澤東、

史達林等，他們根本不需要以集體領導的形式隱瞞集權於一身的事實，也無須

借助集體領導他們的政策背書。當他們在世的時候，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

會會、政治局會議等黨內重要會議無法定期開會。因此，我們可以把「經常召

開會議」當作是集體領導的必要條件，若無法做到這一點，根本不可能落實集

體領導。其次，領導班子集體議事範圍必須相當明確，經常開會可能是其正的

議決政策，也可能只是領導人透過開會形式為其專斷行為背書。所以要落實集

體領導。先要明確規定那些議題必須經由領導班子開會決議，而非由最高領導

人任意裁定。最後，在集體決策的過程中，難免出現領導班子成員意見不一致

的情形，要落實集體領導，就必須規範集體議事的規則，特別是處理爭議性問

題的程式。中共目前並未定期公佈政治局開會的日期與決議內容，公佈政治局

常委會開會的次數更少，儘管現有中共官方檔案或媒體報導不斷重申集體領導

的重要性。但很少具體說明處理決策爭議的流程，這仍是外人不易瞭解的「黑

箱」。 

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是一體兩面，存在著彼此強化的關係。集體領導防止

個人獨裁，降低決策錯誤的可能性。然而，領導班子的日常業務工作量很大，

過分依賴開會將使決策效率降低。因此，領導班子必須進行職務分工，節省決

策成本、提高決策效率。27在領導人各司所職、各有權力地盤，並對所執掌的

                                                 

27 李鐵映，論民主(北京: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年，初版)，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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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負責時，個人分工有利於集體領導的鞏固。不利於個人集權。個人分工落

實以後。每一位領導人各有業務管轄範圍，各有勢力範圍。總書記雖然擁有最

大權力與最多資源，但已無法對抗其他政治局常委的聯合反對，更無法整肅意

見不同的常委。在這種情形下，重大議題必須經由政治局常委會或政治局討論

議定，妥協與讓步成為決策的常態。換言之，我們可以從領導人職務分工落實

的程度來推斷集體領導的發展情形。 

在個人分工方面，我們預期中共最高領導班子─政治局常委會─逐漸出現

職務分工與排名的常態模式。擔任或預定擔任某些職務的領導人一定成為政治

局常委，或是政治局常委一定分別擔任某些特定職務。同時，政治局常委排名

與常委擔任的職務又有密切關聯。此外，我們也預期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輔助

機構常態化。由政治局常委分別擔任中共中央各領導小組小組長。分管相關業

務。這些發展使得權力、職務、排名形成某種關聯性，成員間的權責應該趨於

明確，有助於穩定領導人間的關係。 

二、中共中央開會頻率固定化 

自「十一大」以後，中共每五年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負責選出中委會

與中紀委成員。1985 年曾經召開過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進行人事更替。中委會

每年至少舉行一次全體會議。按照近年來的慣例，在人大、政協換屆開會之前，

中共加開一次中全會，處理國家機關的人事安排。加上全國代表大會之後隨即

召開的一次中全會(負責選舉新一屆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通過中

央書記處名單等工作)，總計每屆中委會至少會舉行七次全體會議。28不過，全

國代表大會與中委會並非決策中心，「體驗中央政策精神」的意義遠大於集體決

                                                 

28 中共十一屆至十五屆三間，除十三屆以外，其餘各屆均召開七次中委會全體會議。十三屆因

嘗試建立政治局每半年向中委會提出工作報告一次的制度，以及六四事件後更換領導班子，

多召開兩次中委會全體會議，成為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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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意義。 

相較於全國代表大會五年召開一次，中委會平均約十個月召開一次，政治

局與政治局常委會的開會頻率就高出甚多。中共並未明文規定政治局定期開會，

但依過去經驗，政治局約每一個月舉行一次會議，兩次會議間隔至多不超過三

個月。29以政治透明度最高的 1987 年「十三大」至 1989 年，以及 2002 年「十

六大」至今(2005 年 9 月)的兩段時問來看，幾乎每個月召開一次政治局全體會

議或擴大會議。1987 年 11 月至 1989 年 8 月間，十三屆政治局共召開 22 次全

體會議或擴大會議，平均一個月一次。30 

從 2002 年 11 月至 2005 年 9 月，十六屆政治局共召開會議 30 次，幾乎也

是每個月一次。31不過，即使每個月召開會議一次。政治局還不足以成為真正

的決策核心。舉例來說，擔任政治局委員的地方省市書記，對中央的日常政策

方針，參與程度有限。僅能在具有重大爭議的問題上，發揮某種程度的影響力。

中共真正的決策核心在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常委分別主管一個領域。如黨務、

國務院、人大、政協、公檢法等，重要性遠超過只主管特定部門的政治局委員。

外界媒體與學者披露，政治局常委會約每週召開會議一次。最長間隔約兩、三

                                                 

29 中國時報(臺北)，2002年12月3日，第 11版；Carol Lee Hamrin，”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o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r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p.l02；
曾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彬指出，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確立中全會每年兩次、政治局會

議每兩個月至少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每星期一次的例會制度，並確立重大問題必須表決。

見多維網(美國)，2004 年 6 月 1 日，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jnNews/Opinion/ 
2004_5_31_22_6_12_264.html；大陸學者朱光磊則指出，政治局大致每個月舉行會議一次，

見朱光磊，中國政府與政治 (臺北: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4 年，初版)，頁 310。 
30 上述政治局開會次數整理自下列三本書：中共中央組織部研究室主編，黨的組織工作大事記

1978-1988(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0 年，初版)，頁 101-140，姜華宣、張蔚芹、蕭蛙主編，

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年，初版)，頁 18-98，趙

博、樊天順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紀(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年，初版)，
頁 1587-220。 

31 關於各次政治局會議舉辦時間與會議重點，參見「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匯總」，新華

網 (北京)，http://news.xilhuante.com/zhensfu/2003-08/l4content_l0265B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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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共同議決黨內所有重大政策。32在挑選「十六大」中委會與中紀委成員時，

政治局常委會曾在 2001 年下半年至 2002 年上半年之間，先後召開 12 次會議，

聽取候選人建議名單的專題考察匯報，約一個月開會一次。33由於這僅是針對

中委會、中紀委候選人建議名單進行研議，尚不包括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論其

他議題的次數。常委會實際開會的頻率將更高。34以上討論來看，儘管中共官

方檔、書籍從未完整公佈歷次開會日期，無法算出實際集會頻率。但政治局常

委會開會頻率高於政治局應為不爭的事實。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頻繁開會的現象並非改革開放後就一直存在的，而

是到了 1980 年代後期才出現。毛澤東死後，中共領導人無人能承續他的個人權

威，高層間又對路線、方針不斷出現爭論，協商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隨之增

加。此時，中共高層的決策模式遂由「個人領導」進入「寡頭決策」模式。351977

年第十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由華國鋒、葉劍英、鄧小平、李先念、汪東興組成，

此時已有協商機制運作。隨著凡是派落居下風，陳雲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決

策過程的協商主要集中在葉劍英、鄧小平、李先念、陳雲四人之間，鄧小平並

逐漸獲得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多數支持。36直到 1987 年 11 月十三大之前，鄧

                                                 

32 楊光賦，中國政府與政治導論(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年，初版)，頁 50。中國

時報，2002 年 11 月 13 日，第 11 版；Carol Lee Hamrin，”The Patty Leadership Systemn”, p.l02。 
33 「肩負起繼往開來的莊嚴使命-黨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誕生記」(3)，新華網(北京)，2002 年

11 月 1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l/14/content_630335.htm。 
34 舉例來說，2001 年 10 月至 2002 年 8 月間，政治局常委會針對十六大政治報告草稿內容，

先後召開四次會議討論。但在同時期，政治局僅召開兩次會議討論報告草稿；見「馬克思主

義的綱領性文獻-黨的十六大報告誕生記」(2)，新華網(北京)，2002 年 11 月 2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2O/content_634796.htm，此外，2003 年 4 月至 10
月間，政治局常委會曾召開 5 次會議，討論《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若干

問題的決定》草稿，在同時期，政治局僅召開兩次會議討論《決定》草稿；新華網(北京)，
2002 年 11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09/content_l168237.htm。 

35 趙建民、劉松福，「改革開放以來中共中央最高領導及決策體制之變遷」，遠景基金會季刊，

第 8 卷第 1 期(2007 年 1 月)，頁 56～63。1985 年葉劍英因身體狀況退出第一線領導崗位，

致使協商機制中的人數減少。關於後毛澤東時期高層內部爭論的例子，見胡偉，政府過程．

頁 I71。 
36 薛慶超，革故與鼎新：紅牆決策(北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年)，頁 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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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最高領導人身分，以及鄧小平、陳雲、李先念三人協商議訂的決策模式

都相當穩定。 

不過，此時的集體領導後建立在領導人個人權威之上，職務並非影響決策

權力的最後關鍵，人治色彩較高，因此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未必是最高決策中心。

像胡耀邦、趙紫陽、李鵬等其他擔任政治局常委(甚至總書記)的領導人，都不

再以革命元老為主的決策核心。此外，吳國光、李銳、鮑大可 (A.DoakBarnett)

等人都曾指出，在 1980 年代中期，或因老人過多，無體力開會，或因高層意見

不合，無法透過開會方式解決路線分歧，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次數不多，

主要決策並非透過正式會議決定。37舉例來說，鄧小平、陳雲、李先念可透過

圈閱批示或電話指示影響決策。381987 年十三大中共中央領導班子年輕化後，

政治局開會才逐漸正常，具備決策核心的形式(但仍無最後決策權)。1990 年代

中期以後，革命元老先後死亡，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為其正的決策中心，制度

化的集體領導也逐漸落實。 

三、集體決定的議題範圍與議事規則 

鄧小平早在 1962 年 2 月指出，「…… 把問題大體上分兩種性質:一種叫日

常性質的問題，另一種叫重大的問題，或是政策性質的、重大性質的問題。日

常的問題，總是要分工負責點頭的。 …重大的問題…就必須…大家取得共同的

意見，作出共同的決定。」391980 年 8 月鄧小平更指出，「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

                                                 

37 見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臺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 年)，頁 306；李銳「耀邦去

世前的談話」，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 年第 4 期(總 75 期)(2001 年 12 月)，
http://modernchinastudies.org/magazine%20data/mcs2001/mcs010403.html;.A Doak Bam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llicy in China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1985), pp. 10～11。 

38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 22～23、頁 188；阮銘，中共人物論(紐澤西：八方文化企

業公司，1993 年)，頁 38～39；李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胡偉，政府過程，頁 272。 
39 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2 年 2 月 6 日)，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

一卷) (北京:人民出版社，1983 年 7 月，第二版)，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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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相結合」的核心就是「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論，哪些問題應當由

個人負責。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論和決定。」40集體議決事項範圍在 1980

年以後開始具體化。見諸中共重要官方文件。根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

準則》、中共黨章、《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江澤民

講話。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例(試行)》等文件的內容來看，必須經由

集體議決的範圍相當廣泛。凡是涉及黨的路線、全域性問題的對策、重大工作

任務的部署，以及重要幹部任免等事項，都屬於重大問題，必須按「集體領導、

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議決。41(詳表 5-3) 

表 5-3：關於「集體議決事項」的官方文件內容 

時間 內容 官方文件來源 

1980/2 凡是涉及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

大工作任務的部署，幹部的重要任免、調動

和處理群眾利益了面的重要問題，以及上級

領導機關規定應由黨委集體決定的問題，應

該根據情況分別提交當的委員會、常委會或

書記處、黨組集體討論決定，而不得由個人

專斷。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

過的《關於黨內政

治生活的若干準

則》 

1982/9 凡屬重大問題都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論作

出決定。 

「十二大」黨章第

10 條 

                                                 

40 鄧小平，「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1980 年 8 月 18 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北京:人民

出版社，1983 年 7 月，第二版)，頁 341。 
41 十六大以後，部分省黨委也依據上述集體議事的原則。制定單行法規，明確規範集體議事的

範圍。如 2003 年 9 月河北省委頒布《關於加強各級黨組織民主集中制建設若干重要問題的

決定，指出「需由集體決策的重大事項包括:中央和上級黨委的重要會議精神。重大決策部

署的貫徹落實：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及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

特別是幹部的任免獎懲，以及黨風廉政建設上的重大問題;與廣大群眾切身利益密切相關的

問題;關係社會穩定的有關重要問題;其他應由集體研究決定的問題。」見河北日報(河北)，

2003 年 10 月 9 日，第 3版，http://www.hebeidailv.comn.cn/20030516/ca286526.ht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伍章  中共政治繼承之評估 

223 

1994/9 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域性的問

題，凡屬重要幹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都要

由中央或地方黨委集體決定。 

十四屆四中全會通

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加強黨的建設幾

個重大問題的決

定》 

1996/3 凡屬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建設項

目安排和大額度資金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

論。不准個人或少數人專斷。 

江澤民對十五屆中

紀委六次全會的講

話 

2001/9 重大問題必須提交黨委常委會集體討論決

定，涉及全域和長遠的問題還應提交黨的委

員會全體會礦討論決定。 

十五屆六中全會通

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加強和改進黨的

作風建設的決定》 

2002/11 凡屬重大問題都要按照集體領導、民主集

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

員會集體討論，作出決定。 

「十二大」黨章第

十條 

2004/2 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域性的問

題，凡屬重要幹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都

要按照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

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論作出

決定。 

《中國共產黨黨內

監督條列(試行》第

十二條 

資料來源:摘整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 1978-2004 (臺北: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二版)。 

集體議事規則也是在 1980 年以後開始出現，最詳細的議事規則應該記載於

各領導機構的《工作規則》。如 1987 年 11 月十三屆政治局討論通過的《十三屆

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試行)》、《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試行)》、

《十三屆中共書記處工作規則(試行)》，42以及 2002 年 12 月十六屆政治局會議

                                                 

4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共產黨新時期歷史大事記(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年，

初版)，頁 243;姜華宣、張尉萍、蕭牲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 (北京:人
民出版社，2002 年，初版)，頁 453；不過，現有資料並無十四屆和十五屆領導班子制定類

似《工作規則》的消息，無法確定這兩屆領導班子沿用舊的《工作規則》，或是不再依據《工

作規則》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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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的《十六屆中共政治局工作規則》。43不過。由於中共並未公開這些《工作

規則》的內容，我們只能根據其他官方檔案勾勒集體議決的程式。 

根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幹部

的通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中共中央

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等規定來看，集體議決的程式大致如下：

與會成員地位平等，一人一票。決議時採取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經廣泛討論

協商後，右與會成員對爭議性的重大問題正反人數過於接近，除了在緊急情況

下必須按多數意見執行外，應當暫緩決定。待進一步交換意見後，下次再進行

表決。個人對集體決定有不同意見。允許保留，但必須服從和執行集體的決定。

44(見表 5-4) 

2002 年 11 月「十六大」時，中共更修改黨章第十條，把上述程式整理為

「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十六字原則，規定重大問題必

須按照此原則決議。452004 年 5 月中共中央軍委頒發《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

工作條例(試行)》，按照上述十六字原則和部隊的實際經驗，規範黨委議事決策

的程式與原則。對議事和決策程式進行細化，規範了確定議題。準備預案、提

前通知、充分醞釀、民主討論、會議表決、形成決議、決策實施等八個步驟。

                                                 

43《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若干準則》，人民網(北京)，2002 年 12 月 3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zhend/l6/20021203/879665html. 
44 由於中共並未公佈《工作規則》內容．無法得知這些《工作規則》是否對議程安排、出席人

數、表決方式等細節有所規範；不過，1996 年 4 月中共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

作條例》(試行)已規定議程安排、出席人數與表決方式；如常委會開會時間、議題應在開會

兩天以前通知委員，並送達會議相關檔，(第二十條)有半數以上委員出席方能舉行，討論幹

部問題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第二十一條)表決時同意票應超過出席人數的一半，

方為通過，表決方式恢討論事項性質，可分為口頭、舉手、無記名投票式記名投票。(第二

十二條)。 
45 關於這十六字方針的詳細詮釋，見李翠賢主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發展(成都: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1 年，初版)，頁 29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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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例》還依據中共中央有關規定，規範黨委決定重要問題的表決方式。46 

根據大陸學者的說法，勾勒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工作規則》的可能內

容。《工作規則》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是「職權」、「會議制度」、「檔審

批制度」、「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生活制度」等(見表 5-5)。在人事任命權方面，政

治局常委會決定副省部級幹部(或副省部級職務候選人)，通向政治局提出正省

部級職務的人選(或候選人)，再由政治局決定之。人事任命須逐案表決，即時

開票公佈結果。 

在政策決定權方面，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日常重大政策與緊急事務，落實政

治局制定的方針、政策，政治局則處理非日常、非緊急的全域性方針、政策。

決定問題時，按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進行表決。政治局常委對外代表中共中央

發表的重要講話、重要文件，都必須事先經會議討論通過或傳閱同意，有的甚

至須提請政治局批准。當時鄧小平等元老仍在幕後掌權，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其

實都不是真正的最高決策中心，但這些法規的通過仍為 1990 年代中期以後集體

領導體制走向制度化奠定基礎。 

1997 年鄧小平過世之後，不再有革命元老幹預的現象發生，政治局及其常

委會與中央書記處，始能按照黨章及黨內法規開始運作。同時，江澤民和胡錦

濤因權力基礎還不及鄧小平深厚，必須更仰賴制度性協商，僅能以「同躋中的

第一人」(first among equals)自居。隨著 1990 年代中期以後政治局及其常委會

走向制度化的趨勢更加明確，中共高層人事也越來越穩定。除了陳希同(1995

年)和陳良宇(2006 年)兩位政治局委員之外，無人在屆期中被罷黜。 

  

                                                 

46 中共中央軍委頒發《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工作條例（試行）》，新華網(北京)2004 年 5 月 9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mil/2004-05/09/content_14584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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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集體議決程式」官方檔內容 

時間 內容 官方文件來源 

1980/2 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數服從多

數的原則。書記和委員不是上下關係，書記是

黨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黨委會討論重大問

題，要讓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見。 

十一屆五中全會通

過的《關於黨內政

治生活的若干準

則》 

1981/1 黨委討論時。應有三分之二成員到會，決議才

能有效。在幹部問題上，不准個人說了算。黨

委成員個人對集體決議有不同意見，可以保

留，或向上級反映，但無權修改或否決。 

中共中央發出的

《嚴格按照黨的準

則選拔任用幹部的

通知》 

1987/11 決定問題，必須執行少數服從多數的原則。決

定重要問題，要進行表決。對於少數人的不同

意見，應當認真考慮。如對重要問題發生爭論，

雙方人數接近除了在緊急情況下必須按多數意

見執行外，應當暫緩作出決定。進一步調查研

究，交換意見，下次再表決，在特殊情況下，

也可將爭論情況向上級組織報告請求裁定。 

「十三大」黨章第

十六條 

1992/9 各級黨委必須堅持和健全集體領導制度。個人

有不同意見，允許保留，但必須服從和執行集

體的決定。 

「十四大」政治報

告 

1994/9 重大問題的決定。要充分醞釀、協商和討論，

並按照少數服從多數的表決。對集體的決定，

任何人無權政變，個人或少數人有不同意見允

許保留，但必須無條件服從，且在行動上積極

執行。 

十四屆四中全會通

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加強黨的建設的

幾個重要問題》 

2001/7 按照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

定的原則，進一步完善黨委內部的議事和決策

機制發揮好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的作用，健全

黨委常委會的決策程式。 

江澤民在慶祝中共

成立八十週年大會

上的講話 

2001/9 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

是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的基本制度，必須認真

執行。集體領導、民主集中是黨的領導的最高

原則，個別醞釀。會議決定是重要的方去和程

式。 

 

十五屆六中全會通

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加強和改進黨的

作風建設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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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官方文件來源 

2002/11 凡屬重大問題都要按照集體領導、民主集中、

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

體討論，作出決定。 

「十六大」黨章第

十條 

2004/2 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域性的問題，

凡屬重要幹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都要按照

集體領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

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論作出決定。 

黨的各級領導班子應當制定、完善並嚴格執行

議事規則，保證決策科學、民主。按照議事規

則應當由集體討論決定的事項必須列入會議議

程。 

黨的各級領導班子討論決定事項，應當充分發

表意見，對於少數人的不同意見，應當認真考

慮。各種意見和主要理由應當如實記錄。討論

幹部任免事項，還應當如實記錄推薦、考察、

醞釀、討論決定的情況。領導班子成員個人向

當組織推薦領導幹部人選必須負責地寫出推薦

材料並署名。 

黨的各級領導班子決定重要事項，應當進行表

決。表決採用口頭、舉手、無記名或記名投票

等方式。表決結果和表決方式應當記錄在案。 

對於應當經集體討論決定的事項而未經集體討

論，也未徵求其他成員意見，由個人或少數人

決定的，除過緊急情況外，應當區別情況追究

主要責任人的責任。 

黨的各級領導班子成員不遵守、不執行集體的

決定，或未能按照集體的決定和分工履行自己

的職責，給工作造成損失的，應當追究責任。 

中共中央頒布的

《中國共產黨監督

條例(試行)》第十二

條、第廿三條、第

十四條 

資料來源：摘整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 1978-2010(臺北：五南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2010 年 07 月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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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工作規則重點 

 政治局常委會 政治局 

職 

權 

1.根據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確

定的路線、方針、政策，對涉及全

域工作的方針、政策性問題進行研

究並提出意見，提交政治局審議。

2.負責規劃實施政治局制定的方針、

政策。 

3.負責對中紀委，中央軍委以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黨組、國務院黨組提出

的政策性問題作出決策。 

4.審議並提出黨中央各部部長，各省

(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和國家

機關各部(委)部長(主任)，各省省長

(自治區主席、直轄市市長)人選．

提交政治局討論決定。負責審批黨

中央各部副部長，各省(自治區、直

轄市)黨委副書記、常委的任免．審

批國家機關各部(委)副部長(副主

任)，各省副省長(自治區副主席、

直轄市副市長)人選的提名。 

5.對重大突發事件，有權及時作出相

應決定，並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檔。

6.向政治局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

監督。 

1.根擬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

會確定的路線、方針、政策，討

論，並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

涉及全域工作的方針、政策性

檔。 

2.聽取和審查常委會工作報告。 

3.負責審議中紀委、中央軍委以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繁組、國務院黨

組提出的重大事項。 

4.負責審批黨中央各部部長，各

省、目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的

任免，審批國家機關各部(委)部
長(主任)，各省省長(自治區主

席、育轄市市長)任免人選的提

名。 

5.負責召開中委會全體會議，每年

一至兩次。 

6.向申委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

其監督。 

會議 

制度 

1.決策般以會議的形式進行。般每週

腕行會議一次。 

2.會議議題由總書記或受其委託之常

委確定。中央書記處或有關部門準

備會議要討論之文件。 

3.會議由總書記召集並主持，或由其

臨時委託之常委主持，或由其臨時

委託之常委主持。 

1.決策般以會議的形式進行。般每

月舉行會議一次。 

2.政治局決定問題時，按少數服從

多數的原則進行表決，表決可採

用無記名方式，舉手方式或其他

方式。決定重要幹部的任免或提

名人選時，應逐個表決。表決結

果由主持人告場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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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審批

制度 

1.每次會議均做記錄並編印會議紀

要。會議，紀要由總書記或受其委

託之常委簽發。 

2.會議紀要應發給政治局全體同志．

作為向政治局通報工作的一種方

式。 

3.經會議討論通過或經常委傳閱同意

的檔，由總書記或受其委託之常委

審核簽發。 

 

民主

集中

制和

黨的

生活

制度 

1.實行民主集中制原則和集體領導制

度。個人無權決定應由集體決定的

重大問題無權改變集體決定。 

2.必須堅決執行集體決議。如有不同

意見，可在內部提出討論。在沒有

重新做出決定前，不得有任何與集

體決定相違反的行動。代表中共中

央發表的重要講話、重要文件，事

先須經會議討論通過或傳閱同意，

有的須提請政治局批准。個人發表

涉及重大問題的講話或文章，發表

前應當履行一定的送批程式。 

3.在參觀、視察、參加會議和其他活

動時，可以發表指導工作的個人意

見，但不代表政治局常委會。 

1.實行民主集中制和集體領導的

原則。 

2.政治局每年召開一次生活會，進

行批評和自我批評。 

資料來源：摘整引述自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力與影響」問題與研

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年 6 月)，頁 48～49。 

職務分工的良善與否直接代表著集體領導發展是否已臻成熟，中共政治局

常委會是中共最重要的決策核心，因此常委是否分別擔任國家機器各系統的領

導職務，就成為我們判斷個人分工是否落實的線索。根據過去經驗，中共國家

機器大致可以分為黨務、政務、人大、政協、軍事等五大系統。各系統最重要

的領導職務包括總書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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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副主席、國務院總理、常務副總理、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以

及軍委會正副主席等等。過去多年來。除極少數情形以外，政治局常委通常身

兼一項或數項上述職務。當然，政治局常委有時也兼任其他次要領導職務。 

由這些跡象顯示，中共權力核心的內部分工己逐漸日臻完善，在確定議題、

準備預案、提前通知、充分醞釀、民主討論、會議表決、形成決議、決策實施

等八個集體領導的步驟上，各有所司，也各有權責，從中共「十三大」到「十

七大」，胡錦濤掌權的第四代集體領導模式。已經發展成形，且由胡錦濤帶領的

整體國家建設運作來看，「集體領導」對這部國家機器操作的甚為順手，運行迄

今尚未見出過大錯，重要決策也均能貫徹執行，帶領著中國擠身世界強權，強

人消逝後，在可預見的未來，中共採行「集體領導」以求穩定應是不變的政策。 

四、政治局定期集體學習鞏固集體領導 

政治局定期集體學習，已成為新時期核心領導層凝聚共識及治理國家的一種

方式，2011 年七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再度集體學習。新華社依例發佈消息，

並公佈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發表的講話要點。胡錦濤說，要充分運用黨的建設歷

史經驗，及時總結黨的建設新鮮經驗，深化對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規

律性認識，繼續以改革創新精神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不斷推進黨的先進性

建設。這是第十七屆政治局第 30 次集體學習，也是胡錦濤出任總書記以來政治

局總計第 74 次集體學習47。 

集體學習制度，對保障領導階層在日常工作的具體問題上的原則與立場一

致，並有助於凝聚領導集體的共識，保障集體領導的有效運轉。目前政治局每一

                                                 

47《政治局集體學習成施政抓手凝聚領導層治國共識》2011 年 07 月 04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04/c_1216178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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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集體學習，都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此亦可從其討論議題去瞭解中共

高層當前最為關注的焦點。不僅觀察人士，包括各級黨政幹部，也將政治局每一

次集體學習的主題，視作中國未來發展動向的一個重要信號。 

七一前夕，中央政治局專門就中國共產黨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研究進行集

體學習，而且要求：“始終把黨的先進性建設擺在突出位置來抓，不斷保持和發

展黨的先進性。”其寓意深刻，針對意味明顯。作為一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

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立 90 年來的歷程證明，唯有不斷保

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黨才能夠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黨和人民的事

業才能夠經久不衰。一個不能夠代表先進的政黨是沒有前途的政黨，一個不重視

自身先進性建設的政黨最終將被歷史和人民所拋棄。 

為鞏固中共高層集體領導體制，透過集體學習來凝結核心領導層的共識，第

十六屆政治局的定期集體學習共計有 44 場次，第十七屆政制局定期學習至 2011

年 7 月已有 22 次。中共學者分析指出，中共採取集體學習的方式，已成為其領

導階層形成治國理念共識的主要方式。縱觀政治局七十餘次集體學習，對科學發

展觀的推動和落實，貫穿始終。十六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三中全會

之前的 8 次集體學習，從不同角度對科學發展觀的形成發揮了積極促進作用。十

六屆三中全會之後，通過一次次集體學習，經過四中全會、五中全會、六中全會，

科學發展觀的理論內容不斷豐富。十七大全面深化和豐富了科學發展觀，黨建專

家公認，這與總結十六大以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經驗密不可分，也與十六

屆中央政治局一次次集體學習對科學發展觀認識的步步深化有一定聯繫(如附

表)。 

十七大後，中共在各級黨委政府落實科學發展觀成為當務之急，除了下發

檔、政策宣講等傳統施政方式外，政治局集體學習也成為一個有效手段。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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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1 月十七大報告在全面部署經濟建設時，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

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重大進展，作為實現未來經濟發展目標的關鍵。

2008 年 4 月，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內容即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

此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成為各級地方黨委集體學習的主要內容，被迅速推上

其議事日程前列，成為刻不容緩的一項戰略任務。 

2010 年 9 月末，政治局就「正確處理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進行第二十三

次集體學習。此時，因拆遷等矛盾引發的社會對立、衝突在多地接連出現，更值

得警惕的是，部分地方對如何處理此類矛盾，存在一定的認識誤區。此次學習中，

胡錦濤提出四點要求：注重從源頭上減少矛盾，注重維護群眾權益，注重做好群

眾工作，注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理，促使集體學習成為黨政高層處理人民內部矛

盾的重要學習與溝通管道。 

集體學習主題的確定主要有兩個途徑：一類是中共高層領導根據自己的關注

親自點題，另一類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等相關課題組人員根據當前熱點問題進行

篩選並報批。在程式上主要由推薦主講者、選拔主講者、撰寫初稿、多輪討論修

改、定稿、正式講課座談等環節組成。從運作機制上看，中辦、中央政研室和相

關部委機構共同主導，先協商出一個意向性的題目，然後報中央有關方面審批，

批准後再確定主講人48。 

中共透過集體學習的選題篩選、確定以及最終定稿的過程，涉及到實際政治

生活中，分管領導與整個集體如何相互協調的問題。因而，集體學習本身，在政

治局層面上體現了集體領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過程，也可視為中共用實際

行動對集體領導原則予以強調，也是促進集體領導有效運轉的機制保障。 

                                                 

48《中共高層北戴河辦公成歷史學習成治國方式》，中國評論新聞網，2011 年 7 月 03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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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共黨國家的權力繼承問題，常常因為缺乏制度化的設計與遊戲規則，每每

造成高層菁英間激烈的緊張與衝突，自 1990 年之後，隨著革命元老逐步退出決

策圈，也促使制度化得以逐漸深耕，而從中共設立機構的持久性來看，是衡量

中共領導階層是否已邁向制度化的基本要件，若機構頻繁地設立、裁併領導機

構，則顯示出制度化進程受到挫敗，因為這些現象的背後經常隱藏著「因人設

事」的考量。因此，如果中共菁英政治出現制度化趨勢，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應

趨於常規化，具體表徵是領導機構的長期存在，以及經常性的定期開會；更重

要的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功能應實質化，成為真正的決策中心。換言之，

如果中共高層之重要機構在適應性出現制度化的趨勢，我們預期政治局常委會、

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等重要機構之間的分工逐漸明確。其中最關鍵的就是

最高決策中心的確立，如此方能劃分各重要統治機構間的主從關係。其次，政

治局常委會要發揮其決策功能，就必須擺脫退休領導人的控制。當國家最後決

策權掌握在退休領導人手上時，這代表職務、權力、責任的不一致，嚴重削弱

正式領導機構的權威，也影響制度化的順利發展。也就是說，如果中共菁英政

治出現制度化趨勢，我們預期老人政治應該出現衰退的現象，而政治局或政治

局常委會就能掌握決議及重大國家方針，而那些已經退出所有正式職務的元老

儘管能表達意見，但對於現任領導人的決策已無否決權，此即代表中共菁英政

治邁向制度化方向發展。 

此外，在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開會頻率的部分，也可作為中共政治局及

政治局常委會之決策是否制度化之重要依據，根據現有(但不完整的)文獻顯示，

政治局約每一個月舉行一次會議，兩次會議間隔至多不超過三個月。政治局常

委會約每週召開會議一次，最長間隔約兩、三週。因此，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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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定期開會的現象，基本上已經出現。在此同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間已經

固定下來，每五年召開一次，臨時性的全國代表會議自 1985 年後未曾再開過。

自十四屆以後，中委會每屆召開七次全體會議，1989 年後中委會不再因任何事

件增開全體會議。2003 年 10 月十六屆三中全會時，胡錦濤嘗試建立的「工作

報告制度」，僅在於效法十三大報告的政治體制改革規畫，凸顯政治局應向中委

會負責的權責關係。由於中委會開會頻率並未改變，無損於政治局與政治局常

委會的決策地位。根據前一節的分析，負有擬定政策建議方案、協調各部門執

行政策的領導小組，也逐漸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組長，不再出現由中央書記處書

記，或是其他身分的幹部擔任組長。這個趨勢無形中增強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

地位。 

除此之外，自 1980 年代初期以後，中共強調「黨政分開」，區分黨和政府

的職能。「黨的領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領導」，決定政治方向、重大政

策，並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1982 年十二大黨章總綱)。國務院則採取

總理負責制，各部委採取部長、主任負責制(1982 年憲法第八十六條)，嘗試強

化政府職能。1987 年十三大報告延續黨章與憲法的精神，倡導「行政首長負責

制」。屬於政府職權範圍內的業務，都由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決策公佈，不再由黨

委下達命令。各級黨委不冉設立不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

常委。同時撤銷各級黨委辦事機構中職能與政府部門重複的單位，將業務轉交

政府有關部門。因此，在 1980 年代末期以後，政治局(含政治局常委會)與國務

院的權責分工已經比較明確。 

1987 年十三大修改黨章，將中央書記處改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

構」，喪失原來的決策地位，內部運作則調整為「首長(總書記)負責，分工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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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此舉使得中央書記處不再具有決策功能，轉而成為政治局和常委會的政策執

行機構。37 同時，書記處成員的產生方式也改為由政治局常委會提名，中委會

通過。由此可見，中央書記處已被定位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幕僚單位。此後，

中央書記虛的權力無法超越政治局常委會或政治局，確立兩者問的上下隸屬關

係，也不再出現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發生職權衝突的問題。38 

以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之間的關係為例，在 1980 年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

共恢復中央書記處，實行「集體領導，分工負責」的制度。中央書記處約有四

種功能：一、負責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討論、決定問題作事先準備；二、處理

中央的日常工作事項；三、負責組織起草用中央名義發布的一般性黨務工作文

件；四、辦理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交代的其他事項。39 由此可見，此時的中央書

記處具有決策權。書記處成員由中委會選舉產生，形式上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無

權提名成員人選。 

                                                 

36 此一說法源自 1987 年 3 月 28 日趙紫陽在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四次會裁當中的談話

內容，見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頁 378。 
37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年紀實(下冊)(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年)，

頁 97。 
38 胡耀邦當政時期，胡耀邦曾以中央書記處的決定為由，擅改趙紫陽制定的「第七個五年經濟

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也曾在政治體制改革、國民經濟發展速度國務

院部會向書記處匯報經濟情況等議題上發生歧見，引起胡、越之間的摩擦。見龍飛，「胡耀

邦要件對中共政局之影響」，匪情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1987 年 3 月)，頁 29；冀鵬，「1987
年的中共黨務」，匪情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1988 年 1 月)，頁 22；李銳，「耀邦去世前的談

話」。胡偉也提到，十三大之後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書記處擴張職能，不僅進行決策，還進

入行政工作領域。這個說法間接證明中央書記處干預國務院職權行使的問題。胡偉，政府過

程，頁 93-94。 
39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教程(北京：黨建讀物出版社．2006 年)，頁 40。

有學者指出，十一屆五中全會至十三大期間，中央書記處內部的工作制度規定，每週舉行兩

次例行會議，一次討論重大決策，另一次則是處理日常工作。許多重大決定都是在書記處會

議中決定。見阮銘，中共人物論，頁 41；Guoguang Wu, "Documnentary Politics; Hypotheses, 
Process, and Case Studes," in Carrl Lee Hamrin, Suisheng Zhao a nd A. Doak Barnett eds., 
Decision-making in D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ders (Armonk, Now York: M.E. Sharpe, 1997), p. 
32.。李銳也曾引述 1987 年 1 月 6 日高揚說的話，「．‥幾年矛盾；少闢常委會，書記處專

斷；專職書記分開開會，不合黨章。」由此可見，十三大以前的中央書記處確實擁有決策榷。

李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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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 1992 年以後，主要黨政領導機構都相當穩定，很少出現巨幅變動

(增設、裁撤或地位調整)。1970 年代末期至 1980 年代初期，黨政領導機構變動

頻率較高，如成立中紀委、中顧委、國家正副主席，重新設置總書記、中央書

記處書記，廢除中央委員會正副主席等。1980 年代末期以後，特別是在 1990

年代初期以後，領導機構變動頻率減少。重大決策均須先經政治局常委會討論，

再交由政治局通過。即使有變動，也都是朝著強化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的方

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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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978 年後重要黨政領導機關增設、裁撤與地位調整 

時間 會議名稱 重要黨政領導機構增設、裁撤與地位調整情形 

1978/2 十一屆三中全會 ．成立中紀委。(修改黨章) 

1980/2 十一屆五中全會 ．恢復設立中央書記處，成政治局及其常委會

領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使之成為培養

接班人場所。(修改黨章) 

．重新設置總書記。(修改黨章) 

1982/9 十二大 ．成立中顧委曲(修改黨章) 

．廢除中央委員會正副主席，總書記成為黨的

最高領導人。(修改黨章) 

．不再設立中央軍委常務委員，由正副秘書長

組成軍委常務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 

1982/12 五屆全國人大五次

會議 

．設置國家正副主席。(修改憲法) 

．設置國家軍委會(國家)軍委領遵全國武裝力

量，並採取「主席負責制」。(修改憲法) 

1987/10 十三大 ．中央書記處改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

機構」，喪失原來「處理中央日常工作」的

決策地位。(修改黨章) 

1992/9 十四大 ．廢除中顧委。(修改黨章) 

．不再設立軍委正副秘書長。 

1994/5 八屆人大常委會第

七次會議 

．重申(國家)軍委曾領導全國武裝力量，並採

取「主席負責制」。(修改《軍官軍銜條例》) 

1997/9 十五大 ．軍人不再擔任政治局常委．文人軍委主席成

為軍方在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唯一代表。 

資料來源：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 1978-2010(臺北：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2010 年 07 月二版)彙整而成。 

三十多年的發展過程顯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做為決策中心的角色越來

越明確，中央書記處、國務院等其他黨政領導機構的權限已經無法淩駕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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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與政治局常委會之上。未來，政治局常委會內部運作將持續以「集體領導，

分工負責」方式，而且個人分工日趨精細的情況下，總書記的職位無論由任何

人擔任，所擁有的權力都無法與先前的鄧小平相比擬。即便是習近平從胡錦濤

手中接下總書記一職，已無個人無法拍板定案，同時可以預期，在政治局常委

會內部繼續維持民主集中制－「集體領導，分工負責」運作方式的前提下，習

近平在以總書記身分進行決策時，逕行排除協商的難度自是有增無減，未來領

導人透過協商來達成共識將成趨勢且頻率也會大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陸章 結論 

239 

第陸章  結論 

中共精英政治的核心是繼承政治，1中國的集權傳統與制度使最高權力的傳

承孕育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封建世襲的合法性已喪失殆盡，而民主選舉作為替

代雖仍遙遙無期，然中共在後強人時期，即開始思考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問題，

並逐漸形成諸多潛規則可供吾人探尋其規律與法則。中共自十四大以來，在政

治菁英甄補上，已將歷練黨政職務、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接班及集體領導

等因素，列入政治繼承之必要參考因素，此諸多不成文之潛規則，顯示出其逐

步在建構制度化之模型，並且逐步朝向制度深化階段。因此，未來十八大的政

治局常委之人事佈局，勢必也將依此潛規則繼續運作，此亦可作為吾人驗證其

政治繼承制度化之佐證。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前述第三章已列出政治繼承之內涵，包括有任期制、年齡限制、梯隊

接班與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面向去詮釋政治繼承制度化之內在因素，本文從梯

隊接班中發現政治局常委之晉升原則有其規律性，並歸納十一大以來各屆政治

局常委及最高領導人甄補特徵，即從其歷練過政治局委員、年齡優勢、省級以

上黨政一把手資歷、交流經驗等面向，並將這些因素歸納為晉升政治局常委之

基本必要之條件，但對於黨內安排領導人時，上述條件亦有例外情形發生，並

依此推估出可能擔任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之人選。此外，從政治局常委之分析中，

也發現單數屆之政治局常委於下一任期仍連任者人數較低，而偶數屆之政治局

常委因逢領導人換屆，政治局常委之新人比例較高，而連任下一屆政治局常委

                                                 

1 Joseph Fewsmith,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The Succession that. Didn't Happen,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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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較高，故得出偶數屆政治局常委連任率高，而單數屆政治局常委連任率低。

另研究也發現胡溫及習李之甄補特徵亦有其相似性，分析總書記大都歷練過黨

政要職，黨職包括兩省以上黨委書記、政治局常委的黨的資歷，而政府部門必

須歷練省級以上或國務院等資歷；總理需歷練過主管財經資歷及省級以上黨政

一把手資歷。此外，本研究亦發現中共當前派系中共中央政壇存有二股主要政

治勢力，即太子幫(高幹子弟)及共青團系，均對中共領導階層之政治繼承產生

更加錯縱複雜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政治局常委均需歷練重要黨政職務 

(一)政治局委員資歷 

自十三大起，政治局委員資歷已是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條件。(見表 6-1)

先具有政治局委員資歷數年，再晉升政治局常委，但亦有例外，鄧小平為確保

改革派繼續掌權，安排隔代接班人胡錦濤繼續掌控總書記大位，而採取的「隔

代指定」方式，並讓他從正部級的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越級晉升為政治局常委。

除十四大的胡錦濤外，還有安排朱鎔基晉升政治局常委，朱鎔基原為上海市市

長，被鄧小平安排為總理接班人選。他在 1991 年上調北京，擔任國務院副總理

(國家級副職)，稀釋李鵬在國務院的保守力量。另外亦安排劉華清進入政治局

常委，以協助江澤民鞏固軍權。另十七大的習近平、李克強亦未先單獨歷練政

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擔任政治局常委，習近平、李克強兩人亦

是中共刻意栽培的領導人，因此，越級晉升跳過政治局委員直接當選政治局常

委。當時中共曾舉行黨政幹部會議，就新任政治局委員預備人選進行民主推薦。

會中胡錦濤特別提出要甄補 1950 年代的優秀幹部，讓領導班子形成合理的年齡

結構。由此可見，甄補習近平和李克強兩人也是為了培養總書記和總理接班人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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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四大及十七大這五位政治局常委未歷練政治局而直接晉升政治局常委

其比例分別占該屆全體政治局常委比例的 57.1%及 22%。其餘 12、15 及 16 大

之政治局常委歷練政治局委員之比例均達 100%。同時，中共在 1980 年代經常

期中調整中央領導班子，增補成員。自 1994 年 9 月十四屆四中全會增選黃菊為

委員後，不再增補政治局委員已有 16 年，足見中共維持領導班子穩定的趨勢。

政治局常委在 1989 年之後也不再出現其中增補的現象。根據上述討論，發現出

兩個結論:一、自 1980 年代後期以後，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候補委員)資歷以成

為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資歷，只有在培養總書記和總理接班人選時才可能出

現例外。二、自 1990 年代中期以後，期中增選政治局委員的情形已不再出現，

故新任政治局常委幾乎都是從前一屆政治局委員中產生。 

表 6-1：十一屆至十七屆中共政治局常委具政治局委員資歷 

屆次 十一屆 十二屆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當屆具政治

局委員資歷

比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上一屆具政

治局委員資

歷比率 

37.5% 100% 71.4% 42.9% 100% 100% 77.8%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二)省級黨政一把手資歷 

從十三屆到十七屆之間，政治局常委曾任省級黨政一把手的比例都維持在

50%以上，而且在十四屆和十七屆高達到 100%以上(表 6-2)。其餘各屆仍有少

數常委未擔任過省委書記或省長，但比例相當有限。十三屆 7 位政治局常委中，

4 位具有地方經驗，李鵬、喬石、姚依林則沒有。十五屆新任兩位政治局常委

尉健行及李嵐清，尉健行有地方歷練，李嵐清則無地方領導經驗。十六屆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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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政治局常委中，除溫家寶、曾慶紅、羅幹三人無地方一把手的經歷外，其

餘六位政治局常委均具地方經驗。十七屆九位政治局常委除溫家寶以外，全部

都有地方經歷，故十七屆是 1990 年代以後人數最多的一屆，比例高達 88.9%。

此外，除胡啟立(十三屆)一人之外，所有具有地方一把手經驗的政治局常委全

數擔任過省委書記，足見省委書記在仕途晉升過程中的重要性確實高於省長。

基於上述分析，本文歸納出一個結論：省級地方歷練是晉升政治局常委之重要

資歷，但並非必要條件；另省委書記是新任政冶局常委的重要資歷，有助於提

高其競爭優勢。省長雖然也是正省部級職務，但對於晉升政治局常委來說，其

重要性低於省委書記。 

表 6-2：十三屆至十七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擔任省級黨政一把手的比例 

屆次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有省級一

把手歷練 

57.1%(4) 66.7%(4) 85.7%(6) 66.7%(6) 88.9%(8) 

無省級一

把手歷練 

42.9%(3) 33.3%(2) 14.3%(1) 33.3%(3) 11.1%(1) 

總數 100%(7) 100%(6) 100%(7) 100%(9) 100%(9)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備註：十四屆劉華清為軍人，未納予計算 

(三)正部級及中央與地方交流資歷 

從 1987 年以後各屆新任政治局常委絕大多數都有交流經驗，比例高達

87%(參見表 6-3)，以各屆來看，除十六屆為 75.0%以外，其餘各屆均為 100.0%。

由此可見，政治局常委管理的事務廣泛，交流經驗對晉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性

隨之提高。十六屆兩位沒有交流經驗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分別是吳邦國和黃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陸章 結論 

243 

均為上海市委書記出身、上海幫成員。此外，各屆新任政治局常委擁有兩種交

流經驗的比例和擁有一種交流經驗的比例並不穩定。因此，擁有兩種交流經驗

並不構成競爭優勢。此與分析政治局委員交流經驗的結論相同。基於上述分析，

歸納出三點特徵：(一)交流經驗是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資歷，但不算是必要

條件或充分條件。(二)交流經驗類別的多寡對於晉升政治局常委沒有影響。地

方領導的經驗越來越重要，特別是不同省份擔任黨政一把手歷練構成日後晉升

至最高領導班子的有利條件。(三)交流經驗有助於日後晉升，但多數交流經驗

卻不利於晉升至最高領導班子。此因中共厲行幹部年齡限制，過多交流經驗通

常代表幹部在正省部級職務任職過長，將使喪失年齡上的競爭優勢。 

表 6-3：十三屆至十七屆新任政治局常委曾擔任正部級職務的交流經驗比例 

屆次 

區分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無 14.3%(1) 0.0%(0) 0.0%(0) 25.0%(2) 0.0%(0) 

省際交流 0.0%(0) 0.0%(0) 0.0%(0) 37.5%(3) 25.0%(1)

部門交流 42.9%(3) 0.0%(0) 50.0%(1) 37.5%(3) 0.0%(0) 

中央地方交流 28.6%(2) 0.0%(0) 0.0%(0) 0.0%(0) 0.0%(0) 

省際交流+部門交流 0.0%(0) 0.0%(0) 0.0%(0) 0.0%(0) 0.0%(0) 

省際交流+中央地方

交流 

0.0%(0) 50.0%(1) 0.0%(0) 0.0%(0) 50.0%(2)

部門交流+中央地方

交流 

14.3%(1) 50.0%(1) 50.0%(1) 0.0%(0)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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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數 100%(7) 100%(2) 100%(2) 100%(8) 100%(4)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二、年齡須符合七上八下之原則 

依照第三章由於新任政治局常委換屆改選時，政治局常委委員的年齡必須

低於 68 歲，此為連任或晉升政治局委員必要條件。如十六大時李瑞環(1934 年

9 月生)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十七大時羅幹(1935 年 7 月生)、吳官正(1938 年 8

月生)、曾慶紅(1939 年 7 月生)退出常委會。此外，十八大正逢十年一次的中央

領導班子世代交替，新選出的常委多數要能任職兩屆十年，以維持領導班子的

穩定性。2舉例來說，1992 年十四大選出的七位政治局常委中，有擔任總書記

和總理等職務的五人在 1997 年十五大上連任，連任比例高達七成一。2002 年

十六大選出的政治局九位常委中，包括總書記和總理在內的五人在 2007 年十七

大連任，連任比例也有 56%，十八大根據七上八下原則，政治局常委九人中，

除習近平與李克強連任外，其餘七位均須退下，故連任率僅有 22%。因此，年

齡因素已成為重要且必要之基本條件，而兩屆十年之因素，因部分政治局常委

僅擔任一屆，如十三大之姚依林及尉健行、十五大之李嵐清、曾慶紅、吳官正

及十六大之黃菊等人，十七大選出之賀國強及周永康基於年齡因素，應該僅能

擔任一屆，故兩屆十年並非必要或充分條件。 

因此，根據上述討論，68 歲劃線退休機制已經大體確立。故 2012 年十八

大召開時，除非中共另定高層領導人退休年齡，否則現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

委員中超過 68 歲(1944 年以前出生)的人都將退休。67 歲以下(1945 年以後出生)

                                                 

2 領導人在位期間約十年左右。參考吳仁傑，從中共 17 大預判 18 大政治局成員關係網絡，展

望與探索月刊，2011 年第 9 卷第 4 期，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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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局委員則仍保有晉升機會。新任政治局常委年齡得高於 63 歲，不受到新

任政治局委員 63 歲以下的約束。年齡在 62 歲(1950 年以後)以下的幹部具年齡

優勢，在年齡上能夠擔任兩屆十年政治局常委，比不具備此條件的菁英更具有

競爭優勢，但此競爭優勢並非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 

三、單數屆連任率較低偶數屆連任率高 

中共通常在偶數序次黨代會，進行新舊世代的交替，屆時在奇數屆政治局

及其常委會年滿 68 者歲均須退下，除下一任接班人外，與總書記同世代的高層

領導任期至多兩屆，使之能有序進行新陳代謝。是以政治局常委必須配合最高

領導集體將伴隨最高領導人交替，以每兩屆 10 年為期，在偶數序次黨代會進行

整體性新老交替，故單數屆之政治局常委於偶數屆繼續連任者較少，例如以第

十七屆政治局常委為例，在十八屆仍繼續連任者，僅有習近平及李克強二人得

以連任，其餘七位政治局常委均因年齡因素，而無法繼續連任，故十七屆連任

率僅有 22%，另外偶數屆黨代會，通常為新接任領導階層之第一個五年任期，

連任至下一屆之比例相對也較高，例如：以十六屆為例，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有

五人於十七屆中繼續連任，連任比率高達 55.6%，故相較於奇數屆黨代會的連

任率高。因此，由其推估十八屆新任之政治局常委於十九屆續任之比率將比十

七屆之政治局常委連任至十八大比例高，而依此類推，單數屆之政治局常委連

任率較低，而偶數屆之政治局常委連任率較高(見表 6-4、表 6-5)。 

表 6-4：十一屆至十七屆政治局常委連任率 

屆次 十一屆 十二屆 十三屆 十四屆 十五屆 十六屆 十七屆 

連任 

人數 
6 1 3 5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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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任率 75% 16.7% 42.9% 71.4% 14.2% 55.6% 22.2%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表 6-5：第十一屆至第十七屆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委員異動情形 

屆別 職務 姓名 備註 

十一大 

政治局常委 

華國鋒、葉劍英、鄧小平、李先念、

汪東興、陳雲(增選)、胡耀邦(增選)、

趙紫陽(增選) 

1.陳雲（1978 年

12 月中共十一

屆三中全會增

選） 

2.胡耀邦、趙紫陽

（1980年 2月中

共十一屆五中

全會選舉） 

3.1980年 2月十一

屆五中全會決

定批准汪東興

批准紀登奎、吳

德、陳錫聯的辭

職請求 

政治局委員 

華國鋒、葉劍英、鄧小平、李先念、

汪東興、韋國清、烏蘭夫、方毅、劉

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李德

生、吳德、餘秋裡、張廷發、陳永貴、

陳錫聯、耿飈、聶榮臻、倪志福、徐

向前、彭沖、陳雲、鄧穎超、胡耀邦、

王震、趙紫陽、彭真 

十二大 

政治局常委 
胡耀邦、葉劍英、鄧小平、趙紫陽、

李先念、陳雲 

1985 年 9 月葉劍

英、趙紫陽、韋國

清、李德生、張廷

發、徐向前、鄧穎

超、王震(中共十

二屆五中全會辭

去中央政治局委

員職務)，李鵬、

姚依林、吳學謙

(中共十二屆五中

全會增選) 

政治局委員 

葉劍英、鄧小平、趙紫陽、李先念、

陳雲、萬裡、習仲勛、王震、韋國清、

烏蘭夫、方毅、鄧穎超、李德生、楊

尚昆、楊得志、餘秋裡、宋任窮、張

廷發、胡喬木、聶榮臻、倪志福、徐

向前、彭真、廖承志、田紀雲、喬石、

李鵬、吳學謙、胡啟立、姚依林 

十三大 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免職）、李鵬、喬石、胡啟

立（免職）、姚依林、江澤民（增選）、

宋平（增選）、李瑞環（增選） 

1989年 6月十三屆

四中全會增選江

澤民、宋平、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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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員 

萬里、田紀雲、江澤民、李鐵映、李

瑞環、李錫銘、楊汝岱、楊尚昆、吳

學謙、宋平、胡耀邦、秦基偉【軍職】

環為常委，免去趙

紫陽、胡啟立常

委、委員職務。 

十四大 

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李鵬、喬石、李瑞環、朱鎔

基、劉華清【軍職】、胡錦濤 

1.1993 年 2 月譚紹

文病逝。 

2.1994 年 9 月十四

屆四中全會增選

黃菊為委員。 

3.1995 年 9 月十四

屆五中全會開除

陳希同黨籍，撤

銷黨內外職務。

政治局委員 

丁關根、田紀雲、李嵐清、李鐵映、

楊白冰【軍職】、吳邦國、鄒家華、

陳希同(免職)、薑春雲、錢其琛、尉

健行、謝非、譚紹文(病逝)、黃菊(增

補) 

十五大 

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李鵬、朱鎔基、李瑞環、胡

錦濤、尉健行、李嵐清 

1999 年 10 月謝非

病逝。 

政治局委員 

丁關根、田紀雲、李長春、李鐵映、

吳邦國、吳官正、遲浩田【軍職】、

張萬年【軍職】、羅幹、薑春雲、賈

慶林、錢其琛、黃菊、溫家寶、謝非

(病逝) 

十六大 

政治局常委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

曾慶紅、黃菊、吳官正、李長春、羅

幹 

1.2007 年 6 月黃菊

病逝。 

2.2007 年 7 月政治

局開除陳良宇黨

籍。2007 年 10

月十六屆七中全

會確認。 
政治局委員 

王樂泉、王兆國、回良玉（回族）、

劉淇、劉雲山、李長春、吳儀（女）、

吳邦國、吳官正、張立昌、張德江、

羅幹、周永康、胡錦濤、俞正聲、賀

國強、賈慶林、郭伯雄、黃菊、曹剛

川、曾慶紅、曾培炎、溫家寶 

十七大 

政治局常委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

李長春、習近平、李克強、賀國強、

周永康 

2012 年 4 月 12 日

中共政治局已停

止薄熙來黨籍。 

政治局委員 

習近平、王剛、王樂泉、王兆國、王

岐山、回良玉（回族）、劉淇、劉雲

山、劉延東（女）、李長春、李克強、

李源潮、吳邦國、汪洋、張高麗、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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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江、周永康、胡錦濤、俞正聲、賀

國強、賈慶林、徐才厚、郭伯雄、溫

家寶、薄熙來(已被停止黨籍)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四、總書記及總理接班前之歷練資歷 

中共在梯隊接班上，通常都是有計畫按部就班栽培並訓練新世代接班人，

先在奇數屆次黨代會選定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及常務副總理等黨政接班人作法，

改變原先一個接班人的作法；且權力交替為代際間集體行為，而非僅是單純的

最高領導人交接。總書記及總理接班前除具備政治局委員及常委資歷外，並歷

練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及省級以上黨政一把手資歷，例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

接任總書記前，即已歷練兩省級黨政一把手資歷(貴州省委書記及西藏自治區省

委書記)，總書記接班人通常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3，其培養模式亦是先黨(政

治局常委兼中央書記處書記)、後政(國家副主席)再軍(中央軍委副主席)，另總

理接班人通常是常務副總理，並歷練中央財經相關部門主管資歷及中共國務院

黨組副書記外，也需具備政治委員及常委資歷。例如前國務院總理朱鎔基除歷

練過省級以上黨政一把手資歷外(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在財經

部分也歷練過國家經委副主任及國務院副總理兼國務院經濟貿易辦公室主任。

現任國務院總理溫家寶亦歷練過國務院副總理及中央金融工委書記，另即將接

任總理之李克強亦曾歷練過兩省以上黨政一把手資歷(河南省委書記及遼寧省

委書記)，並兼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以此條件推估未來二十大可能接任

總書記及總理人選，排除年齡在二十大時年齡仍在 68 歲以下，總書記必須歷練

過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及正部級或省級交流之經驗，

而總理則必須歷練過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財經主管資歷級黨政一把手資

                                                 

3 偶數序次黨代會選出的常務書記僅是「過渡」，如「16 大」的曾慶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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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未來除胡錦濤隔代指定有計畫培養接班人外，吾人仍將依此條件作為觀察

第六代接班人之重點(見表 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90 年後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 

250 

表 6-6：總書記及總理(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李克強)曾歷練

之職務 

江澤民 任職職務 

十二屆 中共中央委員 

十三屆 總書記(十三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

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四屆 黨政軍三位一體(總書記、第 14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十五屆 總書記、第 15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

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胡錦濤 任職職務 

十三屆 貴州省委書記，貴州省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委員 

十四屆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1993-1998 年，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委員。 

十五屆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

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

央黨校校長（2002 年 12 月不再兼任）、中央委員。 

十六屆 2003—2004 年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

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2004—2005 年，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2005—，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事

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委員、中

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委員 

十七屆 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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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任職職務 

十二屆 河北省正定縣委書記、副書記 

十三屆 福建省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福建省寧德地委書記 

十四屆 福建省委常委、福州市委書記、副書記、福州市人大常委會主

任 

十五屆 福建省委副書記、省長、浙江省委副書記、代省長、中央候補

委員 

十六屆 浙江省委書記、副書記、省人大常委會主任、上海市委書記、

中央委員 

十七屆 國家副主席、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委員、第 17 屆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

主席、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朱鎔基 任職職務 

十二屆 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 

十三屆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國務院副總理兼國務院生

產辦公室主任、兼國務院經濟貿易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 

十四屆 國務院副總理、第 14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中央

候補委員、 

十五屆 國務院總理、第 15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溫家寶 任職職務 

十三屆 1987－1992 年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

屬機關工委書記、中央委員 

十四屆 國務院副總理、黨組成員，中央金融工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候補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

記、中央委員 

十五屆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六屆 2003－國務院總理、黨組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委員 

十七屆 國務院總理、黨組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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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克強 任職職務 

十四屆 河南省委書記、省長 

十五屆 河南省委書記、河南省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央委員 

十六屆 遼寧省省委書記、遼寧省省委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央委員、中央

政治局委員、常委 

十七屆 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第 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

委、中共國務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總理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五、派系因素仍影響權力接班之穩定性 

中共十八大召開在即，中共政治局委員、備受矚目的太子黨薄熙來不再兼

任重慶市委書記，且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資格已被停止，此事件肇因於中共

兩大派系長年鬥爭之結果，即一方由胡錦濤主導的共青團，或稱「團派」，另一

方由太子黨與上海幫(江派)結合起來的勢力，惟江澤民與習近平馬首是瞻，薄

熙來案不免令人聯想到前上海市委陳良宇，在 2006 年因貪汙被逮捕，最終被免

職與監禁，在薄案中，團派祭出「反貪牌」、「反黨紀牌」，作為薄案之定調。 

因此，在未來在派系發展上，研判 18 屆政治局常委可能人選，2012 年十

八大召開時，除習近平與李克強外，還有李源潮、王岐山、俞正聲、張高麗、

薄熙來、汪洋、張德江、劉雲山、劉延東等九人低於 68 歲，其中團系 3 名：李

克強、李源潮、汪洋。政治血緣網絡(太子黨)4 名：習近平、王岐山、俞正聲、

薄熙來，其中薄熙來因嚴重黨紀問題已於 2012 年被停止黨職。「江系」在「18

大」全數消逝。綜觀前述「江系」、「共青團系」、「太子黨」政治關係網絡，真

正可稱之為「派系」者僅以江澤民為首的「江系」，自 1990 年代中期江氏權力

穩固後開始成形，其勢力歷經「15 大」的發展，至「16 大」達頂峰，斯時以江

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雖全數退下（僅其留任軍委主席至 2004 年「16 屆 4 中全

會」），由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接班，然因人事部署係由江澤民主導，故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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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領導班子中以其為首的「江系」成員占相對多數，胡錦濤、溫家寶雖分任

總書記與總理，但權力基礎相對薄弱。惟因「江系」係伴隨江澤民掌權始集結

而成，並未形成接班梯隊，且成員年齡普遍偏高，尤其 2006 年以貪腐罪名查處

屬「江系」年輕世代的原上海市委書記陳良宇（政治局委員）後，更使其「後

繼無人」。「17 大」後政治局中雖仍有數位原「江系」成員，隨著江澤民退下後

權力迅速消解，已難再集結產生重要影響，且將全數在「18 大」屆退。 

未來「共青團系」將是最值得關注的政治勢力，若無意外，李克強將在 2013

年間進行的「12 屆全國人大 1 次會議」時接任國務院總理，同具共青團資歷的

李源潮、汪洋應可晉升政治局常委機會相當高，且相對「年富力強」，種種跡象

顯示其將成為「18 大」最具份量政治勢力。儘管因缺乏共同價值與利益，極難

定位為一政治派系，但因共青團是正式政治組織，被視為黨的後備軍、幹部隊

伍的重要後備力量，可源源不斷輸送新血，加之獨有的年輕化優勢（較一般同

級黨政幹部年輕約 5 歲），其不僅在「18 大」權力分配中將占最大份額，亦將

是未來最大政治勢力，尤其中共自 1998 年起開始計畫性培養的共青團中央書記

處書記仕途發展更值關注。4但權力不致於獨占，以免造成「反效果」引發政治

對立。5 

另當前刻正積極培養的兩位「60 後」－內蒙古區委書記胡春華（曾任團中

央書記處第 1 書記）與吉林省委書記孫政才，同時升任正省部級領導，又同時

調升省級黨委書記歷練，顯係計畫性配套培養的接班人選，參證目前掌權的胡

錦濤與溫家寶，預於「18 大」接班的習近平與李克強，此種同時培養兩位接班

人，且團派與非團派各 1 位元員的方式，未來是否成為固定模式及其影響均值

                                                 

4 「共青團幹部崛起概況及其影響」，2005 年中共重要人事評析專輯（臺北：中共研究雜誌社，

2005 年 8 月），頁 69-85。 
5 陳德昇、陳陸輝，「中共『17 大』政治精英甄補與地方治理策略」，中共「17 大」政治精

英甄補與地方治理（臺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年 2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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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觀察。 

此外在「太子黨」因薄熙來事件亦是一大打擊，太子黨成員紛紛撇清與薄

關係，「17 大」以來「太子黨」的提法多係出於「派系鬥爭」的現實評論需要

而形塑，且習近平、俞正聲、王岐山、薄熙來的組合純屬巧合，加之後繼無人，

實難形成一真正意義的政治勢力。然因「17 大」後「江系」快速式微，加之原

「江系」要員的江澤民、曾慶紅亦均為高幹後代，故有關「江系」結合「太子

黨」與「共青團系」抗衡論點甚囂塵上，雖不排除習近平於「18 大」掌權後出

於現實權力需要進行合縱連橫，但因「江系」已無足夠份量之政治權位，加之

政治權威快速流逝，恐難產生足夠影響力，且薄案背後亦牽扯出江澤民與國安

政法部門勢力，太子黨勢力背後各自有各自算盤，難成氣候。 

第二節   未來展望 

面對後強人時代，新領導人權力的鞏固，不再源於其個人的魅力，而是來

自於其職權及其職務的組織力量，派系反而成為輔助政治繼承的一股非正式政

治的力量，從胡錦濤未擁有結構性派系卻能順利掌權，可看出非正式政治順勢

相對弱化，從而也縮短新任領導人的權威鞏固期。而與此同時，中共高層權力

個人化的運作規律也會因最高權力使他們自己在執政末期成為「繼承人製造者」

(kingmakers)，黨內反制度化的力量也會因最高權力傳承的週期性縮短而局部放

大。而繼承政治是權力制度化的進步與黨內非正式政治的應用之間角力的一個

支點。在後鄧時期這種角力基本上呈現退一步進兩步之拉鋸狀態，杭亭頓在 60

年代論述極權政府的制度化努力時指出，制度化並不是一個不可逆轉的過程。6

此亦可從江澤民在 2002 年半退印證的這一論點，未來這也將對胡錦濤造成極大

                                                 

6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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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驗，即將召開之十八大也將面臨全面交班問題，未來十八大之政治繼承將

提供我們一個近距離觀察其演變的機會，面對後強人時代，中共未來領導人將

均逐漸朝權力繼承制度化來鞏固其統治權之合法性及避風港。 

一、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未來可能之個人分工 

可以預期的是，未來中共「十八大」若繼續以 68 歲年齡劃線剛性規範下，

並排除腐敗行為遭懲處、健康等不確定因素外，中共十八之權力核心可望習近

平與李克強幾乎毫無疑問地將連任常委，並將分別出任總書記和總理一職。由

於他們的接班安排相當明確，若無罹患重病、出現重大政治錯誤等意外情況，

他們已經佔去兩席政治局常委。在十六位不具有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員中，俞

正聲、劉延東、張高麗、張德江、劉雲山、王岐山、薄熙來、李源潮、汪洋九

人在2012年未滿68歲，除薄熙來因嚴重黨紀問題已被停止黨職入常機率不大，

故僅剩八人有機會晉升政治局常委。有機會晉升常委並不代表一定會晉升，也

不代表晉升的機會均等。影響菁英是否晉升政治局常委涉及可能人選的個人條

件，諸如我們論及的年齡因素、各項職務經歷，以及健康、政績評價、關係網

絡等無法完全掌握的條件。同時，政治局常委會的名額、各常委的分管職務配

置也會影響晉升的結果。 

根據本文第三章之集體領導與個人分工之原則十八大上述人選可能分配之

職務分析如下： 

(一)李源潮和王岐山: 

假設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仍為九人組成，我們推斷李源潮、王岐山晉升政治

局常委的機會屬於「應該很高」。他們在施政上沒有引起激烈爭辯的作為，外界

很少傳出對他們的負面批評。這有助於他們的晉升。2007 年十七大已經增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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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民主評議程式，由數百位元黨政領導幹部與中委會成員參與

圈選投票。作風、政績正反評價不一的領導人不容易在民主評議中獲得大多數

支持，增加晉升的困難度。李源潮現為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符合年

齡限制標準，同時具有「年齡優勢」、「地方歷練」、「交流經驗」各項競爭優勢。

在關係網絡上屬於團系的嫡系人馬，政績也還不錯。李源潮最可能擔任中央書

記處常務書記，一如曾慶紅的前例，或是中紀委書記，如賀國強的前例。 

王岐山具有「地方歷練」、「交流經驗」等競爭優勢，也有很強的關係網絡

與政績表現。唯不具備「年齡優勢」，至多只能當一任常委。王岐山應該能順利

晉升常委，並可能擔任常務副總理。王岐山為現任副總理，接常務副總理較能

得心應手，一如姚依林、朱鎔基、李嵐清的前例。同時，他的財經專長與危機

處理能力可彌補李克強在財經方面的不足之處，這是其他常委競爭者很難取代

的功能。此外，依過去慣例，全國人大委員長均由擔任過總理或副總理的人擔

任，王岐山也符合這項條件。 

(二)俞正聲: 

俞正聲也應該可以會升政治局常委，擔任的確切職務則較不明朗。俞正聲

成功舉辦世博會，政績更強。但似乎還不至於到達取代王岐山財經角色的地步，

不會出任常務副總理，接掌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機會也很小。依此觀之，俞

正聲升任常委後可能擔任的職務(或分管的業務)只有五種可能性:Í、全國政協主

席 2、全國人大委員長 3、中紀委書記 4、中央政法委書記或 5、分管宣傳工作

但無其他兼職的常委。 

在這五種職務(或分管業務)中，因俞正聲並未具備國務院領導經驗，擔任

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可能性較低，除非打破過去慣例。中紀委書記通常由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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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務系統工作的人出任，如組織、紀檢、政法部門等等，因此俞正聲接掌該職

的機會相對不高。唯吳官正曾經由省委書記直接出任中紀委書記，俞正聲也非

完全不可能擔任中紀委書記。同時，他從未在政法系統工作過，與公安、撿察、

法院系統無深厚關聯，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可能性較低。依照過去仕途路徑，

全國政協主席和分管宣傳工作但無其他兼職的常委是俞正聲比較可能擔任的職

務(或分會業務)，因過去這些職務多半是由省委書記直接升任。唯這個結論是

根據過去經驗得出，未必不會被打破，需要在與其他可能人選在常委會的功能

搭配後才能決定。如十八屆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選均無政法部門經驗，俞正聲

出任政法委書記的可能性仍不能完全排除。 

(三)張高麗: 

張高麗應有機會晉升政治局常委，但擔任的確切職務不明朗。張高麗現為

政治局委員，符合年齡限制標準，同時具有「地方歷練」、「交流經驗」等競爭

優勢，也有一定的政績表現與關係網絡。但因不具備「年齡優勢」至多只能當

一任常委。張高麗的競爭優勢幾乎與俞正聲一樣，仕途路徑也相當類似，但張

高麗的高層關係沒有俞止聲來得嚴密深厚。張高麗在山東的政績相當好，目前

在天津的表現也還不錯。2009 年上半年，天津 GDP 增幅達到 16.2%，與內蒙

古並列第一，天津濱海新區的 GDP 增幅達 23%，帶動天津經濟發展。不過，

他應該無法競爭過王岐山，拿下常務副總理位置，也不具備擠下李源潮，當上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條件。同時，他未曾位當過正正法委書記，與公安、司

法淵源不深，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可能性較低。唯一的機會是現今中央政法

委副書記可能無人能進入政治局常委，並接掌政法委書記一職，以致必須由系

統外的菁英調入任職。 

(四)薄熙來、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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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來原是政治局委員，符合限制標準，同時具有「地方歷練」、「交流經

驗」競爭優勢，且身為高幹子弟，又善於營造政績傑出的形象。但因不具備「年

齡優勢」至多只能當一任常委，而薄熙來在重慶進行大規模反貪掃黑行動，樹

立其有能力擔任中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的形象，並打擊前任重慶市委書記汪

洋的官聲，防止他成為自己晉升任職的絆腳石，唱紅工作更讓他成為左派吹捧

的對象，儼然是左派在領導人當中的代言人。2012 年 2 月爆發的王立軍事件暴

露薄熙來打黑背後違反人權法治的作為，以及其他可能的不法情事，三月初兩

會之後，中共宣佈免除薄熙來重慶市委書記一職，改由副總理張德江兼任。這

顯示薄熙來升任政治局常委及擔任黨政要職之路已經中斷。 

汪洋為 1950 年代出生的菁英，適合擔任兩屆十年領導人，是目前常委可能

人選中少數具備此一條件者，其他三人是習近平、李克強、李源潮。原本汪洋

在各方面條件都不錯，與李源潮一樣擁有全部競爭優勢。他是現任政治局委員，

符合年齡限制標準，同時具有「年齡優勢」、「地方歷練」、「交流經驗」團系出

身，又受到朱鎔基、溫家寶賞識，在重慶市委書記、廣東省委書記任內表現開

明，願意積極改革。原先汪洋在廣東所作的大膽言論與改革引起不少議論、批

評，如今競爭對手的仕途出現嚴重危機，而自己又把危機變成轉機，贏得改革

開明形象，順勢而上，汪洋應該可望順利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五)張德江: 

張德江是晉升政治局常委的機會比汪洋低，僅能算是「有可能」。2012 年 3

月張德江兼任重慶市委書記，接替薄熙來，使他未來的仕途發展有兩種可能的

路徑。一為暫時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十八大之後升任政治局常委;另一為在十八

大後續任重慶市委書記，但無法「入常」將對其他常委的分工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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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是現任政治局委員，符合年齡限制標準，同時具有「地方歷練」、「交

流經驗」、「特殊政績」、「關係網絡」等各項競爭優勢，但缺乏「年齡優勢」頂

多只能擔任一屆政治局常委。他雖然有多省省委書記的職務經驗，又是現任國

務院副總理，但在廣東的政績褒貶不一卻可能對其晉升政治局常委產生影響。

像隱瞞 SARS 疫情、孫志剛被打死事件、太石村與東州村等群眾事件都曾引起

全國與海外嚴厲批評，對中國大陸形象造成傷害。這些事件顯示張德江的危機

處理能力不佳，過於依賴國家暴力，應負起政治責任。2007 年十七大時張德江

無法更上一層樓，已經顯示其競爭優勢正在減弱，以致被他人後來居上。2011

年溫州動車事件中，身為主管的他下令就地掩埋車體，未優先救人，再次引發

外界嘩然。 

在這種情形下，張德江自然無法和李源潮、王岐山競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

記和國務院常務副總理。中紀委書記和中央政法委書記都是實權職務，過去擔

任這些職務的人為官也比較沒有爭議，張德江擔任這兩個職務的可能性相對不

高。據此，張德江擔任可能出任職務只剩下全國政協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

或分管宣傳工作但無其他兼職的常委。這三個職務中，全國人大委員長過去都

由擔任過國務院副總理的人出任，張德江符合這個經驗法則。此外，由於張德

江官聲不佳，若中共故顧慮這一點，他就有可能喪失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機會。

不過據傳張德江本人為官十分清廉，可能是其晉升政治局常委的優勢之一。 

(六)劉延東、劉雲山: 

劉延東、劉雲山在各方面的條件都不如其他七人，晉升常委的可能性又更

低，可算是「較不可能」，原本被淘汰的機會比較大。但近來因熱門人選薄熙來

的「入常」機會出現變化，與張德江的再度出錯，造成形象不佳，劉延東、劉

雲山晉升機會無形中增加了一些。然而，倘若常委人數減為七人，他們兩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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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入常」又會出現變局。劉延東是現任政治局委員，但缺乏「年齡優勢」，頂

多能當一屆政治局常委。同時，她缺少「地方歷練」、「交流經驗」、「特殊政績」，

僅靠女性、高幹子弟身分或統戰業務經驗就想出任政治局常委，或有一定難度。

萬一劉延東真的晉升政治局常委，恐怕唯一可能擔任的職務是全國政協主席，

但此職務過去卻從未由長期擔任統戰工作的菁英執掌。 

劉雲山也面臨相同問題，他是現任政治局委員，但缺乏「年齡優勢」、「地

方歷練」、「交流經驗」、「特殊政績」。他的關係網絡主要是在丁關根與江澤民，

然而他們都已經下臺多年。在這種情形下，他晉升常委的機會比劉延東更小。

假如他能突破重圍，順利當選常委，應該會仿效李瑞環與李長春先例，分管宣

傳工作但無其他兼職。 

二、制度化對鄧後時期中共鞏固統治權的重要性 

制度化是弱勢領導克服挑戰的有力武器，胡錦濤的中心地位雖源於鄧的託

付，但它更凝聚全黨的危機意識：在內憂外患之中，他權力的鞏固繫黨之危妥，

所以整個制度亦要為其勝出而努力。在這種情形下，黨會讓新領導充任各種要

職，以賦予他盡可能更多的正統基礎，並擴充其執政合法性。鄧讓江澤民身兼

黨魁、國家主席、三軍統帥的職位。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在中共政治繼承的過

程中被制度化，使元首能通過首長簽名批准的機制掌控黨政軍的運行，同時通

過執掌各主要中央領導小組，使他能主導主要政策領域的決策過程。 

這種權力的制度化與領導個人權威的結合，是中共對後鄧時代體制轉型中

出現的過渡空檔所作的回應，它具有既維護繼承人合法地位，又防止其無限拓

展個人權威的雙重考量。廢除最高領導人終身制的規定，由鄧江的具體實踐已

成為黨的慣例，這是防止最高統治者無限擴權的最重要制度。但限制任期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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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權力更迭成為常態化，通常發生在兩至三次的全代會之間，而每次都是權

力在分配的過程，引發派系競爭，另黨經歷不斷的震盪。如應對不善，會對高

層團結造成傷害。因此，黨除了要習慣於這種固定的權力傳承之外，更需要依

靠加強制度化建設來避免出現零和的局面，這包括建立某種遴選協調機制、主

要權力部分見與回饋，在以前的權力繼承過程中也曾使用過但並未制度化。江

胡的權力平穩過渡顯示了中共在此領域的有限進步。7未來習近平能否在江胡基

礎上更上一層樓，達成三位元一體的交接方式，究竟胡執政的任期是兩任還是

兩任半，甚至是三任，都是具有挑戰性的假設，如果胡錦濤在「18 大」榮退，

將黨的幹部兩任任期準則上沿至黨魁，即使行不成文字規定，亦可作為先例的

建立，仍對他所有後任者產生極大影響，而任期制與年齡限制則亦可有機結合，

使黨的權力制度化有質的突破，以避免胡錦濤執政三任對憲法所產收的負面壓

力，以及因衍生的黨權與軍權的分離，造成雙線領導8的困境。因此，未來「18

大」將是一個歷史性的關注點。 

此外除了最高領導人接班問題外，中共將在「18 大」進行權力的重組和更

迭。有關的人事佈局中最關鍵的是，接替胡錦濤成為第五代領導人的佈局，與

這個佈局相關引人重視的焦點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雖然在梯隊接班的原則上，鄧小平曾經在 1980 年提出甄選幹部的「四化」（年

輕化、知識化、專業化、革命化）的標準，而在三十多年的政治實踐過程中，

由於中共政治世代進入後革命世代，革命化的標準很難拿捏，逐漸被淡化；而

年輕化標準，被轉為年齡限制，知識化標準被轉為學歷限制，專業化標準被轉

                                                 

7 陳德昇，「中共政治繼承轉型與菁英甄補變遷」，陳德昇編，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

地方治理(臺北縣：INK 印刻出版，2008 年 2 月)，頁 192 
8 雙線領導的意涵即，在理論上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法源於國家主席。然江澤民在 2002 年兩

屆任期期滿後，並未將軍權交給胡錦濤，並以軍隊變革在關鍵時刻及臺灣威脅加劇等理由繼

續擔任軍委主席，至 2004 年後才將軍權交給胡錦濤，此期間由江澤民掌管軍權，和胡錦濤

掌管黨政最高裁量權有重大制度衝突，造成雙線領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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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歷、經驗和政績的混合表現；除在這些明標準之外，還存在一個潛標準，

那就是關係網絡和政治血緣脈絡。另在年齡限制方面，到 2007 年的中共「17

大」，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軍委會成員，均無超過 68 歲，所謂「七上八下」

的年齡限制原則似乎已經確立下來。9 

在資歷、經驗和政績方面，中共在 1994 年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

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推行黨政領導幹部的交流制度；而 2006 年公佈

的《黨政領導幹部交流工作規定》，更詳細規範幹部交流作法。10而地方一把手

的黨政資歷，是晉升中央層級領導職務不可或缺的條件。而在政績表現方面，

則著重是否經得起更大事件和危機考驗，是否在重要崗位上作出突出貢獻，是

否曾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工作。11 

此外，在關係網絡和政治血緣脈絡這個潛規則方面。習近平、李源潮、俞

正聲、劉延東、王岐山，其父或岳父都曾擔任過部長或部長以上中共高幹，李

克強的父親也擔任過副廳級的職務。而胡錦濤曾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共

青團成為胡錦濤的人才庫。現任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如劉延東（政治局委員、

國務委員）、李克強（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理）、李源潮（政治局委員、

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人，都曾和胡錦濤在共青團中央共事過，擔任共青團

中央書記處書記或候補書記。 

另外從「17 大」以來，習近平被安排擔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第

一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要職，顯示出習近平接班已成定

局，若習近平順利在 2012 年的中共「18 大」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在 12 屆

                                                 

9 寇健文，「中國大陸政治菁英機制的發展」，交流雜誌（臺北），第 113 期（2010 年 10 月），

頁 39。 
10 寇健文，「中國大陸政治菁英機制的發展」，頁 40。 
11 丁望，「權力金字塔頂公子黨最強勢」，2010 年 11 月 5 日下載，明鏡博客。

http://www.mirrorbooks.com/wpmain/?p=4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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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第 1 次會議後接任國家主席；而軍委主席是否一併接任或是到「18 屆

4 中」或「5 中全會」接任軍委主席仍有待觀察。 

觀察中共「18 大」的高層權力更迭，包括制度化和非制度化的因素，制度

化的因素是明規則，而非制度化的因素是潛規則，兩者之間互為鑲嵌，不能絕

然劃分。到了「18 大」之後，中共高層的權力世代，更進一步要進入後革命世

代，黨政屬性和體質會有變化，在方法論層面上，我們是否可以繼續從過去的

研究模式或慣例來觀察，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而隨著中共黨政結構屬性的可

能變化，共青團是否會繼續成為未來中共政治精英人才甄補的人才庫，也是值

得觀察。習近平過去並未擔任共青團的職務，團系幹部是否會如胡錦濤時期被

大量提拔，同樣也值得觀察。習近平在「17 大」被認為是黑馬，他的接任打破

了一些慣例，習近平現象如何解釋，恐怕也是我們解讀中共政治精英權力更迭

的重要課題。此外，現有政治局委員資歷，是否就具有晉升政治局常委的優勢

順位，也值得探討，習近平就是個例外。 

無論如何，隨著毛、鄧等「政治強人」不再，接班人選必須經相當歷練取

得實績後方易在醞釀折衝過程中脫穎而出，故未來政治局常委將多由政治局成

員升任，政治局委員則由中委會成員提拔，12類似「十四大」時胡錦濤、朱鎔

基等由中委直升常委例子不易再現。前述標準加上屆齡退休制、任期制以及以

最高領導人交班為主軸的「梯隊接班」和「集體接班」等，當有助觀察未來兩

屆中共黨代會高層權力部屬。中共在「十六大」至「十六屆四中全會」間完成

第三代和第四代權力交替，高層領導係以胡錦濤為核心，13其現年 62 歲，在國

家主席二屆 10 年任期及「三位一體」體制制約下，期將續任三最高職務至 2012

                                                 

12 寇健文，「中共『幹部年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陸研究（臺北），第 44 卷第 5 期，民國

90 年 5 月，頁 6。 
13 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尚未出現「第四代」及其「核心」名詞，但從權力佈局觀之，胡錦濤為新

世代權力核心實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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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十八大」及 2013 年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分別卸下總書記和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至多延任至 2014 年「十八屆四中全會」。但從制度建構及避免再度出

現「黨軍兩權力中心」角度考量，不排除提前甚至在「十八大」交卸可能。 

三、政治繼承未來面臨的挑戰與危機 

1949 年中共建立政權以來，一直是毛澤東產領導下的共產黨，領導中國人

民進行社會主義革命此一神聖的歷史使命，並以此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運

用領袖魅力與黨的威信來鞏固其統治的正當性。文革結束後，中共在鄧小平的

領導下，進行魅力統治的平凡化，清除個人崇拜，重建出中共「以黨領政」、「集

體領導和個人分工相結合」的領導制度，並逐步建立各項權力繼承的制度與規

範，和平的進行黨政領導幹部的梯隊接班與集體接班。但事實上，中共政權自

1949 年以來統治正當性的基礎，不難發現它基本上仍是魅力型統治，還是結合

魅力領袖與黨的威信來進行統治，鞏固其政權的正當性。例如鄧小平欽點江澤

民和胡錦壽為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集體領導核心；鄧小平在交出權位後，還

能以一介平之身分訓示中共的領導，南巡講話，指點江山，這說明儘管鄧小平

從毛澤東魅力型統治的慘痛經驗中吸收教訓，進行魅力統治的平凡化，但在中

共政權本質上還是結合魅力型領袖鄧小平與中共黨的威信來進行統治。 

在鄧小平逝世後至今，中共尚未有類似毛鄧的魅力型領袖出現，在鄧小平

欽點江澤民和胡錦濤之後，中共現在面臨無魅力型領袖欽點接班人的局面，勢

必要在一步進行魅力統治的平民化，妥善處理權力繼承問題，謀求一個穩定且

能長治久安的繼承制度，以維持中共政權。若中共能進一步樹立制度的權威，

在政治體制上做出相應的改變，如改革以黨領政，進行黨政分開等。而中共的

政治菁英是否能進一步接受魅力統治的平凡化，遵守理性的遊戲規則，則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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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證。14 

中共現階段威權統治的挑戰與危機，並不在於國家機器能否有效控制內部

衝爭與抗爭，而在於生態環境惡化與政策執行失調。著名美國「中國通」何漢

理(Harry Harding)一篇題為「重新思考中國」的文章強調：「中國最大的危機是

經濟，不如說中國的危險是生態環境，其嚴重程度遠遠超過人們瞭解的程度。」

換言之，多年來中央與地方菁英過度追求 GDP 增長，作為政績與升遷憑藉，漠

視生態危機，將伴隨著中國資源貧乏，而構成生存與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此外，

市場深化改革衍生的政治、法治與社會發展滯後之不協調性日益嚴重。僅管中

共菁英己意識到「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訴求的重要性與優先性，但是涉

體制與結構的法治、人文、組織與思想配套條件仍顯不足，社會發展空間與生

成受限，其政策運作效果便有局限性。 

中共的政治體制在各個階段都進行自我調整，然而，改革開放政策並未給

其政治體制帶來系統性改變，當談到中共政治制度時，指的是基本權威被黨國

的核心菁英─最高領導人、革命元老與政治局常委成員所壟斷，並分享最終的

統治權威。根本的體制性動力是循環搖擺於集體領導或以個人為核心之間。恩

庇人是官員權威的來源，故官員必須緊密地跟隨恩庇人及其派系。此恩庇關係

根植於一張覆蓋在「黨─政府─軍隊」等建制官僚下的全面、龐大且嚴格的等

級制中。15 

胡錦濤所面臨的難題是，如何建立一個沒有人格化權威為基礎的威權體制。

而與此相關的難題是：隨著國家機器對經濟和社會直接控制能力的轉移或削弱，

黨國機器的職能如何能夠被進一步調整和改變，以因應後計劃時代的來臨。這

                                                 

14 丁樹範，前揭書，頁 91-92。 
15 董立文，「從權力繼承看中共政治發展的非制度化」，林佳龍編，未來中國：退化的集權主義

(臺北市：時報文化，2004 年)，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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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難題都觸及到根本的政治改革的局面。而長期以來，鄧小平就為政治改革

定下了界限，將之窄化為行政改革，只求官僚運作的理性化，以因應改革開放

的需要。在理性化的思維制約下，政治改革就被當成是如何完善鞏固黨國機器

對經濟和社會的對應和調節能力，並且以組合主意或統合主義〈corporatism〉

的方式，要求逐漸多元化的經濟和社會力量能夠跨越多元區隔，在認同支持中

共黨國機器領導的前提下，成為黨國機器配合合作的合夥人或策略聯盟。但是，

中共不允許在這個組合主義框架外的獨立自主社會經濟力或意見影響力的存

在。 

江澤民除了持續經改外，就是抓住所謂的精神文明建設，以及特別是抓黨

的建設，以凸顯其成就；而胡錦濤，當然必須一方面繼承江澤民的這些步伐，

但另一方面，必須思考如何能既可以站穩陣腳，也可以凸顯與江有不同成就的

特色，這個問題考驗著胡錦濤的政治智慧和能力。16 

四、政治繼承之制度建構與創新 

制度對權力繼承的影響早被學者所認識。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即認

為，一個制度如果存在的時間長，一個組織如果能和平地解決繼承問題，組織

中的領導人可以經常替換，制度的成員對於體系的規則有共識、有內聚力，都

意味制度化水準的提高。中共現階段的權力轉移和選拔接班群，有初級的制度

建構；這是精英評估的前提。不過，在一黨領導的體制下，社會還未走向真正

的法治軌道，中共內部則沒有真正的「黨內民主」，這就導致制度的「殘缺症」

和約束力脆弱。制度建構的要素為下列四大類：一是制度設計的正當性、合理

性和民眾的認受性；二是制度的逐漸健全、完善，避免斷層化；三是建立對人

                                                 

16 李英明，閱讀中國：政策、權力與意識形態的辯證。(臺北：生智文化，2003 年)，頁 167-17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陸章 結論 

267 

和族群的平等觀，從而達到制度約束的平等、公正，消除「一般之外有特殊」；

四是法律和制度的切實執行。 

從四大要素來看，中共關於權力體系的制度尚未健全。儘管胡、溫近幾年

主導的法制規範，有意建立成充實其正當性、合理性和公眾認受性，但制度「殘

缺症」的沉澱仍未有效清理，重大的制度斷層還未彌合。制度斷層的一大標誌，

視八二憲法未限制國家軍委主席的任期，中共中央並未透過修憲改變它。制度

斷層的另一標誌，是八二憲章規定實行「黨內民主」，各級黨委的產生「要體現

選舉人的意志」(第 11 條)，但中共中央並無相應的民主選舉制度，中委和候補

中委選舉的差額只有 5%左右，政治局無差額選舉，高層職務沒有超過一人的

候選者。較之越共的選舉還要落後。 

中共中央對正級黨職的任期限制(兩屆十年)，直到 2006 年 8 月才有「暫行

規定」，比越共規定縣以上主要領導人和總書記負責人不得超過連任兩屆遲了四

年。制度約束的平等、制度的切實貫徹，仍是阻力重重。高幹的提升、進入高，

最重要的競爭資源是政治血緣和上層人脈。中共十七大後，胡、溫只有最後一

屆任期(2007─2012、2008─2013)，預料他們會正視制度建構的不足，某些限

制權力、防範腐敗的規範，會從軟性約束轉為「邊界化」達致剛性約束。尤其

近年來不斷實行省委書記、省長的易地交流，顯現易地交流的規範或可逐漸趨

向於「邊界化」17 

中共政治繼承機制自鄧小平時代開始建構，雖在幹部年輕化、知識化、專

業三方面逐步取得成效，但在退出和新老交替機制方面則明顯不足。退居二線

的政治老人間的權力鬥爭，不但制約一線領導人決策，更常導致權力不正常更

                                                 

17 「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人民日報，2002 年 7 月 24 日，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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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暴露繼承危機。雖在政治強人壓陣和妥協中屢屢化險為夷，但嚴重影響政

局穩定和政策延續，更傷害制度權威。然隨著革命元老的凋零，中共於十四大

組成的第三代領導集體，經十五大、十六大至十六屆四中全會完成世代交替，

除既有選任和退出制度有效落實外，並逐步發展出一套以最高領導人交替為主

的「集體接班」和「梯隊接班」機制以及相關規範，顯示中共認為此方法處理

政治繼承成本較低，亦較符合各方利益。歸納中共權力交替，雖仍無法精確預

測人與職務關係，但有助於掌握更迭規律及減少誤判。18 

當前中共政治繼承機制已見雛型，惟如接班人何時與如何選出及培養、總

書記不堪重任及無法視事時依何程式去職或遞補等均未有相關法規，有待第五

代進一步制定，綜觀近幾次黨代會，雖不乏權力競逐痕跡，但由於足以掌控全

域的「政治強人」不再，保持穩定為最大利益，因此，權力鬥爭最終均以妥協

收場，不因鬥爭而毀黨、喪權。且因制度因素和權力鬥爭往往交互作用，制度

可能成為權鬥有利工具，而又會因權鬥之需進行「制度創新」，十五大的「喬石

模式」和十六大的「李瑞環模式」均是例證。未來權力繼承過程中的競逐場景

仍將一再出現，但將不會超越既有成文或不成文制度來進行，且可能一再「因

人立制」，將再次成為制度創新的動力。19因此，吾人可順勢觀察胡錦濤是否仍

順利裸退，作為後繼者之政治繼承模式，使「胡錦濤模式」成為制度的創新與

進步的動力，也是重要歷史時刻的關注重點，有待吾人持續關注其後續發展。 

 

                                                 

18 寇健文，「中共『幹部年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2005 年 3 月，頁

65。 
19 吳仁傑，「中共權力繼承機制探討與展望」，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2005 年 3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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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十四屆至十七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簡歷 

姓名 出生年份 年齡 主要領導經歷 

江澤民 1926 66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第 13、14、15 屆中央

政治局委員、常委。 

李鵬 1928 64 國務院總理、副總理、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第 12 屆、13 屆、14 屆中央委員；第 12 屆 5 中

全會增選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第

13、14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喬石 1924 68 中共中央書記處後補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紀律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

書記、第 14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李瑞環 1934 58 第 12 屆、13 屆、14 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市

長、中央政治局委員、第 14、15 屆中央政治局

委員及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全國政協黨組書記

朱鎔基 1928 64 國務院總理、副總理、第 14、15 屆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上海市委

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 

劉華清 1916 76 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 14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胡錦濤 1942 50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第 14、15、16、17 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說明：領導人年齡＝召開會議年份─出生年分。(1992 年) 

資料來源：各種官方出版或發布的人民錄與簡歷新聞 

平均年齡為 63.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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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五屆政治局常委簡歷 

姓名 出生年份 年齡 主要領導經歷 

江澤民 1926 71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第 14、15 屆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李鵬 1928 69 第 12 屆、13 屆、14 屆中央委員；第 12 屆 5 中

全會增選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第

13、14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朱鎔基 1928 69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國務院總理、

第 14、15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李瑞環 1934 63 第 12 屆、13 屆、14 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市

長、第 14、15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全國政協黨組書記。 

胡錦濤 1942 55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第 14、15、16、17 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尉健行 1931 66 第 12 屆中央候補委員、委員、13 屆、14 屆中央

委員；14、15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 15 屆中共

中央政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第 14 屆中紀

委委員、常委、書記。 

李嵐清 1932 65 國務院副總理、第 13 屆中央候補委員、14 屆中

央委員、第 14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及第 15 屆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說明：領導人年齡＝召開會議年份─出生年分。(1997 年) 

資料來源：各種官方出版或發布的人民錄與簡歷新聞。 

平均年齡：65.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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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六屆政治局常委簡歷 

姓名 出生年份 年齡 主要領導經歷 

胡錦濤 1942 60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第 14、15、16、17 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吳邦國 1941 61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

常委、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 

溫家寶 1942 60 國務院總理、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及常委、中共國務院黨組書記。 

賈慶林 1940 62 全國政協主席、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及常委、中共全國政協黨組書記。 

曾慶紅 1937 65 第 15、16 屆中央委員、第 15 屆中央政治局候補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 16 屆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常委。 

黃菊 1938 64 上海市常委兼市委秘書長、上海市長、上海市副

書記、第 13 屆中央候補委員、第 14 至 16 屆中

央委員、第 14、15、16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第 16 屆政治局常委。 

吳官正 1938 64 江西省副書記、江西省省長、江西省委書記、山

東省委常委、書記、第 12 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

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 13 至 16 屆中央委員、

第 16 屆中紀委委員、第 15、16 屆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第 16 屆政治局常委。 

李長春 1944 58 遼寧省委副書記、代省長、省長、河南省委書記、

省人大常委會主任、第 15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廣州省委書記、第 12 屆中央候補委員、第

13 至 16 屆中央委員、第 15、16 屆中央政治局委

員、第 16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羅幹 1935 67 河南省副省長、中央政法委員副書記、第 15 屆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第 12

屆中央候補委員、第 13 至 16 屆中央委員、第 16

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說明：領導人年齡＝召開會議年份-出生年分(2002 年)。 

資料來源：各種官方出版或發布的人民錄與簡歷新聞 

平均年齡：62.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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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七屆政治局常委簡歷 

姓名 出生年份 年齡 職務 

胡錦濤 1942 65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

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第 14、15、16、17 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 

吳邦國 1941 66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第 16、17 屆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書

記。 

溫家寶 1942 66 國務院總理、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及常委、中共國務院黨組書記 

賈慶林 1940 67 全國政協主席、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及常委、中共全國政協黨組書記。 

李長春 1944 63 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央

精神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 

習近平 1953 54 國家副主席、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第 17 屆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李克強 1955 52 第 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國務

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總理。 

賀國強 1943 64 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

中央紀委書記。 

周永康 1942 65 第 16、17 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中共

中央政法委書記。 

說明：領導人年齡＝召開會議年份─出生年分。(2007 年) 

資料來源：各種官方出版或發布的人民錄與簡歷新聞 

平均年齡：62.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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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十一大以後主要中共中央領導小組的組長與副組長 

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1956 年成立) 
組長 
鄧穎超(1979/12-1987/8) 
楊尚昆(1987/8-1993/6) 
 
江澤民(1993/6-2003/3) 
胡錦濤(2003/3-) 

 
政治局委員、中紀委第二書記、人大副委員長政協主席 
政治局委員、軍委秘書長、軍委常務副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

國家主席 
總書記 
總書記 

副組長 
廖承志(1979/12-1983/6) 
汪鋒(1981/10-?) 
吳學謙(1988/8-1993/6) 
錢其琛(1993/6-2002?) 
賈慶林(2003/5-) 

 
中央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 
專職副組長、中央委員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中央財政經濟領導小組(1980 年成立) 
組長 
趙紫陽(1980/3-1989/6) 
江澤民(1992/12-1998/3) 
朱鎔基(1998/3-2003/3) 
溫家寶(2003/3-迄今) 

 
政治局常委、副總理、總理；總書記 
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理、總理 
政治局常委、總理 

副組長 
田紀雲(1985/4-1989/7) 
李 鵬(1987/11-1989/7) 

(1992/12-1995-?) 
姚依林(1983/6-1989/7) 
 
朱鎔基(1992-2003) 
吳邦國(1994/11-) 
黃 菊(2003/3-2007) 
李克強(2007/11-)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常委、總理 
 
副總理、政治局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常務副

總理 
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理；政治局常委、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常務副總理 
政冶局常委、常務副總理 
政冶局常委、常務副總理 

中央外事工作領導小組(1981 年恢復) 
組長 
李先念(1981/3-1987/11) 
李鵬(1987/11-1998/6) 
江澤民(1998/6-2003) 
胡錦濤(2003/3-) 

 
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政治局常委、總理 
總書記 
總書記 

副組長 
趙紫陽(1983/7-1987/11) 
萬裡(1983/7-1987/11) 
姬鵬飛(1983/7-1987/11) 
吳學謙(1987/11-1993/4) 
錢其琛(1993/4-2003) 
朱鎔基(1998/6-2003) 
曾慶紅(2003-) 
習近平(2007?-) 

 
政治局常委、總理、總書記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常委、總理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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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指導小組 
組長 
胡啟立(19S8/1-1989/6) 
李瑞環(1989/7-1992/11) 
丁關根(1992/11-2003) 
李長春(2003/9-) 

 
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 
政治局常委 

副組長 
芮杏文(1988/1-1989/6) 
鄭必堅(1992/11-2000/?) 
艾知生(1994/3-1996/3) 
曾建徽(1995/4-?) 
王茂林(1998/9-2002-?) 
劉雲山(2003/9-2009-) 
陳至立(2003/3-2003/3) 
劉延東(?-2009/8-) 
陳奎元(?-2009/8-) 

 
中央書處書記(1987/11-1989/6) 
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央學校常務副校長 
專職副組長 
中央對列宣傳辦公室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專職副組長 
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 
國務委員 
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中央黨的建設工作領導小組(1988 年成立) 
組長 
喬 石(1988/7-1989/7) 
宋 平(1989/7-1993/1) 
胡錦濤(1993/1-2003) 
曾慶紅(2003-) 
習近平(2007/11-) 

 
政治局常委(1988/7-1989/7) 
政冶局常委(1989/7-1992/10)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副組長 
呂 楓(1990/2-2000/?) 
尉健行(1993/1-2003) 
李嵐清(1994-?) 
張全景(1999/3-2002-) 
賀國強(2008/5-) 
李源潮(2007/11-) 

 
中央組織部部長、普通黨員 
政治局委員、中紀委書記、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中央組織部部長；普通黨員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 

中央農村工作領導小組(1993 年成立) 
組長 
朱鎔基(1993/5-1994/11) 
薑春雲(1994/11-1998) 
溫家寶(1998-2003/3) 
回良玉(2003/3-) 

 
政冶局常委、常務副總理 
政冶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副組長 
溫家寶(1993/5-1998) 

陳俊生(1993/5-1994/11-?) 
馬忠臣(2000/10-2002-?) 
回良玉(2003/1-?) 
徐有芳(2003/4-2003/10-?) 
田成平(2008/3-) 
陳錫文(2010/1-) 

 
政治局候補委員與委員、由央書記處書記副總理 
國務委員 
專職副組長、中央委員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理 
專職副組長、中央委員 
專職副組長、中央委員 
專職副組長 

中央國家安全領導小組(2000 年成立) 
組長 
江澤民(2000/11-2003) 
胡錦濤(2003/3-) 

 
總書記 
總書記 

副組長 
胡錦濤(2000/11-2003) 
錢其琛(2000/11-2003)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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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萬年(2000/11-2003) 
溫家寶(2003-) 
曾慶紅(2003-) 
習近平(2007?-)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總理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中央金融安全領導小組(2002 年成立) 
組長 
溫家寶(2002/11-) 

 
政治局常委、總理 

副組長 
戴相龍(2002/11-?) 
周小川(2002/11-) 

 
中國人民銀行行長；天津市市長 
中國人民銀行行長 

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2003 年成立) 
組長 
賀國強(2003/5-) 
李源潮(2007/10-) 

 
政冶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副組長 
張柏材(2003/5-) 
趙洪祝(2003/5-) 
宋德福(2005?-2007/9) 
尹蔚民(?-2007/12/8-) 
李建華(2004/1-2007/10) 
李智勇(2007/7-) 

 
人事部部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專職副組長 
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2003 年成立) 
組長 
  曾慶紅(2003/7-2007/11) 
  近平(2007/11-)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副組長 
唐家璿(2004-2008?) 
劉延東(2004-)  
廖 暉(2004-) 
杜青林(2008-) 
戴秉國(2008-) 

 
國務委員 
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港澳辦主任 
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 
國務委員 

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2003 年成立) 
組長 
羅 幹(2003/3-2007) 
周永康(2007-) 

 
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副組長 
回良玉(2003/3-) 
王樂泉(2003/3-) 
孟建柱(?-2010/1-?) 

 
政治局委員副總理 
政冶局委員新疆自治區委曾記 
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2000 年代以後成立) 
組長 
  賈慶林(2003/5-) 
  周永康(2007-) 

 
政冶局常委、政協主席 
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副組長 
周永康(2003-2007?) 
華建敏(2003-) 
劉延東(2003-) 
馬 凱(2008/5-) 
孟建柱(?) 

 
政冶局委員、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 
政協副主席、中央統鐵部部長 
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 
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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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維護穩定工作領導小組(2000 年代以後成立) 
組長 
 羅 幹(-2007?) 
 周永康(2007?-) 

 
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副組長 
 周永康(?) 
 孟建柱(?-2009/11-?) 

 
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中央治理商業賄賂領導小組(2005 年成立) 
組長 
 何 勇(2005-2009/11-)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 

組長 
 李至倫(2005-2007/4) 
 馬 馼(2007/8-) 
 李適時(2006/2-) 
 李玉斌(2006/2) 
 汪永清(2008/3-) 

 
監察部部長、中紀委副書記 
監察部部長中紀委副書記 
國務院副秘書長 
監察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 
國務院副秘書長 

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2000 年代以後成立) 
組長 
 吳官正(?-2008?) 
 賀國強(2008?-)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副組長 
 賀國強(2005-?) 
 李源潮(2008/2-)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中央巡視工作領導小組(2009 年成立) 
組長 
 賀國強(2009/7-)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副組長 
 李源潮(2009/7-) 
 何 勇(2009/7-)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 

參考資料：摘整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度化與權力轉移 1978-2010》(臺北，五南

出版社，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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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十六屆及十七屆政治局集體學習內容一覽表 

十六屆政治局集體學習內容一覽表 

場次 時間 主題 講解人 

第 44 次 2007-9-28 擴大對外開放和維護

國家經濟安全 

上海對外貿易學院王新奎教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隆國強研究

員 

第 43 次 2007-08-28 世界金融形勢和深化

我國金融體制改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

員、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

李伏安高級經濟師 

第 42 次 2007-07-26 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

命根據地的建立 

軍事科學院齊德學研究員、黃迎

旭研究員 

第 41 次 2007-04-23 我國農業標準化和食

品安全問題研究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

程學院羅雲波教授、中國農業科

學研究院品質標準與檢測技術研

究所葉志華研究員 

第 40 次 2007-03-23 關於制定和實施物權

法的若干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梁慧

星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王利明教授 

第 39 次 2007-02-15 國外區域發展情況和

促進中國區域協調發

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李善同研究

員、中國科學院地理科學與資源

研究所樊傑研究員 

第 38 次 2007-01-23 世界網路技術發展和

我國網路文化建設與

管理 

中央外宣辦網路宣傳局李伍峰、

資訊產業部電信研究院曹淑敏教

授級高級工程師 

第 37 次 2006-12-25 關於我國建設資源節

約型社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

究部部長馮飛研究員、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能

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研究員 

第 36 次 2006-11-30 我國社會主義基層民

主政治建設研究 

華中師範大學徐勇教授、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趙樹凱研究員 

第 35 次 2006-10-23 國外醫療衛生體制和

醫療衛生事業發展 

北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

任李玲教授、中華醫學會副會長

劉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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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主題 講解人 

第 34 次 2006-08-29 世界教育發展趨勢和

深化我國教育體制改

革 

浙江師範大學校長徐輝教授、教

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力

研究員 

第 33 次 2006-07-25 紅軍長征勝利的回顧

和思考 

軍事科學院軍事歷史研究所陳力

研究員、科研指導部副部長黃星

研究員 

第 32 次 2006-06-29 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

政、依法執政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張志明教

授、政法教研部卓澤淵教授 

第 31 次 2006-05-26 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

和我國智慧財產權保

護的法律和制度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鄭成思研

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智慧財

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吳漢東教授 

第 30 次 2006-03-27 國外安全生產的制度

措施和加強我國安全

生產的制度建設 

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中心范維

澄教授、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

院劉鐵民研究員 

第 29 次 2006-02-21 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

趨勢和加快轉變經濟

增長方式的戰略抉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盧中原研究

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

經濟研究院王一鳴研究員 

第 28 次 2006-01-25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

農村 

農業部農業貿易促進中心錢克明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

展研究所張曉山研究員 

第 27 次 2005-12-20 行政管理體制改革和

完善經濟法律制度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馬懷德教

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史際春

教授 

第 26 次 2005-11-25 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

與我國馬克思主義理

論研究和建設工程 

黑龍江大學衣俊卿教授、中國社

會科學院李景源研究員 

第 25 次 2005-09-29 國外城市化發展模式

和中國特色的城鎮化

道路 

同濟大學唐子來教授、北京大學

週一星教授 

第 24 次 2005-08-26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

回顧與思考 

軍事科學院戰爭理論和戰略研究

部研究員江英、軍事科學院世界

軍事研究部研究員羅援 

第 23 次 2005-06-27 國際能源資源形勢和

我國能源資源戰略 

國土資源部地質調查局張洪濤研

究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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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次 2005-05-31 經濟全球化趨勢與當

前國際貿易發展的新

特點 

中國人民大學黃衛平教授、社科

院裴長洪研究員 

第 21 次 2005-04-15 關於我國經濟社會發

展戰略的若干問題 

發展研究中心劉世錦研究員、國

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陳東琪

研究員 

第 20 次 2005-02-21 努力構建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 

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李培林研究

員、景天魁研究員 

第 19 次 2005-01-24 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

先進性研究 

中央黨史研究室李忠傑教授、全

國黨建研究會王庭大研究員 

第 18 次 2004-12-27 面向 2020 年的中國科

技發展戰略 

中科院孫鴻烈研究員、同濟大學

萬鋼教授 

第 17 次 2004-12-01 中國社會主義道路探

索的歷史考察 

中央黨校陳雪薇教授、劉海濤教

授 

第 16 次 2004-10-21 我國民族關係史的幾

個問題 

中央民族大學楊聖敏教授、中國

社會科學院郝時遠研究員 

第 15 次 2004-07-24 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

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 

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郭桂蓉教

授、國防科工委專家諮詢委員會

欒恩傑研究員 

第 14 次 2004-06-29 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

設 

北京大學黃宗良教授、中央黨校

盧先福教授 

第 13 次 2004-05-28 繁榮和發展我國的哲

學社會科學 

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教授、中國

社會科學院李崇富 

第 12 次 2004-04-26 法制建設與完善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北京大學吳志攀教授、中國人民

大學王利明教授 

第 11 次 2004-03-29 當今世界農業發展狀

況和我國農業發展 

農業大學程式教授和農業部農村

經濟研究中心柯炳生教授 

第 10 次 2004-02-23 世界格局和我國的安

全環境 

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中國社會

科學院張宇燕研究員 

第 9 次 2003-11-24 15 世紀以來世界主要

國家發展歷史考察 

首都師範大學齊世榮教授、南京

大學錢乘旦教授 

第 8 次 2003-09-29 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

會主義政治文明 

復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

院林尚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

法學研究所李林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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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次 2003-08-12 世界文化產業發展狀

況和我國文化產業發

展戰略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西明研究員、

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 

第 6 次 2003-07-21 黨的思想理論與時俱

進的歷史考察 

中央黨史研究室張啟華研究員、

中央黨史研究室張樹軍研究員 

第 5 次 2003-05-23 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

展態勢 

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錢海皓研

究員、外國軍事研究部傅立群研

究員 

第 4 次 2003-04-28 當代科技發展趨勢和

我國的科技發展，以及

運用科學技術加強非

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中國科學院王恩哥研究員、清華

大學薛瀾教授、中國疾控中心曾

光研究員 

第 3 次 2003-03-28 世界就業發展趨勢和

我國就業政策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曾湘泉教授、中國

社會科學院蔡昉研究員 

第 2 次 2003-01-28 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

經濟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餘永定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江小涓研究員 

第 1 次 2002-12-26 學習憲法 中國人民大學許崇德教授、武漢

大學周葉中教授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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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屆政治局集體學習內容一覽表 

十七屆政治局集體學習內容一覽表 

場次 時間 主題 講解人 

第 22 次 2010-7-23 深化我國文化體制改

革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蒯大申

研究員、中央宣傳部全國宣傳幹部

學院李偉教授 

第 21 次 2010-6-21 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

設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

教研部吳傑明教授、中央組織部党

建研究所高永中研究員 

第 20 次 2010-5-28 世界醫藥衛生發展趨

勢和我國醫藥衛生體

制改革 

衛生部統計資訊中心饒克勤研究

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

研究部葛延風研究員 

第 19 次 2010-2-22 實現 2020 年我國控

制溫室氣體排放行動

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

究所潘家華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徐華清研究員

第 18 次 2010-1-8 世界主要國家財稅體

制和深化我國財稅體

制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易經濟研

究所高培勇教授、財政部財政科學

研究所賈康研究員 

第 17 次 2009-11-27 貫徹落實黨的十七屆

四中全會精神，努力

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

水準 

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

教研部齊彪教授、中央組織部黨建

研究所張守華研究員 

第 16 次 2009-9-9 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

代化，不斷奪取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新勝利

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鄭謙研

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

略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張軍擴研究員

第 15 次 2009-7-24 走出中國特色軍民融

合式發展路子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略教研

部金一南教授、國防大學經濟研究

中心姜魯鳴教授 

第 14 次 2009-6-29 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

設 

中國人民大學李景治教授、中央組

織部党建研究所高永中研究員 

第 13 次 2009-5-22 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

系建設實現社會保障

事業可持續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周弘研究員、中國

勞動保障科學研究院何平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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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次 2009-2-23 世界經濟形勢和推動

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

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趙晉平研究

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

濟研究院畢吉耀研究員 

第 11 次 2009-1-23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

道路研究 

中國農業大學何秀榮教授、國務院

發展研究中心韓俊研究員 

第 10 次 2008-12-26 關於深化改革開放問

題研究 

中央黨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員、中

央黨校楊秋寶教授 

第 9 次 2008-11-29 關於推動我國科學發

展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宋泓研究員、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

張燕生研究員 

第 8 次 2008—9-2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

論體系研究 

中央黨校嚴書翰教授、中國人民大

學秦宣教授 

第 7 次 2008-7-26 現代奧林匹克運動和

辦好北京奧運會 

國家體育總局於再清、北京奧運會

組委會王偉 

第 6 次 2008-6-27 全球氣候變化和我國

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

力建設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羅勇研究

員、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何建

坤教授 

第 5 次 2008-4-28 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

究所李向陽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羅雲毅研

究員 

第 4 次 2008-2-23 國外政府服務體系建

設和我國建設服務型

政府 

國家行政學院薄貴利教授、中國行

政管理學會高小平研究員 

第 3 次 2008-1-29 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

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

和推動經濟社會又好

又快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劉樹成

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

觀經濟研究院馬曉河研究員 

第 2 次 2007-12-19 當代世界宗教和加強

我國宗教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卓新平研究員、中

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 

第 1 次 2007-11-27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律體系和全面落

實依法治國基本方略

中國政法大學徐顯明教授、中國社

會科學院信春鷹研究員 

本表格的內容均由作者自行整理計算，原始資料來自新華網、人民網、中共政治菁英資料庫。 


